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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一国的法学教育与该国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之间存

在极为紧密的内在关联ꎮ 清朝末年开始的法律和教育的

双重变革ꎬ导致近现代中国“法政”学堂的兴起ꎮ “法政”

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现代性机制以替代传统的

科举制ꎬ从而为身处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培养兼具现代

学识与法律专业技能的治国理政和经世济用人才ꎮ 西安

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于 １９０１ 年开办的“政治特班”ꎬ即

属近现代中国最早开展的法政教育之一ꎬ它是南洋法脉的

滥觞ꎮ 特班设置宪法、国际公法、国际条约、行政纲要等课

程ꎬ“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ꎬ以储经济特科

人才之用”ꎮ 特班学生李叔同后来成长为中国文化大师ꎬ

他是«国际私法»和«法学门径书»最早的中译者ꎮ 多年以

后ꎬ从南洋公学走出去的著名学者王宠惠成为中国首任国

际常设法院大法官ꎬ毕业于南洋公学的徐谟则是联合国国

际法院首任中国籍大法官ꎮ 惜因时势造化ꎬ社会变迁ꎬ南

洋公学从最初着力培养“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政

商法律外交人才转向工科教育强国、实学育人ꎬ法学教育

就此转轨ꎮ

赓续南洋法脉ꎬ西安交通大学的法律学科终于 １９８５

年恢复———当年即招收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ꎬ这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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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经济法学硕士点之一ꎮ ２００８ 年ꎬ法学院正式成立ꎬ以建设“高起点、国

际化、研究型”的国际一流法学院为目标ꎮ ２０１１ 年ꎬ法学学科成为西安交通

大学“９８５ 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之一ꎬ其中国际经济法与比较法学科被

确定为拟建世界一流学科ꎮ ２０１２ 年ꎬ法学学科首批获得由教育部和中央政

法委员会联合评审批准的两个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应

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

地”ꎮ 学院现已形成“法律治理学”(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交叉学科博士点、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学本科的完整法学人才培养体系ꎬ并取得了法律

硕士(Ｊ. Ｍ. )专业学位授予权ꎬ目前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五百余人ꎬ

是我国最重要的法学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ꎬ法学院又牵头成立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ꎬ倡建“丝绸之路学术带”和“丝绸之

路能源带”ꎬ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懈努力ꎮ

法学院建院后发展迅速ꎬ迄今已有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教职工五十

余人ꎬ包括“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１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２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 ２ 人、陕西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１

人、西安交通大学“领军人才”２ 人、“腾飞人才”特聘教授 ３ 人、“青年骨干”３

人ꎬ博士生导师 １０ 人、教授 １３ 人、副教授 １３ 人ꎮ

法学院的教师们主编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中国比

较法学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牛津哈特出版社出版的英

文专著系列“中国与国际经济法专著系列”、在美国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丝

绸之路国际经济法专著系列”等书刊系列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

版社等中外著名出版机构出版了著作、教材 ５０ 多部ꎬ并在«美国比较法杂

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欧洲国际法杂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现代法律评论»(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中国

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中外权威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

余篇ꎬ承担多项重要国际科研课题、两项国家重大项目攻关课题和数十项国

家级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课题ꎮ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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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拥有一流的教学设施ꎬ包括一个亚太一流的国际法专业图书馆

和一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法律坊”(由模拟法庭实验室、模拟仲裁庭实验

室和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组成)ꎮ 学院拥有十分优越的电子图书资料ꎬ包括

Ｗｅｓ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ＴＤＭ / ＯＧＥＬ、Ｉ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ｌａｉｍｓ 等法学专业

数据库ꎬ正在努力建成一个国际一流的法学专业综合图书馆ꎮ 法学院还与

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德国马普

国际私法研究所、欧洲大学研究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等国际一流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ꎬ并已选派

学生前往这些校院所学习深造ꎮ

新一代交大法律人筚路蓝缕ꎬ殚精竭虑ꎬ在迈向“高起点、国际化、研究

型”国际一流法学院的征途中孜孜以求ꎮ 为开拓法治研究新气象ꎬ累积学术

研究成果ꎬ在纪念西安交通大学法学学科复办 ３０ 周年之际ꎬ我们得到法律

出版社的热忱支持ꎬ得以创办“正卓”法学系列丛书ꎮ “正卓”源自法学院院

训“正气、正道、正义、卓越”ꎬ意即做人讲正气ꎬ行事走正道ꎬ执业求正义ꎬ为

学尚卓越ꎮ 归根结底ꎬ冀望本院学生学者能以正气立身ꎬ正道任事ꎬ追求正

义ꎬ进而达致各自职业与人生诸面向之“卓越”ꎮ 系列丛书既包括本院学人

富于原创性的专著及其高水平论文集ꎬ也容纳本院学者研究推介外文法学

经典的高质量中文译作ꎬ计若数十本数百万言ꎬ在在皆为一己之精思妙构ꎬ

俾便为沟通中西学术ꎬ推动内外法治贡献绵薄之力ꎮ

藉此“正卓”法学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ꎬ我们和学界同人一起瞻望中国

法学和法治中国的辉煌未来!

西安交通大学“正卓”法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谨识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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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以及仍将继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方面ꎬ即使对于

那些在此方面已经拥有很多知识的人来说ꎬ[本书]都提供了一种更深的理

解和认识ꎮ

查尔斯伯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本书是一项见解深刻且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ꎮ 作者应该因其对南亚

次大陆河流的艰辛调查和研究而受到赞誉ꎮ 他们的调查和研究丰富了我们

对南亚次大陆三条主要河流的理解ꎮ 毫无疑问ꎬ本书是关于国际水道法研

究的一项极具价值的贡献ꎮ 对于一般国际水法尤其是南亚国际水法研究而

言ꎬ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ꎬ并且必将鼓舞和启发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ꎮ

贝纳尔吉查卡(Ｂｅｎａｒｊｉ Ｃｈａｋｋａ)

印度国际法学会执行委员

本书详细地分析了南亚次大陆条约的历史演化ꎬ行文清晰、论证充分ꎬ

对相关谈判及法律成果进行了精妙分析ꎮ 已经清楚的是ꎬ尽管存在不合作

倾向ꎬ南亚次大陆国家共享众多河流的事实正在迫使它们进入合作的情势

之中ꎮ

乔伊埃塔古普塔(Ｊｏｙｅｅｔａ Ｇｕｐｔａ)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Ａ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ｎ ａｍｅｎｉｔｙꎻ ｉｔ ｉｓ ａ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 ｉｔ.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ｖ.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３１)

“一条河流不只是一项设施ꎻ它还是一处宝藏ꎮ

它提供了生活的一项必需品ꎮ

这项必需品必须在那些对之拥有权力的主体之间进行分配ꎮ”

[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

(摘自:１９３１ 年新泽西州诉纽约州一案判决)



译者序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ꎬ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ꎮ 因此ꎬ对于可利用水

资源的获取成为事关一国生存和发展命脉的重大事项ꎮ

尽管水资源总体上属于可再生资源ꎬ但是随着全球人口增

长、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ꎬ人类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

广度、深度和强度已经严重威胁着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

削弱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ꎮ 南亚次大陆国家包括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ꎮ 开发利用跨界

河流所拥有的丰富水资源对于它们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至关重要ꎮ 然而ꎬ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社会、历

史、宗教以及气候及地理等因素使上述国家在跨界河流开

发利用方面形成了微妙的国际关系ꎮ 它们在国际河流上

的冲突与合作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关键主题ꎮ

在南亚次大陆国家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中ꎬ双边国

际条约成为实现跨界水资源合作、解决或者淡化国际河流

开发利用冲突的重要工具ꎮ 印度是具有 ５０００ 年历史文化

的区域大国ꎬ在南亚次大陆的地位举足轻重ꎬ对南亚次大

陆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ꎮ

尤其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印巴分治以及孟加拉国独立

等一系列历史变迁之后ꎬ印度凭借其区域国际力量对比中

１００



独一无二的优势成为南亚次大陆极具重要地位的国家ꎻ加之印度是南亚次

大陆 ３ 条主要国际河流(印度河、恒河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沿岸国ꎬ对该

地区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印度的参与问题ꎮ 自然地ꎬ印度

也就成为该地区国际河流条约的重要当事国ꎮ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

作:法律的视角»一书从法律的视角研究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ꎬ围绕

下列国际河流条约机制展开: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恒河条约机制ꎬ印度和

尼泊尔之间的科西河条约机制、根德格河条约机制和马哈卡利河条约机制ꎬ

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条约机制ꎮ

该书由国际水法和自然资源投资领域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顶尖级专家萨

曼Ｍ. Ａ. 萨曼(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先生和世界银行之中东北非和南亚

法律团队高级法律顾问基肖尔于普勒蒂(Ｋｉｓｈｏｒ Ｕｐｒｅｔｙ)博士所著ꎮ 他们

借助世界银行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获得了大量原始资料ꎬ使得该书在

研究深度和资料可靠性方面获得了重要保障ꎬ也为从事国际河流治理研究

的人们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参考资料ꎮ

我国是南亚所有国际大河的沿岸国ꎬ同时也面临着紧迫的水资源短缺

压力ꎮ 对我国境内源于青藏高原地区的跨界河流进行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满

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和电力需求的重要选择ꎮ 对这些跨界河流的开发

利用往往会引起其他沿岸国家的关注ꎬ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ꎮ 因而ꎬ如何实

现对这些跨界河流的最佳利用ꎬ同时加强与南亚地区国家在水资源开发领

域的合作成为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ꎮ 遗憾的是ꎬ目前我国既缺乏一部关于

南亚国际河流全面研究的图书ꎬ更缺乏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南亚国际河流

的著作ꎮ 我国国内对于南亚次大陆国际河流沿岸国及其开发利用的情况研

究很少ꎮ 毫无疑问ꎬ本书的翻译出版ꎬ可以弥补国内有关研究的空白ꎮ 同

时ꎬ本书将国际河流领域的国际法原理以及条约和习惯运用于南亚国际河

流研究ꎬ不仅丰富了国际水法的理论ꎬ还对于南亚国际河流的进一步合作开

发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ꎬ而且对于作为上游国的我国了解下游国、减少或

化解跨界水冲突、提升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于体例方面ꎬ中文版在尊重原著体例的原则下ꎬ照顾中文读者的阅读习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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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ꎬ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技术性调整ꎮ (１)将注释由连续编号改为每页单独编

号并对注释内容进行了必要的简化或完善ꎮ (２)对于在中文版中予以解释

或者说明的内容ꎬ以页下释的方式予以解释或者说明ꎬ并标注“译者注”ꎮ

(３)省略了索引部分ꎮ 本书的翻译分工是:胡德胜(前言、摘要、序、致谢、第

一编)ꎻ许胜晴(第二、三、四编)ꎻ胡德胜、许胜晴(第五编)ꎮ 经互相校对译

稿后ꎬ全书由胡德胜最后校对和定稿ꎮ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在作为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访问学

者于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ｃＧｅｏｒ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访

学期间完成的ꎮ 与接待教授斯蒂芬麦卡弗里(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先生

的讨论对于书稿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ꎮ 原著作者之一萨曼先生ꎬ在撰写

原著时担任世界银行法律副行长事务部之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法律

团队首席法律顾问ꎬ现在是国际水法权威刊物 Ｂｒｉ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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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位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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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人类的早期文明都起源于河流ꎬ并受河流滋养ꎮ 无论

是家庭生活ꎬ还是种植粮食作物ꎬ都迫切需要水ꎮ 这促使

人们生活居住于河流附近ꎮ 渐渐地ꎬ人们生活居住的区域

发展成为城市ꎬ进而发展成为国家ꎮ 随之ꎬ对河水的竞争

性需求不断增长ꎬ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之间ꎮ 在近代历史

上ꎬ跨界河流成了冲突之源ꎬ同时也是合作的催化剂ꎮ 这

种情势更是南亚次大陆的真实写照ꎮ 南亚次大陆上流淌

着 ２０ 条大河ꎮ 其中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这 ３ 大流

域不仅影响着南亚次大陆国家(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

泊尔和巴基斯坦)ꎬ而且也事关中国ꎮ 由于气候原因(如雨

季和旱季)ꎬ其中一些国家境内出现了水量上的巨大季节

性差异ꎬ而且这一差异增加了探寻公平和持久的水资源共

享安排的难度ꎮ

南亚次大陆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ꎮ 这一状况

加剧影响了该地区跨界河流的冲突与合作ꎮ 那里生活着

１３ 亿人ꎬ占世界人口的近 １ / ４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遭受着

难以忍受的贫困:人均国民总收入非常低ꎬ从尼泊尔的 ２４０

美元(最低)到不丹的 ５９０ 美元(最高)ꎻ相当于每日人均

收入在尼泊尔仅 ０. ６６ 美元ꎬ而在不丹也仅 １. ６３ 美元ꎮ 此

外ꎬ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ꎬ该地区的人口增加了 ５０％ ꎮ 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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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长、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扩大以及灌溉和发电方面快速增长的用水需

求ꎬ正在对这些河流的水量造成不断增加的压力ꎮ

在跨界水资源利用方面ꎬ潜在的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案这两种因素交

替出现ꎮ 在走出这种恶性循环方面ꎬ南亚次大陆国家已经成功地开拓了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ꎬ达成了持久性的协调ꎮ 本书展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

关于印度河的条约机制ꎬ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关于科西河、根德格河以及马哈

卡利河的条约机制ꎬ以及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恒河条约机制ꎮ 这些条约

机制大多是双边努力的结果ꎻ然而ꎬ在«印度河条约»上ꎬ世界银行的斡旋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对于世界银行法律副行长事务部的两位同事所从事的这项关于南亚地

区国际河流河水利用领域中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工作ꎬ我非常钦佩ꎮ 他们将

自己在国际水法领域的丰富经验与对该地区的全面了解结合起来ꎬ对于错

综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艰难环境中所存在的复杂法律和技术问

题ꎬ进行了成功梳理ꎮ 两位作者的贡献是巨大的ꎬ其贡献不仅在于扩大了我

们对于国际水法具体问题以及如何能够解决问题的认识ꎬ而且ꎬ特别是ꎬ还

在于提醒我们ꎬ关于国家之间迫切问题的合作解决方案其实是可以找到的ꎮ

高榕东(Ｋｏ￣Ｙｕｎｇ Ｔｕｎｇ)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总顾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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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世界许多地区ꎬ淡水供应日益短缺ꎻ这主要是由于

人口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用水需求的增长ꎮ 由此导致

的对稀缺的水资源的竞争ꎬ产生了复杂的国际问题ꎮ 因为

共享国际流域水资源的国家都在力求满足各自的迫切需

要ꎮ 一项关于南亚次大陆水资源历史的研究ꎬ很好地阐释

了这些问题ꎮ 这一地区的有关国家包括孟加拉国、不丹、

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ꎬ它们都是喜马拉雅板块国家ꎮ

这些国家拥有大约 ２０ 条主要河流ꎻ其中 ３ 条ꎬ即印度河、

恒河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ꎬ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ꎮ

导论中的一部分介绍了国际水法的现状ꎮ 在随后的

一章中ꎬ作者研究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印度河河水

的争端历史ꎮ 这场争端让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ꎮ 然而ꎬ

争端最终经 １９６０ 年«印度河条约»得到解决ꎻ仅仅通过世

界银行的介入以及其他国家的财政援助ꎬ该项条约就得以

签订ꎮ 对于可以用来调整国际水资源的国际法原则ꎬ双方

国家的法律界人士都强烈反对ꎮ 然而ꎬ该项条约并不是基

于双方之间当时分水之时的任何法律原则ꎻ事实上ꎬ该项

条约明文规定ꎬ它所包含的任何条款不得被解释为在以任

何方式建立一项一般法律原则或者任何先例ꎮ 尽管如此ꎬ

该项分水条约增加了对如下原则的确信:流域共享国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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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合作ꎬ并且有义务在它们之间合理而公平地共享流域水资源ꎮ

接着ꎬ本书讨论了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关系ꎮ 对于印度而言ꎬ恒河是一

条重要河流ꎮ 由于恒河 ４５％的水量来源于中国和尼泊尔ꎬ它对于这些国家

中的任何两个都具有重大意义ꎮ 尽管印度和尼泊尔业已签订了数项协议ꎬ

但是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愉快ꎮ 尼泊尔是一个面积很小的、贫穷的内陆国家ꎮ

虽然地处上游ꎬ但是它发现ꎬ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ꎬ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发

自己丰富的水资源却需要依赖于同其绝对强大的下游邻国印度签订协议ꎮ

而且ꎬ尽管达成了协议ꎬ如 １９９６ 年«马哈卡利河条约»ꎬ协议的实施却由于对

其条款术语的不同解释而受到阻碍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在关于恒河的关系方面ꎬ 重点是下列事项上的困

难:识别适用于国际流域水资源的一般国际法原则ꎬ以及将这些原则应用到

一个具体事例的复杂事实之中ꎮ 在与尼泊尔的上下游关系上ꎬ印度是下游

国ꎮ 但是在与孟加拉国的关系上ꎬ印度却是上游国ꎬ从而处于影响恒河以及

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孟加拉国的流量的地位ꎮ 事实上ꎬ印度已经从恒河中

大量引水ꎮ 为了加尔各答港口的利益ꎬ它在法拉卡建设了拦河大坝ꎻ并且ꎬ

通过剥夺孟加拉国在旱季所迫切需要的水量ꎬ严重地影响着孟加拉国ꎮ 孟

加拉国强烈抗议这种引水ꎬ质疑其合法性ꎮ 历经几项关于分配恒河水量的

临时协议之后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 １９９６ 年签订了«共享恒河水条约»ꎬ就此

后 ３０ 年的水量分配达成了协议ꎮ 然而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ꎮ 孟加拉国

迫切需要得到保护ꎬ免受雨季恒河的洪水之害ꎮ 这种防洪只能通过在上游

(主要是在尼泊尔)进行储水来实现ꎬ因而依赖于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 ３

个国家之间的合作ꎮ 但是ꎬ印度却断然拒绝ꎮ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ꎬ作者详述了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ꎮ

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国分别就本地区的某些

重大水问题已经达成协议ꎬ他们表示满意ꎮ 但是ꎬ他们也认识到ꎬ该地区存

在的主要问题仍然迫切需要关注ꎮ 他们强调ꎬ对于合理和公平地利用它们

所共享国际河流的水ꎬ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ꎮ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世界银行法律副行长事务部的高级法律顾问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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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一直参与涉及国际水问题的事务ꎮ 就此而论ꎬ他们有机会获得这些

问题在法律、政治和实践方面的具体知识与信息ꎬ从而对这些河流河水的利

用具有一种特别的便利ꎮ 他们关于印度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之间

政治和法律关系的详尽的历史分析ꎬ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以及仍将继续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方面ꎬ即使对于那些在此方面已经拥有很多知识的人来说ꎬ

都提供了一种更深的理解和认识ꎮ 总之ꎬ对于国际水法领域的研究而言ꎬ本

书作出了富有价值的贡献ꎮ

查尔斯伯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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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７. ６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下印度和孟加拉国

在法拉卡处的恒河水量份额　 １８２

表格 ７. ７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５ 年以及条约规定的孟加拉国哈丁

桥处恒河平均流量　 １８８

表格 ７. 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旱季孟加拉国的恒河流量及其

与条约计划表规定的对比　 １９７

３００



地图

地图 １　 印度河流域　 ０３９

地图 ２　 科西河流域　 ０７１

地图 ３　 根德格河流域　 ０８９

地图 ４　 马哈卡利河流域　 １０１

地图 ５　 恒河流域　 １３９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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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南亚次大陆

在世界范围内ꎬ国际河流一直是冲突的根源之一ꎬ同

时也是合作的催化剂ꎮ〔 １ 〕 一方面ꎬ水具有时空分布不均

的特点ꎬ又没有替代品ꎻ另一方面ꎬ人类完全依赖于水ꎮ 这

一客观事实既加剧了许多国际河流的冲突ꎬ又促进了合

作ꎮ〔 ２ 〕在世界上一些地区ꎬ国家对跨界河流河水的竞争性

需求ꎬ已经升级为紧张和纠纷或者争端ꎻ部分原因在于绝

３００

〔 １ 〕

〔 ２ 〕

一条国际河流或是先后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土的河流(又
称“过界河流”)ꎬ或是将两个国家的领土予以分开的河流(又称“界河”“毗邻

国际河流”)ꎻ Ｓｅｅ Ａ. Ｈ.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Ｄｏｂｂｓ Ｆｅｒｒｙ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１６ －
１７ꎮ 经过多年的演变ꎬ对于“国际河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和“国际水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术语的使用已逐渐让位于更合适的、具有包容性的

“国际水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这一术语ꎬ而且ꎬ其界定范围已经扩展ꎬ
包括这样一条国际河流的任何支流ꎮ 详见下一节“国际水法”的有关讨论ꎮ

联合国 １９７７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ꎬ有 ２１４ 条河流流域地处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家ꎻ Ｓｅ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７ / ７１ꎬ１１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７７)ꎮ
在 １９７８ 年出版的另一份联合国文件中又出现了这一数字ꎻ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ꎬ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７８)ꎮ
«国际河流登记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在第 １ 页援引了 １９５８ 年

出版的一份早期的联合国文件 «一体化流域开发»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后者记载的国际河流流域数目是 １６６ 个ꎮ 然而ꎬ自«国际河流

登记册»于 １９７８ 年出版以来ꎬ由于许多新国家的出现ꎬ许多政治性的国界发生



了变化ꎮ 原苏联分裂成了 １５ 个独立国家ꎬ前南斯拉夫分裂成了 ５ 个共和国ꎬ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
也都分裂成了 ２ 个国家ꎬ从而导致国际河流的数量显著增加ꎮ 彼得格雷克(Ｐｅｔｅｒ Ｇｌｅｉｃｋ)估计ꎬ地处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际河流流域有 ２６１ 个ꎻ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Ｇｌｅｉｃｋꎬ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Ｗａｔｅ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ꎬＴｈｅ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１９ꎬ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７ꎬａｔ ２２０ －２３８ꎮ 然而ꎬ格
雷克报告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存在一个问题ꎬ那就是它把汇入同一入海口的所有河流作为一个河流流域ꎮ
例如ꎬ这一方法论导致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及梅克纳河被当作一个流域ꎻ但事实上ꎬ这是 ３ 个各自独
立的流域ꎬ每个都有自己的沿岸国ꎬ而且其中一个还受一项条约的调整ꎬ而其他 ２ 个则未受条约调整(详
见本书第七章的讨论)ꎮ 同样ꎬ流经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的朱巴—谢贝利河( Ｊｕｂａ￣Ｓｈｉｂｅｌｉ
Ｒｉｖｅｒｓ)也被视为了一个流域ꎬ尽管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流域ꎮ 这一方法论的不足还在于它未能包括一些
大江大河ꎬ如马哈卡利河(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ꎬ只是因为它在某处汇入了恒河流域ꎻ马哈卡利河受印度和尼
泊尔之间一项条约的调整(详见本书第五章的讨论)ꎮ 但是ꎬ格雷克报告却将一些时令河列为国际河流ꎬ
如流经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巴拉卡河(Ｂａｒａｋａ Ｒｉｖｅｒ)ꎬ流经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加什河
(Ｇａｓｈ Ｒｉｖｅｒ)ꎻ而这两条河流最终都消失在苏丹东北部的沙漠之中ꎮ 正如我们在本项研究过程中将会看
到的ꎬ印度和孟加拉国已经确定它们之间存在 ５４ 条国际河流ꎮ 然而ꎬ格雷克报告对于南亚次大陆仅列出
了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以及戈尔诺普利河(Ｋａｒｎａｆａ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流域这两个流域ꎻ戈尔诺
普利河还不如本项研究没有包括的蒂斯塔河(Ｔｅｅｓｔａ Ｒｉｖｅｒ)重要ꎮ 此外ꎬ虽然格雷克报告表格 ７ 的标题
是“世界上的国际河流流域”ꎬ但是它却实际包括了 ７ 个国际湖泊流域ꎮ 显然ꎬ国际湖泊的数量远远超过
这个数字ꎮ 该表格 ７ 还把咸海作为一个“国际河流流域”ꎬ却既没有把阿姆河也没有将锡尔河列出来ꎬ而
这两条河流都汇入了咸海ꎮ 格雷克报告不包括跨界地下水ꎬ原因是“没有公开出版的国际地下水评估报
告”ꎮ 另外ꎬ世界水理事会估计国际河流流域的数量近 ３００ 个ꎻ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Ｒｉｊｓｂｅｒｍａｎꎬ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４３ꎮ 这
里的讨论在于明确强调ꎬ即使对国际水道的数量进行估计ꎬ也是非常困难的ꎮ
　 　 〔 １ 〕　 这些条约和公约包括 １９９２ 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１９９４ 年«多瑙河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１９９５ 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１９９５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关于共享水道的议定书»及其修订后的 ２０００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
书»ꎬ１９９６ 年印度和尼泊尔«马哈卡利河综合开发条约»、１９９６ 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共享恒河水条约»ꎬ
１９９７ 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以及 １９９９ 年«莱茵河保护公约»ꎮ 本着同样的合作精
神ꎬ尼罗河流域的 １０ 个沿岸国(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
旺达、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开始ꎬ就“共同合作的尼罗河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目标
和途径”ꎬ已经进行了多次密集磋商ꎬ“作为这一磋商的结果ꎬ尼罗河沿岸国之间现在出现了第一次合
作ꎬ这就是 １９９９ 年«尼罗河流域倡议»ꎬ一个包容性的体制机制ꎮ 合作行动正在遵循一项«共同愿
景»进行ꎬ该愿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来自共同尼罗河水的共享利益作为其中心”ꎮ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ꎬ“Ｔｈｅ
Ｎｉｌ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０１ꎬＥｎｔｅｂｂ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ｎｔｅｂｂｅꎬＵｇａｎｄａ.

对的国家自然资源(包括跨界水资源)主权这一错误理念ꎮ 其中一些纠纷或者

争端已经发展为公开的冲突ꎬ而且有些国家长期不愿寻找解决方案ꎮ 与此相

反的是ꎬ在不少地区ꎬ国际河流却已为沿岸国讨论和商定诸多合作模式提供了

一种激励ꎮ 合作模式多种多样ꎬ既涵盖国际河流的水量和水质ꎬ也包括跨界资

源开发项目ꎬ如联合水电站、灌溉和防洪工程ꎮ 合作还促成建立了管理跨界水

道的联合机制ꎬ以及就跨界水道的资料和信息进行交换ꎮ 国际社会对合作重

要性的认可ꎬ为新近达成的许多条约、协议和公约所证明ꎻ这些条法文件存在

于双边、多边、区域以及国际各个层面ꎮ〔 １ 〕 许多这类文件从分享利益的广阔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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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ꎬ在国际水道方面采取合作的路径ꎬ而不是采取仅对国际水道中的水量

进行分配的狭隘路径ꎮ 南亚是这样一个地区:在国际河流事务上存在许多

非常难以解决的纠纷或者争端ꎬ但是它不得不解决其中的一些ꎻ与此同时ꎬ

在设计某些令人兴奋的合作方式方面ꎬ它取得了成功ꎮ

南亚次大陆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ꎻ它们也被称

为“喜马拉雅板块国家”ꎮ 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ꎬ拥有大量的

贫困人口ꎮ 近 １３ 亿人生活在南亚次大陆ꎬ占世界 ６０ 多亿总人口的 ２０％ 以

上ꎮ 在本书所研究的南亚次大陆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中ꎬ年人口增长率在 １ ６％至 ２ ５％ ꎬ而这一增长相当于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增长了几乎 ５０％ ꎮ 这 ４ 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２２０ 美

元至 ４７０ 美元ꎻ这一数字将它们列入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最贫穷之列(见表格

１ １)ꎮ 确实ꎬ南亚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ꎬ比例高达世界贫困人口

的 ４３ ５％ ꎮ〔 １ 〕

表格 １ １　 南亚次大陆的人口、人口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
人口(百万ꎻ
１９８０ 年)

人口(百万ꎻ
１９９９ 年)

年均人口增长(％ ꎻ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ꎻ１９９９ 年)

孟加拉国 ８７ １２８ １ ６ ３７０

印度 ６８７ ９９８ １ ８ ４５０

尼泊尔 １５ ２３ ２ ４ ２２０

巴基斯坦 ８８ １３５ ２ ５ ４７０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２７４ －２７５ ａｎｄ ２７８ －
２７９ꎮ

南亚次大陆国家有近 ２０ 条主要河流ꎬ雅鲁藏布江、恒河以及印度河是其

中最大的ꎮ 这些河流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青藏高原ꎮ 除印度半岛之外ꎬ南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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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ꎬ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４. 该报

告将贫困定义为每日生活费用低于 １ 美元ꎮ 它指出ꎬ根据这一定义ꎬ世界上有 １２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

之中ꎻ有大约 ２８ 亿人(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的每日生活费用不到 ２ 美元ꎮ



亚次大陆的所有部分都直接依赖于这些喜马拉雅河流所提供的水资源ꎮ〔 １ 〕

喜马拉雅地区的河流水系可以分为三个次区域ꎮ 西部喜马拉雅次区域

包括印度河水系ꎻ杰卢姆河(Ｊｈｅｌｕｍ Ｒｉｖｅｒ)、杰纳布河(Ｃｈｅｎａｂ Ｒｉｖｅｒ)、拉维河

(Ｒａｖｉ Ｒｉｖｅｒ)、比亚斯河(Ｂｅａｓ Ｒｉｖｅｒ)以及萨特莱杰河(Ｓｕｔｌｅｊ Ｒｉｖｅｒ)都属于印

度河水系ꎮ 印度河水系地跨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以及阿富汗 ４ 个国家ꎮ 中

部喜马拉雅次区域包括恒河水系ꎻ亚穆纳河(Ｙａｍｕｎａ Ｒｉｖｅｒ)、拉姆根加河

(Ｒａｍｇａｎｇａ Ｒｉｖｅｒ)、马哈卡利河、戈默蒂河(ＧｏｍｔｉꎬＫａｍ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根德格河

(Ｇａｎｄａｋｉ Ｒｉｖｅｒ)以及科西河(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都是恒河水系的一部分ꎮ 恒河流域

地跨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中国ꎮ 东部喜马拉雅次区域包括雅鲁藏布江

水系ꎻ蒂斯塔河(Ｔｅｅｓｔａ Ｒｉｖｅｒ)、瑞达克河(旺楚河ꎬＲａｉｄａｋ Ｒｉｖｅｒ)以及马纳斯河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都属于该水系ꎮ 雅鲁藏布江水系地跨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中

国ꎮ 这些河流的一些其他支流也流经一个以上国家ꎬ从而也成为国际河流ꎮ

在南亚次大陆ꎬ河水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或许远远超过世界上

其他大部分地区ꎮ 该地区的主要河流在支撑和滋养早期文明(最引人注目

的是印度河文明)中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灌溉农业养活着大量人口ꎬ

而且所占用水比例非常高ꎮ 河流还是电力的主要生产者之一ꎬ渔业重要来

源之一ꎬ以及内陆运输(包括货物运输)的重要渠道之一ꎮ 雨季期间ꎬ当那些

河流的水位非常高的时候ꎬ它们是地下水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ꎮ 从孟加拉

湾到阿拉伯海之间的海水入侵就是通过这些河流的超过地表的高水位流量

而得到抵抗的ꎮ

南亚次大陆的人均淡水资源量(见表格 １ ２)显示ꎬ在以孟加拉国和尼泊

尔为一方与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ꎮ 然而ꎬ

这些数字并不反映每个国家内部所存在的时空上的巨大差异ꎮ 事实上ꎬ南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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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有一些流向为从东向西或者从西向东的主要河流ꎬ它们并不是源于喜马拉雅山脉ꎮ 纳尔默达

河(Ｎａｒｍａｄａ Ｒｉｖｅｒ) 发源于印度的中央邦 (Ｍａｄｈｙａ Ｐｒａｄｅｓｈ)ꎬ先是成为该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

(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之间的边界ꎬ接着流入了古吉拉特邦(Ｇｕｊａｒａｔ)ꎬ最后汇入了阿拉伯海ꎻ纳尔默达河就是这

类河流的代表之一ꎮ 印度半岛上的这类其他河流包括默哈讷迪河(Ｍａｈａｎａｄｉ Ｒｉｖｅｒ)、戈达瓦里河

(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Ｒｉｖｅｒ)以及克里希纳河(Ｋｒｉｓｈｎａ Ｒｉｖｅｒ)ꎮ 欲了解更多信息ꎬ请参见下列文献: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ꎮ



亚次大陆水资源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水灾和旱灾ꎮ 印度年降水量的约 ８０％出

现于短暂的雨季ꎻ雨季通常于 ６ 月开始ꎬ在 ９ 月结束ꎮ〔 １ 〕 雨季的洪水可能会

严重毁损南亚次大陆ꎻ例如ꎬ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８ 年以及 ２０００ 年发生在孟加拉国和

印度的洪水灾害ꎮ 在旱季期间的 ３ 月和 ４ 月ꎬ恒河的流量通常处于最低水

位ꎬ孟加拉国可能遭受旱灾ꎻ例如ꎬ发生在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７ 年的旱灾ꎬ当时恒

河的流量非常之低ꎮ 在 ２０００ 年的前几个月ꎬ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以及印度

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其位于拉贾斯坦邦(Ｒａｊａｓｔｈａｎ)和古吉拉特邦的西部

干旱地区]遭受了严重旱灾ꎮ〔 ２ 〕

表格 １ ２　 南亚次大陆的淡水资源和取水量

国家
１９９８ 年人均淡水资源量

(ｍ３)
淡水资源年取水量

(１０ 亿 ｍ３)
农业用水取水比例

孟加拉国 ９６３６ １３６ ８６

印度 １９４７ ５００ ９３

尼泊尔 ９１９９ ２９ ９９

巴基斯坦 １９３８ １５５ ６ ９７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２９０ － ２９１ꎮ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印度人口将高达 １２ 亿ꎬ巴基斯坦 １ ９３ 亿ꎬ孟加拉国 １ ６

亿ꎬ尼泊尔 ３２００ 万ꎮ〔 ３ 〕这是在该地区目前人口数量的基础上增加近 ４ 亿人

口ꎻ与 １９８０ 年的数字相比ꎬ则增加了几乎一倍ꎮ 南亚次大陆人口的这一稳

定增长ꎬ再加上城镇化的增加ꎬ将继续给可供利用的水资源增添巨大压力ꎬ

并降低人均可用水资源量ꎮ 贫困折磨着南亚次大陆ꎮ 削减贫困的需要将会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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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Ｍ. Ａ. Ｃｈｉｔａｌｅ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Ｇｕｙ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ꎬ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７５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１５７.
该文作者指出ꎬ根据印度所采用的标准ꎬ“当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低于常年均值的 ７５％时ꎬ该地区就发

生了旱灾ꎮ 当这种情势在该地区的存续时间超过当年 ２０％的时间时ꎬ该地区则被标记为易旱ꎮ”
Ｓｅ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１０ (Ｍａｙ １３ － ２６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３ꎬａｎｄ １２０ － １３３.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１９９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ａｔ ４２ － ４３.



增加该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压力ꎬ特别是对于灌溉部门来说ꎮ 因为灌溉部门

是南亚次大陆实质上的最大用水户ꎻ正如表格 １ ２ 所显示的ꎬ其所占比例高

达 ８６％至 ９９％ ꎮ〔 １ 〕对于南亚次大陆国际河流河水的竞争性需求而言ꎬ这些

因素都导致着它们的不断增长ꎬ进而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ꎮ 同样的因

素也代表着存在合作的机会ꎮ

尽管河流众多ꎬ水资源对于该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具有明显的重要性ꎬ

但是南亚次大陆对于其多条国际河流一直未能成功地设计和建立条约机

制ꎮ 沿岸国之间仅签订了少数几项条约ꎬ而且政治和外交困境重重ꎮ 印度

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印度河条约»ꎬ印度和孟加拉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恒河

的条约ꎮ 尼泊尔和印度已经建立了关于 ３ 条国际河流的条约机制:关于科

西河的 １９６６ 年«科西河项目修订协议»ꎬ关于根德格河的 １９５９ 年«根德格河

灌溉和水电项目协议»以及关于马哈卡利河的 １９９６ 年«马哈卡利河综合开

发条约»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所有这些条约都是双边的ꎬ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

没有就发源于中国的河流ꎬ同中国签订任何一项协议ꎮ

为了将这些国际协定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进行讨论ꎬ为了辨析这些协议

所包含的不同国际水法原理ꎬ对普遍国际水法的演变进行概述ꎬ无疑是必不

可少的ꎮ

第二节　国际水法

国际水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ꎬ就非航行使用而言ꎬ它仍然处于发展过程

中的萌芽阶段ꎮ 尽管一些学术机构和联合国做了一些工作ꎬ但是仍然并不

存在一项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调整非航行使用以及保护国际水道的普遍性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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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在世界范围内ꎬ约 ７３％的取水量用于灌溉ꎻ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１９９２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ａｔ １００ꎮ 在印度的一些邦ꎬ灌溉农业的取水比例相当高ꎬ像旁遮普邦

(Ｐｕｎｊａｂ)这个以农业为主的邦ꎬ其灌溉用水占全部用水的 ９５％ 以上ꎻＳｅｅ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６０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２ꎮ



国际条约ꎮ 经过国际法委员会 ２５ 年有余的准备工作以及联合国大会第六

委员会的广泛讨论〔 １ 〕 ꎬ联合国大会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了«联合国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以下简称«国际水道法公约»)ꎮ 该公约至今并未

生效ꎬ不具有法律效力ꎮ〔 ２ 〕 在«国际水道法公约»通过之前ꎬ并不存在调整

国际水道利用和保护的正式规范ꎮ 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协会试图通过它们

的学术著作、报告和决议ꎬ在这一领域提供指导ꎮ 对于非航行目的使用的习

惯国际水法的一般原则的编纂过程ꎬ它们的这些努力做出了显著贡献ꎮ 另

外ꎬ关于国际水道航行使用的调整早于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协会的努力ꎻ对

此ꎬ将随后予以介绍ꎮ

一、航行使用首要地位的兴衰

关于航行目的使用的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和编纂过程ꎬ起步较早ꎮ 随着 １８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通过ꎬ这一过程就开始了ꎮ〔 ３ 〕 那时ꎬ总的

来说ꎬ航行使用是国际河流的唯一用水户ꎮ 非航行使用(例如灌溉、水力发电和

工业用水)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ꎮ〔 ４ 〕 客运以及社会产品的其他运输方式ꎬ也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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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２６６９(ＸＸＶ)号决议ꎬ要求国际法委员会研究国际水

道事宜ꎮ 国际法委员会随后于其 １９７１ 年召开的第 ２３ 届会议上着手起草公约ꎬ并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完

成了起草工作、通过了 «国际水道法公约条文草案»ꎻ Ｓｅｅ １９９４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１ (１９９７)ꎬＰａｒｔ Ｔｗｏꎬａｔ ８８ꎮ 在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ꎬ«国际水

道法公约»以 １０３ 票赞成、３ 票反对(布隆迪ꎬ中国ꎬ土耳其)、２７ 票弃权的表决获得通过ꎻ５２ 个国家没有

参加投票ꎮ
«国际水道法公约»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生效ꎮ ———译者注

关于«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全文ꎬ可见于下列文献: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 Ｇｒｅｗｅ (ｅｄ. ) Ｆｏｎｔ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ｌｅ Ｉｕｒｉ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４５５ꎮ 有

关一般性讨论ꎬ请参见下列文献:Ｍａｒｔ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ｓｅｙꎬＲｅｃｕｅｉｌ Ｍａｎｕｅｌ ｅｔ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Ｔｒａｉｔｅｓꎬ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Ａｕｔｒｅｓ Ａｃｔ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１９３５)ꎮ

需要补充的是ꎬ除了航行和非航行使用之外ꎬ国际河流和湖泊还可以用于划分国与国之间的边

界ꎮ 尽管作为一般规则ꎬ边界由条约予以确立ꎬ但是关于边界在跨河时应当在何处实际划定方面的条约解

释ꎬ则往往需要考虑有关国际河流或者湖泊的具体情形特点ꎮ 关于国际河流作为边界的一般性讨论ꎬ请参

见下列文献: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４)ꎻ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Ｋａｓｉｋｉｌｉ / Ｓｅｄｕｄ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２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５８０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Ｋａｓｉｋｉｌｉ / Ｓｅｄｕｄ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 Ｎａｍｉｂｉａ)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ｓｔ Ｎｏ. ９８ꎬ(１９９９)ꎮ 无论是马

哈卡利河还是恒河ꎬ它们都有一些支流分别构成了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界河(详见后

面第五章和第七章的有关讨论)ꎮ



都处于在发展的类似阶段ꎮ 这种情况导致给予航行使用以相当的重视ꎮ

其中ꎬ«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包括关于国际河流航行的 １０ 条规定ꎮ

第 １０８ 条规定:对于领土被同一通航河流隔开或者穿越的那些国家而言ꎬ它

们应当根据与此类河流通航有关的所有共同协定的规定ꎬ采取措施进行调

整ꎻ为此目的ꎬ它们将任命专员ꎬ专员应当适用本议定书有关条款所确立的

原则ꎮ 第 １０９ 条确立了所有沿岸国基于对等而享有国际河流航行自由的原

则ꎮ 其余条款规定的问题包括收费制度、关税监管等ꎮ 因此ꎬ«维也纳会议

最后议定书»可以被视为国际水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ꎮ

«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所确立的航行自由和航行优先的主流趋势ꎬ

此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ꎬ并为 １８８５ 年«柏林会议一般议定书»中关于刚果河

和尼日尔河内容的条款所确认〔 １ 〕 ꎬ从而将航行自由扩展到了非沿岸国ꎮ 虽

然国际法学会 １９１１ 年发布的«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的国际规则»(以下简称

«马德里宣言»)旨在调整非航行事宜ꎬ但是它确实也提到了航行自由ꎮ〔 ２ 〕 该

宣言第 ４ 条规定ꎬ对于国际法所承认的具有权利性质的航行权不得因任何

其他用途而受到侵犯ꎮ 通过这一规定ꎬ它宣告了航行的最高优先地位ꎮ

１９１９ 年«凡尔赛和约»继续了航行领域的自由化主流ꎬ规定欧洲的所有

通航河流对所有欧洲国家开放ꎮ〔 ３ 〕这一主流为 １０ 年后常设国际法院关于奥

德河国际委员会管辖权一案的判决所确认ꎮ 在该案中ꎬ常设国际法院判决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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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ｕｐｐ) ( １９０９)ꎬａｔ ７. 针对刚果河和尼日尔河而扩展航

行自由的概念的目的ꎬ是方便欧洲殖民列强征服非洲ꎮ 详细讨论ꎬ请参见下列文献:Ｂｅｌａ Ｖｉｔａｎｙｉ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ａａｎ ｄｅｎ Ｒｉｊｎ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Ｎｏｏｒｄｈｏｆｆꎬ
１９７９)ꎬａｔ ９８ꎻ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４)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ＩＩꎬａｔ １４９ꎮ

«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的国际规则»由国际法学会于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马德里会议上通

过ꎻ２４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６５ (１９１１)ꎮ 详见本节第三部分的有关讨论ꎮ
尽管如此ꎬ需要指出的是ꎬ航行自由理念在美洲并不具有优先地位ꎮ 正如卢修斯卡弗利

施(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所指出的:“从一开始ꎬ美洲国家就一直不愿意向其他国家甚至其他沿岸国开放自

己的水道ꎬ而且发展形成了可以称之‘特许规则’的区域国际习惯ꎮ 每一沿岸国对于位于其领土上的

那部分水道ꎬ有权禁止外国任何形式的航行”ꎮ Ｓｅｅ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７ － ８.



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的领土管辖权扩及到奥德河的某些支流ꎮ〔 １ 〕

然而ꎬ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逐渐蚕食着 １９ 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航行优先地

位ꎮ 工业革命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对河流进行其他使用必不可少ꎮ 工业革

命带来了新的运输(特别是货物运输)方式ꎮ 这些运输方式降低了河流作为国

际公路的重要性ꎮ 到了 ２０ 世纪初ꎬ对于国际河流的经济的、非航行的使用开

始不断发展ꎬ并与航行使用展开了竞争ꎮ 虽然前面提及的«马德里宣言»在

１９１１ 年声称航行权不可侵犯ꎬ但是它确实就界河和过界河流的其他使用作出

了规定ꎮ １９２１ 年ꎬ«国际性可航水道制度公约及规约»(又称«巴塞罗那公约»

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获得通过ꎮ〔 ２ 〕 该公约确认了航行自由原则ꎮ 附件«规

约»在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规定ꎬ每一沿岸国不仅应当避免采取影响水道可航程度

或者避免减少给航运提供便利条件的一切措施ꎬ还应当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步

骤ꎬ消除对航行的任何障碍和危险ꎮ〔 ３ 〕 虽然«巴塞罗那公约»重申了航行自由

原则ꎬ但是航行使用优先却不再是绝对的ꎮ 附件«规约»第 １０ 条第 ６ 款承认ꎬ

作为例外情形ꎬ如果航行使用对于相关水道的重要性很小而且沿岸国能够证

明其他使用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ꎬ那么沿岸国有权封闭全部或者部分可

航水道ꎮ 尽管«巴塞罗那公约»旨处理国际河流的航行使用事宜ꎬ但是它确实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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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ｄｅｒꎬ１９２９ Ｐ. Ｃ. Ｉ. Ｊ. (ｓｅｒ. Ａ) Ｎｏ. １６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ＤｅｎｍａｒｋꎬＦｒａｎｃｅꎬ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ｖ. Ｐｏｌａｎｄ). 常设国际法院需要裁判的事项是: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的领土管辖范围能否根据

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扩展到奥德河支流瓦特河(Ｗａｒｔｈｅ)和内切河(Ｎｅｔｚｅ)的河段ꎬ而这些河段完全位于波

兰境内ꎮ 尽管波兰坚持认为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不包括位于波兰领土内的这些支流的河段部

分ꎬ但是其他 ６ 个国家却认为不应当将这些支流的可通航部分排除在委员会的领土管辖范围之外ꎮ 法院

判决认为ꎬ委员会的领土管辖范围应当扩展到这些位于波兰境内的奥德河的支流河段ꎮ 沿着这些自由

化的路径ꎬ在作出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管辖权一案判决的 ５ 年后ꎬ常设国际法院在奥斯卡钦一案(英国诉

比利时)判决[Ｐ. Ｃ. Ｉ. Ｊ. ꎬｓｅｒ Ａ / ＢꎬＮｏ. ６３ (１９３４)]中认为ꎬ“只要涉及海上或者河流运输业务ꎬ航行自由

也还意味着自由贸易”ꎮ Ｓｅｅ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８３.

该公约于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署于巴塞罗那ꎮ 其中ꎬ公约包括诸如签署、加入和批准等程序

方面的规定ꎬ而附件«规约»规定了关于国际水道航行使用的详细规则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一些法学家ꎬ例如贝尔贝(Ｂｅｒｂｅｒ)ꎬ并不认为«巴塞罗那公约»“是当时国家主

流实践的表达ꎬ因为在其签署后的随后 １５ 年中ꎬ它仅得到了 ２０ 个国家的批准ꎮ 而且这些批准国几乎完

全是那些其境内没有«巴塞罗那公约»可以适用的河流的国家”ꎮ Ｓｅｅ Ｆ. Ｊ. Ｂｅｒｂｅｒꎬ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Ｓ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１９５９)ꎬａｔ １２３.



也承认了非航行使用ꎮ

２ 年后的 １９２３ 年ꎬ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ꎬ通过了关于国际河流非航行使

用的另一项公约ꎻ这就是«关于涉及多国的水电开发公约»(又称«日内瓦公

约»)ꎮ〔 １ 〕 该公约调整的是任何沿岸国在其领土上实施其可能认为需要的

水电开发活动的权利ꎬ这些活动受“国际法律的限制”ꎮ 这一公约的通过ꎬ标

志着整个 １９ 世纪盛行的航行使用固有优先地位的下降又进了一步ꎮ 航行

自由受到了影响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欧洲划分为东西两个阵营

后ꎬ航行自由不断地受到限制ꎬ仅限于共享河流的特定沿岸国家ꎮ 这种情势

一直持续占据主流ꎬ而且似乎代表着这一领域的当代习惯国际法ꎮ〔 ２ 〕

二、非航行使用原则的演变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ꎬ航行使用优先地位和航行自由的衰落ꎬ并没有与关

于调整国际河流非常航行使用的任何正式规则的演变与建立同步进行ꎮ 到

了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ꎬ针对国际河流沿岸国的权利和义务问题ꎬ形成了

４ 种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冲突的原理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这些原理基于

这一领域的国家实践以及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工作ꎮ

其中的第一种原理是绝对领土主权ꎬ它一直备受争议ꎮ 这一原理也称

为哈蒙主义ꎮ 根据这一原理ꎬ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可以采取它认为合适的

任何方式来自由地处置一条国际河流中的水ꎬ而不必考虑这种使用可能给

其他沿岸国造成的损害或者不利影响ꎮ〔 ３ 〕 然而这一原理的必然结果是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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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该公约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签署于日内瓦ꎮ
Ｓｅｅ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７. 航行使用固有优先地位

的下降在晚近的许多文件中有所反映ꎮ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６ 条将所有类型的使用同等对待ꎮ 同样ꎬ
«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１０ 条规定ꎬ在没有协议作出相反规定的情形下ꎬ国际水道的任何使用都不对其

他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ꎮ
针对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里奥格兰德河水利用争端ꎬ美国司法部长贾德森哈蒙( Ｊｕｄｓ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于 １８９５ 年出具了法律意见ꎮ 其结论是ꎬ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已经确立和得到承认的权利ꎬ即
“据之可以声称:为了灌溉边界一侧土地的目的而对一条国际界河河水的截引以及可能会影响乃至剥

夺边界另一侧土地的灌溉使用目的的截引ꎬ将会违反任何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ꎮ Ｓｅｅꎬ２１ Ｏｐ. Ａｔｔ'ｙ
Ｇｅｎ. ２７４ꎬａｔ ２８３ (１８９５) .



个沿岸国没有权利向其他沿岸国要求获得国际河流的持续水流ꎮ 从本质上

来说ꎬ绝对领土主权原理主张不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国际法ꎮ 这一原

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ꎬ并在 １９３１ 年被一位法学家描述为“完全没有道

理的”ꎮ〔 １ 〕在与其两个邻国所签订的关于共享湖泊和河流的任何一项条约

(１９０９ 年与加拿大ꎬ１９４４ 年与墨西哥)中ꎬ美国本身也没有坚持这一原理ꎮ〔 ２ 〕

而且ꎬ一些仲裁和司法裁决已经拒绝了绝对领土主权原理ꎮ １９４１ 年在特雷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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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赫伯特史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ｍｉｔｈ)认为ꎬ绝对领土主权原则将赋予上游沿岸国用竭国际河流

全部河水的权利而不必考虑它会对下游沿岸国造成的损害ꎬ而且同等地赋予下游沿岸国淹没上游沿

岸国土地的权利ꎮ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似乎非常明显的是ꎬ一项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则ꎬ肯定是完全

没有道理的”ꎮ Ｓｅ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ｍｉｔｈ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ｓꎬ１９３１)ꎬａｔ ８.

美国和英国 １９０９ 年«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的条约»第 １１ 条规定:“在边界任何

一侧的对边界水自然渠道的任何干扰或者从中的任何截引水ꎬ如果导致另一侧遭受任何损害的ꎬ将
使遭受损害的一方享有相同的权利并赋予其以采取救济的同等权利ꎬ就如同此种损害出现于该截

引或者干扰发生地国家一样”ꎮ Ｓｅ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７７６ － １９４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ｖａｎｓꎬ[１９７２]ꎬａｔ ３１９) . 第 ４ 条进一步规定:“边界水及

其跨界流动不得造成任何一侧的污染ꎬ不得给对方造成健康或者财产损害”ꎮ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

第 ２ 条的前半部分ꎮ 它确认了每一缔约国的如下排他性管辖权和控制权:“对于位于边界线向已一

侧之内的自然渠道中所有水的使用和截引ꎬ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ꎬ都享有排他性的管辖和控

制”ꎮ 一些学者对此部分研读后认为它体现了绝对领土主权原理ꎻＳｅｅ Ｂｏｎａｙａ Ａｄｈｉ Ｇｏｄａｎａꎬ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ꎬＮ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ｇ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Ｐｎ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８５)ꎬａｔ ３４ － ３５ꎮ 然而ꎬ条约这一部分所规定的专属管辖权受

到了前面所讨论限制的约束ꎮ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联大第 ３２８１ 号

(ＸＸＩＸ)决议]采取了类似表述方法ꎮ 尽管宪章第 ２ 条赋予每个国家对其所有自然资源以充分的永

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ꎬ但是第 ３ 条对于国家开发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

的权利规定了条件ꎬ即“在互通声气和事前协商的基础上”ꎮ １９４４ 年«美国和墨西哥关于利用从得

克萨斯州奎得曼堡到墨西哥湾的科罗拉多河、提华纳河及格兰德河(布拉沃河)水域的条约»主要

遵循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分配给每一缔约国某些特定数量的这些河流的河水ꎮ 此外ꎬ还应该指出的

是ꎬ１９０３ 年美国在批准加拿大在圣劳伦斯河上修建格特大坝时ꎬ规定的条件中包括以下 ２ 项:
１. 在所述大坝建成以后ꎬ如果发现它对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的水位具有重大影响或者对美国

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ꎬ加拿大政府必须按照[美国]战争部长的指令ꎬ进行改造ꎬ并且修建与此有关的

其他调节工程ꎮ
２. 对于列斯加洛普斯岛的财产所有者或者美国任何其他公民的财产ꎬ如果所述大坝的建造和运

行会造成损坏或者损害的ꎬ加拿大政府应当支付如下赔偿金额ꎬ即加拿大政府和受损害方所同意的金

额ꎬ或者向之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有管辖权的美国法院对上述各方所判决的金额ꎮ
Ｓｅｅ Ｃａｎａｄ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ｔ Ｄａｍ Ｃｌａｉｍ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８ Ｉ. Ｌ. Ｍ. １１８ (１９６９) . 美国对加拿大所施加的这 ２ 项条件显

示了这一明显迹象:在哈蒙先生发表他那著名的观点之后不到 ２０ 年ꎬ美国认为ꎬ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

对于一条国际河流的河水ꎬ没有随意处置的权利ꎬ而且对于因其处置国际河流河水而造成的损害ꎬ沿
岸国负有责任ꎮ



尔冶炼厂一案中ꎬ仲裁庭认为ꎬ“在事件的严重后果以及损害为明确和令人

信服的证据所证明的情形下ꎬ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或

者允许使用其领土ꎬ从而致使烟雾损害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其境内财产或

者人身”ꎮ〔 １ 〕 １９４９ 年在科孚海峡一案判决中ꎬ国际法院确认了这一国家责任

原则ꎬ即国家对于其领土内发生的并且造成另一国损害的违反国际法的行

为应当承担国家责任ꎮ〔 ２ 〕遵循这一思路ꎬ仲裁庭 １９５７ 年在拉努湖仲裁一案

裁决中认为ꎬ“根据诚信规则ꎬ上游国有义务考虑到所牵涉的各种利益ꎬ寻求

给予这些利益以与其自身追求利益相包容的满足ꎬ并且表明在这一方面它

是真诚注意协调本国与其他沿岸国之间的利益的”ꎮ〔 ３ 〕 因此ꎬ广泛认为绝对

领土主权原理并不构成国际水道法的一部分ꎮ〔 ４ 〕

第二种原理是绝对领土完整原理ꎮ 对于从上游沿岸国或者其他沿岸国

流入其领土的一条国际河流ꎬ它确立了一个沿岸国要求持续自然流量的权

利ꎬ但是对该沿岸国也设定了一项不得限制该河水自然流量流入其他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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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Ｔｒａｉｌ Ｓｍｅｌｔｅ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Ｃａｎａｄａ)ꎬ３ Ｒ. Ｉ. Ａ. Ａ. 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１ ) ａｔ
１９６５. 本案中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冶炼作业产生了二氧化硫烟雾并排放到空中ꎬ跨越

国界进入了美国华盛顿州ꎬ结果给美国公民造成了损害ꎮ 这一案件为根据 １９０９ 年«边界水条约»建
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所提及ꎮ 委员会建议中的评估是ꎬ到 １９３１ 年除其他外ꎬ损害高达 ３５ 万美元ꎻ
这一建议被美国拒绝ꎮ 其结果是ꎬ双方于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签订了«英国和美国关于解决因特雷尔

冶炼厂作业所产生问题的条约»ꎻ该条约规定建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仲裁庭解决这一问题ꎬ仲裁庭

于 １９４１ 年作出裁决ꎮ
Ｓｅｅ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 (Ｕ. Ｋ. ｖ. Ａｌｂａｎｉａ)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１９４９ꎬａｔ

３. 本案中ꎬ１９４６ 年一艘英国军舰在科孚海峡中阿尔巴尼亚领海内触雷ꎬ一些英国军官丧生ꎮ 国际

法院确认了无害利用领土原则ꎬ认为根据国际法ꎬ每个国家负有义务不得明知地允许利用其领土从

事侵犯他国权利的活动ꎮ 因此ꎬ对于涉案水雷的爆炸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和生命损失ꎬ阿尔巴尼亚负

有责任ꎮ
Ｓｅｅ Ｌａｋｅ Ｌａｎｏｕｘ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ｖ. Ｓｐａｉｎ)ꎬ２４ Ｉ. Ｌ. Ｒ. １０１ (１９５７) . 仲裁解决的是法国

政府为了实施某些水电工程而对拉努湖水的拟议利用ꎮ 该湖湖水源于一些发源于并流经法国领土的

溪流ꎮ 湖水流出后形成卡罗尔河的源水之一坊特维吾溪(Ｆｏｎｔ￣Ｖ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ꎻ卡罗尔河注入西班牙后

与塞格雷河汇合ꎮ 西班牙反对法国使用拉努湖水ꎬ声称法国的使用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结果ꎮ 仲裁庭

裁定法国工程不构成对西班牙权利的侵犯ꎬ同时还裁定法国有权使用拉努湖水但不应该忽视西班牙

的利益ꎬ而西班牙有权要求其权利受到尊重、其利益得到考虑ꎮ
杰罗姆利佩尔(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在对绝对领土主权原理进行分析后认为ꎬ“哈蒙主义不构

成对国际河流法的表述ꎮ 相反ꎬ它只是这样一种主张ꎬ即ꎬ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ꎬ国家有权为

所欲为”ꎮ Ｓｅｅ 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ꎬ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 ａｔ ２２ － ２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ＢｕｒｉｅｄꎬＮｏｔ Ｐｒａｉｓｅｄ”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５４９.



国的义务ꎮ 就其主要内容而言ꎬ这一原理只容许上游国家最低限度的使用ꎻ

就此而论ꎬ它与普通法上的河岸权原则具有相似之处ꎮ〔 １ 〕 在本质上ꎬ这一原

理与绝对领土主权原理完全相反ꎬ因为其目的是ꎬ往往通过保护既有使用或

者在先使用ꎬ有利于下游沿岸国ꎮ 这一原理被认为是在保护下游国家ꎬ使其

免受因国际河流上游沿岸国使用河水而可能造成的损害或者损坏ꎮ 绝对领

土主权原理与此相反ꎬ国家(通常是上游沿岸国)有权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

式自由地处置国际河流的河水ꎮ 基于与绝对领土主权原理遭到拒绝的相同

理由———未能考虑其他沿岸国的权利和利益ꎬ绝对领土完整原理不应该被

接受为国际水法的一部分ꎮ

第三种原理结合了有限领土主权以及有限领土完整理论ꎮ 通过主张每

一沿岸国都享有使用国际河流河水的权利ꎬ但是负有相应义务以确保其使

用不对其他沿岸国造成重大损害ꎬ限制领土主权和完整原理对上述两种原

理予以限制ꎮ 在本质上ꎬ这一原理确立了每一沿岸国对共享河流的权利ꎮ

可以追溯的关于这一原理的最早案件之一ꎬ是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默兹河

争端ꎮ 荷兰政府在 １８６２ 年发出的一封信件中声称:“默兹河属于荷兰和比

利时的一条共同河流ꎬ不言而喻ꎬ两国都有权对它进行自然使用ꎻ同时ꎬ根据

一般法律原则ꎬ任何一方都有义务予以克制ꎬ不进行可能给另一方造成损害

的活动ꎮ 换言之ꎬ不允许它们通过截引河水来满足其自身需求的方式而使

５１０

第一章　 导　 论

〔 １ 〕 根据普通法上的河岸权原则ꎬ按照其最初含义ꎬ上游沿岸土地的所有者应该让水顺自然河

道下流ꎬ不影响水流的水量和水质ꎮ 然而ꎬ河岸权原则逐渐演变ꎬ后来允许每一河岸权人对可供使用

的水量进行合理利用ꎮ 关于河岸权原则的讨论ꎬ可参见下列文献:Ｌｕｄｗｉｋ Ａ. Ｔｅｃｌａｆｆꎬ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ｕｆｆａｌｏ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Ｓ. Ｈｅｉｎꎬ１９８５)ꎬａｔ ６ － ２０ꎻＤａｖｉｄ Ｈ. Ｇｅｔｃｈｅｓꎬ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ｉｎ ａ Ｎｕｔｓｈｅｌｌ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５ － ５５ꎮ



自己成为河水的主人ꎬ无论截引是为了航行目的还是灌溉目的”ꎮ〔 １ 〕

在奥德河国际委员会管辖权一案判决中ꎬ常设国际法院提到了“调整一

般国际河流法的原则”ꎮ 在对沿岸国利益共同体原理进行讨论后ꎬ法院认

为ꎬ“可航行河流的这种利益共同体构成一种共同法律权利的基础ꎻ这种共

同法律权利的本质特征是ꎬ所有沿岸国在利用可航行河流全部河道方面的

完全公平ꎬ以及排除一个沿岸国享有与其他沿岸国相比的任何优先特

权”ꎮ〔 ２ 〕每一沿岸国对于国际河流拥有一份利益的权利的概念ꎬ以及不得忽视

其他沿岸国权利的相应责任ꎬ构成了拉努湖一案仲裁裁决的基础ꎮ〔 ３ 〕 “公平合

理利用”原则是当代国际水法的指导性原则ꎬ而它根植于所有沿岸国权利平等

这一概念ꎻ而且这一概念也源于有限领土主权以及有限领土完整理论ꎮ

第四种原理是关于国际河流河水的沿岸国共同体原理ꎮ 根据这一原

理ꎬ整个河流流域是一个经济单位ꎬ而且对于整个河流河水的所有权利是属

于沿岸国这一集体团体的ꎬ或者是根据协议或者按照比例在沿岸国之间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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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ｍｉｔｈ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ｓꎬ１９３１)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１１ꎬａｔ ２１７. 赫伯特阿瑟史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ｍｉｔｈ)认为ꎬ这封信是关于国

际河流经济性使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的第一个正式声明”ꎮ 就此而言ꎬ在国际水法历史上ꎬ这封信应该

与 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具有类似的地位ꎻ该议定书被认为是国际河流航行使用历史上的

一个分水岭ꎮ 默兹河发源于法国ꎬ而后进入比利时ꎬ成为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一个界河ꎻ然后它流入

荷兰ꎬ汇入莱茵河ꎮ 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初ꎬ关于默兹河水的使用问题ꎬ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发生了严

重争端ꎮ 在 １９ 世纪中叶ꎬ比利时开始挖掘渠道分流默兹河水用于航行和灌溉ꎬ而荷兰在 １８５１ 年抱怨

这些工程的不利影响ꎮ １８６３ 年和 １８６５ 年先后签订了两项条约来解决这一问题ꎮ 但是ꎬ两国之间的争

端继续存在ꎬ并最终提交常设国际法院ꎻ常设国际法院于 １９３７ 年作出判决ꎮ 关于这一争端的历史ꎬ可
参见史密斯书第 ２４ ~ ３９ 页ꎮ 由于两国之间的争议事项受 １８６３ 年条约的调整ꎬ法院关注的是该条约的

解释ꎬ因而没有阐释国际水法的一般规则问题ꎮ 因此ꎬ常设国际法院的这项判决对于国际水法原则的

演变ꎬ并没有多大的贡献ꎮ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ꎬｓ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ｕｓｅ (Ｎｅｔｈ
ｖ. Ｂｅｌｇ)ꎬ１９３７ Ｐ. Ｃ. Ｉ. Ｊ. (ｓｅｒ. Ａ / Ｂ) Ｎｏ. ７０ꎬａｔ ６ (Ｊｕｎｅ ２８) .

ＳｅｅꎬＣ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ｄｅｒꎬ１９２９ Ｐ. Ｃ. Ｉ. Ｊ. (ｓｅｒ. Ａ) Ｎｏ. １６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ＤｅｎｍａｒｋꎬＦｒａｎｃｅꎬ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ｖ. Ｐｏｌａｎｄ)ꎬａｔ ２７. 常设国际法院提及的“一般国际河流法”致使许多学者认为ꎬ该法院所

阐释的“所有沿岸国平等”理念超越了航行使用的范围ꎬ因而同样适用于非航行使用ꎮ Ｓｅｅ 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ꎬ“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９.

Ｓｅｅ Ｌａｋｅ Ｌａｎｏｕｘ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ｖ. Ｓｐａｉｎ)ꎬ２４ Ｉ. Ｌ. Ｒ. １０１ (１９５７).



以分割的ꎮ〔 １ 〕这一原理往往置政治性的国界于不顾ꎬ而是赞成整个流域最适

宜的、一体化的综合开发ꎮ 然而ꎬ沿岸国之间的民族主义、缺乏政治意愿、缺

乏信任以及不同流域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ꎬ都是可能破坏这一理想化原理

的因素ꎮ〔 ２ 〕

国际水法原则的编纂可以主要归功于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协会以及ꎬ最

引人注目的ꎬ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ꎮ 这些机构的工作主要是基于有限领土

主权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有限领土完整理论ꎮ 因此ꎬ这些机构所通过的规

则和决议都反映了有限领土主权以及有限领土完整原理ꎮ

三、国际法学会的贡献

针对国际水域非航行使用的原则和规则的编纂工作ꎬ其首次尝试是由

«马德里宣言»阐释的ꎻ该宣言于 １９１１ 年由国际法学会通过ꎮ 宣言对构成两

国国界的河流与先后流经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进行了区分ꎮ〔 ３ 〕

对于国界河流ꎬ宣言第 １ 条规定ꎬ“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而且并无有

效的专门法律文件时ꎬ不得准许个人、公司等改变河流状况ꎬ从而给对方河

岸造成损害ꎮ 此外ꎬ任何国家在其境内对界河的利用或者允许其他组织对

界河的利用ꎬ都不得严重损害其他国家以及个人、公司等对界河的利用”ꎮ〔 ４ 〕

第 ２ 条就过界河流作出了规定ꎬ要求一个沿岸国未经其他沿岸国同意ꎬ有义

务不改变一条过界河流在跨越其国界处的状态ꎮ 它还禁止对水体有害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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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关于这些原理或者原则的讨论ꎬ可参见下列文献: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ꎬ“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７ꎻＦ. Ｊ. Ｂｅｒｂｅｒꎬ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Ｓ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１９５９)ꎬａｔ １１ꎮ

世界银行在调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争端的努力中ꎬ基于“沿岸国共同体”原理ꎬ尝试了在

印度河流域实施一种一体化路径(见本书第二章的有关讨论)ꎮ 然而ꎬ政治现实迫使世界银行放弃了

这一路径ꎬ转而同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对印度河流域进行分割的方案ꎮ
尽管往往极端地强调这一点ꎬ但是就权利和义务而言ꎬ国际法并没有在界河和过界河流之

间进行任何法律上的区分ꎮ 对于这两类河流ꎬ适用同样的国际法规则ꎮ 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德河国际

委员会管辖权一案判决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ꎮ ＳｅｅꎬＣ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ｄｅｒꎬ１９２９ Ｐ. Ｃ. Ｉ. Ｊ. ( ｓｅｒ. Ａ) Ｎｏ. １６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ＤｅｎｍａｒｋꎬＦｒａｎｃｅꎬ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ｖ. Ｐｏｌａｎｄ) .

该条还将这一规则扩展适用于“位于两个以上国家领土之间的界湖”ꎮ 或许ꎬ其意指“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国家”而非“两个以上国家”ꎮ



何改变ꎬ禁止倾入来自工厂等的有害物质ꎮ 宣言禁止建立那些取水量大从

而会严重改变河流的企业ꎮ 它禁止建设那些有可能造成他国淹没的工程设

施ꎮ 通过对每一沿岸国施加某些限制(包括取得其他沿岸国的同意)ꎬ宣言

明确拒绝了绝对领土主权原理ꎮ 因此ꎬ宣言编纂了不得对其他沿岸国造成

明显损害的原则ꎮ 可以发现的是ꎬ根据这一原则ꎬ一个国家有权在其领土上

使用一条国际水道的水流ꎬ但是只能以不给其他沿岸国造成明显损害的方

式使用ꎮ〔 １ 〕因此ꎬ«马德里宣言»体现了有限领土主权原则ꎬ但是确立了反对

会给其他沿岸国造成损害的活动的绝对禁止规则ꎮ

１２ 年后的 １９２３ 年ꎬ«日内瓦公约»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获得通过ꎮ〔 ２ 〕 公

约规定它不影响任何国家在“国际法限制的范围内”于其领土上开发水电而

实施任何措施的权利ꎮ〔 ３ 〕 «日内瓦公约»要求缔约国为了合理开发水电进行

国际调查ꎬ并要求缔约国适当注意任何已建、在建或者规划中的工程ꎮ 如果

水电工程开发涉及使用或者会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ꎬ那么ꎬ有关国家应

当进行谈判ꎬ以求达成协议ꎮ 因此ꎬ“«马德里宣言»的看似绝对禁止上游沿

岸国从事可能改变水流机制的建设工程ꎬ在日内瓦被合理原则以及协商的

必要性所取代”ꎮ〔 ４ 〕

国际法学会继续进行其关于国际水道使用的工作ꎬ并于 １９６１ 年通过了

«萨尔斯堡决议»ꎮ〔 ５ 〕 «萨尔斯堡决议»的规定显示出与«马德里宣言»规定的

明显不同ꎬ这或许是由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ꎬ因为后者是在早前 ５０

年制定的ꎮ 例如ꎬ决议在序言中承认这一事实:“现代技术改变了水域利用

的经济价值ꎬ而现代技术在涉及几个国家领土的河流水域中的应用一般会

８１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不损害规则ꎬ即使用自己的财产ꎬ但不得损害邻居ꎮ 根据国际法ꎬ不损害规则涵盖许多相邻

关系ꎬ正如我们在特雷尔冶炼厂一案中所提到的ꎬ包括与保护环境有关的事项ꎮ
３６ Ｕ. Ｎ. Ｔ. Ｓ. ꎬ７５.
«日内瓦公约»第 １ 条ꎮ 由于公约并没有对有关限制予以界定ꎬ因而可以合理地认为此类

限制其中包括不给其他沿岸国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ꎬ５６ (１９５９) .
«关于国际非海洋水域利用(不包括航行)的决议»于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国际法学会萨尔

斯堡会议上通过ꎮ ４９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７０ (１９６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５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９６２)ꎬａｔ ７３７.



影响所有这些国家ꎬ因此有必要在法律方面重新加以规定”ꎮ 序言还承认:

“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自然资源关系到共同的利益”ꎬ但是确认了沿岸国不

得非法损害其他沿岸国的义务ꎬ并且认为这一义务是调整一般睦邻关系的

基本原则之一ꎮ 决议虽然确认了每一国家使用流经或者毗邻其领土的水域

的权利ꎬ但是规定这一权利受到 ２ 项限制ꎬ即国际法所施加的限制ꎬ以及其

他国家的利用权利所施加的限制ꎮ 对于沿岸国之间就它们的使用权范围

发生争议的情形ꎬ决议第 ３ 条作出了规定ꎻ它规定ꎬ解决方案应该“在公平

基础上ꎬ并考虑各国的需要以及其他有关特殊情况”ꎮ 在本质上ꎬ这是对

公平利用这一概念的提及ꎬ尽管它并没有讨论这一概念所需要的必要细

节ꎮ 对于国际水域上可能严重影响其他国家对同一水域利用可能性的工

程ꎬ决议作出了详细规定ꎬ要求建议该项工程的国家予以事先通知ꎮ〔 １ 〕 在

受通知国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形下ꎬ有关事项应该通过谈判解决ꎮ 决议建

议:有关争议国家应该向技术专家寻找解决方案ꎻ在有关国家仍然不能达

成协议的情形下ꎬ它们应该将争端提交司法或者仲裁机构解决ꎮ〔 ２ 〕 与«马

德里宣言»相比ꎬ这无疑是一项重大进步ꎻ因为宣言要求得到受影响沿岸国

的同意ꎮ〔 ３ 〕

另一份值得注意的国际法学会文件是其 １９７９ 年在雅典通过的关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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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萨尔斯堡决议»第 ５ 条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马德里宣言»要求的是取得其他沿岸国的同

意ꎻ与之不同的是ꎬ«萨尔斯堡决议»要求的仅是通知有关沿岸国ꎮ 因此ꎬ«萨尔斯堡决议»遵循了

«日 内 瓦 公 约 » 所 采 取 的 路 径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ꎬ５６ (１９５９) .

«萨尔斯堡决议»第 ８ 条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如果对拟议工程提出反对意见的国家拒绝接

受司法或者仲裁解决ꎬ该条赋予拟议在一条国际水道上修建工程的国家以实施其计划项目的权利ꎬ
条件是承担责任ꎮ 然而ꎬ工程拟议国仍然受到其不对其他沿岸国造成明显损害这一义务的约束ꎮ

还值得注意的是ꎬ«萨尔斯堡决议»与拉努湖一案仲裁庭的一项裁定是一致的ꎮ 仲裁庭认

为:“只有在有关当事国之间存在一项事先同意的条件下ꎬ国家才有权利用国际河道的水能资源ꎻ然
而ꎬ这一规则并不能构成一项惯例ꎬ更不能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ꎮ” Ｓｅｅ Ｌａｋｅ Ｌａｎｏｕｘ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ｖ. Ｓｐａｉｎ)ꎬ２４ Ｉ. Ｌ. Ｒ. １０１ (１９５７)ꎬａｔ １３０. 仲裁庭在 １９５７ 年就使用“水道”(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这一

术语非常值得注意ꎮ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在此之前ꎬ最为常用的术语是“河流”( ｒｉｖｅｒ)、“水道”
(ｗａｔｅｒｗａｒｙ)、“集水流域”(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ꎮ “水道”一词与其他任何术语相比ꎬ都更具包容性ꎻ该词早

在 １９１１ 年为«马德里宣言»所使用ꎬ也为国际法协会在«赫尔辛基规则»中所使用ꎬ但是两者都没有对

之进行定义ꎮ 寻求对这一术语进行定义ꎬ始于国际法委员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所进行的关于«国际水道

法公约»的工作ꎮ 在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联大第 ２６６９ 号决议中ꎬ联大使用了“水道”这一术语ꎮ



流湖泊污染的决议ꎮ〔 １ 〕 «雅典决议»确认了国家根据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其

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ꎮ 然而ꎬ它对国家开发其资源的权利进行了限制ꎬ要求

国家承担义务ꎬ确保其活动不会对其境外国际河流和湖泊的水体造成污

染ꎮ〔 ２ 〕对这一义务的任何违反将导致根据国际法承担责任ꎮ 该决议规定了

遵从这项义务的两种路径:(１)制定必须的法律和法规ꎬ采取有效率的和充

分的行政措施和司法程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法规ꎻ以及ꎬ(２)秉持诚信与有

关国家进行合作ꎮ

１９９７ 年在萨尔斯堡会议上ꎬ国际法学会通过了 ３ 项关于环境问题的决

议ꎮ 它们的标题分别是“环境”“国际法上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和“程序”ꎮ

第一项决议对“环境”这一术语进行了界定ꎬ环境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自然资

源ꎬ特别是空气、水、土壤、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ꎮ 第 ４ 条

规定ꎬ国际法应该规定环境保护所需要的基本模式和最低规则ꎮ 这一关于

“环境”宽泛定义ꎬ将会使国际水道的所有使用都成为这 ３ 项决议所展现的

环境法规则的调整对象ꎬ而不承认共享水资源需要有不同于环境其他组成

部分的规则体系以监管其使用和保护ꎮ 第一项决议的第 ６ 条和第 ９ 条强调

了如下需要:国家的活动“不造成有害后果”ꎬ以及ꎬ其活动可能与环境损害

有关联的国家应该确保“这类损害不再发生”ꎮ

«马德里宣言»以及后来的«萨尔斯堡决议»和«雅典决议»ꎬ都以明确的

措词表明它们采用了限制领土主权和完整原理ꎬ通过要求一个沿岸国承担

不对其他沿岸国造成不法损害的义务ꎬ限制了沿岸国对国际河流的权利ꎮ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ꎬ此类禁止并不是绝对的ꎬ因为它仅适用于严重损害ꎬ或

者影响其他沿岸国可能使用的损害ꎮ 虽然«萨尔斯堡决议»包含了对公平利

用原则的提及ꎬ然而国际法学会的工作ꎬ特别是关于环境的 １９９７ 年 ３ 项决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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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河流湖泊污染与国际法»的决议于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通过ꎬ又称«雅典决议»ꎮ ５８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１９７９ )ꎬ ａｔ １９６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ｒａｌｄ Ｈｏｈｍａｎｎꎬ Ｂａｓ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ｒｏｔｍａｎꎬ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５６.

«雅典决议»第 ２ 条ꎮ 决议第 １ 条将污染界定为:由于人类活动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水体

成分或者水质的任何物理、化学或者生物上的改变ꎬ并且影响遭改变水体的合法用途ꎬ从而造成损

害ꎮ



议ꎬ明确强调了沿岸国不对其他沿岸国造成不法损害的义务ꎮ 这与国际法

协会的工作显然不同ꎬ因为后者是基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ꎻ对此ꎬ将在下面

予以讨论ꎮ

四、国际法协会的贡献

国际法协会于 １９５４ 年设立了国际河流水体使用委员会ꎬ并随后开始了

国际水资源法的工作ꎮ〔 １ 〕 １９５６ 年国际法协会发布了其第一套原则ꎬ标题为

«关于作为国际河流利用法律规则基础的原则声明»ꎻ该声明又被称为«杜布

罗夫尼克声明»ꎮ〔 ２ 〕该声明确认每个国家对其境内国际河流的主权控制ꎬ但

是要求此类国家在行使主权控制时适当考虑对其他沿岸国的影响ꎮ〔 ３ 〕 声明

第 ５ 段确立了国家在谈判协议时或者仲裁法庭在解决争端时应该考虑的一

些事实和因素ꎮ 虽然声明并未使用“公平合理利用”这一术语或者任何等同

的表述文句ꎬ但是它无疑构成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发展基础ꎮ〔 ４ 〕 因此ꎬ国

际法协会不仅拒绝了绝对领土主权原理ꎬ也通过采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而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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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关于国际法协会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详细讨论ꎬ可参见下列文献: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５５ꎻ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Ｗｏｕｔｅｒｓꎬｅｄ.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７ )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ꎬ ａｔ ８３ꎻ Ｓｌａｖｋｏ Ｂｏｇｄａｎｏｖｉｃ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国际河流水体使用委员会也被称为“河流委员会”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Ｄｕｂｒｏｖｎｉｋꎬ １９５６ꎬ ａｔ
２４１. 河流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建议法律规则ꎬ而只是描述法律规则可以据之形成的原则ꎮ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５９ － １６０.

参见«杜布罗夫尼克声明»第 ３ 段ꎮ
声明明确ꎬ在谈判关于一条国际河流河水使用的协定时ꎬ对于下列 ５ 项因素应该予以考虑:

“(１)每一国家合理利用该河水的权利ꎻ(２)每一国家对该河水的依赖程度ꎻ(３)每一国家和整个河流

共同体累积的比较社会和经济收益ꎻ(４)有关国家之间将会存在的协议ꎻ(５)一个国家的预计用水”ꎮ
参见«杜布罗夫尼克声明»第 ５ 段ꎮ



于其逻辑终点上承载了有限领土主权原则ꎮ〔 １ 〕 杜布罗夫尼克会议并没有清

晰地表明原则声明的实质核心ꎬ但是ꎬ国际法协会在 １９５８ 年的纽约会议上

做到了这一点ꎬ并通过了«纽约决议»ꎮ 决议第 ２ 条规定ꎬ每一沿岸国对于河

流流域水域的有益使用ꎬ享有合理公平的份额的权利ꎮ〔 ２ 〕 在 １９６４ 年国际法

协会东京会议上ꎬ公平使用原则是讨论的实质核心ꎮ〔 ３ 〕

１９６６ 年ꎬ国际法协会通过了«国际河流水体使用规则»ꎬ又称«赫尔辛基

规则»ꎮ〔 ４ 〕 «赫尔辛基规则»整合并阐述了此前先后在杜布罗夫尼克、纽约和

东京会议上通过的原则和决议ꎮ 与此前的原则和决议一样ꎬ«赫尔辛基规

则»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ꎮ 然而ꎬ直到 ３０ 年后«国际水道法公约»之前ꎬ它

一直是唯一的、最具权威的和得到广泛引用的一套用于调整国际水道使用

和保护的规则体系ꎮ 正如伯恩(Ｂｏｕｒｎｅ)教授所指出的ꎬ«赫尔辛基规则»不

久就被国际社会作为习惯国际法而接受ꎮ〔 ５ 〕

虽然«赫尔辛基规则»的标题提及的仅是河流ꎬ然而其第 １ 条规定它适

用于国际河流流域水体的使用ꎮ 国际流域被定义为:“一个延伸到两个或者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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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公平利用被定义为“根据每一沿岸国合理的经济和社会需求ꎬ以实现所有沿岸国的最大利

益并使其对每一沿岸国的损害最小这样一种方式ꎬ沿岸国之间就一条国际河流河水的分配”ꎮ 公平利

用是基于这一理论ꎬ即每一沿岸国相对于任一其他沿岸国来说ꎬ都享有一种平等的权利ꎬ以一种合理

的、有益的方式利用国际河流的河水ꎮ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ꎬ平等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国际河流河水

的等分ꎮ Ｓｅｅ 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ꎬ “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６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５８ꎬａｔ ２８.
«纽约决议»编纂了«杜布罗夫尼克声明»所包含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ꎮ

«纽约决议»第 ２ 条规定ꎬ合理公平的份额应该根据每一具体事例的所有有关因素予以确

定ꎮ 然而ꎬ该决议并没有规定任何此类因素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Ｈｅｌｓｉｎｋｉꎬ１９６６ꎬａｔ ４８６.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ｒｎｅ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２１５. «赫尔辛基规则»已经被一些事例所提及

或者采纳、采用ꎮ 例如ꎬ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之国际河流小组委员会 １９７３ 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会

议上ꎬ采纳了合理公平共享的原则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所规定的决定这

种共享份额的因素ꎮ Ｓｅｅ 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 １９ꎬ１９７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Ｉｎｄｉａ)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系统的议定书»
(签订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赫尔辛基规则»为基础的ꎬ因而它明显参考了这些规

则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在联合国就恒河争端进行辩论时ꎬ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赫尔辛基规则»(详见

第七章的有关讨论)ꎮ 还有一些双边条约提及了«赫尔辛基规则»ꎬ如 １９９２ 年«纳米比亚政府和南非政

府关于 建 立 常 设 水 事 委 员 会 的 协 定 »ꎮ Ｓｅ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６１ ＦＡ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１４ (１９９７) .



两个以上国家的地理区域ꎬ其分界由水系统集水区的分界决定ꎬ包括流入共

同终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ꎮ〔 １ 〕 «赫尔辛基规则»明确确立了沿岸国之间国

际流域水体使用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并以之作为国际水法的指导原则ꎮ

为此目的ꎬ它明确了一些因素ꎬ用以确定对每一流域而言什么是合理公平的

份额ꎮ〔 ２ 〕

«赫尔辛基规则»分别用单独的一章规定了污染、航运和木材浮运ꎮ 它

还包括一章关于程序的规定ꎬ不仅为了解决争端而且也为了预防纠纷ꎮ 对

于可能改变流域机制或者产生争端的任何拟议工程或者设施ꎬ就对其利益

可能会受到此类工程实质性影响的任何流域国的通知事宜ꎬ该章的后半部

分作出了规定ꎮ〔 ３ 〕该规则包括一项附件«争端解决调解委员会组成的示范规

则»ꎮ 因此ꎬ«赫尔辛基规则»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事项ꎬ既包括国际水道的航

行使用也包括非航行使用ꎮ〔 ４ 〕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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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２ 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河流流域的定义中包括“流入共同终点的地表水

和地下水”ꎮ 这是在所有决议和规则中第一次包括地下水ꎬ虽然 １９５８ 年在纽约召开的国际法协会第

４８ 次会议关于“业已同意的国际法原则”的评论将地下水纳入了讨论ꎬ并且突出强调了“考虑集水流

域的所有水文和人口特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需要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５８ꎬａｔ １００.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规定ꎬ需要考虑的有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ａ)流域的地理情况ꎬ特
别是每一流域国领土内流域的大小ꎻ(ｂ)流域的水文情况ꎬ特别是来自每一流域国的水量ꎻ(ｃ)影响流

域的气候因素ꎻ(ｄ)流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ꎬ特别是现有利用的情况ꎻ(ｅ)每一流域国的社会经济需求ꎻ
( ｆ)每一流域国家依赖流域水资源生活的人口ꎻ(ｇ)满足每一流域国社会经济需求的替代方案的比较

费用ꎻ(ｈ)其他资源的可利用性ꎻ( ｉ)流域水资源利用中不必要浪费的避免ꎻ( ｊ)作为协调利用矛盾的一

种措施ꎬ对一个或者多个流域国进行补偿的可行性ꎻ(ｋ)在不对其他流域国造成实质损害的条件下ꎬ可
以满足某一流域国需要的程度ꎮ 该条第 ３ 款规定ꎬ上述每项因素的权重通过其与其他相关因素相比

的重要性予以确定ꎮ 这些因素是对国际法协会«杜布罗夫尼克声明»中 ５ 项因素的重大阐释ꎮ «赫尔

辛基规则»所阐释的这些因素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ꎬ包括在联邦制国家州际水事纠纷中的适用ꎮ 美国

最高法院在一起涉及北普拉特河(Ｎｏｒｔｈ Ｐｌａｔｔｅ Ｒｉｖｅｒ)河水的纠纷案件(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ｖ. Ｗｙｏｍｉｎｇꎬ３２５ Ｕ.
Ｓ. ａｔ ６１８ꎬ１９４５)中ꎬ列举了一些确定公平份额的因素ꎮ 法院指出:“份额优先地位是一项指导性原则ꎮ
但是ꎬ地理和气候条件、一些河段的消耗性用水、退水特点和退水率、已确立使用的程度、储水的可用

性ꎬ假如对一个已有用水户施加一项限制的话对下游地区浪费性使用的客观影响ꎬ所有这些都是相关

因素ꎮ 这些仅仅是非穷尽式的列举分类ꎮ 它们揭示了份额问题的性质以及必须进行审慎的利益调

整”ꎮ 两份因素清单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关于这些因素既不穷尽也不绝对的结论ꎬ都是值得注意的ꎮ
国际法学会«萨尔斯堡决议»就有关通知要求包括有类似规定ꎮ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ꎬ«赫尔辛基规则»第 ６ 条通过宣称“某种利用或者某些利用与另一种利

用或者另一些利用相比ꎬ不具备固有的优先地位”ꎬ确认了航行使用优先地位的衰落ꎮ 因此ꎬ该条将国

际流域的所有使用平等对等ꎮ



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ꎬ虽然«马德里宣言»和«萨尔斯堡决议»强

调了不对其他沿岸国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ꎬ但是ꎬ国际集水流域水体的公平

利用已经成为国际法协会工作中的指导原则ꎬ尤其是在«赫尔辛基规则»制

定和阐释之后ꎮ 应该提到的是ꎬ«赫尔辛基规则»并没有单独提及不造成损

害的义务ꎬ而是规定将由于一个沿岸国使用河流而可能造成的损害作为一

项确定公平利用的因素之一ꎮ〔 １ 〕 在确定公平利用时需要考虑的另一项因素

是流域水体的过去利用ꎬ其中特别包括现有利用ꎮ〔 ２ 〕就此而论ꎬ«赫尔辛基规

则»已经吸纳了“先占使用”这一概念ꎬ先占使用基本上意味着“先到先得”ꎮ

从一种绝对的意义上来说ꎬ这一概念的应用将会意味着不得通过干扰现有

使用而对其他沿岸国造成损害ꎮ 然而ꎬ«赫尔辛基规则»仅将先占使用作为

确定公平利用的一项因素ꎬ而不是将之作为保护现状的一项独立义务ꎬ因为

现状并不必然是公平利用的体现ꎮ〔 ３ 〕

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水法的工作并没有在«赫尔辛基规则»发布后而有

所减少ꎮ 它在 １９７２ 年发布了«国际河流防洪规则»ꎬ〔 ４ 〕在 １９７６ 年通过了«国

际水资源管理机构规则»ꎮ〔 ５ 〕 国际法协会 １９８０ 年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通过

了两套规则ꎮ 第一套规则解决的是国际水道水流的调节事宜ꎬ第二套处理

的是国际水资源与其他自然资源的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ꎮ〔 ６ 〕 在 １９８２ 年蒙特

利尔会议上ꎬ通过了关于国际集水流域内水污染的单独文件ꎮ〔 ７ 〕在国际法协

会通过的所有规则和决议中ꎬ«赫尔辛基规则»的最高权威一直得到了强调ꎮ

制定每一项规则或者决议时的要求ꎬ要么与«赫尔辛基规则»相一致ꎬ要么与

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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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第 ２ 款列举的用来确定公平利用因素之一是:“(ｋ)在不对其他流

域国造成实质损害的条件下ꎬ可以满足某一流域国需要的程度”ꎮ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第 ２ 款(ｄ)项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日内瓦公约»第 ２ 条要求ꎬ在需要进行国际调查的水电开发中ꎬ此种调查

应该适当考虑“任何已建、在建或者规划中的工程”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ｙ￣Ｆｉｆ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７２ꎬａｔ ４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Ｍａｄｒｉｄꎬ１９７６ꎬａｔ ２１３ －

２６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ｙ￣Ｎｉ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Ｂｅｌｇｒａｄｅꎬ１９８０ꎬａｔ ３６２ －

３７３ꎬａｎｄ ２７３ － ３７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ｉｅ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Ｍｏｎｔｒｅａｌꎬ１９８２.



公平利用原则相一致ꎬ而公平利用原则本身就是«赫尔辛基规则»的基础ꎮ

在 １９８６ 年首尔会议上ꎬ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适用于国际水资源的补充

规则»ꎮ〔 １ 〕该补充规则的条款旨在澄清关于«赫尔辛基规则»应用的某些内

容ꎮ 它规定了 ３ 个问题ꎬ即对其他共享流域国的实质性损害、在其他共享流

域国境内的工程安装或者水资源利用以及通知程序ꎻ所有这些在之前的«赫

尔辛基规则»中都有所规定ꎮ 此外ꎬ汉城会议讨论了跨界地下水ꎮ «赫尔辛

基规则»下的国际集水流域的定义包括与地表水相连的地下水ꎮ 因此ꎬ这一

定义并没有延伸到所谓的“封闭地下水”ꎬ即那些与地表水不相连的地下水ꎮ

认识到这一缺陷ꎬ国际法协会于 １９８６ 年通过了另外的关于国际地下水的规

则ꎮ〔 ２ 〕这些规则将«赫尔辛基规则»扩展应用于这样的含水层ꎬ即处于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国家边界之间ꎬ并不向一个国际集水流域的地表水贡献水量ꎬ

也不从中获得水量的含水层ꎮ 最后ꎬ«首尔规则»还规定了地下水保护ꎬ并敦

促沿岸国考虑国际地下水的一体化管理ꎬ包括与地表水的统筹利用ꎮ 这些

规则也应该被视为是对«赫尔辛基规则»在地下水方面的补充ꎮ

总之ꎬ国际法协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宽泛ꎬ而且讨论了国际水法事宜中范围

广泛的大量问题ꎬ其中主要集中于并且阐述了“公平和合理利用”的概念ꎮ 正

是这项工作ꎬ与国际法学会的工作一道ꎬ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铺平了道路ꎮ

五、国际法委员会的贡献:«国际水道法公约»

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协会的工作ꎬ以及国际联盟主持下通过的两项公

约(«巴塞罗那公约»和«日内瓦公约»)ꎬ都大大促进了国际水道法的演变ꎮ

在国际法委员会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开始就«国际水道法公约»工作之前ꎬ

已经存在一些决议、规则、规章和条约ꎮ «国际水道法公约»在序言中承认这

些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机构在这一领域对国际法编纂和逐步发

５２０

第一章　 导　 论

〔 １ 〕

〔 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Ｓｅｏｕｌꎬ１９８６ꎬａｔ ２７５ －
２９４ꎬａｎｄ ２９８ － ３０３.

Ｉｂｉｄ. ꎬａｔ ２３８ － ２７４.



展所做出的宝贵贡献ꎮ〔 １ 〕

«国际水道法公约»是一项框架性公约ꎬ旨在确保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

养护、管理和保护ꎬ并促进为今世后代对其进行最佳和可持续的利用ꎮ〔 ２ 〕 考虑

到不同沿岸国之间不同的、冲突性的利益ꎬ决定选择将其作为一项框架性公约

是非常现实的ꎮ 这些还包括上游和下游沿岸国之间的冲突性利益ꎻ〔 ３ 〕 也包括

那些相信历史性的或者已经确立的权利具有绝对优先地位并因而坚持不损

害规则的国家的利益ꎬ以及那些信奉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国家的利益ꎮ〔 ４ 〕 既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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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国际水道法公约»序言第 １０ 段ꎮ 关于该公约的更多讨论ꎬ可参见下列文献:Ａａｒｏｎ
Ｓｃｈｗａｂａｃｈ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ｓ”ꎬ Ｔｅｘ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２５７ꎻＡｔｔｉｌａ Ｔａｎｚｉꎬ“Ｃ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ａｎｄ ａ Ｈａｌｆ”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２１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０９ꎻＪｏｈｎ Ｒ. Ｃ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ｏｒｋ ｏｎ ａ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Ａｍ.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 ９１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７４ꎻ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Ｍｐａｚｉ Ｓｉｎｊｅｌａꎬ“Ｔｈｅ
１９９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Ａｍ.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 ９２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９７ꎻ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２２ꎻＡｔｔｉｌａ Ｔａｎｚｉ ａｎｄ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Ａｒｃａｓｉꎬ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２００１)ꎻ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１)ꎮ

参见«国际水道法公约»序言ꎮ
有 ３ 个国家(布隆迪、中国和土耳其)投票反对该公约ꎬ它们都是上游沿岸国ꎮ 类似的是ꎬ２７

个弃权国家中ꎬ大多数是上游沿岸国ꎮ 这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上游沿岸国得出的ꎬ即该公

约是偏向于下游沿岸国的ꎮ 然而ꎬ应该强调的是ꎬ并非所有的上游沿岸国都投了弃权票ꎬ也不是所有

的弃权国家都是上游沿岸国ꎮ 此外ꎬ并非迄今所有签署和 /或批准或者加入该公约的国家都是上游沿

岸国(原文似存在笔误ꎬ应为“下游沿岸国”ꎮ ———译者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国际水道法公约条文草案»的讨论过程中ꎬ公约条文在公平合理利用原

则与不损害规则之间关系上的措辞的协商ꎮ 正如卡弗利施(Ｃａｆｌｉｓｃｈ)所提及的ꎬ努力调和参与者关于

这两项原则不同意见的结果ꎬ是对公约第 ７ 条第 ２ 款(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中的“考虑” (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进行了替换ꎬ以“适当顾及”(ｈａｖｉｎｇ ｄｕ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ｆｏｒ)取而代之ꎮ 因此ꎬ新的第 ７ 条第 ２ 款规

定:“如对另一个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ꎬ而又没有关于这种使用的协定ꎬ其使用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同受

到影响的国家协商ꎬ适当顾及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规定ꎬ采取一切适当措施ꎬ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ꎬ并在适

当的情况下ꎬ讨论补偿的问题”ꎮ 正如卡弗利施所指出的ꎬ“这种新的表述被许多下游沿岸国认为是完

全中立的ꎬ并没有将不损害规则纳入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意图ꎮ 一些上游沿岸国的认识正好相反ꎬ认
为这一表述是强烈得足以支持存在这种从属关系的含义”ꎮ Ｓｅｅ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３ꎬ１５.



存在一些已经签订了有关条约而且并不想对这些条约进行任何修改或者调

整的国家ꎬ也存在一些没有签订过任何有关条约的或者被排除在外的国

家ꎮ〔 １ 〕还有一些没有缔结过任何条约ꎬ而且不希望由于任何详细规定它们

于未来条约中可以和不可以包括什么内容的公约而在任何将来关于国际

水道的谈判中被束缚手脚的国家ꎮ 对于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问题以及第

三方的作用ꎬ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观点ꎮ 对于任何一项可以被绝大多

数国家接受的公约来说ꎬ这些冲突性的和不同的利益都必须予以考量ꎬ而

且冲突性的关切事项必须得到处理ꎮ 解决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关切事项的

唯一方法是通过一项框架性公约ꎬ并可以由水道国通过详细协议予以补

充ꎬ考虑它们的关切事项以及每一水道的特殊之处和具体特点ꎮ «国际水道

法公约»耗时 ２５ 年才得以通过ꎬ这不足为奇ꎮ 实际上ꎬ正因为是一项框架性

公约ꎬ它的通过才成为可能ꎮ〔 ２ 〕 任何其他企图都会是徒劳的ꎬ而且都很可能

会是一个失败ꎮ

«国际水道法公约»共分为 ７ 个部分ꎬ由 ３７ 条组成ꎮ 此外ꎬ它还包括一

项由 １４ 条组成的关于仲裁的附件ꎮ 它在第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ꎬ国际水道的航

行使用不属于它的范围ꎬ除非其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者受到航行的影响ꎮ

应该注意的是ꎬ公约第 １０ 条规定ꎬ在没有相反的协定或者习惯的情形下ꎬ国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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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对于既有的水道协定ꎬ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在没有任何协定另予规定的情况下ꎬ本公约

的任何规定不应影响水道国依照在它成为本公约缔约方之日已对它生效的协定应享的权利或应履

行的义务”ꎮ 另外ꎬ第 ３ 款规定:“水道国可根据某一特定国际水道或其一部分的特征和使用ꎬ订立

一项或多项适用和调整本公约的规定的协定(下称‘水道协定’)”ꎮ «赫尔辛基规则»将自己的适用

扩展至国际集水流域的使用ꎬ“除了其他公约、协议或者对流域国有约束力的惯例外”ꎻ参见«赫尔

辛基规则»第 １ 条ꎮ 关于既有水道协定的数目ꎬ世界水坝委员会指出:“自从公元 ８０５ 年以来ꎬ国家

之间签署了大约 ３６００ 项与水有关的条约ꎮ 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涉及的是航行和国界ꎬ但是约 ３００
项是关于非航行使用的ꎬ涵盖与水量、水质和水电有关的事宜ꎮ”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
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ａｍｓ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１７４. 如此大量的水道协定的生效存在清楚地表明ꎬ«国际水道法公约»所采取的

路径是现实的、谨慎的ꎮ 任何使公约的规定凌驾于这些协定之上的尝试都将导致困惑ꎬ即使不是混

乱的话ꎮ 然而ꎬ人们应该紧接着补充认为ꎬ这一尝试应该已经被当时通过«国际水道法公约»的联合

国大会的绝大多成员所拒绝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新德里会议期间ꎬ与增加一条关于航行使用的新条款的建议有关ꎬ«赫尔

辛基规则» 也被描述为一项 “框架”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ｙ￣Ｓｉｘ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１９７５ꎬａｔ １１８.



际水道的任何使用均不对其他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ꎮ 尽管这一规定并

没有指明是何种具体使用ꎬ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其中一位特别报告员的观点ꎬ

该项规定的最初设想是ꎬ用以表明航行使用不再享有超越非航行使用的固

有的优先地位ꎮ〔 １ 〕公约对“水道”一词进行了定义ꎬ使之包括地表水以及与

其相连的地下水ꎮ〔 ２ 〕它包含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ꎬ规定了为确定公平合理利

用所应考虑的某些因素ꎮ〔 ３ 〕该公约还对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作出了规定ꎬ要

求水道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ꎬ防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ꎮ 虽然这两

项原则(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都被公约被提及ꎬ但是普遍

８２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２２. «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１０ 条采取的路径与«赫尔辛基规则»第 ６
条相一致ꎬ后者对国际流域的所有使用都平等对等ꎮ

公约第 ２ 条第 １ 款将“水道”这一术语定义为“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ꎬ由于它们之间的自

然关系ꎬ构成一个整体单元ꎬ并且通常流入共同的终点”ꎮ 第 ２ 款将国际水道定义为“其组成部分位于

不同国家的水道”ꎮ 同«赫尔辛基规则»一样ꎬ水道的定义仅包括与地表水相连的地下水ꎬ而没有扩及

封闭地下水ꎮ 这可能会让人想到国际法协会«首尔规则»对这一缺漏的规定ꎮ 国际法委员会在 １９９４
年完成«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工作后ꎬ于同年通过了«关于跨界封闭地下水的决议»ꎬ来解决公约“水
道”术语中没有包括跨界封闭地下水的问题ꎮ 该决议鼓励各国在合适的情形下ꎬ在调整跨界地下水

时ꎬ以«国际水道法公约»所包含的原则作为指导ꎮ «关于跨界封闭地下水的决议»可见于下列文献: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２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３５ꎮ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ꎬ请见

下列文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ａｔ １３９ꎻＲａｊ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ａｎｄ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ꎬａｔ １６３ꎻｂｏｔｈ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ｅｄ. (１９９９)ꎮ

公约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在第 ５ 条的含义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ꎬ应当考虑到

所有有关的因素和情况ꎬ其中包括:(ａ)地理、水道测量、水文、气候、生态和其他属于自然性质的因

素ꎻ(ｂ)有关水道国的社会和经济需要ꎻ(ｃ)每一水道国内依赖水道的人口ꎻ(ｄ)一个水道国对水道

的一种或者多种使用对其他水道国的影响ꎻ(ｅ)对水道的现有和潜在使用ꎻ( ｆ)水道水资源的养护、
保护、开发和节约使用ꎬ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的费用ꎻ( ｇ)对某一特定计划或者现有使用的其他

价值相当的替代办法可能性ꎮ 将上述因素与«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所列举的因素相比ꎬ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ꎬ«国际水道法公约»所列举的因素主要是以«赫尔辛基规则»所列举的作为基础的ꎮ 尤其

是:(１)因素(ａ)综合了«赫尔辛基规则»中的因素( ａ)、( ｂ)、( ｃ)ꎻ(２)因素( ｂ)、( ｃ)和( ｅ)分别与

«赫尔辛基规则»中的因素(ｅ)、( ｆ)和(ｄ)几乎完全一样ꎻ(３)因素( ｄ)和( ｇ)分别主要是以«赫尔辛

基规则»中的因素(ｋ)和(ｈ)为基础的ꎻ以及ꎬ(４)因素( ｆ)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赫尔辛基规则»中

的因素( ｉ)的ꎮ 唯一的主要区别是ꎬ«赫尔辛基规则»中的因素( ｊ)在«国际水道法公约»所列举的因

素中没有相对应的因素ꎮ 该因素( ｊ)是“作为协调利用矛盾的一种措施ꎬ对一个或者多个流域国进

行补偿的可行性”ꎮ 这或许是由于以下原因ꎬ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ꎬ水的国际贸易可能仍

然是令人厌恶的ꎮ



的观点是ꎬ公约将不损害义务纳入了公平合理原则之中ꎮ 得出这一结论基

于诸多理由ꎮ 公约第 ５ 条列举了确定什么是合理公平利用的一些因素ꎮ 这

些因素包括:(１)“一个水道国对水道的一种或者多种使用对其他水道国的

影响”ꎬ以及(２)“对水道的现有和潜在使用”ꎮ 在确定是否对另一沿岸国造

成重大损害时ꎬ这两项因素同样需要(与其他因素一起)使用ꎮ 而且ꎬ第 ７ 条

第 １ 款要求水道国在其领土内利用国际水道时ꎬ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ꎬ防

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ꎮ 第 ２ 款接着规定ꎬ在对另一水道国造成重

大损害时ꎬ造成这种损害的国家应当“同受到影响的国家协商ꎬ适当顾及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规定ꎬ采取一切适当措施ꎬ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ꎬ并在适当的情

况下ꎬ讨论补偿的问题”ꎮ 鉴于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则规定了公平合理利用ꎬ因

此第 ７ 条第 ２ 款是要求在对另一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时ꎬ给予公平利用原则

以适当顾及ꎮ 该段还表明ꎬ对于造成的重大损害ꎬ在某些情况下是应当予以

容忍的ꎬ如对赔偿的可能性可以予以考虑ꎮ 所以ꎬ仔细研读第 ５ ~ ７ 条的规

定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确实已经从属于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ꎮ〔 １ 〕

公约项下的其他基本义务包括合作的义务ꎬ通过诸如建立联合机制或

者委员会、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以及就计划采取的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措施通知其他沿岸国等ꎬ予以落实ꎮ〔 ２ 〕

公约的第三部分规定了计划采取的措施ꎮ 它是公约最长的部分ꎬ用 ９

条规定了诸多方面ꎻ其中包括通知ꎬ答复期限ꎬ通知国在答复期限内的义务ꎬ

对通知的答复ꎬ对通知未作答复ꎬ就计划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和谈判ꎬ没有

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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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２２.

参见«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８ ~ ９ 条ꎮ



通知时的程序ꎬ以及紧急执行计划采取的措施ꎮ〔 １ 〕

公约还包括了关于环境的详细规定ꎬ调整国际水道的保护、保全和管

理ꎮ〔 ２ 〕第 ３３ 条以及公约附件规定了争端解决的机制和程序ꎮ〔 ３ 〕

尽管对于«国际水道法公约»存在意见分歧ꎬ但是ꎬ建立在国际法学会和

国际法协会工作基础之上的该公约ꎬ毫无疑问地给国际水法带来了长远的

发展之路ꎮ 对一些习惯国际水法原则ꎬ包括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造成重大

损害义务、计划采取措施的通知要求以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规定ꎬ公约已经

０３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国际法学会的工作(尤其是«萨尔斯堡决议»)以及国际法协会的工作(特别是«赫尔辛基规

则»)ꎬ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在计划采取措施方面的思路具有显著贡献ꎮ 还应该指出的是ꎬ通知的概念可

以从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中找到根据ꎮ «联合国宪章»第 ７４ 条是关于“善邻”事宜的ꎬ它规定:“联合国

各会员国共同承诺对于本章规定之领土ꎬ一如对于本国区域ꎬ其政策必须以善邻之道奉为圭臬ꎻ并于

社会、经济及商业上ꎬ对世界各国之利益及幸福ꎬ予以充分之注意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要求

在开发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共享的自然资源中ꎬ进行合作与事先协商ꎮ 同样ꎬ联合国大会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在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实现发展权利需要充分尊重有关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ꎮ”世界银行«业务政策:国际水道»从国际法学会和

国际法协会的工作中以及从国际法委员会早期关于计划采取措施的工作中受益匪浅ꎬ而且ꎬ反过来ꎬ
该业务政策对这一领域内程序规则的演变做出了贡献ꎮ 例如ꎬ世界银行业务政策实践了在借款人不

希望自己进行通知的情形下由世界银行以借款人的名义通知其他沿岸国的可能性ꎮ «国际水道法公

约»第 ３０ 条通过建议间接程序ꎬ规定了同样情形下的解决方案ꎮ 在一个沿岸国反对项目的情形下ꎬ世
界行业务政策还推出了“独立专家意见”概念ꎮ 这一概念具有下列优点:(１)对于决定是否实施项目ꎬ
不给予其中一个沿岸国以否决权ꎻ以及ꎬ(２)在审查和决定拟建项目可能会对其他沿岸国造成不利影

响的可能性的程序中ꎬ引入了客观因素ꎮ 关于世界银行«业务政策:国际水道»的讨论ꎬ可参见下列文

献:Ｒａｊ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ａｎｄ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ꎬ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ｅｄ. (１９９９)ꎬａｔ ３１ꎮ 世界水坝委员会建议:“凡政府机构违反沿岸国之间真诚协商的原则ꎬ
计划或者推动在一条共享河流上建设水坝时ꎬ外部融资机构撤回它们对该机构推动的所有项目和计

划的支持”ꎮ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ａｍｓ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５１. 这已经超越了既有标准ꎮ 撤回

支持不仅是针对违反真诚协商原则的大坝计划ꎬ而是由该机构推动的所有项目和计划ꎮ 这一建议肯

定会激起对这一敏感领域的讨论ꎬ而且有可能给融资机构施加压力ꎻ因为融资机构不仅要避免给争议

水坝融资ꎬ而且还要撤回对推动违反真诚协商的该水坝建设的机构的融资ꎮ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ꎬ关于

间接程序的«国际水道法公约»第 ３０ 条ꎬ包括在公约第五部分“有害状况和紧急情况”之中ꎮ 然而ꎬ该
条却与“计划采取的措施”部分密切相关ꎮ 这是因为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ꎬ即一个沿岸国计划采取

措施ꎬ而其他沿岸国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可能与该计划国没有必要的外交关系而使它们能够直接接触ꎮ
公约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将污染定义为:“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国际水道的水在成分或质量

上的任何有害变化ꎮ”这一定义基本上以国际法学会 １９７９ 年以“河流湖泊污染与国际法”为标题的«雅
典决议»第 １ 条所建议的定义为基础ꎮ

根据第 ３３ 条的规定ꎬ争端解决机制包括第三方斡旋、调停或者调解ꎬ利用它们可能已经设

立的任何联合水道机构ꎬ以及公正的事实调查程序ꎮ 它还包括ꎬ根据争端当事各方在书面文件中的声

明、仲裁裁决或者协议ꎬ将争端提交仲裁或者国际法院ꎮ 公约附件就仲裁事宜规定了详细程序ꎮ



进行了编纂ꎮ〔 １ 〕在公约得到其生效所需要的批准文书数目之前ꎬ这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ꎮ〔 ２ 〕但是ꎬ即使未能获得生效所需要的数目ꎬ«国际水道法公约»仍

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提供有影响力的指南ꎮ〔 ３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在南亚次大陆ꎬ国际水法规则得到了不同的解释和适用ꎻ在本项研究过

１３０

第一章　 导　 论

〔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２６.

«国际水道法公约»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放签字ꎮ 根据第 ３６ 条的规

定ꎬ公约应当自第 ３５ 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 ９０ 天起生

效ꎮ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之公约开放签字结束日ꎬ有 １６ 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ꎮ 它们是科特迪瓦、芬
兰、德国、匈牙利、约旦、卢森堡、纳米比亚、荷兰、挪威、巴拉圭、葡萄牙、南非ꎬ叙利亚、突尼斯、委内瑞

拉和也门ꎮ 在这些国家中ꎬ有 ６ 个批准了公约ꎮ 黎巴嫩加入了公约ꎬ但是不是签字国ꎻ批准 /加入的国

家数量为 ７ 个ꎮ 虽然开放签字日期已经过去了ꎬ国家仍可以加入或者接受公约ꎻ公约将在得到其生效

所需要的批准文书数目后按规定生效ꎮ 签署和批准公约的步伐似乎非常缓慢ꎻ这是可以讨论的ꎮ 然

而ꎬ对于重要的以及或许有争议的公约而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生效ꎬ这是正常的ꎮ 例如ꎬ«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为联合国大会通过ꎬ但是直到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才生效ꎮ
正如前面提及的ꎬ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在联合国大会于当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国际水道法公约»４ 个月

后ꎬ国际法院就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作出判决ꎬ并在判决中提到了该公约ꎮ «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议定书»签订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生效ꎬ而后来进行了修订ꎬ并
融入了公约所阐释的主要原则ꎮ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书»签订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ꎬ原议定书的 １４ 个缔约国中有 １３ 个是其签字国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ꎬ“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ꎬａｔ ９８１. ２１ 世纪世界水事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ꎬ共享水管理中共识的基础

“将会得到加强ꎬ其路径是陷入僵局的«国际水道法公约»的激发活力以及后续工作”[Ｓ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Ｔｏｗａ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３２]ꎮ 然而ꎬ对公约更为明确的首

肯是 ２１ 世纪世界水事委员会之主权专家小组在建议“批准«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时提

出的ꎮ 专家小组进一步指出ꎬ“这不仅会有利于公平利用原则和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的普遍适用ꎬ而且

会是一种善意的姿态ꎬ并且显示出对解决国际水道问题的一项高水平贡献” [ Ｓｅｅ Ｇｒｅｅｎ Ｃｒｏ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Ｇｅｎｅｖａ: ２０００) ａｔ ６０]ꎮ 沿着同样的首肯

路线ꎬ世界水坝委员会声明:“委员会认为«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原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整体ꎬ而且

认为国家如果愿意赞同并坚持这些原则ꎬ将会减少冲突的可能性”ꎮ 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措辞ꎬ该委员

会进一步说:“１９９７ 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载现的原则需要支持ꎮ 各国应该尽一切努

力ꎬ批准该公约ꎬ使其生效”ꎮ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ａｍｓ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５２ －２５３.



程中将对此予以讨论ꎮ 绝对领土主权原理和绝对领土完整原理的成分都可

以在南亚国家的主张和反主张中找到ꎮ 虽然南亚国家在它们的争端和谈判

中经常援引公平利用原则以及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ꎬ然而ꎬ这些概念却被这

些国家予以不同理解ꎬ得出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体系ꎬ并且有着不同的解

释ꎮ 同样ꎬ已经确立的以及历史性的权利原则已得到了援引ꎬ但是同样有着

不同的解释ꎮ 理解和解读国际水法原则的差异ꎬ与这些国家的利益保护有

关ꎬ以这些国家对«国际水道法公约»反映的方式得到了体现ꎮ 例如ꎬ虽然孟

加拉国和尼泊尔投票赞成公约ꎬ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投了弃权票ꎬ尽管基于

不同的理由ꎮ〔 １ 〕更宽泛也许更好地解读这些差异ꎬ对于在本书随后各章中讨

论南亚国际河流冲突与合作的各个方面ꎬ将是明显有益的ꎮ

与国际水道有关的国际准则和规则有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演变ꎮ 即使

是现在ꎬ适用的大部分权利和义务仍然源于习惯国际水法ꎮ 一项有趣和直

接的观察结果是ꎬ与关于国际水法发展演变(其中包括若干宣言和决议、«赫

尔辛基规则»和«国际水道法公约»)的讨论并行ꎬ南亚次大陆国家进行着与

它们自己的水资源有关的微妙谈判ꎬ试图解决它们之间的某些严峻争端ꎮ

有趣的是ꎬ南亚次大陆上的谈判没有实质上的不同ꎬ而且反映的原则类似于

前面已经讨论的国际水法逐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原则ꎮ 总的来说ꎬ这些国

家之间的紧张是与在这些不同原则的可适用性和选择之间创造一种平衡密

切相关的ꎮ 因此ꎬ本项研究还试图分析国际水法原则与南亚国家所采取的

这些不同路径之间的并行性ꎻ这些不同路径旨在寻找可以适用于它们所共

享河流的机制ꎮ

本项研究涵盖了南亚次大陆的四方(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

坦)ꎬ而且重点是次大陆上国际水资源的水政治和法律机制ꎮ 就方法论上的

明确和结构而言ꎬ在本项研究中ꎬ它们之间关系中的双边方面包括了三个主

２３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巴基斯坦表示ꎬ它已就第 ２ 条(定义ꎬ就包括地下水方面)、第 ７ 条(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
和第 ２３ 条(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提出保留意见ꎮ 另外ꎬ印度对第 ３ 条(水道协定)、第 ５ 条(公平合

理利用和参与)、第 ３２ 条 (不歧视) 和第 ３３ 条 (争端解决) 有保留意见ꎮ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ＧＡ / ９２４８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ｄｏｐｔ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ｗ ｏｎ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２１ Ｍａｙ １９９７.



要部分ꎬ每一部分都讨论一个具体国家与印度之间一对一的条约机制ꎮ 就

印度河上面对的巴基斯坦而言ꎬ印度是一个上游沿岸国ꎻ就恒河上面对的孟

加拉国而言ꎬ印度也是一个上游沿岸国ꎮ 另外ꎬ就科西河、根德格河和马哈

卡利河流域面对的尼泊尔而言ꎬ印度是一个下游沿岸国ꎮ 因此ꎬ在本项研究

中ꎬ印度处于中心角色ꎮ

第二编侧重于争端解决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印度河水系的条

约中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事例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该部分还回顾了源于南亚次

大陆于战后分离后政治变化的历史遗留争端ꎬ以及产生的具有争议的水权

利ꎮ 该部分还讨论了世界银行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ꎮ

第三编着重于水资源管理的一体化路径ꎬ并且检视了与科西河、根德格

河和马哈卡利河流域有关的、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签订的 ３ 项协议ꎻ每项协议

都有其典型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特点ꎮ 为了便于讨论ꎬ提供对于这些协议形

成过程中合作动力演变特点的理解ꎬ该部分的每一章都简要介绍了在每项

协议签订之前存在于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政治环境ꎮ 政治环境清楚地说明

了两个国家所面临的困境ꎻ这就是在国家大小、利益、视角和优先性方面的

巨大差异ꎮ 由于这些协议所解决问题的具体的、不同的性质ꎬ与其他部分相

比ꎬ该部分用更多的内容对有关协议进行了分析ꎮ

相比之下ꎬ第四编讨论主要与恒河有关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关系ꎬ并且深

入探讨了它们不同的共享水资源的问题以及它们用来处理此类问题的先后

不同的模式和路径ꎮ 在此背景下ꎬ该部分还检视了不可预见的ꎬ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不可避免的ꎬ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从一个过度

友好的阶段到一个极端紧张的阶段ꎬ到目前的对于实施最近条约的焦虑和

恐惧阶段ꎮ

在最后一部分ꎬ对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进行了总结ꎬ检视了与共享水资源

有关的一些共同的要素和问题ꎮ 该部分还努力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ꎬ描绘

了南亚次大陆国际河流未来合作的前景ꎮ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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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和历史

１９６０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条约»的缔结

毫无疑问是一项卓越的成就ꎮ〔 １ 〕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和调

解之下ꎬ经过长时间的谈判ꎬ«印度河条约»结束了印度和

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关于印度河水系水资源用于灌

溉和水力发电的争议ꎮ〔 ２ 〕 本章简要介绍与这一争端有关

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以及当前适用于印度河水系水资源的

条约机制ꎮ

印度河位于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ꎬ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河流之一ꎮ 印度河干流长约 ２０００ 英里ꎮ 其西部有 ２ 条

主要支流ꎬ即喀布尔河(Ｋａｂｕｌ Ｒｉｖｅｒ)和库拉姆河(Ｋｕｒｒａｍ

Ｒｉｖｅｒ)ꎬ总长度超过 ７００ 英里ꎮ 东部 ５ 条主要支流杰卢姆

河、杰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和萨特莱杰河ꎬ总长度超

７３０

〔 １ 〕

〔 ２ 〕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印度河条约»签署于巴基斯坦卡拉奇ꎻＳｅｅ ４１９
Ｕ. Ｎ. Ｔ. Ｓ. １２６ꎮ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 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ꎻ 关于世界银行发挥的作用的讨论ꎬ请参见下列文献: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Ａｓｈ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ｉｎｃ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６１０ － ６２７ꎮ



过 ２８００ 英里ꎮ〔 １ 〕从其源头喜马拉雅山的雪带到其终点阿拉伯海ꎬ印度河径

流量为 ９０ × １０６ 英亩英尺且其流域面积达 ４５ 万平方英里ꎮ 印度河及其最

东部支流萨特莱杰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ꎮ 喀布尔河和库拉姆河则发源于阿

富汗ꎮ 印度河流域大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和印度ꎬ而大约 １３％ 的流域面积位

于中国西藏地区和阿富汗ꎮ〔 ２ 〕

印度河水系包括印度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西部的喀布尔河、斯瓦特河

(Ｓｗａｔ Ｒｉｖｅｒ)以及库拉姆河ꎻ东部的杰卢姆河、杰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

和萨特莱杰河ꎮ 该水系的干流———印度河ꎬ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ꎮ 从其

位于曼萨罗沃湖附近的源头ꎬ印度河在西藏流经大约 ２００ 英里后进入海拔

大约 １４ ０００ 英尺的克什米尔东南角ꎮ 在绕过印度拉达克(Ｌａｄａｋｈ)地区的

列城(Ｌｅｈ)后ꎬ印度河流向吉尔吉特(Ｇｉｌｇｉｔ)并且继续向西南流经 ３５ 英里后

进入巴基斯坦ꎮ 这一地点远在它出现于海拔 １１００ 英尺的阿托克(Ａｔｔｏｃｋ)附

近的山区之前ꎮ 在该地区ꎬ印度河接纳了喀布尔—斯瓦特水系的水流ꎮ 数

英里之后ꎬ印度河呈现出一种河道众多的辫状河特征而不是一条游荡性的

河道容量可变的河流ꎬ随后印度河注入卡拉奇附近的阿拉伯海(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ｅａ)ꎮ〔 ３ 〕

自该地区的文明诞生以来ꎬ印度河水系一直被用于灌溉ꎮ〔 ４ 〕零星的冲突

８３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１８.

同上ꎮ 关于印度河流域自然地理特征的详细信息ꎬ请参见下列文献: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４２ － ４９ꎮ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２５. 值得指出的是ꎬ１８４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印
度总督已经宣布所有国家的一切船舶均可在印度河自由航行ꎮ Ｓｅｅ Ｂｅｌａ Ｖｉｔａｎｙｉ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ａａｎ ｄｅｎ Ｒｉｊｎ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Ｎｏｏｒｄｈｏｆｆꎬ１９７９)ꎬａｔ ９９.

然而ꎬ这些小型工程仅灌溉了相对较小的土地面积ꎮ 随着 １８５９ 年上巴里河间地(Ｕｐｐｅｒ
Ｂａｒｉ Ｄｏａｂ)引水渠的完工ꎬ这一情况在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发生改变ꎮ 这一工程意在引拉维河水灌溉拉

维河与比亚斯河之间约 １００ 万英亩的土地ꎮ Ｓｅｅ 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０２.



地图 １　 印度河流域

并不罕见ꎬ但都通过当地可用的手段解决ꎮ〔 １ 〕由于印度河水系水域上大规模

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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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实际上ꎬ关于水资源分享所引发的争议并不少见ꎬ当时的中央政府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促使

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ꎬ而且如果谈判失败ꎬ中央政府将任命独立的委员会进行仲裁ꎮ 第一项重要争

端由 １９３５ 年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委员会通过仲裁解决ꎻ第二项由劳(Ｒａｕ)委员会仲裁解决ꎻ第三项则于

１９４５ 年由各省通过谈判解决ꎮ Ｓｅｅ Ｓｙｅｄ Ｋｉｒｍ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ｙ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ꎬ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ｔ ｉｔｓ Ｂ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１９９７) ａｔ ３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 ａｔ ２０１ － ２０２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Ｗｏｕｔｅｒｓꎬ ｅｄ.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Ｂｏｕｒｎ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４６.



工程的进行ꎬ这种情况在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发生改变ꎮ 印度河水域的争端早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之前就已发生ꎮ〔 １ 〕争端开始以旁遮普(Ｐｕｎｊａｂ)、信

德(Ｓｉｎｄ)、巴哈瓦尔布尔(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以及比卡内尔(Ｂｉｋａｎｅｒ)之间的省际

争端的形式出现ꎮ〔 ２ 〕 １９４７ 年巴基斯坦建国后ꎬ东旁遮普(印度)和西旁遮普

(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ꎬ〔 ３ 〕 并且因两国之间的政治边

界穿过印度河流域这一事实而加剧ꎮ 这一边界划分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

成为印度河水系 ６ 条河流中 ５ 条河流的上游国和下游国ꎮ〔 ４ 〕 印度获得了大

０４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例如ꎬ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ꎬ信德省就旁遮普省计划实施的巴克拉(Ｂｈａｋｒａ)工程向印度总督投诉ꎮ
由于当时各省并未分裂而且灌溉属于地方性事务ꎬ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印度政府任命了一个具有准司法权的

特别委员会(印度河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由两位工程师组成并由法官 Ｂ. Ｎ. 劳领导ꎮ Ｓｅｅ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 . 在任命了这一委员会之后ꎬ中央政府并未对这一争端发表意见ꎬ而是让信德省

和旁遮普省就其对萨特莱杰河水资源的诉求进行协商ꎮ 信德省试图把这一委员会作为阻止旁遮普省

侵犯其河流水资源份额的平台ꎮ 因此ꎬ信德省不仅就当时已建和在建的工程提出抗议ꎬ而且还试图猜

测旁遮普省未来可能会建设的工程ꎮ 旁遮普省承认对于利用萨特莱杰河有进一步的计划ꎬ但是计划

规模比信德省所认为的要小ꎮ Ｓｅｅ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 . 印度河委员会认定的事实在

根本上确认了巴克拉大坝建成后给信德省的泛灌渠带来的损害ꎮ 为了保护这些水渠ꎬ委员会建议在

印度河信德省段建设两座拦水坝ꎬ即古杜(Ｇｕｄｕ)和哈吉普尔(Ｈａｊｉｐｕｒ)水坝ꎬ同时ꎬ委员会建议旁遮普

省承担上述工程的费用ꎮ 但是ꎬ旁遮普省和信德省都没有接受印度河委员会所认定的事实ꎬ并且双方

均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诉ꎮ 在中央政府官员的支持下ꎬ尽管双方举行了一些非正式会议ꎬ但并未达成最

终协定ꎮ １９４７ 年ꎬ印度政府将这一案件提交给怀特霍尔(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的印度事务大臣ꎮ 然而ꎬ印巴分治

事件使这一争端暂时搁置ꎮ 之后ꎬ这一争端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争端再次出现ꎮ
早在 １９１９ 年ꎬ旁遮普、比卡内尔和巴哈瓦尔布尔就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ꎮ 这一协议为萨特

莱杰河河谷工程的批准和建设铺平了道路ꎮ 然而ꎬ该协议没有具体指出下游沿岸方即赫里布尔

(Ｋｈａｒｉｐｕｒ)和信德省的任何权利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９９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 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１.

随着印巴分治ꎬ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据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拉德克利夫勋爵(Ｌｏｒ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主持的

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划分旁遮普省ꎮ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４３. 显然ꎬ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建立在灌溉用水的持续供应这一基础之上ꎮ 关于分治和不同

方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１３４ － １９４.

然而ꎬ从技术角度而言ꎬ印度河争端起初是一项因 １９４８ 年东旁遮普政府停止向西旁遮普供

水引发的关于萨特莱杰河的争端(见下文)ꎮ 这一行动意味着ꎬ在未与西旁遮普达成协议的情况下ꎬ东
旁遮普对流经其领土的水流享有法律权利ꎮ 尽管同样是关于萨特莱杰河的争端ꎬ从技术角度而言ꎬ需
要把这一争端同印巴分治前尚未划分的旁遮普省与信德省之间的争端区别开来ꎮ



部分水量丰富的上游源头而巴基斯坦则成为水量短缺的下游国ꎮ〔 １ 〕 此外ꎬ两

个重要的灌溉工程ꎬ一个在马多普尔(Ｍａｄｈｏｐｕｒ)附近的拉维河上ꎬ另一个位

于菲罗兹布尔(Ｆｅｒｏｚｅｐｕｒ)附近的萨特莱杰河上ꎮ 西旁遮普已经完全依赖这

两条灌溉水渠的供应而它们却被留在印度领土之上ꎮ 印度因此被赋予切断

对西巴基斯坦大量极具价值的农业土地而言至关重要的灌溉用水的能

力ꎮ〔 ２ 〕印度有大部分地区需要灌溉ꎬ而且声称只要 ６ 条河流的水流出现在巴

基斯坦领土之外ꎬ那么其都有权将之作为己用ꎮ 即使印度的权利主张无权

损害巴基斯坦的历史性利用权利ꎬ巴基斯坦所开发的新利用能够获得的水

量将大大减少ꎮ〔 ３ 〕

印巴分治并没有处理印度河水问题ꎮ 事实上ꎬ当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英国

国会法案通过时ꎬ两个新的自治领之间的边界并未划定ꎮ〔 ４ 〕 因此ꎬ处理水资

源分配是不切实际的ꎮ 为了弥补分裂造成的法律真空ꎬ东旁遮普(印度)和

西旁遮普(巴基斯坦)首席工程师于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署了一项固定协

议ꎮ 协议尤其规定直到当前冬季作物完成前即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印度河流

１４０

第二章　 印度河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Ｇ. Ｔ. Ｋｅｉｔｈ Ｐｉｔｍａｎꎬ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５５. 从年均可用水资源量角度而言ꎬ进行澄清是必要的ꎮ 印度

河与萨特莱杰河均发源于青藏高原且源头相距不足 ８０ 千米ꎬ但直到进入巴基斯坦才相互交汇ꎮ 东部

三河(萨特莱杰河、比亚斯河、拉维河)承载了流域 ２０％ 的水量ꎬ而西部三河(印度河、杰卢姆河、杰纳

布河)则拥有流域 ８０％的水量ꎮ
Ｓｅｅ Ｃｈａｕｄｈｒｉ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ꎬ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３１８ － ３１９.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 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 .
Ｓｅ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４９ － ４５７. 应当指出的是ꎬ拉德克利夫在其考虑中的确意识到了印度河

对两国的重要性ꎬ但是他并未就此提出任何明确建议ꎬ而只是希望两国能够通过合作找出一份解决方

案ꎮ



域灌溉系统的水量分配现状将得到维持ꎮ〔 １ 〕协议期满后ꎬ东旁遮普当局拒绝

续签协议并于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 日停止向巴基斯坦领土上的一些渠道供水ꎮ〔 ２ 〕

真正的误解原因很难确定ꎬ但有意或无意ꎬ直到协议的截止日期即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西旁遮普一直没有采取行动以就任何进一步的协议进行谈判ꎮ〔 ３ 〕 ４

月 １ 日ꎬ印度停止了从菲罗兹布尔渠首工程向迪帕普尔(Ｄｉｐａｌｐｕｒ)引水渠和

上巴里河间地引水渠主要分支的供水ꎮ〔 ４ 〕 虽然巴基斯坦批评这一事件并声

称印度的行动“狡猾地表里不一”ꎬ但是印度则坚持协议失效〔 ５ 〕 的事实并宣

２４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ꎬ应东旁遮普政府的邀请ꎬ西旁遮普的工程师与东旁遮普的

工程师在西姆拉(Ｓｉｍｌａ)举行会谈ꎮ 作为会谈结果ꎬ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署了与中巴里河间地引水渠

和迪帕普尔引水渠相关的两份临时协议(也称为西姆拉协定)ꎮ 这两份协议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批准

后生效ꎬ但西旁遮普省政府拒绝批准它们ꎮ 如果协议被批准ꎬ它们将能够实现立即进行供水ꎮ 第一份

临时协议处理与中巴里河间地引水渠有关的事项并于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失效ꎮ 第二份临时协议与迪

帕普尔非常年引水渠的供水有关ꎬ而且其供水来自从萨特莱杰河取水的位于西旁遮普和巴哈瓦尔布

尔的菲罗兹布尔渠首以及其他水渠ꎮ 该协议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失效ꎮ 然而ꎬ由于未经批准ꎬ这两份

协议均不能适用ꎮ Ｓｅｅ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５７.

东旁遮普不会宣称其将为西旁遮普恢复这些水渠的水流ꎬ“除非西旁遮普承认对这些水流

不享有权利”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Ｗａｔｅｒ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Ｐｅｔｅｒ Ｈ. Ｇｌｅｉｃｋꎬ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９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Ｆ. Ｊ. Ｆｏｗｌｅｒꎬ “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ＩＸ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５５)ꎬａｔ １０１. 上游河岸方典型的法律理性是试图建立这样一种权利诉求ꎬ即在下游河岸方

使用之前ꎬ流经其土地的水流是一项规范性权利ꎮ Ｓｅｅ Ｊａｇａｔ Ｓ. Ｍｅｈｔａ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１２
(１９８８)ꎬａｔ ７２. 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ꎬ这一决定是东旁遮普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作

出的ꎮ 尼赫鲁总理对于这一决定的道德和国际影响非常敏感ꎬ其对东旁遮普政府的行动进行了严厉

指责ꎮ Ｓｅｅ Ｊａｇａｔ Ｓ. Ｍｅｈｔａ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１２ (１９８８)ꎬａｔ ７２.

由于印度的行动ꎬ西巴基斯坦约 ５ ５％的播种面积(近 ８％的可耕地面积)在关键的旱季作

物播种阶段没有水源ꎮ 拉合尔市政用水的主要来源被剥夺ꎬ同时ꎬ分配给西巴基斯坦来自曼迪

(Ｍａｎｄｉ)水力发电计划的电力也被切断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１９６.

Ｓｅｅ Ｃｈａｕｄｈｒｉ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ꎬ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３１９ － ３２０.

一些学者指出ꎬ印度停止供水存在其他政治经济动机ꎬ包括:(１)施压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

撤回“志愿者”ꎻ(２)使用各种方法破坏巴基斯坦的经济并证明巴基斯坦不能作为一个国家而成功ꎬ从
而使其重回印度ꎻ(３)报复巴基斯坦对原黄麻征收的出口税ꎬ这些原黄麻从东孟加拉运至西孟加拉邦

的黄麻工厂进行加工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０３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１９６ － １９７ꎮ



称东旁遮普地区河流水资源的所有权继续由东旁遮普(印度)享有ꎬ而西旁

遮普(巴基斯坦)无权就这些水资源的任何份额主张权利ꎮ〔 １ 〕 在这种情况

下ꎬ巴基斯坦的一项选择是战争ꎬ而且有很多人主张这一方法ꎬ但该方法对

巴基斯坦而言是一项错误ꎬ因为它很难使用巴里河间地(Ｂａｒｉ Ｄｏａｂ)ꎬ在这一

地区印度拥有所有的战略优势ꎮ 一些学者指出ꎬ印度的宣战将会导致这一

新国家的灭亡ꎮ 如果 ５ ５％的农田缺乏供水ꎬ那么巴基斯坦便无法应对秋收

作物的需水季节ꎮ 因此ꎬ巴基斯坦选择了谈判ꎬ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新德里

进行谈判以恢复引水渠供水ꎮ 印度仍然态度坚决ꎬ要求巴基斯坦承认印度

对东部河流(萨特莱杰河、比亚斯河和拉维河)所有水资源享有的权利ꎬ而且

希望巴基斯坦在找到替代水源之前就印度的供水支付费用ꎮ 印度宣布其计

划使用东部河流的所有水资源ꎬ但因为这并不能立即实现ꎬ巴基斯坦将有时

间开发替代水源ꎮ 此外ꎬ印度声称巴基斯坦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的固定协议中同

意支付水资源费相当于承认了印度的所有权ꎮ 另外ꎬ巴基斯坦坚持这些支

付是用于灌溉工程运行和维护ꎬ而不是对因优先分配权而属于巴基斯坦的

水资源份额所作的给付ꎮ〔 ２ 〕

经过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４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自治领间会议的广泛

讨论ꎬ印巴双方于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４ 日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通常称为«德里协

议»)ꎮ 根据«德里协议»ꎬ东旁遮普和西旁遮普认识到需要基于善意和友谊

解决问题ꎮ 在不影响自身权利的前提下ꎬ东旁遮普向西旁遮普保证ꎬ在未向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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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Ｇ. Ｔ. Ｋｅｉｔｈ Ｐｉｔｍａｎꎬ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ｅｄｓ.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５８. 在论辩中ꎬ印度坚持或至少暗示了“上游河岸方的所有者

权利”这一原则ꎬ而这并没有历史依据ꎮ 实际上ꎬ印度是在主张印巴分治和独立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势ꎬ
而在这一形势下ꎬ印度可以选择任何先验的基础ꎮ 一方面ꎬ它可以主张已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继承了

英属印度的权利ꎮ 另一方面ꎬ印度可以主张ꎬ因为在 １９４７ 年之前不存在作为主权国家的巴基斯坦ꎬ所
以继承国对巴基斯坦不可能负有责任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００.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０２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Ａｓｈｅｒꎬ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ｉｎｃ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６１１.



西旁遮普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开发替代水源的情况下ꎬ它不会突然停止供

水ꎮ〔 １ 〕 «德里协议»还就逐渐减少对巴基斯坦的供水以及巴基斯坦开发替代

水源作出了规定ꎮ〔 ２ 〕 西旁遮普继续强调了开发替代水源所需的合理时间ꎮ

与预期相反ꎬ«德里协议»并不能长期保持不变ꎬ而且在协议解释的相关问题

上ꎬ争议仍在继续ꎮ〔 ３ 〕尽管«德里协议»并未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ꎬ但它至少

勾勒了争端的大致情况并提供了一份临时协议ꎬ直至该协议被 １９６０ 年«印

度河条约»所正式取代ꎮ〔 ４ 〕

与两国冲突的基本原理相一致ꎬ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系列决定和行动的

结合引发了一项争议ꎬ而这导致巴基斯坦在 １９５０ 年正式公开抨击«德里协

议»ꎮ 巴基斯坦计划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或联合国安理会〔 ５ 〕 ꎬ但是印度

断然拒绝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ꎬ并极力要求«德里协议»成为一项永久性协

议ꎮ〔 ６ 〕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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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７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０４.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４ 日在新德里签署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东旁遮普与西旁遮普渠道输水争

议的自治领间协议»ꎬ５４ Ｕ. Ｎ. Ｔ. Ｓ ４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 Ｃ. Ｕｐｒｅｔｉ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ꎬ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ｌｈｉ: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８６ － ８７ꎮ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７１ꎻ详细内

容也可参见: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ꎮ 这一序言以综合性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探讨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０５.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７１. 关于

巴基斯坦提交国际法庭的有关印度河问题的建议ꎬ两年后利连索尔(见下文)曾评论说ꎬ尽管巴基斯坦

的法律地位可能为其带来有利于自身的判决(如果印度同意提交)ꎬ但这并不足以维护和平以及为印

度河流域的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ꎮ 在利连索尔看来ꎬ这样的判决将引起印度的对抗ꎬ而这当然不会促

进两国在开发 ６ 条河流的共有资源方面进行积极合作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２１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１９.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ꎬ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大

卫利连索尔(Ｄａｖｉｄ Ｌｉｌｉｅｎｔｈａｌ)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访问使得谈判僵局出

现转机ꎮ 访问之后ꎬ利连索尔撰写了一篇文章ꎮ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与

印度河水系相关的一系列建议ꎮ 除其他建议外ꎬ这些建议包括:把印度河流

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看待、开发和发展〔 １ 〕 ꎻ印度、巴基斯坦和世界银行进行

融资ꎻ印度河由一个印巴混合机构或跨国机构进行管理ꎮ〔 ２ 〕 事实上ꎬ利连索

尔的建议以回归到分治前的印度河流域灌溉系统为基础ꎮ 当时ꎬ利连索尔

先生认为ꎬ流域的水足够支持两国的需求ꎬ而这一看法并未被后来的研究证

实ꎮ 但不管未来的研究如何ꎬ利连索尔的提议有两项显著的优点:为谈判提

供了一条可以基于技术和工程数据的新路径ꎻ在谈判过程中引入作为潜在

资金援助来源的第三方ꎮ

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Ｅｕｇｅｎｅ Ｂｌａｃｋ)默许了利连索尔的建议ꎬ决

定对这一机遇做出积极反应ꎮ〔 ３ 〕在其作出决定后ꎬ世界银行立即为争端的讨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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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在利连索尔看来ꎬ印度河问题并不是宗教或政治问题ꎬ而是一项可行的工程和商业问题ꎬ而
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先例和处理经验ꎮ 然而ꎬ这一目标并不能由这些国家独自实现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２２.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７２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０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Ｃｈａｕｄｈｒｉ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ꎬ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３２６ꎻ 还应该指出的是ꎬ印度河流域灌溉大约 ３７００ 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系统最

初是一个统一的系统ꎬ并且曾被认为是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和高度发达的灌溉系统之一ꎮ Ｓｅｅ Ｙｕｎｕｓ
Ｋｈａｎꎬ“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５ (１９９０)ꎬａｔ １９５.

详细 内 容 请 参 见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Ｗｏｕｔｅｒｓꎬ ｅｄ.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Ｂｏｕｒ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６ － １７ꎮ 对此而言ꎬ需要指

出的是ꎬ１９４９ 年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问题尚未解决ꎮ 印度就萨特莱杰河巴克拉—南格阿尔(Ｂｈａｋｒａ￣
Ｎａｎｇａｌ)综合利用项目以及比哈尔邦(Ｂｉｈａｒ)达莫达尔(Ｄａｍｏｄａｒ)谷地项目的建设向世界银行申请贷

款ꎮ 巴基斯坦在其就印度巴克拉—南格阿尔项目向世界银行提出的反对意见中援引了双方的水资源

争议ꎮ 在利连索尔的论文发表之前仅数周ꎬ印度同样就巴基斯坦针对科特里(Ｋｏｔｒｉ)地区印度河拦水

坝的融资提出了反对ꎮ 世界银行已经意识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ꎬ因而不愿意为涉及任

何悬而未决的争端的项目发放贷款ꎮ 这不仅是因为投资存在风险ꎬ而且是因为一旦这些项目建成ꎬ它
们将加剧现有争端ꎮ Ｓｅｅ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９７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Ａｓｈｅｒꎬ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ｉｎｃ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６１２.



论和解决方案的协商进行了良好的斡旋ꎬ并提出了纯粹基于技术和工程因

素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建议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世界银行行长提议建立

一个工程师工作组ꎮ 在利连索尔先生建议的基础上ꎬ这一工作组将把印度

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待ꎬ而不考虑任何过去的谈判或政治因素ꎮ 世界银

行明确区分印度河争端的“功能”和“政治”方面ꎬ它宣称如果分歧的功能性

方面能够在政治考量之外加以解决ꎬ那么这一争端将得到最为现实可行的

解决ꎮ 世界银行指出ꎬ重要的是在抛开历史性权利或分配问题的同时评估

如何最好地利用印度河流域的水资源ꎮ 印度之前对第三方仲裁的反对由于

世界银行的下述主张得到补救ꎬ即其坚称不会裁决冲突ꎬ而是仅作为冲突双

方达成协议的渠道ꎮ

通过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达成的非正式协议ꎬ印度和巴基斯坦欢迎世界银

行的调停并承诺直到调解达成ꎬ它们不会减少对另一国实际用水的供应ꎮ〔 １ 〕

虽然双方有时未能遵守承诺ꎬ临时的非正式协议使得冲突的管控成为可能ꎮ

每一方各任命一位特别专员跟进实施临时的非正式协议并解决任何分歧ꎮ

当不能达成解决方案时ꎬ谈判将在华盛顿恢复而且两国政府都可以要求世

界银行进行干预ꎮ

世界银行提出了一项联合开发印度河流域水资源的综合计划ꎬ但该计

划未能考虑所有的敏感问题ꎬ而且并未得到任何一方的赞同ꎮ 世界银行快

速解决印度河纠纷的期望为时尚早ꎮ〔 ２ 〕虽然世界银行预计ꎬ双方将达成分配

水资源的协议ꎬ但是ꎬ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似乎都不愿意就其立场作出

妥协ꎮ 巴基斯坦坚持其对所有印度河支流水资源的历史性权利ꎬ而印度则

认为ꎬ过去的水资源分配不能决定未来的分配ꎮ 相反ꎬ印度提出了新的分配

基础ꎬ即印度河西部支流的水分配给巴基斯坦而东部支流的水分配给印度ꎮ

世界银行所期望的实质性技术讨论受到了政治考量的阻碍ꎮ

６４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２７.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ｌｉｆｆꎬ ｉｎ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Ｄ. Ｇｕｌｈａｔｉ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ｍｂａ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７３) .



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卡拉奇会议在和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德里会议上ꎬ两国未能达

成共同开发印度河水系水资源的方案ꎮ 世界银行建议两国各自准备自己的

建议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两国将水资源利用和分配的建议提交世界银

行ꎮ〔 １ 〕两国建议的差异十分巨大ꎮ 根据印度的建议ꎬ在 １ １９ 亿英亩英尺

的总可用水量中ꎬ２９００ 万英亩英尺将分配给印度ꎬ９０００ 万英亩英尺分配

给巴基斯坦ꎮ 但据巴基斯坦的建议ꎬ在约 １ １８ 亿英亩英尺的总可用水量

中ꎬ１５５０ 万英亩英尺将分配给印度ꎬ而巴基斯坦则获得 １ ０２５ 亿英亩英

尺的水量ꎮ

显然ꎬ很难调和这两项建议ꎮ 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和让步ꎬ建议得以修

改ꎮ 根据印度修改后的建议ꎬ西部河流 ７％和所有东部河流的水将分配给印

度ꎬ而西部河流 ９３％的水将分配给巴基斯坦ꎮ 但巴基斯坦修改后的建议与

之不同ꎮ 该建议将东部河流 ３０％的水分配给印度ꎬ而东部河流 ７０％ 和所有

西部河流的水则分配给巴基斯坦ꎮ〔 ２ 〕

通过建议和反建议ꎬ政治主权和把流域作为一个单元联合开发利用水

资源之间的不兼容性越发明显ꎮ〔 ３ 〕 唯一能够为争端解决提供一个可接受依

据的可能公式是定量划分两国之间的水资源ꎬ让每一国按本国计划在不受

另一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进行开发ꎮ 事实上ꎬ这是世界银行修订建议的

基础ꎮ 有趣的是ꎬ世界银行的修订建议完全背离了利连索尔把印度河流域

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蓄水大坝和其他设施的建设进行开发的建议ꎮ 事实上ꎬ

世界银行在其建议中采用了相反的方法ꎬ将流域水资源的分配建立在两国

之间的政治边界的基础上ꎮ 世界银行没有设想进行合作开发ꎮ 采用这种方

法的理由是ꎬ调水工程完成后ꎬ每个国家将各自独立地运用自己的水供应ꎬ

７４０

第二章　 印度河

〔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Ａｓｉｔ Ｋ. Ｂｉｓｗａｓꎬ“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１９９２)ꎬａｔ ２０６.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Ｓｙｅｄ Ｋｉｒｍ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ｙ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ꎬ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ｔ ｉｔｓ Ｂ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１９９７) ａｔ ４.



避免了源自特定河流的水供应被两国共享所带来的复杂性ꎮ〔 １ 〕 世界银行解

释说ꎬ分水公式并不是纯粹的对每一方的需求进行平均计算ꎬ而是基于世界

银行的工程师们对 ６ 条印度河河流可用供水量的分析ꎮ〔 ２ 〕

尽管有一些保留ꎬ１９５４ 年 ２ 月 ５ 日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公式得到了原则

上的接受ꎮ〔 ３ 〕事实上ꎬ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印度就接受了这项提议ꎬ但巴基斯坦

质疑这项提议的前提ꎬ即在西部河流有足够的剩余水量能够替代东部河流

的灌溉用水ꎮ 巴基斯坦声称如果在替代水工程中不包括蓄水水库ꎬ那么连

接河流的渠道系统将不足以满足所有用水需求ꎮ 世界银行同意考察巴基斯

坦的主张并就争议事项开展独立研究ꎬ同时世界银行准备了一个充分的工

程系统来替代巴基斯坦对东部河流的使用ꎮ〔 ４ 〕研究证实ꎬ西部河流没有足够

的剩余水量(特别是在关键的作物需水期)能够替代巴基斯坦的用水ꎬ而且

水库对于满足短缺水量而言必不可少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世界银行发布了

一份备忘录ꎬ修改了原来的建议并在替代水工程中纳入了蓄水大坝ꎮ〔 ５ 〕

１９５８ 年巴基斯坦接受了修改后的建议ꎬ但印度质疑蓄水大坝的必要性并且

８４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Ｓｅ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Ｃｈａｕｄｈｒｉ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ꎬ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３２８. 然而ꎬ应该注意的是ꎬ从把河流流域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角度而言ꎬ«印
度河条约»是成功的ꎮ 它在很大程度上纳入了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水域ꎬ而且它在定义所涉及的概念方

面也是成功的ꎮ Ｓｅｅ Ｂｅｌａ Ｖｉｔａｎｙｉ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ａａｎ ｄｅｎ Ｒｉｊｎ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Ｎｏｏｒｄｈｏｆｆꎬ１９７９)ꎬａｔ ２０８.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３９.

巴基斯坦的接受变得似乎存在可能性主要是因为当时巴基斯坦发生的政变ꎮ 世界银行计

划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３５ꎮ

Ｓｅｅ Ｓｙｅｄ Ｋｉｒｍ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ｙ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ꎬ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ｔ ｉｔｓ Ｂ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１９９７) ａｔ ４.

备忘录确认西部河流盈余的水量甚至不足以满足旱季早期和末期的替代供水需求ꎬ除非进

行蓄水ꎮ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 ａｔ ２４４.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ｄｅ Ｍｅｍｏｉｒ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６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Ａｓｈｅｒꎬ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ｉｎｃ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６１９.



坚称其责任应限于世界银行原来的建议ꎮ 认识到若对巨大的替代工程的成

本不进行额外融资就不可能解决争端ꎬ而且事实上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

坦都没有能力承担这一成本ꎬ世界银行决定从双边捐助国调动资金ꎮ〔 １ 〕 在这

一点上ꎬ争端中悬而未决的事项实际上得到了解决ꎮ

经过近 ２ 年的有关许多复杂的技术、业务和法律问题的谈判(条约需要

的 ８ 份附录充分表明了其复杂性)ꎬ双方终于达成协议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ｙｕｂ

Ｋｈａｎ)和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卡拉奇(Ｋａｒａｃｈｉ)签订了«印度河条约»ꎮ〔 ２ 〕

对于一些特定条款ꎬ世界银行的 Ｗ. Ａ. Ｂ. 伊里夫(Ｗ. Ａ. Ｂ. Ｉｌｉｆｆ)也成为签

约方ꎮ 就像一些纯粹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ꎬ世界银行作为«印度河条约»签

约方的法律地位并不等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位ꎮ〔 ３ 〕然而ꎬ正如稍后将会

讨论的那样ꎬ从功能而不是规范的视角来看ꎬ世界银行在条约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ꎮ

第二节　印度河条约机制

«印度河条约»是一份复杂的国际法律文件ꎬ其基本方法是增加双方的

可利用水资源数量并且公平分配印度河水资源ꎮ〔 ４ 〕 就目标而言ꎬ«印度河条

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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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本章第二节第 ４ 部分ꎮ
除«印度河条约»外ꎬ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也缔结了两份其他协议ꎮ 第一份协议ꎬ即«印度河流

域开发基金协议»ꎬ由澳大利亚、加拿大、联邦德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以及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缔结ꎮ 第二份协议旨在实施印度河流域项目ꎬ是一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巴基斯坦之间缔结的

贷款协议(Ｌｏａｎ Ｎｏ. ２６６ ＰＡＫ)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Ａｓｈｅｒꎬ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ｉｎｃ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６２６.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ｕ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７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Ｙｖｏｎ￣Ｃｌａｕｄｅ Ａｃｃａｒｉｅｚꎬ“Ｌ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ꎬＲａｌｐｈ Ｚａｃｋ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１９８１)ꎬａｔ ６１.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Ｐｅｔｅｒ Ｈ. Ｇｌｅｉｃｋꎬ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９５ꎻ
值得指出的是ꎬ«印度河条约»的一个有趣方面是ꎬ它仅仅与水资源分配有关而并不涉及航行事项ꎮ



约»确实是一项完整的条约ꎮ 除有关印度河水系机制的实质性规则以外ꎬ该

条约还包含有关实施管理性和制度性机制以及流域资源管理的条款ꎬ因此

它既有规范性价值也有功能性价值ꎮ 这两个类别的规则旨在通过促进两国

发展ꎬ解决两国争端ꎬ从而维护两国和平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希望最为完整和令其满意地利用印度河水系ꎮ〔 １ 〕

条约的主要目标是固定和划定两国在用水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ꎮ «印度河

条约»包括序言以及随后的 １２ 条规定和 ８ 份附录(包括各种附件)ꎬ它试图

全面处理印度河水资源分配和流量问题ꎮ 尽管条约行文简洁ꎬ但由于其由

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而不是律师和外交官所起草ꎬ«印度河条约»既复杂又冗

长ꎮ 虽然复杂性可能不可避免ꎬ但是有些条款却不同寻常地冗长ꎮ〔 ２ 〕

８ 份附录相当复杂且处理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技术性问题ꎮ 附录 Ａ 以换

文的形式明确规定:截至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ꎬ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４ 日«德里协议»将

终止ꎮ 附录 Ｂ 处理巴基斯坦为农业目的而对拉维河某些支流的利用ꎮ 与之

类似ꎬ附录 Ｃ 详细规定了印度对西部河流的使用ꎬ附录 Ｄ 和 Ｅ 则分别处理印

度在一些西部河流进行水力发电的供水问题以及印度在这些西部河流的蓄

水问题ꎮ 附录 Ｆ 和 Ｇ 分别处理中立专家的任命和仲裁法庭的构建问题ꎮ 最

后ꎬ附录 Ｈ 规定了具体的过渡措施ꎮ

一、水资源分享原则:东部和西部河流

简要地说ꎬ３ 条东部河流(拉维河、比亚斯河、萨特莱杰河)的水分配给

印度ꎬ同时这一权利伴随着一项在 １０ 年的过渡期内向巴基斯坦供应一定数

量的水的义务ꎮ 在该过渡期内ꎬ巴基斯坦将在西部河流建设必要的工程以

替代东部河流的供水来源ꎮ〔 ３ 〕

虽然巴基斯坦获得了西部河流的水量(印度河、杰卢姆河和杰纳布河)ꎬ

０５０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参见«印度河条约»序言ꎮ
例如ꎬ第 １０ 条“紧急措施”由 ２ 个句子共 ３３ 行组成ꎮ 这种条约起草风格往往导致歧义ꎮ
«印度河条约»第 ２ 条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６７ꎮ



但是在这些河流流入巴基斯坦境内前ꎬ其权利受到印度将部分水量用于灌

溉和水力发电等指定用途的权利的制约ꎮ〔 １ 〕在萨特莱杰河、拉维河干流及其

支流进入巴基斯坦前ꎬ尽管巴基斯坦不得干扰这些河流的水ꎬ但其可以通过

例外为家庭使用、非消耗性使用以及一些有限的农业使用的目的进行取

水ꎮ〔 ２ 〕同样地ꎬ除家庭使用、非消耗性使用以及一些有限的农业使用和发电

外ꎬ印度不得干扰印度河、杰卢姆河和杰纳布河的水ꎮ〔 ３ 〕

在 １０ 年的过渡期内〔 ４ 〕 ꎬ印度应当限制其为农业利用的取水、为储水目

的的取水ꎬ并向巴基斯坦交付东部河流的水量ꎮ〔 ５ 〕如果巴基斯坦要求额外的

时间以确保替代水源ꎬ过渡期进一步延长的时间可达 ３ 年ꎬ但不能晚于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终止ꎮ〔 ６ 〕复杂的条款支配着水在过渡期内的供应ꎮ〔 ７ 〕 拉维河的

水将提供给中巴里河间地(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ｒｉ Ｄｏａｂ)的渠道ꎬ这些渠道在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之前构成了上巴里河间地河流连通系统中的一部分ꎮ〔 ８ 〕 在过渡期的

第 １ 阶段即从 １９６０ 年到 １９６５ 年ꎬ印度应当在雨季限制其从萨特莱杰河干流

和菲罗兹布尔地区比亚斯河成分〔 ９ 〕 的取水ꎮ〔１０〕 １９６５ 年之后的过渡期内ꎬ印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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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印度河条约»第 ３ 条ꎮ
«印度河条约»第 ２ 条第(２)至(４)款ꎮ
«印度河条约»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具体机制请参见附录 Ｃ 和附录 Ｄꎮ
始于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ꎬ止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或者ꎬ如果延长ꎬ止于延期结束日ꎬ但在任何

情况下均不得晚于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ꎮ
«印度河条约»第 ２ 条第 ５ 款ꎮ
附录 Ｈ 第 ８ 部分和第 ２ 条第 ６ 款ꎮ
附录 Ｈ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历史上在旱季马多普尔和菲罗兹布尔为巴基斯坦的水渠供应 ８２７

万英亩英尺的水量ꎮ 在第 １ 阶段ꎬ供水将削减 ４７０ 万 ~ ５００ 万英亩英尺ꎬ而在第 ２ 阶段开始ꎬ这一

数量将进一步削减约 ２５０ 万英亩英尺ꎮ Ｓｅ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 Ｎｅｗｓ Ｄｉｇｅｓｔ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ꎬ ７: Ｎｏ. ２１: ６０５ － ６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 １５ꎬ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０６.

附录 Ｈ 第 ２ 部分ꎮ
根据附录 Ｈ 关于术语含义的解释ꎬ“菲罗兹布尔地区比亚斯河成分”是指来自比亚斯河的

如下水量ꎬ该水量本应该到达菲罗兹布尔地区ꎬ但前提是:(１)不存在源自拉维河的调水或者来自萨特

莱杰河的水量ꎻ(２)赫里盖(Ｈａｒｉｋｅ)引水渠不进行取水ꎻ(３)比亚斯河上的水库或者赫里盖(Ｈａｒｉｋｅ)地
区的水塘不进行任何取水或者不排放任何储存的水量ꎻ(４)沙内尔(Ｓｈａｈｎｅｈｒ)引水渠所取的水量不超

过第 ５５ 段的规定ꎻ(５)生效日之后任何引水能力不超过 １０ 立方英尺 /秒的引水渠均不从赫里盖以下

直至菲罗兹布尔之间的比亚斯河或萨特莱杰河取水ꎮ ———译者注ꎮ
附录 Ｈ 第 ３ 部分ꎮ



度必须在雨季提供条约规定数量的水ꎮ〔 １ 〕在旱季ꎬ印度同样有义务从萨特莱

杰河以及比亚斯河向巴基斯坦提供条约规定数量的水ꎬ以供萨特莱杰谷地

渠道使用ꎮ〔 ２ 〕巴基斯坦应当就印度为向其供水所承担的渠首工程(如马多普

尔和菲罗兹布尔的渠首工程)和输水渠道运行的费用作出相应比例的补

偿ꎮ〔 ３ 〕然而ꎬ如果巴基斯坦请求延长过渡期ꎬ那么它将必须就所获水量支付

累进费用ꎮ

巴基斯坦的工程师和律师们所能想到的所有防止印度在过渡期内改变

向巴基斯坦供水的数量或时间的保障措施都包括在条约之内ꎮ 条约不仅明

确规定了在旱季和雨季印度向中巴里河间地渠道提供“可调配水量”的比

例ꎬ而且对这些季节之中的 ６ 个时段的比例也作出了规定ꎮ 条约同时规定ꎬ

在下述情况下印度可以减少供水量:可调配水量低于一定的水平ꎻ出于安

全、运行和维护的需要而进行关闭ꎻ巴基斯坦完成其最高的渠道连接ꎬ即拉

苏尔—卡迪拉巴德(Ｒａｓｕｌ￣Ｑｕａｄｉｒａｂａｄ)和卡迪拉巴德—巴洛基(Ｑｕａｄｉｒａｂａｄ￣

Ｂａｌｌｏｋｉ)的连接ꎮ 关于萨特莱杰河谷地渠道ꎬ过渡期分为两个阶段:第 １ 阶

段截至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间的某一日期ꎻ第 ２ 阶段则

从第 １ 阶段结束之日到过渡期结束ꎮ〔 ４ 〕

因为巴基斯坦将不再能够获得东部河流的水ꎬ所以需要一个工程系统

把水从西部河流输送至巴基斯坦的渠道系统ꎮ〔 ５ 〕 这些工程将给巴基斯坦带

来许多收益:大大促进灌溉规模的进一步发展ꎻ开发 ３００ 万千瓦的水电潜

力ꎻ通过降低水涝地和盐碱地的水位促进土地复垦和排水ꎻ提供防洪功

能ꎮ〔 ６ 〕巴基斯坦将建造或改造长度近 ４００ 英里的 ８ 条连接渠以输送 １４００ 万

英亩英尺的水ꎮ 在杰卢姆河上将建造一座有效库容 ４７５ 万英亩英尺的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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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附录 Ｈ 第 ４ 部分ꎮ
附录 Ｈ 第 ５ 部分ꎮ
附录 Ｈ 第 ７ 部分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５６.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６８.
Ｉｂｉｄ.



土坝即曼格拉(Ｍａｎｇｌａ)水坝ꎮ 印度河上的另一座土坝即塔贝拉(Ｔａｒｂｅｌａ)水

坝将调节供水的季节性波动ꎬ同时该水坝还使巴基斯坦的更多区域得到灌

溉ꎮ 整合现有系统与将要建造的新连接渠需要额外的工程ꎮ 为了调控穿

越河流的水渠而设计了 ３ 座拦水坝(卡迪拉巴德、拉维河和萨特莱杰河)ꎮ

现有的 ５ 座拦水坝和 ８ 条连接渠将得到改造ꎮ 在杰卢姆河大坝将建造一

座水电站ꎬ其发电容量超过 ３０ 万千瓦ꎮ〔 １ 〕有趣的是ꎬ该条约允许每个国家

独立开发水电ꎮ 就这一角度而言ꎬ该条约是关于水交易而不是水分享的

例证ꎮ〔 ２ 〕

二、双方合作的原则

«印度河条约»承认ꎬ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对河流的最优开发享有利益ꎬ为

此ꎬ条约就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协作作出了规定ꎮ 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ꎬ双方

可以通过协议ꎬ在河流工程建设中相互合作ꎮ 在每一情况下ꎬ正式安排都须

经双方约定ꎮ 该条约还规定了数据交换ꎮ 两国同意每月就下列事项进行数

据交换:(１)所有观测站点有关河流的每日观测和流量数据ꎻ(２)水库的日抽

水量或泄水量ꎻ(３)政府或其任何代理机构运行的所有水渠(包括连接渠渠

首)的日取水量ꎻ(４)所有渠道(包括连接渠)的日漏水量ꎻ(５)所有连接渠的

日输水量ꎮ〔 ３ 〕在搜集和汇总每一日历月的数据后ꎬ一方应当尽快向另一方提

供这些数据ꎬ并且提供时间不得迟于数据相关月份之后 ３ 个月ꎮ〔 ４ 〕

如果一方计划建造任何会干扰任一河流之水的工程ꎬ而且在它看来ꎬ这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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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６８.

Ｓｅｅ Ｃ. Ｋ. Ｓｈａｒｍａꎬ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 Ｓａｎｇｅｅｔａ Ｓｈａｒｍａꎬ１９９７)ꎬ ａｔ
４３６.

«印度河条约»第 ６ 条ꎮ
一篇由巴基斯坦官员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撰写的文章指出ꎬ印度并未遵守条约项下的一

些义务ꎮ 除其他义务外ꎬ印度尤其未能按规定分享数据ꎬ在西部河流开发了新的水电项目ꎬ建设了乌

勒(Ｗｕｌｌｅｒ)拦水坝ꎬ在未通知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下在杰卢姆干流建设蓄水工程以及在该拦水坝后

创造了远超条约允许数量的有效库容ꎮ Ｓｅｅ Ｍ. Ｙ. Ｋｈａｎꎬ“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１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ａｔ １９５ꎬ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５ (１)ꎬ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将给对方造成实质性影响ꎬ其应当将此计划通知对方并提供有可能得到的

资料ꎬ以便对方能了解工程的性质、规模和影响ꎮ 如果一项工程将会给任一

河流的水造成干扰ꎬ但是在工程计划方看来并不会给另一方造成实质性影

响ꎬ那么经请求ꎬ计划方应当向另一方提供可以获得的有关该工程性质、规

模和影响的数据ꎮ

除了上述细节ꎬ条约还包含某些技术、程序和制度规定ꎬ旨在促进合作ꎬ

解决问题ꎮ 除其他方面外ꎬ这些条款规定ꎬ双方将继续维护设备ꎬ以免给对

方造成不利影响ꎬ同时它们将避免污染印度河水系的水ꎮ 巴基斯坦也需要

维持渠道系统的实际能力ꎮ 如果印度要求加宽或加深引水渠道ꎬ那么巴基

斯坦将在印度的资金支持下实施这些工程ꎮ 在这一点上ꎬ条约认识到了河

流最优开发的共同利益并且强调了双方全面合作的意向ꎮ〔 １ 〕

三、争端解决机制和印度河常设委员会

«印度河条约»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争端解决系统ꎮ 所有纠纷最先由印度

河常设委员会进行处理ꎮ 由此开始ꎬ根据冲突的性质(本质上是纯技术的纠

纷和不能由一位中立专家处理的事关重大且严重的纠纷)设立了两类程序ꎮ

印度河常设委员会由 ２ 名专员共同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应各自设置 １

名)ꎬ旨在建立和保持实施本条约的合作关系ꎬ促进合作以开发各河流的水

资源ꎬ研究提交给委员会的问题ꎬ帮助解决与条约解释或实施有关的问题以

及进行现场调查ꎮ〔 ２ 〕值得指出的是ꎬ印度河常设委员会受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之间设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的启发ꎮ〔 ３ 〕 除非一方政府决定在某项专门问题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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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关于通知、信息交换以及合作的具体规定ꎬ请参见第 ７ 条ꎮ
详见第 ８ 条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７１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 Ｎｅｗｓ Ｄｉｇｅｓ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７: Ｎｏ. ２１:６０５ － ６ꎬＩｎｄｉａꎬ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 １５ꎬ
１９６０)ꎬａｔ ６０５ꎻ还应该注意的是ꎬ世界银行计划的初衷是避免建立任何对印度河流域灌溉系统的持续

性联合管理ꎮ 然而ꎬ为了监督条约实施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有关条约的任何问题ꎬ世界银行随后希望设

立常设委员会ꎮ Ｓｅｅ Ａｌｏｙ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ｅｌ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７)ꎬａｔ ２６０.

Ｓｅｅ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７１.



上同对方政府直接商谈外ꎬ专员应当代表本国政府处理一切有关该条约的

问题ꎮ 他们是条约执行过程中所有事务的常规交流渠道ꎮ

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 １ 次会议ꎬ并且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轮流举行ꎮ 当

一方专员提出要求时ꎬ委员会也应当立即召开会议ꎮ 会议安排通常在一次

委员会会议中决定ꎮ 由于委员会专员是各自政府的代表ꎬ委员会决定只能

通过协议作出ꎮ 由于两位专员在讨论后仅得同意或不同意特定事项ꎬ因此

会议并不涉及投票问题ꎮ 两位委员由其顾问进行协助ꎮ 在会议中ꎬ委员需

要的顾问数量没有限制ꎮ 条约没有就任何阶段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作出

规定ꎮ 条约也没有就委员会在国家、地区或者地方层次上与成员国政府、政

府机构或部门的联系作出规定ꎮ〔 １ 〕

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没有自己的资金ꎮ 各政府承担各自专员所领导的

机构的费用ꎬ并承担在其国家举办的委员会会议费用ꎮ 为使双方专员能在

委员会中履行职能ꎬ两国政府同意给予另一方专员联合国主要机构和附属

机构会员国代表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ꎮ〔 ２ 〕 委员会应当在每年 ６ 月 １ 日前向

两国政府提交截至当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年度工作报告ꎬ并在其认为可取时向两

国政府提交其他报告ꎮ〔 ３ 〕

条约包含了精心设计的解决分歧和争端的规定ꎮ 争议问题首先由印度

河常设委员会处理ꎮ〔 ４ 〕如果委员会不能达成一致ꎬ那么通过证明该争议属于

指定的 ２３ 类问题ꎬ任一方的专员都可以将这一“分歧”以“差异”提交给一位

中立专家且该专家必须是一位高度合格的工程师ꎮ〔 ５ 〕 对于这一争议如何提

交给中立专家以及该专家如何解决这一争议ꎬ条约都作出了详细规定ꎮ 如

果“分歧”不属于指定的 ２３ 类问题或者中立专家决定该“分歧”应该被视为

一项“争议”ꎬ那么如果两国政府愿意ꎬ它们可以在调停人的协助下进行协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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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参见«印度河条约»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Ｍ. Ｙ. Ｋｈａｎꎬ“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１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ａｔ １９６ － １９７ꎮ

Ｓｅｅ Ｍ. Ｙ. Ｋｈａｎꎬ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ꎬ １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ａｔ １９７.

Ｉｂｉｄ.
«印度河条约»第 ９ 条第(１)款ꎮ
«印度河条约»第 ９ 条第(２)款以及附录 Ｆꎮ



商ꎮ 如果双方同意ꎬ或者无法通过谈判或调解解决争端ꎬ或者一方政府认为

对方政府不正当地拖延谈判ꎬ那么经一方请求ꎬ该争端将由仲裁法庭进行解

决ꎮ 仲裁法庭由 ７ 名成员组成ꎬ双方各指定 ２ 名ꎬ其他 ３ 名由双方通过协议

选定ꎬ或者ꎬ如果不能达成协议ꎬ则通过指定来确定ꎮ ３ 名中立的“仲裁员”

应当分别具备仲裁法庭主席、工程师、国际律师的资格ꎮ〔 １ 〕 双方应当共同建

设一个仲裁员备选小组ꎬ以便于从中选择仲裁员ꎮ 条约的附录就仲裁法庭

的章程和程序作出了详细说明ꎮ〔 ２ 〕 值得注意的是ꎬ适用的法律包括该条约ꎬ

以及ꎬ在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方面ꎬ按顺序适用:(１)印度和巴基斯坦书面承认

的国际公约建立的规则ꎻ(２)国际习惯法ꎮ

四、流域管理原则: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

在维护持久和平方面ꎬ除印度河常设委员会所承担的一般职责外ꎬ«印

度河条约»还就双边和多边组织(包括并且特别是世界银行)的援助作出了

规定ꎮ 为了在流域开展一系列工作ꎬ并且认识到大量的工作超出了巴基斯

坦的资金能力ꎬ世界银行在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除世界银行本身外ꎬ一些国家为基金提供了资金来源ꎬ包括澳大利

亚、加拿大、德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ꎮ 这些国家同意为印度河

流域开发基金的设立和运作提供赠款ꎮ〔 ３ 〕

考虑到建造部分工程系统的目的在于替代来自东部河流(按照条约分

配给印度)的供水ꎬ印度同意为这些工程支付固定的 ６２０６ 万英镑的费用ꎮ〔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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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 ９ 条和附录 Ｇꎮ
同上ꎮ
条约谈判期间ꎬ世界银行对流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划分后替代供水所需的工程和

旨在加强两国水资源利用的开发工程进行了区分ꎮ 关于这一点ꎬ为了应对财政责任问题ꎬ世界银行确

定了“受益人支付”原则ꎮ 这意味着工程款项将由受益国家支付ꎮ 一方面ꎬ印度愿意为巴基斯坦支付

替代供水工程而不是开发工程款项ꎮ 另一方面ꎬ巴基斯坦则坚称没有区别ꎬ因为开发工程以分治前的

计划为基础ꎬ因此印度承担在巴基斯坦的开发工程的成本是合理的ꎮ 通过适用受益者付费原则以及

设立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ꎬ世界银行能够克服这一财政障碍ꎮ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Ｓｙｅｄ Ｓ. Ｋｉｒｍａｎｉꎬ“Ｗａｔ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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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付款将平均分作 １０ 次ꎬ在每年的 １１ 月 １ 日给付ꎮ〔 １ 〕 此外ꎬ巴基斯坦也

从美国和世界银行获得两份贷款ꎮ 巴基斯坦同意向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提

供资金ꎮ 条约指定世界银行管理这一基金ꎮ

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由大约 ９ 亿美元组成ꎬ用于资助巴基斯坦灌溉和

其他工程的建设ꎮ 其中ꎬ参与政府提供 ６ ４ 亿美元ꎬ印度支付 １ ７４ 亿美元ꎬ

世界银行提供 ８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ꎮ 巴基斯坦的建设项目包括 ８ 条近 ４００ 英里

长的连接渠ꎬ用于将水从西部河流转移至以前由东部河流灌溉的地区ꎻ２ 座

蓄水大坝ꎬ一座位于杰卢姆河而另一座位于印度河ꎻ发电站ꎻ２５００ 个机井ꎻ其

他整合所有河流与渠道系统的工程ꎮ〔 ２ 〕

印度河争端解决方案规定ꎬ在印度境内的比亚斯河上建造一座蓄水大

坝ꎬ连同萨特莱杰河上的巴克拉(Ｂｈａｋｒａ)大坝和拉贾斯坦运河ꎬ用于灌溉印

度新的地区ꎮ 然而ꎬ需要指出的是ꎬ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并不包括在印度境

内实施的工程ꎮ

在印度河流域管理中ꎬ需要尤其强调世界银行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世界银

行在印度河争端解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３ 〕如前文所述ꎬ该条约签署方不仅

有印度和巴基斯坦ꎬ还有世界银行ꎮ 世界银行代表签署该条约的目的在于

第 ５ 条(财务条款)、第 １０ 条(紧急条款)和附录 Ｆ、Ｇ 和 Ｈ(分别是中立专

家、仲裁法庭和过渡安排)ꎮ 条约条款明确规定了世界银行的作用ꎮ 例如ꎬ

如果应巴基斯坦要求而延长过渡期ꎬ世界银行应当在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

之外向印度支付条约规定的款项ꎮ〔 ４ 〕

如果在任何时间ꎬ工程建设受到非巴基斯坦所能控制的敌对行为的

影响ꎬ世界银行将进行斡旋ꎬ以便就根据当时形势修改条约条款是否适当

和可取达成协议ꎮ〔 ５ 〕世界银行也需要在过渡期之前就工程的最终完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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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印度和巴基斯坦ꎮ〔 １ 〕 如果在工程建设过程中ꎬ连接渠遭受洪水破害ꎬ那

么 ２ 位常任专员将进行协商并请求世界银行斡旋ꎬ以临时修改工程计

划ꎮ〔 ２ 〕最后ꎬ世界银行也被赋予指定中立专家、解决薪酬和提名仲裁法庭

主席的职责ꎮ〔 ３ 〕

世界银行作为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管理员的角色也是值得注意的ꎮ 世

界银行将每年 ２ 次向«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协议»的当事方(需要强调的是

其中不包括印度)提交报告ꎮ 同时ꎬ如果意外事件影响巴基斯坦项目的完

成ꎬ基金不足或者巴基斯坦未能履行义务ꎬ那么世界银行也需要通知协议当

事方ꎮ 如果巴基斯坦有违反义务的行为ꎬ世界银行保留暂停支付的权利ꎮ

有关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的争端将通过一位仲裁员解决ꎮ 如果不能解决ꎬ

那么将由联合国秘书长处理ꎮ

印度河流域开发基金的建立以及世界银行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鲜明地

诠释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潜在作用ꎮ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能够为开发调动专业

知识和大量国际金融资源ꎮ〔 ４ 〕在不同阶段ꎬ世界银行可以礼貌地提出独立的

建议ꎮ〔 ５ 〕作为下游国家ꎬ巴基斯坦并不准备因此承担谈判破裂的风险ꎮ 印度

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依靠世界银行及其发达成员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ꎮ 这些

外生因素强化了世界银行在谈判中的有效作用ꎮ〔 ６ 〕事实上ꎬ虽然世界银行没

有政治权力ꎬ但它召集一些国家作出财务承诺的能力是一种成功解决争端

的准权威第三方诱因ꎮ〔 ７ 〕 世界银行在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带至调停过程中以

及在«印度河条约»签署之前使其维持协商方面所作的艰巨努力也证明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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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解决国际水争端的承诺ꎮ〔 １ 〕 总的来说ꎬ就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ꎬ

世界银行的角色是主动的、中立的、务实的和公平的ꎮ〔 ２ 〕 世界银行足够务实

地放弃了流域统一开发的理想并基于河流的分割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

案ꎮ〔 ３ 〕

第三节　总　结

«印度河条约»是解决河岸问题的优秀范例ꎬ也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解决

重大国际流域冲突的案例ꎮ〔 ４ 〕同时ꎬ印度河争端还是第一个国际组织在其解

决中发挥了成功斡旋作用的有关水资源利用的争端ꎮ 即使«印度河条约»远

非一个最佳的经济方案ꎬ而且未能囊括至关重要的流域问题ꎬ该条约仍被认

为是一项重大成就ꎬ因为它在沿岸国之间明确地划分了印度河及其支流ꎮ〔 ５ 〕

有 ６ 条河流的事实为此提供了简单的解决方案:３ 条西部河流(印度河、杰

卢姆河和杰纳布河)留给巴基斯坦进行消耗性使用ꎬ而 ３ 条东部河流(拉

维河、比亚斯河和萨特莱杰河)由印度进行消耗性使用ꎮ 条约的独创性为

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３ 条河流的水分配给印度和 ３ 条河流的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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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流域所有水资源获得的最优收益的角度而言ꎬ一方必须至少认识到拒绝为现有灌溉渠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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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巴基斯坦在本质上是一种领土划分ꎮ〔 １ 〕条约签署以来ꎬ双方不必共同处

理水资源管理问题ꎬ而只需要执行条约的条款和解决一些实际困难ꎮ〔 ２ 〕

«印度河条约»也定下了一个乐观的基调ꎮ 受益于旷日持久的谈判ꎬ已经

使两国到了战争边缘的纠纷通过有效的条约获得了解决ꎮ〔 ３ 〕 同样值得注

意的是ꎬ关键的讨论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ꎬ但长期和复杂谈判则是在高级

的专业工程师之间进行ꎮ 印度的首席谈判代表一直是一位灌溉工程师ꎬ

但巴基斯坦在一段时间内由一位工程师代表ꎬ而随后该代表又被一位高

级公务员所取代ꎮ〔 ４ 〕因此ꎬ在涉及国家间河流分享的微妙事项上ꎬ谈判必

须有政府最高层决策者参与ꎮ

人们还可以认为ꎬ对于在印度河流域项目中存在共同利益的认识的不

断加强为协议提供了现实依据ꎮ〔 ５ 〕 事实上ꎬ双方也表达了一些不满ꎮ 在印

度ꎬ人们普遍认为ꎬ对于潜在的开发ꎬ巴基斯坦获得了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ꎮ

占总量 ７９％的水量(３ 条河流的统计平均值)提供给巴基斯坦ꎬ而印度获得

的东部河流仅占总水量 ２１％ ꎮ〔 ６ 〕而巴基斯坦对于额外的蓄水承诺也颇为不

满ꎮ １９６４ 年ꎬ通过印度河塔贝拉蓄水工程ꎬ巴基斯坦已经能够获得这些额外

的蓄水ꎮ〔 ７ 〕

从国际水法角度来看ꎬ条约的缔结证明国际争端中的问题不一定只是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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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Ｈａｒａｌｄ 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 ｅｔ ａｌ. 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ｓｉａ (Ｖｏｌ. １)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１２ (１９９３)ꎬａｔ ２３.

Ｉｂｉｄ. ꎻ 应该注意的是ꎬ４０ 年过去了ꎬ条约依然不包括中国和阿富汗ꎬ而这两国也分享了

印度河的一部分ꎮ
Ｓｅｅ Ｊａｙａｎｔａ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 ａｎｄ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
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０.

Ｓｅｅ Ｊａｇａｔ Ｓ. Ｍｅｈｔａꎬ “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１２ (１９８８)ꎬａｔ ７４.

Ｓｅ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ꎬＭａｒｃｈ ２ꎬ１９６０.
Ｓｅｅ Ｊａｇａｔ Ｓ. Ｍｅｈｔａꎬ “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１２ (１９８８)ꎬａｔ ７３.
与此相关ꎬ一些学者指出ꎬ巴基斯坦作为中央条约组织 (ＣＥＮＴＯ) 和东南亚条约组织

(ＳＥＡＴＯ)成员国已经成为美国盟友这一事实赋予其无形的政治优势和外交影响力ꎮ 世界银行及其发

展伙伴满足巴基斯坦需求的首要考虑因素是担心印度河水资源争端解决无效可能引发的印巴战争ꎮ
Ｓｅｅ Ｊａｇａｔ Ｓ. Ｍｅｈｔａ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１２ (１９８８)ꎬａｔ ７３.



与现有规则的解释有关ꎬ而且还与起草新的规则有关ꎮ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ꎬ

往往不一定必须通过一般的司法或仲裁方法解决争端ꎮ〔 １ 〕

按照条约第 １２ 条的规定ꎬ该条约被认为是追溯自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生

效ꎮ 应该强调ꎬ这一日期不仅在批准文件交换日期之前(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也在条约的执行日期之前ꎮ 对这一点应该予以注意ꎬ因为它是一个在

传统国际法中很少出现的实践ꎮ〔 ２ 〕

«印度河条约»是最光辉的争端解决案例之一ꎬ因为它不仅有助于解决

国际争端也有助于开发一个框架ꎮ 这一框架就巴基斯坦将某些河流的水分

配给印度使用作出补偿ꎬ而在印巴分治之前ꎬ这些河流的水被用于灌溉当前

属于巴基斯坦的地区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它不是给予巴基斯坦的“发展援

助”而是发生分治引发的紧急事件后的“替换援助”ꎮ〔 ３ 〕

就像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ꎬ印度河争端解决方案的达成ꎬ不仅依

靠达成有关争端解决的协议ꎬ而且有赖于对作为争端形成基础的实际情况

的改变ꎮ〔 ４ 〕不是针对有限且不足的水进行争吵ꎬ相反ꎬ供水会增加到充分满

足双方需求的程度ꎮ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ꎬ有理由赞赏这种新颖的方法ꎮ

现有的权利和义务都被清扫一空ꎬ进而重新开始讨论ꎮ 谈判后达成的协议

１６０

第二章　 印度河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ꎬ“ Ｉｎｄｅ ｅ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ｕ ｔｒａｉｔｅ ｄｕ １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９６０ ｒｅｌａｔｉｆ ａ ' Ｉ '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ꎬｉｎ Ｒｅｖｕ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１９６１)ꎬａｔ ３７６.

Ｉｂｉｄꎬａｔ ３７５. 条约签署方签订一项具有溯及力(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的«印度河条约»的原因

是ꎬ根据第 １１ 条第 ６ 款的规定ꎬ过渡期从这一日期开始ꎮ 条约的溯及效果旨在于过渡期内服务于这

一实际目的ꎬ实际上ꎬ签署方已经同意 １０ 年的过渡期从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开始ꎮ 因此ꎬ条约从这一日期

开始适用是很重要的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在过渡期内印度应当持续地向巴基斯坦中巴里河间地渠道和

萨特莱杰河河谷渠道供水ꎮ
Ｓｅｅ Ｉ. Ｍ. 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Ｊ. Ｍ.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ｈ ｔｏ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ｌｄ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６８)ꎬａｔ ２２５.
Ｓｅｅ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７６.



终止了印度作为上游国对印度河宣称的任何水资源先占权ꎮ〔 １ 〕

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印度河条约»的缔结ꎮ 国际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

帮助解决纠纷ꎻ放弃基于众所周知的有关把流域作为一个水文单元开发水

资源原则的解决方案ꎻ一个独特的基于河流分割的解决方案ꎻ当解决方案对

印度而言被证明成本过于高昂时ꎬ第三方调动所需的资源ꎮ 上述事实是最

引人注目的因素ꎮ〔 ２ 〕第三方(无论是国家或组织)在调停冲突或纠纷时通常

非常有用ꎬ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利用自身地位的力量影响对抗方的行为ꎮ 第

三方调停者可以使用它们的影响力ꎮ 然而ꎬ印度河解决方案提供了采用相

反技术的例子:合作的奖励ꎮ 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控制自身供水所需的资

源ꎬ世界银行实际上为巴基斯坦购买了目标ꎬ从而缓解了另一方即印度因争

端所承受的负担ꎮ〔 ３ 〕因此ꎬ印度河争端解决方案是一项双方能够借助外部干

预实现自身目标的方案ꎮ〔 ４ 〕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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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尽管正如签署方和调停方所期望的ꎬ条约实现了印度河水资源的公平分配ꎬ但条约本身在

其第 １１ 条(第 ２ 款)明确规定ꎬ其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签署方认为以任何方式建立了任何一般

国际法原则或者先例ꎮ 由于这一条款ꎬ麦卡弗里(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认为ꎬ在未来不受«印度河条约»管辖的

其他水资源争端中ꎬ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恢复其原有的基本法律态度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
“Ｗａｔｅｒ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Ｐｅｔｅｒ Ｈ. Ｇｌｅｉｃｋꎬ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９５. 但是ꎬ巴克斯特(Ｂａｘｔｅｒ)教授对

这一条款有着不同的理解ꎮ 巴克斯特教授认为ꎬ尽管条约明确规定了其缔结意图ꎬ但这一属性的条款

并不能禁止其他人把这一解决方案作为一项先例或者获得他们从协议条款中选择的一般法律原则ꎮ
Ｓｅｅ Ｒ. Ｒ Ｂａｘｔｅｒꎬ“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ｅｄｓ.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４７６. 关于这一问题ꎬ援引这一条款“明确否定«印度河条约»可能具有任何先例效果”的意

图ꎬ利佩尔教授评论道:“当然ꎬ如果条约仅仅是不具有国际立法效果的交易这一观点被接受ꎬ那么国

际法的一项主要渊源将被消除”ꎮ Ｓｅｅ Ｊｅｒｏｍｅ Ｌｉｐｐｅｒꎬ“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ａｔ ３５.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关于格兰德河水资源分

配的条约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ꎮ 该条约第 ４ 条规定:“本条约规定的输水不得被认为美国承认墨西哥

方面就所涉及的水资源宣称的任何权利主张” Ｓｅ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１７７６ － １９４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 Ｂｅｖａｎｓ)ꎬ１９７２.

Ｓｅｅ Ｓｙｅｄ Ｋｉｒｍ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ｙ Ｌｅ Ｍｏｉｇｎｅꎬ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ｔ ｉｔｓ Ｂ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１９９７) ａｔ ５.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资金是«印度河条约»得以签署的唯一问题和原因ꎮ 但是ꎬ事后看来ꎬ
可以认为在谈判的最后阶段ꎬ当除资金事项以外的几乎所有事项均得到解决时ꎬ为讨论由哪一方承担

工程成本而拖延谈判是危险的ꎮ 因此ꎬ资金事项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ꎬ尽管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项ꎮ
Ｓｅｅ Ｊ. Ｇ. Ｍｅｒｎｌ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Ｇｒｏｔｉ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ꎬ

１９９１)ꎬａｔ ３７.



简要概述印度河条约机制可以使我们得出下述 ３ 个方面的有益结论ꎮ

第一个结论与一个沿岸国对水资源进行排他性占有这一事项有关ꎮ 根

据基于通常被称为哈蒙主义的绝对领土主权理念的排他性占有理论ꎬ在一

个连续的水道上ꎬ上游国享有排他性地位ꎮ 在印度河ꎬ印度竭力用这一理论

支持其论点ꎮ〔 １ 〕除哈蒙主义外ꎬ印度还采用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论点证明

其对印度河水资源的权利诉求ꎮ 同哈蒙主义一道ꎬ经济需求这一论点带来

了第三个理念ꎬ根据这一理念应该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河流水资源ꎮ 基于

有限领土主权原则ꎬ这一理念承认沿岸国相互负有权利和义务ꎬ并从中派生

出补偿义务ꎮ

第二个结论与补偿问题有关ꎮ «印度河条约»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承认了

补偿的概念ꎮ １９４７ 年ꎬ印度曾经要求巴基斯坦支付 １ ５ 亿卢比来弥补在英

国统治下建造的渠道所带来的水资源损失ꎮ〔 ２ 〕 １ 年后ꎬ印度接受有利于巴基

斯坦的关于印度所损失水资源的补偿支付原则ꎮ 最后该条约规定了为支持

印度河流域开发ꎬ印度需提供的财政资助ꎮ 从本质上来讲ꎬ印度河流域开发

意味着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实施工程建设ꎮ 印度向巴基斯坦提供财政资助可

以确保按计划获得收益ꎮ〔 ３ 〕 接受补偿也意味着该国认可沿岸国有限主权的

理念ꎮ 接受补偿还意味着拒绝在先使用的理念ꎬ更重要的是ꎬ它同时意味

着ꎬ为了最好地服务共同利益ꎬ有效运用公平分享原则和公平利用理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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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几个国家在过去进行过类似的努力ꎮ 例如ꎬ２０ 世纪初在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争端中的奥

地利、在与墨西哥关于格兰德河的争端中的美国以及在与美国关于北美边界水域的争端中的加拿大ꎮ
在英国统治期间ꎬ比卡内尔需要向旁遮普就其供水支付费用ꎬ同时还需要为位于旁遮普土

地上的菲罗兹布尔渠首工程以及引水渠按比例支付维护费用ꎮ 基于这一先例ꎬ东旁遮普主张西旁遮

普必须支付类似费用ꎮ 无论勉强与否ꎬ西旁遮普同意支付供水费用、相应比例的维护费用以及相应比

例的资本利息ꎮ 然而ꎬ在自治领间会议上ꎬ巴基斯坦对供水费用以及用于计算利息的资本成本的计算

方法进行了质疑ꎮ 西旁遮普同意支付通过位于东旁遮普的水渠进行输水产生的费用并承担相应比例

的维护成本ꎮ 由于关于供水费用的计算方法未达成一致ꎬ争议部分的款项被决定置于托管之下ꎮ 这

一款项将由印度总理决定ꎮ 各方同意为达成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举行进一步的会谈ꎮ 关于供水费用的

这一争议主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会谈ꎬ并且在世界银行介入之时陷入僵局ꎮ 与此同时ꎬ两
国均继续建设可以保证本国供水的既有或者规划的工程ꎮ 供水费用这一问题在 １９６０ 年即«印度河条

约»起草的最后阶段才得以解决ꎮ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Ｕｎｄａｌａ Ｚ. Ａｌａｍꎬ“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ꎬＵ. Ｋ. 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６３ － ６５.

Ｓｅｅ Ｋａｍａｌａ Ｐｒａｓａｄꎬ“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 ꎬ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２０.



资源利用非常重要ꎮ〔 １ 〕

因此ꎬ第三个结论关系到沿岸国之间的水资源分享ꎮ 事实上ꎬ«印度河

条约»没有指定水资源分配的数量ꎬ这使一些学者认为该条约有效地提供了

一种领土性的水资源分享ꎮ〔 ２ 〕 该条约只是重申每个国家对不同水道所拥有

的领土主权ꎮ 它不修改两国的边界但刻画了一个虚构的东—西界线ꎮ 这一

界线划分了流域并且将每个国家的开发利用的主权限制在一半的水系之

上ꎬ而在另一半水系上授予其准排他性的权利ꎮ 实际上它既非领土划分也

非定量划分ꎬ而是一种仅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划分ꎬ同时它还是当代国际河

流法中一个很好的案例ꎮ 这种划分解释了«印度河条约»背后隐含的具有支

配作用的政治、经济而非法律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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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Ｂｅｌａ Ｖｉｔａｎｙｉ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ａａｎ ｄｅｎ Ｒｉｊｎ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Ｎｏｏｒｄｈｏｆｆꎬ１９７９)ꎬａｔ ３４６.

Ｓｅｅ Ｙｖｏｎ￣Ｃｌａｕｄｅ Ａｃｃａｒｉｅｚꎬ “ Ｌ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 ｌ 'Ｉｎｄｕ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ꎬＲａｌｐｈ Ｚａｃｋ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ｆｌｉｓｃｈꎬ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１９８１)ꎬａｔ ６８.



第三编　 印度—尼泊尔关系

ｐｐ. ０６５ －１２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０３ >>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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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和历史

有 ４ 个发源于青藏高原的独立的河流水系流经尼泊

尔ꎮ 萨普塔—科西河(Ｓａｐｔａ￣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水系源自东部山

区ꎬ根德格河水系来自中部山区ꎬ戈默蒂河和马哈卡利河

水系则源自遥远的西部山区ꎮ 尼泊尔具有丰富的水资源ꎬ

由积雪和冰川融水以及季风降水所补给的四大河流(科西

河、根德格河、戈默蒂河和马哈卡利河)及其支流的水量占

全国地表水的近 ９０％ ꎮ 这种不同寻常的水资源禀赋ꎬ辅以

来自低山和丘陵地带的小河流的流量ꎬ尼泊尔的年均径流

量达到 ２０００ 亿立方米ꎮ〔 １ 〕 这些主要河流流域处于尼泊尔

和中国、印度以及孟加拉国共享的更大的恒河流域ꎮ 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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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ｅｅ Ｓｕｒｙａ Ｎａｔｈ Ｂａｓｔｏｌａ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ｇｈｔｙ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ｕｎｉｌ Ｂａｓｔｏｌａ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２１ꎻ 总体来说ꎬ尼泊尔

超过 ６０００ 条河流和溪流的水最终均流向恒河ꎮ 然而ꎬ具体来说ꎬ印度—尼泊

尔河 流 水 系 可 以 被 划 分 为 ７ 个 水 系ꎬ 从 东 向 西 分 别 是 默 哈 嫩 达 河

(Ｍａｈａｎａｎｄａ)、科西河、卡马拉巴兰河(Ｋａｍｌａ Ｂａｌａｎ)、巴格马蒂河(Ｂａｇｍａｔｉ)、
布里根德格河(Ｂｕｒｈｉ Ｇａｎｄａｋｉ)、根德格河和卡克拉河(Ｇｈａｇｈｒａ)ꎮ 所有这些河

流及其主要支流均源自尼泊尔ꎬ而且在尼泊尔流经不同距离后ꎬ进入印度领土

并汇入恒河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 Ｒ. Ｒａｏ ａｎｄ Ｔ. Ｐｒａｓａｄ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ꎬ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１６０ － １６１ꎮ



尔的大部分河流在本质上都与该国同其上游和下游邻国之间的潜在国际水

权利问题相关联ꎬ因为所有这些河流都流入或者流出该国ꎮ 从尼泊尔流入

印度的河流占该地区水资源量的一大部分ꎮ

一、政治约束

尽管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水资源开发潜力相当大ꎬ然而ꎬ特别是由于这

一事项的敏感性以及各政党之间不同的利益和方法ꎬ两国之间的水资源合

作并不容易ꎬ而且也不会很快实现ꎮ 它们的双边关系一直深受政治问题的

影响ꎮ 两国政治活动者的既得利益和关注国内的驱动因素ꎬ而不是与水有

关的技术讨论影响着决策ꎮ 为了分析两国之间水资源问题的影响ꎬ必须了

解它们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ꎮ

印度和尼泊尔的政治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ꎮ 早在 １８１５ 年ꎬ它们的双边

关系就以一份«和平条约»的形式被正规化ꎮ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ꎬ

而几乎一个半世纪后ꎬ尼泊尔和新独立的印度于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通过了一

份新的«和平友好条约»ꎮ〔 １ 〕 与 １９５０ 年«和平友好条约»同时签署的是一份

构成该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附函ꎮ 虽然 １９５０ 年条约及其附函基本上

旨在加强和发展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关系ꎬ但它还建立了两国之间的特殊

关系ꎮ 特别是ꎬ它规定了对两国公民的平等和互惠待遇ꎬ同时它还处理了来

自或者通过印度领土的、为尼泊尔的安全所必需的设备和武器的进口问题ꎮ

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ꎬ两国的特殊关系可能是很正当的ꎬ但它对尼泊

尔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ꎬ特别是在其与印度以外国家的交往方面(自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以来ꎬ尼泊尔否认该条约ꎬ但没有正式的行动)ꎮ 对条约进行详

细分析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ꎬ但注意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ꎬ即它继续影

响着两国在各合作领域的双边关系ꎬ水资源也不例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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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８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东印度公司和尼泊尔国王和平条约»ꎬ其文本请参见: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７０)ꎬａｔ １２ － １４ꎻ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和平友好条约»ꎬ其文本请参见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ꎬａｔ ３２ － ３４ꎮ



二、科西河及其计划

科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ꎬ是尼泊尔最大的河流ꎮ 在特里贝尼河流汇合

处之后ꎬ这条河被称作萨普塔科西河ꎬ而且从这一交汇点ꎬ该河流向西南方

向ꎮ 科西河流域呈椭圆形ꎬ而且在萨普塔科西河区域的查特拉(Ｃｈａｔｒａ)处突

出ꎮ 科西河流域西北到东南长 ２７０ 千米ꎬ东北到西南宽 １４５ 千米ꎬ集水面积

约 ２５ ６００ 平方千米ꎮ〔 １ 〕科西河有 ７ 条主要支流ꎬ是恒河最大的支流ꎮ 流域

面积 ９２ ５３８ 平方千米ꎬ其中 ３０ ８００ 平方千米位于西藏ꎬ４１ ３３３ 平方千米位

于尼泊尔ꎬ２０ ４０５ 平方千米位于印度ꎮ 在进入查特拉地区的平原之前ꎬ科西

河流经长约 １０ 千米的狭窄峡谷地段ꎮ 在继续流经 ２５ 千米以后ꎬ科西河在哈

努曼格尔(Ｈａｎｕｍａｎｇａｒｈ)附近进入印度ꎬ然后向下游再经过 ２０ 千米ꎬ科西河

在比哈尔邦的古尔塞拉(Ｋｈｕｒｓｅｌａ)附近汇入恒河ꎮ 科西河是印度比哈尔邦

最具破坏性影响的河流ꎮ 出于这一原因ꎬ科西河也被称为“比哈尔邦的悲

伤”ꎮ 由于它引起的季节性损害ꎬ一项削弱科西河影响的计划被认为是必要

的ꎮ 印度总理尼赫鲁强调了这样一项计划的重要性ꎮ 在战略的启动阶段ꎬ

尼赫鲁强调:“我认为科西河工程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应该以某种方式进行建

设ꎮ 我们必须有一个开始ꎬ尽管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完成ꎬ因为正如你们所知

道的ꎬ在比哈尔邦的一些地区每年都会出现带来灾难和毁灭的不同寻常的

困难ꎮ”〔 ２ 〕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的尼泊尔〔 ３ 〕 ꎬ科西河工程成为其与印度共同受益

的第一个国际河流开发项目ꎮ 它是一项综合性计划ꎬ包括防洪、发电和灌

９６０

第三章　 科西河

〔 １ 〕

〔 ２ 〕

〔 ３ 〕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Ｃ. Ｋ. Ｓｈａｒｍａꎬ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ａｎｇｅｅｔａ Ｓｈａｒｍａ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４７ － ４８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Ｈｉｎｄｉ 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９ꎬ１９５１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ꎻ Ｍａｒｃｈ １ꎬ１９５１ ｔｏ Ｊｕｎｅ ３０ꎬ１９５１)ꎬ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 Ｇｏｐａｌꎬ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６ꎬＰａｒｔ １ꎬｐｐ. １７ － ３０)ꎬ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ｖｉｎｄ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ꎬ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ｈｒｕ.

１９５１ 年ꎬ该国推翻了已经实施约 １ 个世纪的拉纳(Ｒａｎａ)世袭首相制并恢复了君主政体ꎮ
这一变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ꎮ 在这之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为新时代ꎮ 本项研究引用这一日期仅仅是

为了方法论上的简化目的ꎮ



溉ꎮ〔 １ 〕从历史上看ꎬ早在 １８９６ 年ꎬ〔 ２ 〕 印度就已经对调蓄科西河河水进行了

讨论ꎬ但由于缺乏深入的可行性研究ꎬ对此一直没有作出直接的决定ꎮ 这个

想法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重新浮出水面ꎬ但又因为印度和尼泊尔的政治不确定

性而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ꎮ １９５１ 年推翻拉纳寡头政体以后ꎬ新一届政府在

尼泊尔成立并更加关注科西河工程ꎮ 印度中央水和电力委员会准备了治理

科西河的计划并于 １９５３ 年获得印度政府批准ꎮ 此后ꎬ该计划获得尼泊尔政

府认可ꎬ之后双方谈判并签署了 １９５４ 年«科西河项目协议»ꎮ〔 ３ 〕

尽管具有所谓的综合性目标ꎬ科西河工程基本上被设想用于产生防洪

效益ꎬ并减少两国复发的洪水破坏ꎮ〔 ４ 〕就这一点而言ꎬ一座 １１５０ 米的水坝建

于哈努曼纳加尔(Ｈａｎｕｍａｎ Ｎａｇａｒ)上游 ５ 千米(尼泊尔境内 ８ 千米)的比哈

姆纳加尔(Ｂｈｉｍｎａｇａｒ)附近ꎮ〔 ５ 〕建设水坝的目的是将之作为一项调控曲流河

的梯度控制措施ꎮ 水坝两侧各有一条引水渠ꎮ 东部引水干渠完全位于印度

领土之上ꎬ为印度 ６１ ２５ 万公顷的农田提供灌溉ꎮ〔 ６ 〕 一座拥有 ４ 台 ５０００ 千

瓦发电机组的发电站位于距离水坝 １１ 千米处ꎮ 该发电站通过利用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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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计划是在西瓦利克(Ｓｉｗａｌｉｋ)山脉的山麓建造大坝ꎬ但是由于成本较高ꎬ特别是害怕

由于距离延长而失去对水坝管理和运行的控制ꎬ印度放弃了最初的计划并为水坝及其水闸选择了靠

近印度和尼泊尔边界的地点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Ａｄｉｔｙａ Ｍａｎ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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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２　 科西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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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进行发电ꎮ

在进入印度领土之前ꎬ西部引水干渠在尼泊尔横贯 ３５ 千米ꎬ分别为尼

泊尔 １ １３ 万公顷和印度 ３５ ６６１ 万公顷的农业土地提供灌溉用水ꎮ 尼泊尔

的防洪工程包括西部的一条长约 ２ 千米的流入堤以及一条沿西部河岸长约

４０ 千米的堤防ꎮ 在河流两岸的印度领土上建有总长约 ２２０ 千米的、密集分

布的许多堤防ꎬ从而限制水流以及保护土地免受洪水损害ꎮ

科西河项目的预计成本为 ４ ５ 亿卢比〔 １ 〕 ꎬ但由于淤积问题和科西河的

自然特征ꎬ仍需要进一步的防洪工程ꎬ从而成本将提高至 ５ ４５ 亿卢比ꎮ〔 ２ 〕 水

坝和东部引水干渠于 １９６２ 年完工ꎮ 西部引水干渠始建于 １９７２ 年并于 １９８２

年开始运行ꎮ

第二节　科西河条约机制

如前所述ꎬ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签署的协议首次阐明了印度和尼泊尔有关

科西河的国际权利和义务ꎮ〔 ３ 〕 但在其缔结后不久ꎬ«１９５４ 年协议»就受到了

尼泊尔反对党的严厉批评ꎮ 批评者宣称ꎬ该项目没有以任何方式使尼泊尔

受益ꎮ 它在没有向尼泊尔提供足够补偿的情况下授予印度无限期的治外法

权ꎮ 尼泊尔只会获得总灌溉土地极微小的一部分ꎬ而印度将从尼泊尔电力

资源的开发获得更多的利益ꎮ 批评者还声称尼泊尔将在未获得等价收益的

情况下失去肥沃的土地ꎬ并且该计划实际上是专为印度促进自己的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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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ꎬ但却没有适当关注尼泊尔人民的福祉ꎮ〔 １ 〕 应该注意的是ꎬ忽略对争论

和反驳的详细描述ꎬ尼泊尔人对该项目普遍存在不满ꎮ〔 ２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政治关系严重恶化ꎬ〔 ３ 〕 而对

于«１９５４ 年协议»的批评也日益加剧ꎬ印度政府受到了修改协议的压力ꎮ 印

度电力和灌溉部长 Ｋ. Ｌ. 拉奥(Ｋ. Ｌ. Ｒａｏ)先生在 １９６２ ~ １９６３ 年访问尼泊

尔ꎬ表示印度准备根据尼泊尔提出的建议修改协议ꎮ 印度当局随后被要求

暂停工程的运行直至完成为修改协议进行的进一步讨论ꎮ １９６５ 年ꎬ在访问

尼泊尔期间ꎬ印度总理拉尔巴哈都尔夏斯特里(Ｌａｌ Ｂａｈａｄｕｒ Ｓｈａｓｔｒｉ)进

一步向尼泊尔政府保证印度愿意修改协议ꎮ １９６６ 年ꎬ协议获得了修改ꎮ〔 ４ 〕

因为«１９５４ 年协议»的每一条款都一直受到批评ꎬ对该协议的修改相当广泛ꎮ

现在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源于替代«１９５４ 年协议»的 １９６６ 年«科西河项目修

订协议»ꎬ〔 ５ 〕并且后者在签字后立即生效ꎮ 下面的段落将在适当的时候ꎬ通

过与«１９５４ 年协议»的比较对«１９６６ 年协议»进行讨论ꎮ 这种比较方法不仅

在领会条约机制演变方面十分必要ꎬ而且有助于理解围绕条约中数项规定

产生争论的理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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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尤其是因为尼泊尔发生的严重的政治变革ꎮ １９６０ 年ꎬ当时的国王解散了民选政府、政党

和议会ꎬ建立了一套新的体制ꎬ而在该体制中ꎬ国王拥有绝对权力ꎮ 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来自国内和

国外的反对ꎬ而这也是影响印度—尼泊尔关系的刺激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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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科西河项目执行的争论

科西河项目位于尼泊尔的领土之上ꎬ由一座水坝以及一些渠首工程和

附属工程组成ꎬ坐落于哈努曼纳加尔上游大约 ３ 英里的科西河上ꎬ同时该工

程还包括一些流入堤、防洪堤、引水渠和防护工程ꎮ 科西河工程的目的是防

洪、灌溉、水力发电和预防对水坝上游河流右岸尼泊尔地区的侵蚀ꎮ〔 １ 〕 值得

注意的是ꎬ«１９５４ 年协议»缔结后ꎬ该项目的各个工程已经由印度政府实施ꎮ

对于仍处在不同完成阶段的各项工程ꎬ尼泊尔政府已同意提供必要的设施ꎮ

这一意向在«１９６６ 年协议»中得到了反映ꎬ协议强调ꎬ“尼泊尔建议修订协议

以满足情势变更带来的需求”ꎬ而印度“本着维护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友谊

和良好关系的精神”ꎬ同意对«１９５４ 年协议»所作的修订ꎮ〔 ２ 〕

因此ꎬ科西河工程准备工作的动态性特征使得修订后的协议需要考虑

到科西河工程的新发展ꎮ 在修改后的协议签署之前ꎬ水坝的总体布局、流入

堤、防洪堤以及其他防护工程内的区域、引水渠、发电站和通信线路都进行

了相应修改而且详细的计划被附于协议之后ꎮ〔 ３ 〕 通过两国政府的换文ꎬ〔 ４ 〕

双方同意尼泊尔连结堤所在的土地由印度让与尼泊尔ꎬ但是尼泊尔允许印

度维护和运行该连结堤内的水道ꎮ

针对双边协商ꎬ协议进一步规定ꎬ印度进行的与项目有关的任何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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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１９６６ 年协议»序言ꎮ
参见«１９６６ 年协议»序言ꎮ 指出下面一点似乎是适当的ꎬ协议对一些术语的使用给人的印

象是该协议并不是两个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签署的ꎮ 例如ꎬ一方(印度)被称为“联邦” (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ꎬ
而另一方(尼泊尔)被称为政府(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ꎮ 因此ꎬ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协议削弱了尼泊尔的主权

地位ꎮ Ｓｅｅ Ａｄｉｔｙａ Ｍａｎ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Ｅｋｔａ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５７.
无论这种观点多么不具有说服力ꎬ它必定是作为尼泊尔的政治污点而存在ꎮ 实际上ꎬ有趣的是ꎬ有人

指出两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签署的一些其他协议使用了“印度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和“尼泊尔政

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ｐａｌ)这样的表述ꎮ 例如ꎬ在«科西河协议»之前签署的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和平友

好条约»(见前文)ꎬ该条约是一份在随后几十年里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条约ꎮ 再如ꎬ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引渡条约»ꎮ 这两份条约均使用了“印度政府”和“尼泊尔政府”ꎬ而没有使用“印度联邦”和
“尼泊尔政府”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１ 条ꎮ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签署和批准ꎮ 换文的内容请参见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ꎬａｔ １６３ꎮ



及其他工作都需要在与尼泊尔政府进行协商的前提下规划和实施ꎬ而且根

据协议需要由尼泊尔政府事先同意的工程和工作ꎬ只得在能够确保获得此

类同意后实施ꎮ〔 １ 〕

«１９６６ 年协议»清楚地描绘了印度和尼泊尔在科西河工程执行过程中

的责任ꎮ 印度的比哈尔邦政府指定总工程师ꎮ 当总工程师认为需要任何与

科西河工程有关的勘测或调查时ꎬ尼泊尔政府将为奉命进行此类勘测或调

查的有关印度官员或个人提供便利ꎮ〔 ２ 〕这样的勘测和调查可能包括空中和

地面勘测、水力勘测、水文勘测、水文地质勘测ꎬ包括地表和地下钻孔施工

勘探、通信和建筑材料调查以及该水坝和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其他工程

的设计、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其他所有勘测或调查ꎮ〔 ３ 〕 总工程师也可以进

行蓄水坝及蓄洪坝勘测和调查ꎬ实施水土保持措施ꎬ例如拦砂坝ꎬ植树造

林等ꎬ而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科西河问题解决方案所需要的ꎮ〔 ４ 〕 虽然前述

勘测和调查是在与尼泊尔政府开展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 ５ 〕 ꎬ那些被认为

日常维护和运行所需要的勘测和调查可以在适当通知尼泊尔政府后由印

度实施ꎮ〔 ６ 〕

该协议还包括关于工程执行机关以及使用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规定ꎮ〔 ７ 〕

当修订计划中未设想的任何重大建设工程需要尼泊尔政府事先批准时ꎬ若

其作为项目或项目的一部分获得印度政府的批准并由其通知尼泊尔之后ꎬ

该工程将获得授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尼泊尔应当允许工程师和其他官员、服

务人员以及印度任命的人员及其所携带的引导和执行相应建设所可能需要

的动物、车辆、植物、机械、设备和工具进入所有这些土地和地点ꎬ同时还应

当允许其对适当执行相应建设所需要的这类土地和地点在必要的时间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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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１ 条第 ３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１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２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３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１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３ 条ꎮ



行占用ꎮ〔 １ 〕此外ꎬ当相关工程正遭受或被担心遭受任何事故时ꎬ在接到事先

通知以后ꎬ尼泊尔政府应当授权印度方面的人员进入水坝及相关工程的范

围或边界以外的土地以执行修复或者预防此类损害所需要的工程ꎮ

显然ꎬ在决策过程中ꎬ这一项目并未给予协商一致以优先权ꎮ 实际上ꎬ

与项目有关的所有决策都可由印度作出ꎮ 不过ꎬ尽管尼泊尔方面并未提出

任何正式的申诉ꎬ这一做法受到了尼泊尔人的指责ꎮ 但是ꎬ对尼泊尔而言ꎬ

勘测和调查的发现仍然是一项问题ꎮ 根据协议ꎬ尼泊尔将有权自由且不受

延误地获取印度或者代表印度实施的勘测或调查所取得的所有数据、地图、

样本、报告以及其他成果ꎮ 反之ꎬ尼泊尔也应当允许印度获得尼泊尔政府或

者代表尼泊尔政府实施的有关科西河的勘测或调查所取得的所有数据、地

图、样本、报告以及其他成果ꎮ〔 ２ 〕应该指出的是ꎬ虽然每个国家都需要向对方

提供来自其对“位于尼泊尔的科西河”进行勘测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ꎬ但是

并没有条款规定双方就“位于印度的科西河”进行数据交换ꎮ

面对这些争论ꎬ为缓解科西河项目执行时所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ꎬ在科

西河条约框架之下通过规定设置了印度—尼泊尔科西河项目委员会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为科西河项目设置了协调委员会ꎬ意在为与项目有关的且涉

及共同利益的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ꎮ 在协议签订之后ꎬ这个委员会几

乎立即成立并开始运作ꎮ 因此ꎬ修改后的协议确保这一委员会活动的连续

性是非常重要的ꎮ １９６６ 年«修订协议»确实相当成功地确保了这样的连续

性ꎮ 它选择保持类似的机构ꎬ但更改了名称ꎮ 这一机构不是被称作一般的

委员 会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ꎬ 而 是 被 称 为 印 度—尼 泊 尔 科 西 河 项 目 委 员 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ꎮ 该委员会被赋予促进两国政府之间关于协议涉及事项的合

作和协调的责任ꎮ 该委员会的构成和管辖范围的规则须经双方同意ꎮ 在联

合委员会成立之前ꎬ“科西河项目协调委员会”将继续依靠下述人员履行职

责:(１)每个国家各 ４ 名由各自政府提名的代表ꎻ(２)由尼泊尔的 １ 位部长担

任的委员会主席和由科西河项目管理员担任的秘书ꎮ 委员会被授权考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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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３ 条第 １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４ 款ꎮ



于该项目的共同利益事项ꎬ如为出租给印度而由尼泊尔进行的土地征收事

项、移民搬迁以及ꎬ除其他事项外ꎬ法律和政令的维护ꎮ〔 １ 〕

二、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主权的争论

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都涉及对私人、社区或者政府所有的土地的征

收或转移ꎮ 为获得此类土地所支付的补偿成为一项主要问题ꎬ而这在科西

河也不例外ꎮ

项目所需土地将由尼泊尔进行征收而由印度支付补偿ꎮ〔 ２ 〕 在每一案例

中ꎬ补偿都将通过尼泊尔政府支付给土地所有者ꎮ «修订协议»规定了土地

补偿的计算方法ꎮ〔 ３ 〕为评估现金补偿数额ꎬ执行各种工程所需的土地和淹没

土地被分成 ４ 类ꎬ包括:(１)耕地ꎻ(２)林地ꎻ(３)村庄土地和房屋以及位于其

上的其他不动产ꎻ(４)荒地ꎮ 尼泊尔境内所有在地籍登记的实际耕作土地被

认为是耕地ꎮ〔 ４ 〕

印度应当就尼泊尔政府的土地收益金损失支付补偿ꎬ而这些土地收益

金是在征收时于征收区域内任何主体就科西河项目所征收和出租给印度的

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所应当缴纳的款项ꎮ 这种补偿的评估方法和付款

方式由双方协议决定ꎬ而科西河项目所有所需土地的测量都将由尼泊尔和

印度政府分别正式授权的官员进行ꎮ〔 ５ 〕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份换文ꎮ〔 ６ 〕 该换文进一步明确

７７０

第三章　 科西河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自项目启动以来ꎬ该委员会已经举行了 １７ 次会议ꎮ 上一次会议于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举行ꎮ 会议

讨论的内容包括:(１)土地征收和补偿的支付ꎻ(２)采石ꎻ(３)尼泊尔对木材的供应ꎻ(４)对尼泊尔林地、
荒地和位于堤防和淹没区域内的资产支付的补偿ꎻ(５)尼泊尔境内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ꎻ(６)生活在堤

防范围的人口的搬迁问题ꎻ(７)对征收土地上的作物的补偿ꎻ(８)对由于堤防坍塌而损害的农作物的补

偿ꎻ(９)对在印度领土工作的尼泊尔承包商免收所得税问题ꎻ(１０)科西河西部引水渠工程新增水道穿

越工程ꎻ和(１１) 科西河两岸区域的保护问题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Ｂｈｅｋｈ Ｂ. Ｔｈａｐａ ａｎｄ Ｂｈａｒａｔ Ｂ.
Ｐｒａｄｈａｎ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ＩＩＤＳꎬ１９９５ (Ｂｏｍｂａｙ: Ｋｏｎａ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０５ － ２０６ꎮ

参见协议第 ８ 条ꎮ
协议第 ８ 条第 １ 款第 ａ 项ꎮ
协议第 ８ 条第 １ 款第 ｂ 项ꎮ
协议第 ８ 条第 ３ 款ꎮ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换文ꎮ



了关于补偿的规定ꎮ 印度每年将按照 ５ 尼泊尔卢比 / 尼泊尔比格(Ｎｅｐａｌｉ

Ｂｉｇｈａ)〔 １ 〕的比例就科西河项目已经征收的所有土地支付补偿ꎮ 对于未来征

收的土地ꎬ尤其是为科西河西部引水渠所征收的土地ꎬ仍将适用现有规定ꎬ

而根据该规定ꎬ损失的土地收益金将以土地征收时应付的土地收益金为基

础确定ꎮ

尽管有前述详细规定ꎬ土地所有权成为«１９５４ 年协议»所引发的最敏感

和最具争议的问题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赋予印度所有被尼泊尔征收的土地的所

有权ꎬ而这些土地随后为科西河项目的目的转移给印度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规

定:“印度应当成为尼泊尔(根据第 ３ 条)征收的应当转移给印度的所有土地

的以及根据第 ４ 条第 １ 款所赋予的所有水权利的所有者ꎮ 但是ꎬ尼泊尔关于

这些土地所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不因此类转移受到减损ꎮ”〔 ２ 〕

«修订协议» 把 “所有权”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这一用词修改为 “租赁权”

( ｌｅａｓｅ)ꎮ〔 ３ 〕实际上ꎬ该协议规定尼泊尔征收土地用于项目建设并在获得补

偿后将其出租给印度ꎮ 根据«修订协议»第 ５ 条规定ꎬ尼泊尔征收的所有土

地都应当按照一个名义的租金比例出租给印度ꎬ租期为自这些修订协议

(«修订协议»)签署日起 １９９ 年ꎮ 科西河西部引水渠所需土地将由尼泊尔按

照相似的条款和条件出租给印度ꎮ 将要出租的其他土地所适用的条款和条

件将通过相互协商确定ꎮ 应印度请求ꎬ尼泊尔将按照双方协商的条款和条

件更新这些租约ꎮ 协议进一步确定ꎬ尼泊尔对租赁土地的主权和领土管辖

权ꎬ包括尼泊尔法律在这些土地上的或者对于与这些土地有关事项的适用

和执行ꎬ仍然不受此类租赁的减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租期远远超过以往这类条约的通常规定ꎮ 尽管如此ꎬ关

于 １９９ 年之后租约的更新ꎬ双方的换文〔 ４ 〕保证ꎬ一旦尼泊尔政府在租期结束

时收回项目财产ꎬ印度将得到合理补偿ꎮ 补偿将包括目前为止和未来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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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１ 比格等于 ０ ６７７２ 公顷ꎮ
参见«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５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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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承担的成本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项目物资价值的折旧也将被考虑在内ꎮ

三、关于水资源和电力利用的争论

尼泊尔对水资源和电力的使用也曾是«１９５４ 年协议»中的一个问题ꎮ 对

两份协议相关条款的文字比较可能有助于解释争论的性质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

第 ４ 条规定:“(１)在不损害尼泊尔按照不时需求取水用于境内灌溉或其他

用途的前提下ꎬ印度有权监管坝址处科西河所有供水并为项目的目的在坝

址进行发电ꎮ”而且ꎬ«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４ 条第 ２ 款规定:“尼泊尔有权使用多

达 ５０％的坝址电站所发电量ꎬ并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印度所售电力的费率

支付费用ꎮ”

«修订协议»不仅改变了规定的语气ꎬ而且还通过肯定尼泊尔从科西河、

逊科西河(Ｓｕｎ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以及该流域内科西河的任何支流取水用于灌溉或

其他任何用途的权利改善了尼泊尔的情况ꎮ «修订协议»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

定:“尼泊尔应当享有根据不时的需求从科西河、逊科西河以及该流域内科

西河的任何支流取水用于灌溉或其他任何用途的权利ꎮ 印度应当有权监管

坝址处科西河所有因之而不时存在的剩余供水以及在东部引水渠进行发

电ꎮ”

«修订协议»第 ４ 条第 ２ 款进一步规定:“尼泊尔应当有权获得坝址 １０

英里范围内由或者代表印度建设的任何电站所发电量至多 ５０％的电量以供

境内使用ꎬ其具体使用电量应当由尼泊尔不时确定并告知印度ꎮ 然而ꎬ当其

所需电量增加或减少的数量超过 ６８００ 千瓦时ꎬ尼泊尔应当提前 ３ 个月告知

印度ꎮ”

除上述变化外ꎬ«修订协议»还补充规定:如果将要被提供给尼泊尔的任

何电力产生于位于印度领土的电站ꎬ那么印度政府应当建设必要的输电线

路到达印度—尼泊尔边界双方同意的某一地点ꎬ而向尼泊尔的供电费用应

当通过双方协商确定ꎮ〔 １ 〕协议进一步规定ꎬ尼泊尔将有权获得坝址 １０ 英里

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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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任何电站达５０％的电量ꎮ〔 １ 〕然而ꎬ尽管有关于电力的规定ꎬ该协议未

能确定:(１)发电站装机容量ꎻ(２)尼泊尔可获得的电量数额ꎻ(３)项目的

成本和收益ꎮ 同样ꎬ它未能规定:(１)灌溉渠道中的水量ꎻ(２)这些水渠所

覆盖的土地面积ꎻ(３)两国各自的灌溉效益ꎮ 这些疏漏增加了协议的不明

确性ꎮ

用于项目的电力和其他物资并不是免费提供的ꎮ 它们为尼泊尔产生特

许税费ꎮ 关于在印度生产和使用的电力ꎬ根据«１９６６ 年协议»ꎬ尼泊尔政府有

权按照协议确定的比例获得特许税费ꎮ 然而ꎬ对于销售给尼泊尔的电力则

不需支付特许税费ꎮ〔 ２ 〕

对于从尼泊尔领土获得的水坝建设和未来维护工程中所使用的石头、

砾石和碎石ꎬ尼泊尔有权获得特许税费ꎮ 这样的费率通过协议确定ꎮ〔 ３ 〕 印度

可以自由地从尼泊尔所出租的土地上使用和移除黏土、砂和土壤ꎮ 此外ꎬ对

于项目及与之相关的工程所需的物资ꎬ尼泊尔不会征收关税或任何其他税

费ꎮ〔 ４ 〕工程建设所需的从尼泊尔森林获得的木材也允许在支付补偿后使用ꎮ

防止侵蚀尼泊尔境内河流右岸所需的丁坝或其他河流整治工程中使用的木

材不需支付补偿ꎮ 类似地ꎬ对于从尼泊尔出租给印度的林地中所获取的木

材也不需支付任何补偿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双方同意ꎬ在获得补偿的前提下ꎬ尼泊尔将向印度提供

土地用于建设和维护道路、电车轨道、铁路、索道ꎬ等等ꎮ 如果在项目区域

外ꎬ这样的建设将需要尼泊尔政府的事先批准ꎮ〔 ５ 〕 项目建设、维护和适当运

行所需的对商业或私人车辆使用道路等施加的限制需相互达成一致意

见ꎮ〔 ６ 〕如果遇到河流引起的构筑物垮塌或侵蚀威胁ꎬ在告知尼泊尔政府后ꎬ

项目官员可以限制公共交通ꎮ 尼泊尔也同意按照与其他使用者相同的条款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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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４ 条第 ２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６ 条第 １ 款ꎮ
«１９６６ 年协议»第 ３ 条第 ４ 款ꎮ 尼泊尔还允许印度在查特拉、达朗巴扎尔(Ｄｈａｒａｎ Ｂａｚａｒ)或

尼泊尔的其他矿产地开采项目所需的建筑材料ꎮ
«修订协议»第 ７ 条ꎮ
«修订协议»第 ９ 条ꎮ
«修订协议»第 ９ 条第 ２ 款ꎮ



和条件ꎬ允许为善意地建设维护水坝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工程而对道路、水路

和其他交通和联系途径进行使用ꎮ〔 １ 〕

哈努曼纳加尔水坝(在科西河项目下建设的)上的桥梁通常应当向公共

交通开放ꎮ〔 ２ 〕 印度保留在经过尼泊尔事先同意的前提下出于技术或安全原

因暂时关闭桥梁交通的权利ꎬ但是在这些情况下ꎬ印度应当采取能够最快重

新开放桥梁所需的措施ꎮ〔 ３ 〕 尼泊尔同意为建设和维护项目的善意目的在其

境内安装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设施ꎬ但条件是印度同意:(１)在尼泊尔未

来可以提供时收回此类设施ꎻ(２)在紧急情况下ꎬ允许被授权的尼泊尔公务

员在项目区域内使用内部电话和电报ꎬ然而这种使用不得妨碍或者干扰项

目的建设和运行ꎮ〔 ４ 〕

此外ꎬ按照双边谅解的惯例ꎬ该协议规定了对尼泊尔劳工的特殊待

遇ꎮ〔 ５ 〕 印度承诺在其认为对项目建设合适时于可行的范围内给予尼泊尔劳

工、个人和承包商优先权ꎬ但保留进口必要的各个级别的劳动的权利ꎮ 此

外ꎬ经尼泊尔政府事先批准ꎬ印度可以在项目建设期间建立学校、医院、供水

系统、供电系统、排水系统和其他市政设施ꎮ〔 ６ 〕一旦完成项目建设ꎬ这样的市

政设施将会根据尼泊尔的要求转移给尼泊尔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所有的公共

管理职能将由尼泊尔政府行使ꎮ

四、关于航行和渔业权的争论

尼泊尔境内科西河上的所有航行权都由尼泊尔享有ꎮ〔 ７ 〕然而ꎬ基于安全

的原因ꎬ除非经尼泊尔适格主管机关与项目执行工程师协商后发放特别许

可ꎬ在水坝和渠首 ２ 英里内不得使用水运工具ꎬ例如船舶、汽艇以及木筏等ꎮ

受此限制的任何未经授权的水运工具将会受到检控ꎮ 协议还规定ꎬ当技术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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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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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协议»第 ９ 条第 ３ 款ꎮ
«修订协议»第 ９ 条第 ４ 款ꎮ
同上ꎮ
«修订协议»第 ９ 条第 ５ 款ꎮ
«修订协议»第 １２ 条ꎮ
«修订协议»第 １３ 条ꎮ
«修订协议»第 １０ 条ꎮ



上可行时ꎬ应当就在坝址或其附近科西河上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的适当

安排作出规定ꎮ 考虑到尼泊尔获得可靠通海航线的目标ꎬ关于航行的这一

规定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然而ꎬ这一利益似乎是虚幻的ꎬ其并没有被实现ꎮ 虽

然印度的义务是在坝址或其附近提供航行ꎬ但是该义务以技术上可行为前

提ꎮ 到目前为止ꎬ印度并没有制定关于航行的任何规定而尼泊尔的明显利

益已经被证明没有实质性内容ꎮ〔 ２ 〕

与航行相似ꎬ尼泊尔境内科西河上的所有渔业权都由尼泊尔享有ꎮ〔 ３ 〕 然

而ꎬ除非经尼泊尔适格主管机关与项目执行工程师协商后发放特别许可ꎬ在

水坝和渠首 ２ 英里内不得实施渔业活动ꎮ 当在 ２ 英里的范围内发放特别许

可时ꎬ尼泊尔应当考虑渠首和被许可人的安全性ꎮ

五、争端解决机制

因项目建设、协议的效力或解释所引起的或者以任何方式与之相关的

争议或分歧ꎬ如果未能通过讨论解决ꎬ那么将通过仲裁决定ꎮ〔 ４ 〕 通过书面通

知ꎬ任何一方都可以告知另一方其将任何此类争议或分歧提交仲裁的意图ꎮ

在发出此类通知 ９０ 天后ꎬ双方将各自提名 １ 名仲裁员以共同决定这一争议

或分歧ꎬ而且仲裁员的裁决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在仲裁员无法达成一致

时ꎬ双方可以进行协商并任命一位裁判员ꎬ其裁决将是终局裁决并对双方都

具有拘束力ꎮ

尽管协议规定了细节ꎬ但仲裁机制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ꎮ 第一ꎬ当

一方未能提名仲裁小组的 １ 名仲裁员时ꎬ协议未规定仲裁员的任命ꎮ 第二ꎬ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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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是内陆国家ꎬ所有可以提供进出海洋的交通方式仍然是一个优先任务ꎮ 关于内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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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仲裁员不能就争议达成一致意见ꎬ双方就“可以进行协商并任命一位裁

判员ꎬ其裁决将是终局裁决并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换句话说ꎬ双方没有

义务任命一位裁判员ꎮ 所以ꎬ由一方就协议问题提交仲裁的期望很容易受

另一方的挫败ꎮ〔 １ 〕

第三节　总　结

在水资源等敏感问题上ꎬ国家对它们之间谈判结果的看法经常受到各

方视角和优先性不同这一事实的影响ꎮ 小国倾向于认为它们受到了蒙骗ꎬ

而大国则往往认为它们比实际所需的更加慷慨ꎮ 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满

意ꎮ 尽管从印度尼泊尔之间的科西河项目中能够得出类似结论ꎬ但认真地

检视双方从协议获得的收益和损失(利与弊)似乎依然相当有用ꎮ 基于科西

河协议内容的分析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ꎬ尽管这两个国家获得了重大利益ꎬ

但尼泊尔也遭受了巨大损失ꎬ比如肥沃土地的淹没ꎮ

科西河项目协议处理了尼泊尔允许印度在尼泊尔领土上建设工程这一

事项ꎬ而这一事项导致了耕地淹没并使其无法生产且不能居住ꎮ 毫无疑问ꎬ

这一许可的授予明显是尼泊尔对其领土有效行使主权的行为ꎬ而且不能因

其合法性受到挑战ꎮ 然而ꎬ仍然可从协议条款条件对尼泊尔国际法律地位

的影响这一角度ꎬ对其进行分析ꎮ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一问题ꎮ 首先ꎬ尼泊尔是否因通过允许印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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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土上或淹没其领土建设工程给予印度利益而得到足够的补偿ꎮ〔 １ 〕 其次ꎬ

尼泊尔在科西河开发过程中的行动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协议条款的牵

制?

且不论仍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确定的成本和收益问题ꎬ协议并没有就

印度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进行仔细的计算和解释ꎮ〔 ２ 〕的确ꎬ尼泊尔能够就在

印度生产和使用的所发电量按照协议的费率收取特许税费ꎮ〔 ３ 〕但是ꎬ值得指

出的是ꎬ即使尼泊尔有权获得坝址 １０ 英里范围内任何电站达 ５０％ 的电量ꎬ

它必须就所获电量支付费用ꎮ 此外ꎬ虽然该项目所需土地已经通过租期为

１９９ 年的协议租给了印度ꎬ但是赔偿金额却按照征收时的土地收益金为基础

确定ꎮ〔 ４ 〕作为«修订协议»的补充ꎬ通过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的换文ꎬ对已征收

土地的补偿确定为每比格 ５ 尼泊尔卢比ꎬ而对未来征收的土地ꎬ尤其是为科

西河西部引水渠而征收的土地ꎬ其补偿将适用相同的原则ꎬ即征收时应付的

土地收益金ꎮ 换句话说ꎬ没有关于在漫长的租期内土地价值因通货膨胀或

其他原因而增长的规定ꎮ

同样ꎬ尼泊尔获得的灌溉和其他利益是否能在事实上平衡印度获得的

利益ꎬ是一个需要专家评估的问题ꎮ 但这笔交易已经完成ꎬ其只能被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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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关于公平分享的解释所发展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下游收益”ꎮ 概言之ꎬ这一概念确认ꎬ当
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管理水资源给一个下游国家带来明显的收益时ꎬ后者必须就这些收益

支付合理的补偿ꎮ “下游收益”这一理念是作为哥伦比亚河协议的构成部分由加拿大提出的ꎮ 当时ꎬ
美国计划在加拿大领土上的哥伦比亚河上游建设一座大坝ꎮ 美国同意承担水坝建设成本ꎬ但是拒绝

就从加拿大将要提供的 ７ 百万英亩英尺的蓄水所获收益支付其他费用ꎮ 加拿大政府认为获得拟议

项目主要好处的国家是美国(下游国)ꎮ 加拿大作为上游国使美国能够获得实质性收益ꎬ包括增加电

力生产和防洪ꎬ而且加拿大认为美国应该就这些收益支付补偿ꎮ 美国拒绝了这一建议ꎬ而后该案件被

提交给两国根据 １９０９ 年«边界水条约»建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ꎬ而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确定下

游收益的原则ꎮ 关于哥伦比亚河流域的详细讨论ꎬ请参见 Ｒａｌｐｈ 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ａｓｉｎ”ꎬ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ꎬ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Ｄｏｂｂｓ Ｆｅｒｒｙ: 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１６７ － ２４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Ｗｏｕｔｅｒｓꎬｅｄ.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ꎬ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Ｂｏｕｒ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４３ － ３５２.

粗略地审视国际水道联合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分享表明ꎬ成本与收益成正比是一个基础理

论ꎬ尽管并非总是如此ꎮ 事实上ꎬ只有在联合开发国际水道的项目中ꎬ才出现成本和收益分配问题ꎮ
成本和收益分配是影响国际合作开发共享水道一个根本性的问题ꎮ 成本和收益分配原则一般要求每

个沿岸参与方应承担从项目设施获取收益的成本ꎬ但各个项目的模型不同ꎮ
第 ６ 条第 ２ 款ꎮ
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ꎮ



协议解除ꎮ 如果尼泊尔感觉受到了严重蒙骗ꎬ那么印度认为科西河项目收

益的平衡仅仅是事实解释的问题ꎮ 在该项目之下ꎬ印度获得了 ９６ ５ 万公顷

的灌溉潜力ꎮ 印度对尼泊尔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助使得 ９ ３ 万公顷的土地得

到灌溉ꎮ 实际上ꎬ如果简单地看来ꎬ这似乎是失衡的ꎮ 但是ꎬ如果印度在下

游不远的比哈尔邦建设科西河水坝ꎬ那么尼泊尔将不能获得任何收益ꎬ而印

度的灌溉面积将由 ９６ ５ 万公顷变为 ９５ 万公顷ꎮ 通过在尼泊尔建设这一水

坝ꎬ印度仅增加了 １ ５ 万公顷的灌溉潜力ꎬ但是尼泊尔却获得了 ９ ３ 万公顷

的灌溉潜力ꎮ〔 １ 〕

对«修订协议»对尼泊尔未来行动的影响作出一些评论可能是适当的ꎮ

应该注意的是ꎬ«１９５４ 年协议»严重限制了尼泊尔开发科西河水系的自由ꎮ

«修订协议»小幅改善了尼泊尔面临的这种情况ꎮ 为了改善尼泊尔的地位ꎬ

«修订协议»完全删除了一些条款ꎮ 例如ꎬ«１９５４ 年协议»中的一项条款规

定ꎬ尼泊尔政府负责维护尼泊尔境内项目区域的法律和秩序ꎮ〔 ２ 〕协议进一步

规定ꎬ为实现这一目标ꎬ尼泊尔和印度政府会不时考虑和制定合适的安排ꎮ

协议还补充道:如果印度请求ꎬ尼泊尔将在项目区域内建立特别法庭或法

院ꎬ以确保迅速处置项目区域内的案件ꎮ 如果尼泊尔政府希望ꎬ印度将承担

建立此类法院的成本ꎮ〔 ３ 〕上述两条各自以微妙的方式处理了主权问题ꎬ但是

都被认为具有争议性且被«修订协议»删除ꎮ 尽管这些删除比较敏感ꎬ但从

法律上讲并不十分重要ꎮ 但是ꎬ被删除的另一项有关未来工程的条款值得

特别强调ꎮ 根据«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１６ 条ꎬ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ꎬ那么尼泊尔

政府将同意科西河及其支流上与蓄水坝和拦砂坝等其他土壤保护措施有关

的工作ꎮ 与«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２ 条第 ２ 款一道ꎬ该款处理勘测和调查问题ꎬ但

这一条却构成了尼泊尔对其科西河水资源控制权的放弃ꎮ 这一删除在恢复

５８０

第三章　 科西河

〔 １ 〕

〔 ２ 〕

〔 ３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印度大使德布穆罕尔吉(Ｄｅｂ Ｍｕｋｈａｒｊｉ)在记者俱乐部面对面节目中

所作的评论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１４ 条ꎮ
«１９５４ 年协议»第 １５ 条ꎮ



控制权方面非常有用ꎮ〔 １ 〕关于科西河协议需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ꎬ其明显未

对印度设定生产与项目有关的电力的义务ꎮ 它唯一的义务是向尼泊尔提供

所可能生产电力的一定比例ꎮ 因此ꎬ尼泊尔从该项目获得的利益是虚幻的ꎮ

实际上ꎬ这一利益并未实现ꎮ 类似的ꎬ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ꎬ关于在坝址或

其附近航行的规定也尚未制定ꎬ因而尼泊尔明显的航行利益也被证明缺乏

实质内容ꎮ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ꎬ据我们所知ꎬ尼泊尔是在源自政治不稳定的内部压

力以及来自印度的外部政治压力下签署科西河协议的ꎮ 事实上ꎬ作为同类

别的第一个协议———协议的谈判是在尼泊尔一方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

行的ꎬ错误是不可避免的ꎮ 但协议的缔结所产生的争论使得尼泊尔在未来

涉及水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谈判方面更加小心ꎮ 协议帮助印度认识到在与

其较小的邻国进行谈判时需要更加关注达成共识的方法ꎬ特别是要考虑到

尼泊尔不同的政治活动者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驱动因素ꎮ 这

种谨慎的方法可以在印度和尼泊尔于同一年代签署的«根德格河协议»中发

现ꎮ «根德格河协议»是下一章的研究主题ꎮ

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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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Ｂｏｕｒｎｅꎬ“Ｎｅｐ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６ / ４ / ２８０６９６ / １ / １ Ｓｅｑ. Ｎｏ. ４９２ꎬＨＭＧꎬ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ａｔ ３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０４ >> 第四章

根德格河

第一节　概况和历史

根德格河ꎬ又被称为纳拉亚尼河(Ｎａｒａｙａｎｉ)ꎬ发源于

青藏高原并且流经尼泊尔中部山区ꎮ〔 １ 〕 在穿过特里贝尼

巴扎尔(Ｔｒｉｂｅｎｉ Ｂａｚａｒ)附近的尼泊尔国境时ꎬ它在印度被

称为根德格河ꎬ而此后经过 ２５０ 千米ꎬ该河在比哈尔邦的

巴特那(Ｐａｔｎａ)附近汇入恒河ꎮ

根德格河每年洪水泛滥ꎬ破坏庄稼和财产ꎬ威胁着广大

地区的居民ꎮ 事实上ꎬ不受控制的根德格河是印度和尼泊

尔两国麻烦的主要来源之一ꎮ 尼泊尔需要资本而印度需要

一个合适的地点建造大坝用于防洪和其他水资源利用ꎮ 这

些需求催生了根德格河项目ꎮ 该项目是印度和尼泊尔实施

的另一个多用途项目ꎬ旨在通过灌溉、发电和防洪惠及两国ꎮ

尽管通过非正式渠道ꎬ早在 １８７１ 年就已经有利用根

德格河灌溉潜力的努力ꎮ〔 ２ 〕 正式的努力始于 １９４７ 年开始

建设的特里贝尼运河ꎮ 时任印度食品和农业部长拉金德

７８０

〔 １ 〕

〔 ２ 〕

Ｓｅｅ Ｃ. Ｋ. Ｓｈａｒｍａꎬ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ａｎｇｅｅｔａ Ｓｈａｒｍａ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５６.

Ｐ. Ｃ. ＲａｗａｔꎬＩｎｄｏ Ｎｅｐ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７４)ꎬａｔ ２１３.



拉普拉萨德(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Ｐｒａｓａｄ)在 １９４７ 年写信给比哈尔邦政府探索构建根

德格河灌溉水渠系统的可能性ꎮ〔 １ 〕 １９５１ 年ꎬ关于这一事项的一份报告被提

交给印度计划委员会ꎬ而该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提议ꎮ〔 ２ 〕这一建议后来被转致

给尼泊尔政府ꎬ而尼泊尔政府也支持这一建议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ꎬ双方缔结了

一项协议ꎮ〔 ３ 〕

类似于科西河协议ꎬ该协议的缔结引发了尼泊尔政党的抗议ꎮ 在尼泊

尔境内的水坝建设被宣称是印度对尼泊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ꎮ 关于尼

泊尔政府缺乏权威达成协议的问题也被提出ꎮ 抗议者声称该协议整体上损

害了尼泊尔人民的利益而且尼泊尔人民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ꎮ〔 ４ 〕

按照该项目计划ꎬ在巴伊萨洛坦(Ｂｈａｉｓａｌｏｔａｎ)附近建设一座水坝调节水

流以用于灌溉和发电ꎮ 水坝建于构成印度和尼泊尔之间边界的河段ꎮ 水坝

两侧建有两条引水渠ꎮ 东部干渠位于印度领土ꎬ但它的一个支渠即顿(Ｄｏｎ)

支渠ꎬ延伸至印度与尼泊尔的边境并分成两条水渠ꎮ 尼泊尔东部引水渠构

成了其中的一条ꎬ穿过尼泊尔的巴拉 ( Ｂａｒａ)、帕萨 ( Ｐａｒｓａ) 和劳塔哈特

(Ｒａｕｔａｈａｔ)地区ꎮ 东部干渠分别服务于印度和尼泊尔 ９２ ０５２ 万公顷和 ３ ７２

万公顷农业土地的灌溉需要ꎮ 西部干渠在尼泊尔流经数千米后进入印度领

土ꎮ 这一水渠分别为尼泊尔和印度 ０ ４７ 万公顷和 ９３ 万公顷的土地提供灌

溉ꎮ 另一条引水渠被称为尼泊尔西部引水渠ꎬ该水渠始于水坝的西部ꎬ在尼

泊尔境内覆盖面积 １ ６ 万公顷ꎮ 因此总的来说ꎬ引水渠分别服务于尼泊尔

和印度 ５ ７９ 万公顷和 １８５ ０５２ 万公顷的土地ꎮ 发电站利用水渠的落差产生

１ ５ 万千瓦的电力ꎮ 该电站建立在苏拉吉普拉(Ｓｕｒａｊｐｕｒａ)ꎬ位于尼泊尔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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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Ｐ. Ｃ. ＲａｗａｔꎬＩｎｄｏ Ｎｅｐ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７４)ꎬ
ａｔ ２１３.

Ｂ. Ｃ. Ｕｐｒｅｔｉ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ꎬ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ｌｈｉ: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１０３.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根德格河灌溉和水电项目协议»ꎬ签署于加德满都ꎮ 该协议自签署之日

起生效ꎮ 协议内容请参见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 (ｅｄ. )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ꎬａｔ １６６ － １７０ꎮ

Ｂ. Ｃ. Ｕｐｒｅｔｉ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ｌｈｉ: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３)ꎬ ａｔ １０４ － １０６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ｉｔｙａ Ｍａｎ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Ｅｋｔａ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６８.



的西部干渠之上ꎮ〔 １ 〕

地图 ３　 根德格河流域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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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 Ｂｈｅｋｈ Ｂ. Ｔｈａｐａ ａｎｄ Ｂｈａｒａｔ Ｂ. Ｐｒａｄｈａｎ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ＩＩＤＳ (Ｂｏｍｂａｙ: Ｋｏｎａ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９５) .



第二节　根德格河条约机制

有关根德格河的权利和义务源于印度和尼泊尔政府之间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达成的协议ꎮ〔 １ 〕 同协议一起ꎬ双方通过换文(于同一天签署并确认)

规定了关于这个项目的额外操作细节ꎬ而且还就建立协调委员会进行了规

定ꎮ〔 ２ 〕

根德格河项目由水坝、渠首调节闸和其他附属工程组成ꎬ位于现有特里

贝尼渠首调节闸以下约 １０００ 英尺ꎮ 该项目还包括水渠系统ꎬ用于印度和尼

泊尔的灌溉和电力开发ꎮ 虽然«根德格河协议»主要强调尼泊尔和印度两国

的共同利益和收益ꎬ但是协议规定项目建设成本由印度政府承担ꎮ〔 ３ 〕

尼泊尔政府授权印度政府执行项目并致力于征收印度政府可能需要的

土地ꎬ允许管理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连同为项目执行及完成后的操作和维

护所可能需要的劳动力、牲畜、车辆、植物、机械、设备和工具在项目区域内

活动或居住ꎮ

协议还规定ꎬ当担心任何设施可能遇到任何危险或事故时ꎬ印度政府的

官员可以在计划指定的区域内实施为修复现有工程或防止此类事故和 / 或

危险所可能需要工程ꎮ 如果任何此类工程必须建在尼泊尔土地上ꎬ尼泊尔

政府将授权实施这些工程并征收可能为上述目的所需要的额外土地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印度政府将为征收的土地以及实施这些工程可能引起的损害支

付合理补偿ꎮ 类似地ꎬ在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后ꎬ尼泊尔政府允许印度政府在

规定区域内开采石块、大卵石、碎石和砂等为项目建设和维护所需材料ꎮ〔 ４ 〕

关于这一点ꎬ双方的换文规定ꎬ如果无法从这些地区获得合适的、充足的材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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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根德格河灌溉和水电项目协议»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换文ꎮ 换文内容请参见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 ( ｅｄ. )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ꎬａｔ １７１ － １７３ꎮ
协议缔结之日项目总成本预计为 ５ ０５ 亿卢比ꎬ而这一成本完全由印度承担ꎮ
第 ４ 条ꎮ



料ꎬ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在其他互相认可的地区进行开采ꎮ〔 １ 〕

一、土地征收与补偿

关于土地征用ꎬ协议规定尼泊尔政府将征收或征用所有印度所要求的为

项目所需也就是为项目调查、建设和维护所需的土地ꎮ 印度政府应当为这些

被征收或征用的土地支付合理补偿ꎮ 然后ꎬ这些土地将被转移给印度政府ꎮ〔 ２ 〕

协议换文针对支付征收或征用项目所需土地的补偿作出了详细规定ꎮ

双方同意ꎬ为了确定补偿比例ꎬ尼泊尔政府将任命专家委员会以及根德格河

项目财务官ꎮ 委员会将调查项目区域并确定评估这些土地应得补偿的原

则ꎮ 征收或征用土地的应付补偿总额将以委员会确定的比例为基础计算ꎮ

印度政府将把协议的补偿总额存入尼泊尔政府在尼泊尔中央银行的账户ꎮ

尼泊尔政府将制定所需要的支付计划ꎬ以向对其而言可能应予补偿的主体

支付补偿ꎮ〔 ３ 〕

按照协议ꎬ项目所征用土地由印度政府在征用期间持有ꎬ而对于被征收

或转让的土地ꎬ在按照区域内农业用地支付土地收益金之后ꎬ印度政府将成

为所有人ꎮ 当授权给印度政府的这些土地或其任何部分不再是印度政府为

项目目的所需的土地时ꎬ印度政府应当将这些土地免费送还给尼泊尔政府ꎮ

二、渠道的所有权及其运行和维护

根据协议ꎬ印度同意自费建造两条引水渠ꎮ 第一条是尼泊尔西部引水

渠ꎬ包括其流量降至 ２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支渠系统ꎮ 该水渠将为 ４ 万英亩的覆

盖区域提供自流灌溉ꎮ 第二条是尼泊尔东部引水渠ꎮ 该引水渠从顿支渠末

端延伸至巴格马蒂河ꎬ包括流量降至 ２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支渠系统ꎮ 该水渠

将为尼泊尔境内 １０ ３５ 万英亩的区域提供自流灌溉ꎮ〔 ４ 〕

１９０

第四章　 根德格河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换文ꎮ
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参见换文第(ａ)段ꎮ
第 ７ 条第 ２ 款ꎮ



换文进一步指出ꎬ这一总覆盖区域只有在巴格马蒂河整治工程实施后

才能实现ꎬ而关于这一工程ꎬ两国政府已经就一些方案进行着讨论ꎮ 该河当

时向西流淌ꎮ 为了使其回到原有的东部河道从而穿过巴格马蒂铁路大桥ꎬ

需要实施一些整治工程ꎮ 如果没有河道整治计划ꎬ渠道总覆盖面积将不会

超过 ９ ３ 万英亩ꎮ 据估计ꎬ１ ５ 亿卢比〔 １ 〕 足够满足该项目需要ꎬ而印度同意

根据建设进度以合理的分期付款方式向尼泊尔支付这一款项ꎮ

另外ꎬ尼泊尔有责任在其境内建设灌溉能力小于 ２０ 立方英尺 / 秒的引

水渠ꎮ 印度同样同意支付其认为合理的建设成本ꎮ 在同样的背景下ꎬ尼泊

尔政府允许印度政府维护尼泊尔境内的西部干渠以及维护项目所需的交通

和通信渠道ꎮ 道路将主要服务于项目使用ꎮ 双方将通过协议对尼泊尔的商

业和非商业交通工具对道路的使用进行监管ꎮ 根德格河水坝上的桥梁将向

公共交通开放ꎬ但是印度政府保留出于维修或其他合理原因而关闭该桥交通

的权利ꎮ 印度同意免费为穿过水坝的水运工具提供进出船闸安排ꎬ前提是这

一水运工具接受项目管理人员根据两国同意的规则进行的监管ꎮ〔 ２ 〕

类似地ꎬ尼泊尔同意为建设和维护该项目的善意目的在其境内安装电

报、电话和无线电通信设施ꎬ而印度同意在紧急情况下ꎬ允许被授权的尼泊

尔公务员在项目区域内使用内部电话和电报ꎬ但是这种使用不得妨碍或者

干扰项目的建设和运行ꎮ〔 ３ 〕

根据协议ꎬ位于尼泊尔境内的水渠系统(包括服务道路)将交由尼泊尔

政府进行运行和管理ꎮ 另外ꎬ所有位于尼泊尔境内与项目有关的工程仍是

印度政府的财产并由其进行运行和维护ꎮ 协议还规定ꎬ尼泊尔东部引水渠

和尼泊尔西部引水渠将尽可能在水坝建成后 １ 年内完成ꎮ〔 ４ 〕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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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参见换文第(ｄ)段ꎮ
第 ５ 条第 ３ 款ꎮ
参见第 ５ 条第 ５ 款ꎮ 通过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另一份换文(１９６４ 年修正案)ꎬ第 ７ 条第(５)

款被修改ꎬ允许尼泊尔以确保尼泊尔东部引水渠有满足灌溉需求的水流的方式运行顿支渠ꎮ 双方之

前的协议并未授权尼泊尔运行该引水渠水流ꎮ 而且ꎬ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ꎬ尼泊尔和印度缔结的一份补充协

议规定ꎬ除非因必要的修复和维护ꎬ经过顿支渠输送至尼泊尔边境的流量应当时刻保持在 ２４ １ 立方

米 /秒(８５０ 立方英尺 /秒)ꎮ
第 ７ 条第 ４ 款ꎮ



鉴于科西河工程引出了主权概念并引起了尼泊尔极端的民族主义ꎬ«根

德格河协议»明确规定ꎬ本协议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被认为减损尼泊尔政府对

为项目的调查、实施和维护而征收并由印度使用的土地的主权和领土管辖权ꎮ

三、电力开发及对尼泊尔的预留

根据协议ꎬ印度同意在尼泊尔境内的西部干渠上建设一座装机容量 １ ５

万千瓦的发电站ꎮ 印度还同意建设一条从尼泊尔境内发电站到比哈尔邦边

境巴伊萨洛坦附近的传输线路以及一条比哈尔邦境内从塞哥里(Ｓａｇａｕｌｉ)到

拉克索(Ｒａｘａｕｌ)的传输线路ꎬ从而为比哈尔邦电网中直至拉克索的任何连

接点的电力供应提供便利ꎮ 印度同意从发电站和 / 或电网中直至拉克索的

任何连接点向尼泊尔供应电力ꎬ而且其电力供应功率因数不小于 ０ ８５ꎬ最大

为 １ 万千瓦ꎬ并达到 ６０％的载荷系数ꎮ 发电站供电收费应当为发电的实际

成本ꎬ而电网中直至拉克索的任何连接点的供电收费应当为发电成本加上

根据双方同意的条款条件确定的传输成本ꎮ〔 １ 〕

另外ꎬ尼泊尔政府负责尼泊尔境内从发电站或从电网中直至拉克索的

任何连接点进行供电的输配电系统建设成本ꎮ〔 ２ 〕

协议进一步指出ꎬ当这一发电站在尼泊尔开发的满负荷达 １ 万千瓦且

达到 ６０％的载荷系数时ꎬ发电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应当在尼泊尔向印度发

出书面通知 １ 年以后转移给尼泊尔ꎮ 有趣的是ꎬ在这种背景下ꎬ换文内容显

示ꎬ双方同意在获得发电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后 １５ 年的期间内ꎬ尼泊尔将

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生产电力并按照实际生产成本将其供应给印度ꎮ 印度

所建设的传输系统的所有权归印度政府ꎬ但是在将发电站转移给尼泊尔之

后ꎬ按照尼泊尔的要求ꎬ印度政府将在尼泊尔支付传输成本的情况下继续安

排电力传输ꎮ 然而ꎬ该协议规定尼泊尔有权购买其境内从发电站到巴伊萨

洛坦的电力传输系统ꎬ且其应当支付的价款为系统的原始成本减去折旧ꎮ

如果为有效维护和运行水渠或发电站所需要ꎬ印度有权自由调节流量或暂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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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第 ８ 条第 ３ 款ꎮ
第 ８ 条第 ４ 款ꎮ



时关闭西部干渠渠首调节闸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印度同意根据相互同意的条

款和条件尽可能地从比哈尔邦电网提供最低的必要电力ꎮ

四、尼泊尔灌溉用水分配

按照协议ꎬ尼泊尔政府继续有权根据其不时需求从本国境内该河及其

支流取水用于灌溉或任何其他目的ꎮ〔 １ 〕 尼泊尔同意不以给项目用水造成不

利影响的方式行使这一权利ꎮ 协议的一份计划表列举了这些要求(见表格

４ １)ꎮ

表格 ４ １　 «根德格河协议»下尼泊尔灌溉用水分配

月份
尼泊尔境内西部
引水渠和发电站

尼泊尔境内东部
引水渠和发电站

总计(立方英尺 /秒)

１ ６９６０ ４５４０ １１ ５００

２ ６１００ ３９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３ ５９６０ ３６９０ ９６５０

４ ５７６０ ４３４０ １０ １００

５ ８２７０ ７９８０ １６ ２６０

６ １１ １９０ １４ ０００ ２５ １９０

７ １５ ２４０ １３ ９８０ ２９ ２００

８ １４ ９８０ １４ ０００ ２８ ９８０

９ １４ ９８０ １４ ０００ ２８ ９８０

１０ １６ ０６０ １４ １１０ ３０ １７０

１１ １１ ０７０ １３ ２４０ ２４ ３１０

１２ １０ ４１０ ９２９０ １９ ７００

　 　 资料来源:«根德格河协议»计划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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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９６４ 年ꎬ协议第 ９ 条被修改ꎮ 修改后的条款给予尼泊尔根据不时需求从其境内的根德格

河及其支流取水用于灌溉或其他目的的排他性权利ꎮ 然而ꎬ这一修改限制了尼泊尔从 ２ 月到 ４ 月对

根德格河水资源的跨流域利用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修正案的第 １ 部分确认了尼泊尔使用任何水量

的权利ꎬ而其后一部分却在 １ 年中的一定时段内限制尼泊尔进行跨流域用水的权利ꎮ 详细内容请参

见 Ｂｈｅｋｈ Ｂ. Ｔｈａｐａ ａｎｄ Ｂｈａｒａｔ Ｂ. Ｐｒａｄｈａｎ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ＩＤＳ
(Ｂｏｍｂａｙ: Ｋｏｎａ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０７ꎮ



换文显示ꎬ如果在任何时候因为自然原因导致河流水源供应不足ꎬ那么

尼泊尔政府将有权继续抽取充分的水以灌溉这些区域ꎮ〔 １ 〕无论何时ꎬ如果供

水不能满足项目之下总灌溉面积的需求ꎬ那么这一供水短缺应当由两国按

比例分担ꎮ〔 ２ 〕

如上所述ꎬ该协议一直就有关印度的灌溉前景保持一种不祥的沉默ꎮ

然而ꎬ后来的发展显示ꎬ印度的实际灌溉面积超过 ２００ 万公顷ꎬ而尼泊尔

仅有几百公顷ꎮ〔 ３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ꎬ这种差异是能够预见的而且将来还

会继续扩大ꎬ这不仅因为印度的领土大小ꎬ还因为印度一侧的灌溉系统在

最佳水平运行ꎬ而尼泊尔方面的灌溉系统则完全依赖于由印度所控制的

供水ꎮ〔 ４ 〕

五、争端解决机制

由项目建设、协议的效力和含义或与项目有关的任何事项或双方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所引起的或以任何方式而与之有关的争议或分歧ꎬ如果未能

通过谈判解决ꎬ那么将通过仲裁解决ꎮ 通过书面通知ꎬ任何一方都可以告知

另一方其将任何此类争议或分歧提交仲裁的意图ꎮ 在发出此类通知 ９０ 天

后ꎬ双方将各自提名 １ 位仲裁员以共同决定这一争议或分歧ꎬ而且仲裁员的

裁决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在仲裁员无法达成一致时ꎬ双方可以进行协商

并任命 １ 位裁判员ꎬ其裁决将是终局裁决并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同«科西河协议»一样ꎬ尽管«根德格河协议»对仲裁机制作了详细规定ꎬ

但由于该仲裁机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ꎬ其无法令人完全满意ꎮ 第一ꎬ当一

方未能提名仲裁小组的一名仲裁员时ꎬ协议未规定仲裁员的任命ꎮ 第二ꎬ如

果两位仲裁员不能就争议达成一致意见ꎬ双方就“可以进行协商并任命 １ 位

裁判员ꎬ其裁决将是终局裁决并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换句话说ꎬ双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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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换文第( ｆ)段ꎮ
第 １０ 条ꎮ 应当注意的是ꎬ这一条在 １９６４ 年被删除ꎮ
Ａｄｉｔｙａ Ｍａｎ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Ｅｋｔａ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６９.
Ｉｂｉｄ.



有义务任命一名裁判ꎮ 所以ꎬ由一方就协议问题提交仲裁的期望很容易受

另一方的挫败ꎮ〔 １ 〕

六、协调委员会

关于根德格河项目ꎬ换文同样为其规定了一个协调委员会ꎮ〔 ２ 〕 双方政府

同意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ꎬ该委员会由每个政府的各 ３ 位代表组成ꎬ其中包

括 １ 位部长ꎮ 尼泊尔政府官员将担任委员会主席ꎬ而首席管理员将担任秘

书ꎮ 该委员会将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以讨论由任何一方提交的与项目有关的

且关系共同利益的事项ꎬ从而加快决策以促进项目能够尽早完成ꎮ 印度政

府同意承担委员会运作的所有开支ꎬ如特别员工的工资、成员的出差补贴

等ꎮ 有记录显示ꎬ这个委员会自项目启动以来已经举行了 ６ 次会议ꎮ 上次

会议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３ 日举行ꎮ 除其他事项外ꎬ会议审议的一些主

要问题包括:(１)石头的采集和特许税费ꎻ(２)尼泊尔发电站的位置ꎻ(３)尼

泊尔境内西部干渠和西部导流堤的配置类型ꎻ(４)项目所需材料的关税豁

免ꎻ(５)特许税费和土地补偿的存储ꎻ(６)尼泊尔境内的河流整治工程ꎻ

(７)西部干渠附近额外的 ５０００ 公顷土地的灌溉ꎻ(８)河内航行规定ꎻ(９)从

发电站传输给尼泊尔系统的输电线路ꎻ(１０)尼泊尔发电站建设的跟踪控

制ꎻ(１１)尼泊尔东部引水渠征地补偿ꎻ(１２)尼泊尔西部引水渠种植模式ꎻ

(１３)尼泊尔西部运河扩展计划ꎻ(１４)苏拉吉普拉发电站的移交ꎻ(１５)项目

区域水资源管理ꎻ(１６)尼泊尔西部和东部引水渠低于 ２０ 立方英尺 / 秒灌溉

能力的渠道建设ꎻ(１７)特里贝尼巴扎尔及邻近村庄的供电费用ꎻ和(１８)增加

根德格河在枯水期的水流ꎮ〔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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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Ｂｏｕｒｎｅꎬ“Ｎｅｐ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６ / ４ / ２８０６９６ / １ｌ１ Ｓｅｑ. Ｎｏ. ４９２ꎬＨＭＧꎬ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ａｔ ３５ － ３６.

根德格河协调委员会ꎬ参见换文第(ｇ)段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Ｂｈｅｋｈ Ｂ. Ｔｈａｐａ ａｎｄ Ｂｈａｒａｔ Ｂ. Ｐｒａｄｈａｎ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ＩＩＤＳ (Ｂｏｍｂａｙ: Ｋｏｎａ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１０ － ２１１ꎮ



第三节　总　结

为了阐明«根德格河协议»的优点ꎬ将之与«科西河项目协议»进行对比

是非常重要的ꎬ因为两份协议之间存在很多有趣的差别ꎬ而且尤其是因为两

份协议都是本着相对相似的目标而缔结的ꎮ 尽管«根德格河协议»并非完美

无缺ꎬ也不是未受非议ꎬ但在尼泊尔看来ꎬ与«科西河项目协议»相比ꎬ«根德

格河协议»的条款对其更加有利ꎮ 例如ꎬ尽管«科西河项目协议»第 ４ 条给予

尼泊尔印度通过项目所生产电力的 ５０％ ꎬ但该协议并未要求印度生产任何

电力ꎮ 实际上ꎬ印度并未生产任何此类电力ꎮ 因此ꎬ其行为剥夺了尼泊尔被

许诺的利益ꎮ 再如ꎬ«科西河项目协议»第 １０ 条规定ꎬ“如果技术上可行”ꎬ印

度应当在坝址和其附近提供自由且不受限制的航行ꎮ 这种附条件的表述为

印度对协议所要求的航行无所作为提供了理由ꎮ

另外ꎬ«根德格河协议»第 ８ 条要求印度在尼泊尔建设 １ 座具有特定装

机容量的发电站和从该发电站起始的传输线路并按照实际发电成本向尼泊

尔供应一定数量的电力ꎮ 类似地ꎬ就航行而言ꎬ协议要求印度为穿越水坝的

水运工具提供免费的进出船闸安排ꎮ 印度的义务是无条件的ꎬ而不履行这

些义务将构成对协议的违反ꎮ

关于就出于项目需要转移给印度的土地而对尼泊尔进行的补偿ꎬ«根德

格河协议»第 ３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要求印度支付“合理补偿”ꎮ 通过与协议

同一时间签署的换文ꎬ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确定补偿费率ꎮ 这

一补偿款项将可能是具有购买价格性质的一次性支付ꎮ 但是ꎬ与«科西河项

目协议»不同ꎬ«根德格河协议»第 ３ 条第 ３ 款同时规定ꎬ对于印度作为所有

人而获得的土地ꎬ印度将按照临近农业用地的费率支付土地收益金ꎮ 这一

规定意味着印度应当支付类似于区域内其他所有人应当支付的土地税ꎮ 基于

这种解释ꎬ协议第 ３ 条第 ３ 款为尼泊尔提供了一种对抗通货膨胀的措施ꎬ因为

印度应当缴纳的土地税将随着土地价值和本区域所适用税率的上升而上升ꎮ

就灌溉事项而言ꎬ«根德格河协议»具体规定了印度建设渠道工程从而

７９０

第四章　 根德格河



使尼泊尔境内广阔的灌溉面积成为可能ꎮ 协议还规定ꎬ尼泊尔境内的渠道

工程(除西部干渠外)应当按成本价转交给尼泊尔进行运行和维护ꎮ 这一规

定与«科西河项目协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ꎬ后者并未出于维护尼泊尔利益

的目的对灌溉工程作出规定ꎮ

就水坝的位置而言ꎬ印度驻尼泊尔大使强调了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强调

了尼泊尔将由此获得的显著而直接的利益ꎮ 在一开始ꎬ人们应该注意到ꎬ由

于科西河带来的困难ꎬ比哈尔邦政府并不愿意将项目建在尼泊尔境内从而

避免麻烦ꎮ 但是ꎬ最终还是决定将水坝建在尼泊尔境内ꎬ而且在印度获得

３４０ 万公顷灌溉面积的同时ꎬ尼泊尔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灌溉潜力ꎮ 如果项目

建在印度境内ꎬ那么印度将获得 ２９０ 万公顷的灌溉面积ꎬ而不是获得项目建

在尼泊尔境内时的 ３４０ 万公顷ꎬ但是将项目建在印度境内时ꎬ尼泊尔将不能

获得任何利益ꎮ〔 １ 〕

尼泊尔在«根德格河协议»项下所获得的利益是否是该项目所产生利益

中一项公平且合理的份额本身是一个事实问题ꎮ 协议似乎给予尼泊尔以实

质性利益ꎬ但是判断这些利益的充分性却需要能够衡量双方在项目中的成

本和收益的信息ꎬ而在这种情况下ꎬ获得这种信息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ꎬ也

仍然是极其困难的ꎮ

«根德格河协议»的另一点有趣因素与土地所有权有关ꎬ尤其是当将之

与«科西河项目协议»相比ꎮ 根据«根德格河协议»ꎬ印度拥有为项目所征收

的土地ꎬ然而在«科西河项目协议»之下ꎬ印度基于租赁而持有土地ꎮ 就现实

目的而言ꎬ这一区别并不重要ꎬ因为租期长达 １９９ 年ꎮ «科西河项目协议»下

的租期为 １９９ 年ꎬ自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开始ꎬ然而«根德格河协议»并无固定

期限ꎮ 因此ꎬ就«根德格河协议»而言ꎬ当协议目的达成所需的合理期限届满

后ꎬ其有可能被终止ꎮ 就灌溉计划而言ꎬ什么是合理的时间可能是一项有争

议的问题ꎮ 对这种协议设置固定期限或至少建立审查(如果不是终止)机制

将会是可取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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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印度大使德布穆罕尔吉在记者俱乐部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面对面»节目中所作的评论ꎮ



还有一些特别是来自尼泊尔一方的其他不满ꎮ〔 １ 〕 就像«科西河项目协

议»那样ꎬ«根德格河协议»下的项目完全由印度出资在尼泊尔境内建设ꎮ 尼

泊尔没有获得与它必须承担的社会成本相称的利益ꎮ 已经获得承认的是ꎬ

水坝后淹没的土地和失地人口的搬迁所带来的社会成本ꎬ再加上用于项目

建设的自然资源的经济成本是非常巨大的ꎮ〔 ２ 〕实际上ꎬ科西河和根德格河项

目都涉及稀缺的农业用地的淹没以及失地人口的搬迁安置问题ꎬ而这既是

一项未得到深入研究以评估全部成本也是至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事项ꎮ

即使 ４０ 年已经过去了ꎬ一些失地人口仍未得到补偿ꎬ而且一些得到安置的

人口似乎仍然生活拮据ꎮ〔 ３ 〕

尽管有一些明显的缺点ꎬ同«科西河项目协议»一样ꎬ我们应该以长远的

眼光看待«根德格河协议»的缔结ꎮ 在国际水权利基本上是以习惯法为基础

的时代ꎬ河流的重要性主要与消耗性使用有关ꎬ试图处理与水资源非消耗性

使用有关的问题值得赞赏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ꎬ而这些

问题需要在精确的基础上加以补救并且这一过程会引发紧张关系ꎬ可以有

把握的认为ꎬ«根德格河协议»对于实现两国所设想的目标似乎是合适的ꎮ

尤其是ꎬ在尼泊尔看来ꎬ该协议确保了其对本国境内河流水资源享有的权利

和利益ꎮ 当然ꎬ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事项ꎬ并且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依然继续

存在ꎬ而这主要是由于尼泊尔一方在处理水资源事项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在

协议谈判期间国际法立场的不明确性ꎮ 但是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因缺乏经验

导致的弱点ꎬ将会得到实质性改善ꎬ而在随后的时间里ꎬ尼泊尔保持了一种

非常谨慎的做法ꎮ 在与马哈卡利河有关的一份条约中ꎬ我们将会注意到这

一相对的成熟性ꎬ而作者将会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条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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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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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ＰＴＥＲ ０５ >> 第五章

马哈卡利河

第一节　概况和历史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ꎬ印度和尼泊尔签订了«马哈卡利河条

约»ꎮ〔 １ 〕这项条约非常重要ꎬ因为它展示了有关马哈卡利

河的两国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一体化路径ꎮ

马哈卡利河起始于两条河的交汇处ꎮ 这两条河中的

一条是东部的卡利河(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ꎬ起源于中国西藏自治

区的普兰县(Ｔａｋｌａｋｏｔ)地区ꎻ另一条是河库蒂—扬科提河

(Ｋｕｔｈｉ￣Ｙａｎｋｔｉ ) 发 源 于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的 扎 斯 加 尔

(Ｚａｎｓｋａｒ)山脉ꎬ二者交汇于尼泊尔达尔楚拉(Ｄａｒｃｈｕｌａ)地

区的卡瓦马拉(Ｋａｗａ Ｍａｌｌａ)ꎮ 卡利河与库蒂—扬科提河

交汇后称为马哈卡利河ꎮ 马哈卡利河为西南流向ꎬ制造了

大量的牛轭湖并汇入了许多支流ꎬ其中最大的支流包括卡

米利亚河(Ｃｈａｍｌｉａ Ｒｉｖｅｒ)与恰范迪加德河(Ｃｈａｖａｎｄｉｇａｄ

００１

〔 １ 〕 «尼泊尔王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关于马哈卡利河一体化开发(包括萨

拉达水坝、德讷格布尔水坝以及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条约»ꎬ条约详细文

本请参见 ３６ Ｉ. Ｌ. Ｍ. ５３１ (１９９７)ꎮ 关于该条约的一般讨论请参见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ｉｓｈｏｒ Ｕｐｒｅｔｙꎬ“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
(１９９９)ꎬａｔ ２９５ － ３４３ꎮ



地图 ４　 马哈卡利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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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ｖｅｒ)ꎮ〔 １ 〕尼泊尔境内的马哈卡利河流域面积 １８８ 平方千米ꎮ 河流记录的

最大流量为 ７２８８ 立方米 / 秒ꎬ而最小流量为 １２１ 立方米 / 秒ꎬ年均流量为

１０６６ 立方米 / 秒ꎮ〔 ２ 〕

马哈卡利河被作为印度与尼泊尔沿印度北方邦(Ｕｔｔａｒ Ｐｒａｄｅｓｈ)边境的

一条漫长的边界线ꎮ 在印度ꎬ该河被称作萨拉达河(Ｓａｒａｄａ Ｒｉｖｅｒ)ꎬ而当其在

北方邦与卡克拉河交汇后ꎬ该河被称作卡克拉河ꎮ 卡克拉河继续向东流淌

并在其穿越北方邦进入比哈尔邦后立即汇入恒河ꎮ〔 ３ 〕 马哈卡利河是一条从

尼泊尔流向印度的国际河流ꎬ并且作为两国一条漫长的边界线ꎮ 因此ꎬ关于

马哈卡利河ꎬ界定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更为复杂与激烈ꎮ

一、«萨拉达条约»

开发马哈卡利河水资源的努力开始于印度从英国独立出来之前ꎮ〔 ４ 〕

１９２０ 年ꎬ英属印度政府与英属尼泊尔政府通过换文的形式将«萨拉达条约»

的谈判正式化ꎮ〔 ５ 〕 条约规定在位于与今天尼泊尔的马亨德拉纳加尔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 Ｎａｇａｒ)相邻的班巴萨(Ｂａｎｂａｓｓａ)地区的马哈卡利河(印度称为萨

拉达河)上建设 １ 座水坝ꎮ 条约同时规定在克蒂马(Ｋｈａｔｉｍａ)建设一座与印

度北方邦境内的萨拉达引水渠项目〔 ６ 〕 有关的发电站ꎮ 根据«萨拉达条约»ꎬ

尼泊尔政府同意用项目所需的本国领土上 ４０００ 英亩的土地交换英属印度

政府同等数量的土地ꎮ〔 ７ 〕 尼泊尔同样获得了以灌溉为目的使用萨拉达引水

渠最低 ４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最高 １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水量的权利ꎮ〔 ８ 〕 这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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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Ｎ. Ｂ. Ｔｈａｐａꎬ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ｏｍｂａｙ:
Ｏｒｉｅｎｔ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ꎬ１９６９)ꎬａｔ ２４.

Ｓｅｅꎬ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 Ｓｈａｒｍａꎬ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ａｎｇｅｅｔａ Ｓｈａｒｍａꎬ１９７３)ꎬａｔ １６.
详细情况ꎬ请参见 Ａ. Ｒ. Ｒａｏ ａｎｄ Ｔ. Ｐｒａｓａｄ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Ｎｅｐ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１６０ － １６１ꎮ
Ｂ. Ｃ. Ｕｐｒｅｔｉ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ꎬ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ｌｈｉ: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３)ꎬａｔ ９４.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和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换文(«萨拉达条约»)内容位于尼泊尔国家档案

馆ꎮ
灌溉北方邦 １００ 万英亩土地的萨拉达引水渠于 １９１５ 年开始建设ꎬ１９２６ 年建成ꎮ
«萨拉达条约»第 ２ 段ꎮ
«萨拉达条约»第 １ 段ꎮ



交换将水坝的左肩和左岸的工程设施置于印度领土之上ꎮ 萨拉达引水渠的

渠首工程(控制坝)位于河流流出山地并且构成两国边界处的下游数公里

处ꎮ 英属印度政府建设了横跨萨拉达河的班巴萨水坝ꎮ

尽管缔结了«萨拉达条约»ꎬ尼泊尔对于在条约中获得的 ４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并不完全满意ꎬ而且其一直就在所确保的 ４００ 立方英尺 / 秒基础之

上增加流量进行着持续的努力ꎮ 尼泊尔的努力不断失败ꎬ并且因为缺水而

阻碍了一个上游项目的开发ꎮ〔 １ 〕 在两国关于分配给尼泊尔的水量的拉锯战

中ꎬ«萨拉达条约»建立的机制持续存在了 ７６ 年ꎬ也就是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９６

年ꎬ直到它被«马哈卡利河条约»所取代ꎮ〔 ２ 〕

二、«德讷格布尔(Ｔａｎａｋｐｕｒ)协议»

为了深化双方在马哈卡利河地区的合作ꎬ印度和尼泊尔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ꎮ 该备忘录被称为«德讷格布尔协议»ꎮ〔 ３ 〕 协议

规定在尼泊尔土地上建设左侧流入堤ꎮ 尼泊尔将为此提供 ２ ９ 公顷的土

地ꎮ 然而ꎬ与«萨拉达条约»不同ꎬ«德讷格布尔协议»并未就与印度进行土地

公平交换作出规定ꎮ 相反ꎬ该协议规定在德讷格布尔水坝建设一座调节能

力 １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水头节制闸(水库用于调节流量的主要部分)ꎬ同时

还要求印度建设一条引水渠从而将 １５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输送至尼泊尔ꎮ

协议还要求印度为尼泊尔提供 １０ 兆瓦的电力ꎮ «德讷格布尔协议»同时规

定当班彻斯瓦尔(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水库水量增加时ꎬ供应给尼泊尔的水量也应

当增加ꎮ 印度提供给尼泊尔的水和电力被认为是尼泊尔提供给印度 ２ ９ 公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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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该项目被称作马哈卡利河灌溉项目ꎬ是一个随后又被称为班彻斯瓦尔项目的大型项目ꎮ 预

计该项目将生产 ２０００ 兆瓦的电力并提供灌溉收益ꎮ 具体情况请见下文ꎮ
相关讨论请见下文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关于德讷格布尔水坝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或

«德讷格布尔协议»)由尼泊尔法律与司法部长玛呵什瓦普拉萨德辛格(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 Ｐｒａｓａｄ Ｓｉｎｇｈ)
和印度外交部长马达夫辛格索伦基(Ｍａｄｈａｖ Ｓｉｎｇｈ Ｓｏｌｏｎｋｉ)签署ꎮ 该«谅解备忘录»已经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在«尼泊尔公报»发布ꎮ



顷土地用于建设左侧流入堤的交换条件ꎮ〔 １ 〕

然而ꎬ事后看来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与印度签署«德讷格布尔协议»似乎是一

个草率的决定ꎮ 由首相吉里贾柯伊拉腊(Ｇｉｒｉｊａ Ｋｏｉｒａｌａ)领导的尼泊尔政

府要么没有甄别这一事项引起的法律、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影响ꎬ要么决定忽

视这些影响以满足印度的期望ꎮ〔 ２ 〕 由于尼泊尔将 ２ ９ 公顷的土地给与印度

用来修建大坝和一座 １２０ 兆瓦的发电站ꎬ从而换取一定份额的水和电力ꎬ这

一协议立即招致尼泊尔大多数反对党的批评ꎮ〔 ３ 〕

反对意见中提出的问题主要与对尼泊尔领土主权的关切以及对尼泊尔

没有和印度一样从项目获益这一看法有关ꎮ 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人认为ꎬ因

为协议处理的是自然资源ꎬ它将受到宪法条款的管辖ꎬ并因此需要议会 ２ / ３

多数的批准ꎮ〔 ４ 〕在最高法院提起的且由首相吉里贾柯伊拉腊作为应答人之

一的一份请愿书对«德讷格布尔协议»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ꎮ〔 ５ 〕 请愿者坚持认

为ꎬ在依照宪法的规定执行之前ꎬ协议应当首先被提交给议会批准ꎮ〔 ６ 〕

尼泊尔首相认为ꎬ给予印度 ２ ９ 公顷土地的决定仅仅是由尼泊尔法律

和司法部长与印度外交部长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ꎮ 因此ꎬ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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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３６０ － ３６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ꎬ“Ｗａｔｅｒ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ｓ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Ｐｅｔｅｒ Ｈ. Ｇｌｅｉｃｋꎬ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ａｔ ９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ａｍｊｅｅ Ｐ.
Ｐａｒａｊｕｌｅｅꎬ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Ｌａｎｈａｍꎬ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７４ －
２７５.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３６０.

Ｉｂｉｄ. ꎬａｔ ３６０ － ３６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ｍａｒ Ｓｃｈｌｗａｎｋꎬ“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 Ａｌｐ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ꎬ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３３ －
２３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 Ｇｏｖｉｎｄ Ｄ.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ꎬ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６８ － ２６９.

根据«尼泊尔宪法»第 １２６ 条ꎬ批准、加入、接受、核准与自然资源及其利用的分配有关的条

约或协议应当经议会两院出席联席会议议员 ２ / ３ 多数的批准ꎮ 参见 １９９０ 年«尼泊尔宪法»第 １２６ 条

第 ２ 款第 ｄ 项ꎮ
Ｂ. Ｋ. Ｎｅｕｐａｎｅ ｖｓ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ｐａｌ. Ｎｅｐａｌ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Ｗｒｉｔ Ｎｏ. １８５１ (１９９２).
请愿书援引了«尼泊尔宪法»第 １２６ 条第 ２ 款第 ｄ 项ꎮ



是一个依据宪法规定需要批准的“条约”ꎮ〔 １ 〕 然而ꎬ这一观点被多数尼泊尔

人拒绝ꎮ 这些尼泊尔人认为«德讷格布尔协议»是在水资源领域对印度的又

一让步ꎮ〔 ２ 〕 «德讷格布尔协议»面临的环境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富有争议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最高法院发布了判决ꎬ认定«德讷格布尔协议»事实上是一项

需要由议会批准条约ꎬ而不是一份单纯的谅解备忘录ꎮ〔 ３ 〕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水资源问题上ꎬ尼泊尔政党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ꎮ 这

个争议对尼泊尔的政治气候产生了滚雪球效应并继续使各政党在民族主义

问题上极端化ꎮ 德讷格布尔争议并没有退去ꎬ而这特别是因为国内政治力

量的分化以及印度的 “无可协商” 的姿态ꎮ 据报道ꎬ印度外交部长迪内

什辛格(Ｄｉｎｅｓｈ Ｓｉｎｇｈ)的隐晦声明“一切都取决于德讷格布尔”比通常认

为的更加突出ꎮ〔 ４ 〕

时任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 Ｒａｏ)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访问尼

泊尔ꎬ他明确表示ꎬ印度不会改变在德讷格布尔问题上的立场ꎮ 水资源问

题ꎬ尤其是德讷格布尔问题ꎬ成为最艰巨的挑战ꎬ撼动了此后的历届尼泊尔

政府ꎮ〔 ５ 〕 «德讷格布尔协议»从未获得正式批准ꎬ因为政府还没有提交到议

会ꎮ〔 ６ 〕然而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时候ꎬ德讷格布尔地区

的工程ꎬ尤其是尼泊尔一侧的工程几乎已经完成ꎮ 因此ꎬ进一步讨论这一问

题变得毫无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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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１９８０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其第 ２ 条第 １ 款第 ａ 项把“条约”这一术语定义为“国家间

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ꎬ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ꎬ亦
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ꎮ 据此ꎬ«德讷格布尔协议»将成为国际法约束下的条约ꎮ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３６１.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ꎬａｔ ３６２.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 . 对德讷格布尔问题的政治视角分析也

可参见 Ｒｉｓｈｉｋｅｓｈ Ｓｈａｈ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Ｎｅｐａｌ”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ꎬ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８２ － ２９０ꎮ

Ｓｅｅ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Ｂ.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ｎꎬ“Ｎｅｐａｌ ｉｎ １９９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ꎬ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１７７.



第二节　马哈卡利河条约机制

首先指出«马哈卡利河条约»强调一种一体化的水资源开发路径是很重

要的ꎬ而更重要的是ꎬ它试图使过去的马哈卡利河开发活动有效化ꎮ

一、水资源开发的一体化路径

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ꎬ«德讷格布尔协议»下进行的开发活动的有效化

以及改进马哈卡利河水资源共享安排的需求变得非常紧迫ꎮ〔 １ 〕 理解马哈卡

利河水资源共享安排的管理主要由«萨拉达条约»支配对于讨论是很重要

的ꎬ而在«萨拉达条约»缔结时ꎬ印度的政治地位和两国的需求是不同的ꎮ 事

实上ꎬ虽然当时印度在英国的统治下ꎬ但是尼泊尔人口规模较小ꎬ对水的需

求也相对较低ꎬ因此ꎬ水资源没有获得今天所具有的优先性ꎮ

考虑到争论双方在德讷格布尔争端上根深蒂固的观点ꎬ在«德讷格布尔

协议»缔结 ５ 年之后ꎬ印度和尼泊尔外长ꎬ即慕克吉(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先生和普拉

卡什(Ｐｒａｋａｓｈ)先生在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才就两国之间一体化开发马哈卡利

河水资源的条约进行谈判ꎮ 两周后ꎬ时任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先生与

时任尼泊尔首相谢尔Ｂ. 德乌帕(Ｓｈｅｒ Ｂ. Ｄｅｕｂａ)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签署了«马哈卡利河条约»ꎮ〔 ２ 〕

«马哈卡利河条约»处理了 ３ 个与水资源相关的项目:萨拉达水坝、德讷

格布尔水坝、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ꎮ 其中ꎬ值得注意的是ꎬ萨拉达水坝和

德讷格布尔水坝分别在 １９２０ 年和 １９９２ 年完成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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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３６１ － ３６２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ｉｓｈｉｋｅｓｈ Ｓｈａｈ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Ｎｅｐａｌ”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ꎬ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８２ － ２９０.

«马哈卡利河条约»共有两份ꎬ每份都以印地文、尼泊尔文和英文写成ꎬ三种文本同等作准ꎬ
当存有疑问时以英文本为准ꎮ



«萨拉达条约»建立的机制ꎬ同时使有争议的«德讷格布尔协议»有效化〔 １ 〕 ꎬ

并支持建设一项新的多用途项目的建议ꎮ 该项目的细节ꎬ在条约缔结的时

候ꎬ仍有待敲定ꎮ〔 ２ 〕

条约在许多方面开创了先河ꎬ尤其是在为大部分河段为界河的河流制

定原则方面ꎮ〔 ３ 〕 马哈卡利河将以一体化的方式得到开发以使从这种开发中

获得的总净收益最大化ꎮ 从理论上来讲ꎬ双方将有权获得公平的收益ꎬ并因

此根据其实际获得的收益按比例分担成本ꎮ 虽然这些原则可能是不言而喻

的ꎬ但是它们并没有在印度和尼泊尔之前的协议中出现过ꎬ包括马哈卡利河

上的两个现有项目———萨拉达水坝和德讷格布尔水坝ꎬ它们位于拟建的班

彻斯瓦尔大坝的下游ꎮ

然而ꎬ对于条约缔结的美好与失望、许多隐含的政治议程、环境问题、关

于水坝位置的战略选择以及条约中包含的实际的水资源共享部分等事项ꎬ

«马哈卡利河条约»在各个领域的印度和尼泊尔居民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论ꎮ

讨论争论的所有方面已经超出了本章的研究范围ꎮ 本章将重点分析«马哈

卡利河条约»的内容而不是停留在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方面ꎮ

(一)宣示性条款

«马哈卡利河条约»的序言具有很强的综合性ꎮ 它强调了印度和尼泊尔

为合作开发水资源而促进和加强友谊和亲密睦邻关系的决心ꎮ 最重要的

是ꎬ它承认马哈卡利河大部分河段是两国界河ꎬ而且关注了两国在平等伙伴

基础上签订条约以明确各自在马哈卡利河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义务、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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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由于«马哈卡利河条约»的缔结ꎬ印度和尼泊尔之前在«萨拉达条约»和«德讷格布尔协议»
中就通过萨拉达水坝以及德讷格布尔水坝利用马哈卡利河水资源达成的谅解已经被替代ꎮ 先前协议

的内容被«马哈卡利河条约»所吸收ꎮ 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２ １ 条ꎮ
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序言和第 ３ 条ꎮ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ꎬ就额外的权利或义务而言ꎬ国际法并未对边界河流与接续国际河流从

法律上进行区分ꎮ 国际法的规则同样适用于两种类型的河流ꎮ 这一结论已经由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德

河一案中作出ꎮ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ｄｅｒꎬＰ. Ｃ. Ｉ. Ｊ. ꎬｓｅｒＡꎬＮｏ.
２３ꎬａｔ ５ꎬ２７ (１９２９)ꎮ



权利和职责的必要性ꎮ〔 １ 〕

此外ꎬ序言引用了几份已有文件ꎬ包括:(１)１９２０ 年换文ꎬ根据该换文双

方就在马哈卡利河建设萨拉达水坝达成安排〔 ２ 〕 ꎻ(２)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４ ~ ５ 日

印度—尼泊尔联合委员会〔 ３ 〕 通过并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印度总理访问尼

泊尔期间发布的关于德讷格布尔水坝的决定〔 ４ 〕 ꎻ(３)印度和尼泊尔正在共

同起草的关于马哈卡利河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的详细工程报告ꎮ〔 ５ 〕 就此

而言ꎬ值得注意的是ꎬ«马哈卡利河条约»没有提到有争议的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的

谅解备忘录ꎮ 尼泊尔最高法院关于这个备忘录的重要判决可能是其在条约

序言中未被特别提及的主要原因ꎮ〔 ６ 〕

«马哈卡利河条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印象ꎬ即两国政府都采取

了水资源管理的“流域路径”ꎮ〔 ７ 〕 然而ꎬ鉴于条约谈判的考虑事项仅限于未

来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所涉及的支流ꎬ并且初步调查局限于对其他水资

源管理选项的检视ꎬ很明显ꎬ该条约只寻求开发位于班彻斯瓦尔水坝的水资

源ꎮ〔 ８ 〕从结构组成的角度ꎬ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分配水和电力的原则方面ꎬ

«马哈卡利河条约»事实上结合了 ３ 份不同的协议ꎬ即«萨拉达条约» «德讷

格布尔协议»和关于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的协议ꎮ

(二)萨拉达水坝和德讷格布尔水坝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 部分调整有关萨拉达水坝的问题ꎮ 据此ꎬ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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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序言ꎮ
参见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和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换文(«萨拉达条约»)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序言提及了印度—尼泊尔联合委员会ꎮ 为了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强

化双边关系以及双方在各领域合作ꎬ该委员会根据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一份协议(«尼泊尔王国政府

与印度政府关于设置联合委员的协议»)建立ꎮ 其目标涵盖一系列问题(经济、交通、贸易、工业以及水

资源)ꎮ 这一评论与印度—孟加拉国河流联合委员会(见下文)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地位和特定的任

务有关ꎮ
参见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尼泊尔公报»ꎮ
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序言ꎮ
Ａ. Ｔ. Ｓ. Ａｈｍｅｄ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２４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３６１.
流域路径是以没有国际边界的视角看待流域ꎬ而且把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而应用规划ꎮ
Ｄｅｅ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Ｋｅ Ｋｅ Ｃｈａｎ Ｄｏｓｈ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ꎬＶｏｌ. ４１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９.



季(５ 月 １５ 日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尼泊尔有权从萨拉达水坝分得 １０００ 立方英

尺 / 秒的水量ꎬ而在旱季(１０ 月 １６ 日至次年 ５ 月 １４ 日)其可分得 １５０ 立方英

尺 / 秒的水量ꎮ〔 １ 〕此外ꎬ协议要求印度应当在马哈卡利河萨拉达水坝下游维

持不少于 ３５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ꎬ以保持和维护河流生态系统ꎮ〔 ２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 ０３ 条规定ꎬ如果萨拉达水坝因任何原因而停止

使用ꎬ那么尼泊尔有权使用印度在德讷格布尔水坝左泄水渠槽(人工水流通

道且带有闸门以关闭或调节流量)附近修建的渠首调节闸以获得 １０００ 立方

英尺 / 秒的流量ꎮ 这一流量应当是条约规定分配给尼泊尔的流量之外的部

分ꎮ 此外ꎬ条约要求印度应当维持萨拉达水坝下游德讷格布尔水电站尾水

渠(将水轮机利用后的水排出的渠道)的流量ꎮ〔 ３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部分调整有关德讷格布尔水坝的问题ꎮ 根据该

条约第 ２ 条ꎬ作为联合委员会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５ 日通过的决定和印度总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访问尼泊尔期间发表的联合公报的继续ꎬ印度和尼泊尔同意在

该地区实施一些工程ꎮ 这一工程包括在吉穆瓦( Ｊｉｍｕｗａ)建设 ２５０ 米高的德

讷格布尔水坝东部流入堤ꎬ并使之与尼泊尔境内的高地相连ꎮ 为此ꎬ尼泊尔

同意使用其境内马亨德拉纳加尔地区吉穆瓦村长约 ５７７ 米(约 ２ ９ 公顷)的

土地以及边界线两侧无人区的特定部分ꎮ 条约明确规定ꎬ获准使用的尼泊

尔土地及其以西直至尼印边界构成蓄水区一部分的土地(约 ９ 公顷)ꎬ包括

位于这一区域的自然资源ꎬ仍处于尼泊尔的主权和控制之下ꎬ尼泊尔拥有在

那里行使所有主权权利的自由ꎮ〔 ４ 〕

作为在吉穆瓦建设德讷格布尔水坝东部流入堤的交换条件ꎬ尼泊尔有

权在雨季获得 １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 ５ 〕 ꎬ而在旱季则获得 ３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 ６ 〕 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及从萨拉达水坝进行供水的目的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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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 １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 ２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 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１ 条ꎮ
雨季从 ５ 月 １５ 日开始ꎬ１０ 月 １５ 日结束ꎮ
旱季从 １０ 月 １６ 日开始ꎬ５ 月 １４ 日结束ꎮ



应当在德讷格布尔水坝的左泄水渠槽附近修建渠首调节闸和必要容量的直

至尼印边界的排水渠ꎬ而这些渠首调节闸和排水渠应当由双方共同运行ꎮ〔 １ 〕

在这种背景下ꎬ值得补充的是ꎬ根据双方签署条约同一天的两国总理的

换文ꎬ印度同意自条约生效起 １ 年内完成连接德讷格布尔水坝和马亨德拉

纳加尔的“东—西高速公路”这一全天候公路ꎮ〔 ２ 〕

关于电力ꎬ自条约生效之日起ꎬ尼泊尔有权每年持续免费获得 ７０００ 万

千瓦时的电力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ꎬ印度同意修建一条从德讷格布尔水电

站直至尼印边界的 １３２ 千伏输电线路ꎮ〔 ３ 〕换文进一步明确规定ꎬ从条约规定

的德讷格布尔水电站向尼泊尔每年免费提供的 ２０００ 万千瓦时的电力供应

应当与根据现有电力交换安排从印度获得和将要获得的电力相一致ꎮ 这一

电力供应是由之前的联合公报确定的ꎬ自该电站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７ 日投入生产

之日起至根据条约规定开始向尼泊尔每年免费提供 ７０００ 万千瓦时的电力

供应止ꎮ〔 ４ 〕

条约同时规定ꎬ当开发包括德讷格布尔上游的班彻斯瓦尔多用途工程

在内的任何蓄水工程时ꎬ双方应当就德讷格布尔水坝的后续安排达成协

议ꎮ〔 ５ 〕据此ꎬ根据条约要求ꎬ印度应当修建额外的渠首调节闸和必要的直至

尼印边界的排水渠ꎬ以便向尼泊尔提供额外的水量ꎮ 这些渠首调节闸和排

水渠应当由双方共同运行ꎮ〔 ６ 〕 此外ꎬ自马哈卡利河流量增加之日起ꎬ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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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２(ａ)条ꎮ
尼泊尔首相与印度总理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换文第 １ 段(以下简称换文)ꎮ 换文全文请参见:

３６ Ｉ. Ｌ. Ｍ. ５４４ (１９９７)ꎮ 这一换文最初是由尼泊尔首相发出的ꎬ印度总理在同一日期收到并确认这一

换文正确地陈述了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２(ｂ)条ꎮ 在建成时ꎬ德讷格布尔水坝具有 １２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ꎬ

其每年以 ９０％的保证流量发电 ４４８ ４ 百万千瓦时ꎮ
换文第 ２ 段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需要指出的是ꎬ印度和尼泊尔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５ 日签署了一项

协议(«尼泊尔王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关于电力贸易的协议»)以促进私营部门参与水电工程ꎮ 该协议

签署于双方交换«马哈卡利河条约»批准书的同一天ꎮ «电力贸易协议»由印度电力部长 Ｓ. 韦努戈帕

拉恰里(Ｓ. Ｖｅｎｕｇｏｐａｌａｃｈａｒｉ)和尼泊尔的水资源部长拉吉夫帕拉久利(Ｒａｊｉｖ Ｐａｒａｊｕｌｉ)签署ꎮ 该协议

最初是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两国在孟买于秘书层次上发起的ꎬ特别是旨在促进这两国私营部门参与电力销售

与购买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３(ａ)条ꎮ



有权持续获得额外的相当于德讷格布尔水电站新增发电量一半的电力ꎮ 根

据条约ꎬ尼泊尔应当承担一半的新增运营成本ꎬ而且如果被要求ꎬ其还应当

承担德讷格布尔水电站为扩大电力生产而增加的资本成本的一半ꎮ〔 １ 〕

条约和换文都提到了马哈卡利河流量增加的可能性ꎮ 由于没有关于这

种增加是如何发生的细节ꎬ我们只能假定这一增加将会成为«工程详细报

告»的一部分ꎮ

(三)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

尽管新设想的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是«马哈卡利河条约»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但它仍然是条约颇有争议的一个方面ꎮ 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 ２ 〕 将

建在构成尼印边界的马哈卡利河河段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规定ꎬ在不损害

现有消耗性使用的前提下ꎬ印度和尼泊尔在利用马哈卡利河水资源方面享

有平等权利ꎮ〔 ３ 〕 «马哈卡利河条约»进一步规定ꎬ两国同意根据共同起草的

«工程详细报告»在马哈卡利河实施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ꎮ〔 ４ 〕

关于这一点ꎬ«马哈卡利河条约»还规定ꎬ印度同意提供 ３５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用于尼泊尔境内多德哈—昌达尼(Ｄｏｄｈａｒａ￣Ｃｈａｎｄａｎｉ)地区的灌溉ꎮ

关于这一供应的技术和其他细节需要双方共同商定ꎮ〔 ５ 〕

(１)一般原则:与水资源分配、电力生产以及能源分享事项一道ꎬ«马哈

卡利河条约»还建立了一些其他一般原则ꎮ 尽管尼泊尔的用水需求将得到

优先满足〔 ６ 〕 ꎬ印度和尼泊尔都有权从德讷格布尔水坝和 / 或该条约和双方以

后达成的其他协议规定的其他共同商定的地点提取各自份额内的马哈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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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２ ３(ｂ)条ꎮ
除其他事项外ꎬ条约包括建设 ３１５ 米高的大坝(班彻斯瓦尔大坝)ꎬ该大坝具有生产 ３４８０ 兆

瓦的发电能力ꎮ Ｓｅｅ Ｒｉｓｈｉｋｅｓｈ Ｓｈａｈꎬ“Ｗｈｉｔｈｅｒ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Ｔｈｅ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１９９７.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３ 条ꎮ
同上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４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５ １ 条ꎮ



河水量ꎮ〔 １ 〕此外ꎬ除萨拉达水坝、德讷格布尔水坝以及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

目外ꎬ任何在马哈卡利河构成两国边界的河段开发的项目都需要依据双方

在该条约所确定的原则之下达成的协议进行设计和实施ꎮ〔 ２ 〕

保持马哈卡利河的流量和水位是该条约确立的另一项一般原则ꎮ 根据

第 ７ 条ꎬ印度和尼泊尔同意ꎬ除双方另有协议外ꎬ任何一方保证在利用马哈

卡利河水资源时不对该河自然流量和水位带来不利影响ꎬ或阻塞或改变其

流向ꎮ 然而ꎬ该条约并未定义何为不利影响ꎬ因此留下了争议的空间ꎮ 但

是ꎬ这一要求并不妨碍居住在马哈卡利河两岸的当地居民使用不超过该河

在班彻斯瓦尔处年径流量 ５％的水量ꎮ〔 ３ 〕 此外ꎬ该条约并不妨碍任何一方在

马哈卡利河支流上独立实施规划、测量、开发和利用ꎬ只要这些工作在其本

国境内且不对马哈卡利河的水流造成不利影响ꎮ〔 ４ 〕

(２)特别原则:«马哈卡利河条约»为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确立了 ４ 项

具体原则ꎮ 第 １ 项原则是ꎬ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工程的设计应当以电力、

灌溉、防洪等形式为两国产生最大的净总收益ꎮ〔 ５ 〕这些收益将在持续的基础

上获得评估ꎬ以确保最大效能ꎮ 第 ２ 项原则是ꎬ两国共同致力于以一体化的

方式开发和分享水资源ꎮ 实际上ꎬ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将由两国共同努

力实施ꎮ 该项目包括在马哈卡利河两侧修建的具有同等发电量的两座水电

站ꎮ 两座水电站应当以一体化的方式进行经营ꎬ总发电量由双方平均分

配ꎮ〔 ６ 〕 第 ３ 项原则是ꎬ两国将分担项目成本ꎮ 根据条约规定ꎬ印度和尼泊尔

将按照所得收益的比例承担工程成本ꎬ并共同努力为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

目的实施进行融资ꎮ〔 ７ 〕第 ４ 项原则是ꎬ尼泊尔份额内的一部分电力将销售给

２１１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５ ２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６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７、８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８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３ １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３ 条第 ３ 款ꎮ



印度ꎬ其数量和价格将由双方协商确定ꎮ〔 １ 〕

此外ꎬ尼泊尔和印度外交部长关于«马哈卡利河条约»的换文也确立

了完成«工程详细报告»、结束谈判和实施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将要适

用的原则以及制定的安排ꎮ 相应地ꎬ换文要求两国在条约生效之日起 ６ 个

月内完成«工程详细报告»〔 ２ 〕 ꎬ同时换文规定双方应当尽快交换所需的数

据和报告ꎮ 换文进一步指出ꎬ在准备«工程详细报告»以及评估两国获得

的项目收益时ꎬ应当对灌溉收益进行评估ꎮ 两国所获灌溉收益的评估应

当集中于项目建设以后因河流流量增加而获得的新增或额外收益ꎬ以及

因防洪能力提高而保护的工程价值或避免的损失ꎮ 同样地ꎬ换文规定电

力净收益将在与有关可行方案相比为受益者节约的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评

估ꎮ〔 ３ 〕这种与有关可行方案的成本比较可能会成为另一项有争议的问

题ꎮ〔 ４ 〕换文进一步排除了任何一方以任何形式对马哈卡利河己方未利用

份额提出要求ꎮ〔 ５ 〕

换文同时规定ꎬ自«工程详细报告»完成后 １ 年内ꎬ两国应当就项目的

筹资和实施ꎬ包括建立班彻斯瓦尔开发管理局ꎬ进行谈判并签署协议ꎮ〔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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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３ 条第 ４ 款ꎮ 为了使其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最大化ꎬ尼泊尔一直热

衷于发电能力最大化ꎬ并且按照峰值电站设计该项目ꎬ使该电站每天大约运行 ４ ５ 小时ꎮ 印度的初

衷是建设一个具有较低发电能力即大约 ２０００ 兆瓦的项目ꎬ其每天运行的时间则较长ꎮ 然而ꎬ考虑

到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左右投产时ꎬ北方电网预计将有 ２０ ０００ 兆瓦的峰值功率赤字ꎬ印度已经同意满

足尼泊尔的要求ꎮ Ｓｅｅ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Ｎｅｐａｌ)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ꎬ
Ｊｕｌｙ ２ꎬ１９９７.

双方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５ 日批准了«马哈卡利河条约»ꎬ且该条约已经生效ꎮ 然而ꎬ«工程详

细报告»至今尚未完成ꎮ 为了完成«工程详细报告»而举行会谈的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水资源官

员、技术团队要求各自政府再给 ２ 年的时间以起草该报告ꎮ Ｓｅｅ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ＤＰＲ”ꎬＴｈｅ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１９９８.

换文第 ３(ａ)段ꎮ
实际上ꎬ尼泊尔议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指出ꎬ“避免成本”原则应该是唯一的标准ꎮ 即使已

经决定价格应该在避免成本和生产的实际成本之间ꎬ问题依然存在ꎬ即什么是有关替代方案ꎬ特别

是对于 峰 值 功 率 而 言ꎮ Ｓｅｅꎬ “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 Ｎｅｐａｌ)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ꎬＪｕｌｙ ２ꎬ１９９７. 还应该补充的是ꎬ由于事实上的单一买方垄断ꎬ没有明确的电力定价原则

是更为严重的问题ꎮ Ｓｅｅ Ｄｅｅ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Ｋｅ Ｋｅ Ｃｈａｎ Ｄｏｓｈ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ꎬＶｏｌ. ４１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９.

换文第 ３(ｂ)段ꎮ
换文第 ３(ｃ)段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根据«马哈卡利河条约»ꎬ马哈卡利河委员会将对该管理局

实施监督ꎮ 该委员会由来自双方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ꎬ并且ꎬ当发生争议

时ꎬ双方必须将之提交独立的仲裁加以解决ꎮ〔 １ 〕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ꎮ

在两个国家之间ꎬ很少有这种由两国联合管理机构来实施、融资和运营的

项目ꎮ

在符合«工程详细报告»的情况下ꎬ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建设的目标

完成日期是自签订施工协议之日起 ８ 年内ꎮ 为了加快项目的完成ꎬ换文进

一步规定ꎬ在完成«工程详细报告»后ꎬ应当立即开始场地调查、制定详细设

计方案包括准备招标文件ꎬ并应当与该项目实施协议所需的谈判同时进行ꎮ

为此ꎬ换文同时规定ꎬ两国应当为这些行动商定单独的筹资安排ꎮ〔 ２ 〕

因此ꎬ尽管条约和换文确立了详细的原则ꎬ这似乎是一项同意达成协议

的协议ꎬ而作为«马哈卡利河条约»存在目的的班彻斯瓦尔项目的实施严重

依赖两国政府将不得不获得的“一揽子”融资计划ꎮ〔 ３ 〕

(四)水资源分享事项

关于«马哈卡利河条约»之下尼泊尔的水资源份额的规定分散在整个条

约之中ꎮ 将其进行汇总ꎬ条约规定的尼泊尔的水资源份额综合反映如表格

５ １ 所示: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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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１１ 条ꎻ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存在两国共同经营的水电

站ꎬ其中巴西和巴拉圭共同经营的具有 １２ ６００ 兆瓦发电能力的伊泰普水电站是最大的水电站ꎬ但
班彻斯瓦尔水电站将会是恒河流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两国共同经营的水电站ꎬ并可以成为合作

开发该流域丰富水资源的示范项目ꎮ Ｓｅｅ “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ｅｐａｌ)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ꎬＪｕｌｙ ２ꎬ１９９７.

换文第 ３(ｄ)段ꎮ
事实上ꎬ为了在一项拟议的合作安排中减轻风险ꎬ谈判人员常常采用这种方法ꎮ 通过这一

方法ꎬ他们只达成一些初步的一般谅解ꎮ 这虽然在法律上和理论上似乎具有约束力ꎬ但在实际效果方

面却缺乏特定的实质性的承诺ꎮ 这样的技术ꎬ从本质上讲ꎬ只涉及对未来谈判的一项承诺ꎮ 详细讨论

请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 Ｂｉｌｄｅｒꎬ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１)ꎬａｔ ３４ꎮ 不过ꎬ还应该指出的是ꎬ国家可以对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善意谈判ꎬ但不必使自己

承担必须达成协议的义务这一原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做法ꎮ １９５７ 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拉努湖仲裁

案就显示了这一点ꎬ该案涉及法国从两国共享的河流系统中取水的问题ꎮ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 Ｂｉｌｄｅｒꎬ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１)ꎬａｔ ３５.



表格 ５ １　 «马哈卡利河条约»下尼泊尔享有的水资源份额

来源 雨季 旱季

萨拉达水坝 １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１５０ 立方英尺 /秒

德讷格布尔 １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３００ 立方英尺 /秒

多德哈—昌达尼 ３５０ 立方英尺 /秒 ３５０ 立方英尺 /秒

合计 ２３５０ 立方英尺 /秒 ８００ 立方英尺 /秒

　 　 资料来源:«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２、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似乎试图遵循一种以“公平利用”和“不损害”原则

为基础的模式ꎮ〔 １ 〕然而ꎬ尽管试图遵循这些模式ꎬ条约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处

理并不完全清晰ꎮ 因此ꎬ«马哈卡利河条约»关于水资源分享的条款引起了

一些问题ꎮ 如果对条约第 ３ 条和第 ５ １ 条以及换文第 ３ 段进行联合解读ꎬ那

么这将会带来一些歧义ꎮ 例如ꎬ根据条约第 ３ 条ꎬ两国都同意ꎬ在不损害现

有消耗性使用的前提下ꎬ印度和尼泊尔在利用马哈卡利河水资源方面享有

平等权利ꎮ 因此ꎬ条约保护两国各自对马哈卡利河水资源的消耗性使用ꎬ但

却没有在实际上明确界定该使用的性质ꎮ〔 ２ 〕

此外ꎬ换文第 ３ 段第(ｂ)项包含了一些对公平权利这一概念的限制ꎮ 该

项规定:

应当认为ꎬ条约第 ３ 条第(３)款排除任何一方以任何形式对马哈卡利河

水资源未被己方利用的份额提出要求ꎬ但不影响各方按照本条约的规定撤

销其各自份额内的马哈卡利河水量ꎮ

这些规定并不保证关于水资源的公平权利ꎮ 在尼泊尔看来ꎬ应该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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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关于公平利用原则和不损害规则的讨论ꎬ请参见第一章导论ꎮ
详细讨论请参见 Ｋ. Ｌ.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Ｒａ Ｒａｓｔｒｉｙａ Ｈｉｔｋｏ Ｓａｗ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ｕｍｉｔｒａ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２ － ３３ꎮ



个国家使用一半的水资源ꎮ〔 １ 〕 “现有消耗性使用”这一表述是一个增加了

混乱的关键表述ꎮ 其完整和有意义的实现要求印度和尼泊尔首先要确定它

们的现有消耗性使用ꎮ〔 ２ 〕 只有那样ꎬ“不影响各自现有消耗性使用“这一表

述才能客观地适用ꎮ 不幸的是ꎬ«马哈卡利河条约»确定了尼泊尔的现有消

耗性使用〔 ３ 〕 ꎬ但并未确定印度的现有消耗性使用ꎬ因此为印度单方面确定其

消耗性使用的范围留下了一个机会ꎮ

由此产生的歧义导致这一规定违背了«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５ １ 条的精

神ꎬ即尼泊尔的用水需求应当得到优先考虑ꎮ 此外ꎬ虽然尼泊尔潜在的用水

需求将被给予优先权ꎬ其现有的和潜在的需求只占印度用水需求的很小部

分ꎬ并可能影响尼泊尔放弃一部分水权利以减少非水电部分相应比例成本

份额的计划ꎮ〔 ４ 〕

然而ꎬ谈判者难以确定每个国家必须支付的成本ꎮ 即使电力成本被假

定为项目总成本的大约 ８０％ ꎬ〔 ５ 〕其余 ２０％的成本在分摊方面的些许差别都

可以转化为数十亿卢比ꎮ〔 ６ 〕 尼泊尔认为印度夸大其现有水利用以最小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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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ꎬ国际法上的权利平等并不赋予沿岸国要求等量水资源份额的权利ꎮ
相反ꎬ权利平等指的是每个沿岸国有平等的权利依据其经济和社会需求主张水资源份额ꎬ同时该权利

应当与其他沿岸国相应的权利相一致ꎬ而且还要排除与此类需求无关的因素ꎮ 当然ꎬ这个公式将经常

导致这样一种妥协ꎬ即其将允许每个沿岸国以对彼此最少的损害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ꎮ Ｓｅｅ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Ｄｏｂｂｓ Ｆｅｒｒｙ: 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６７)ꎬａｔ ６３ꎻ 也可参见第一章导论相关内容ꎮ

Ａｊａｙ Ｄｉｘｉｔ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Ｎａｄｉ Ｓａｊｈａ ＨｏꎬＰａａｎｉ Ａｄｈａ Ｋｏ Ａｄｈａ Ｈｏ”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ꎬ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ｉｓ ｏｎｅ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ｌｆ)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 Ｖｏｌ. ４２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８ － ９.

Ａｊａｙ Ｄｉｘｉｔ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Ｎａｄｉ Ｓａｊｈａ ＨｏꎬＰａａｎｉ Ａｄｈａ Ｋｏ Ａｄｈａ Ｈｏ”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ꎬ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ｉｓ ｏｎｅ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ｌｆ)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 Ｖｏｌ. ４２ꎬ１９９７ꎬ ａｔ ８ － ９ꎻ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Ｄｅｅ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Ｋｅ Ｋｅ Ｃｈａｎ Ｄｏｓｈ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ꎬ
Ｖｏｌ. ４１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９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 Ｌ.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Ｒａ Ｒａｓｔｒｉｙａ Ｈｉｔｋｏ Ｓａｗ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ｕｍｉｔｒａ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２３ꎬ３２ － ３３ꎮ

Ｓｅｅ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ｅｐａｌ)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ꎬ Ｊｕｌｙ ２ꎬ
１９９７. 就此而言ꎬ非水电部分是指除水电以外的所有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部分ꎮ

这些成本可达 １５００ 亿卢比或每兆瓦 ２５００ 万卢比ꎮ
Ｓｅｅ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ｅｐａｌ)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ꎬ Ｊｕｌｙ ２ꎬ

１９９７.



因项目而增加的灌溉和防洪收益ꎮ〔 １ 〕就此而言ꎬ印度过去曾声称使用了现在

所声称的 ３ 倍的水量ꎮ〔 ２ 〕

在这一案例中ꎬ对下游利用和收益这一事项的并不陌生的争议表现为

对条约中有关现有利用条款的解释分歧ꎮ 这一争议完全没有必要ꎮ 即使印

度赢得争论ꎬ其最后可能获得的不过是减少其为使用调节后的水量用于灌

溉所支付的投资成本ꎮ〔 ３ 〕类似地ꎬ尼泊尔可能获得的是对适当数量水资源享

有的理论上的权利ꎬ而对它而言这一需求还没有得到量化ꎮ 事实上ꎬ这两个

国家ꎬ为迎合它们国内政治的观众ꎬ有一种坚持它们有关公平的说辞的倾

向ꎬ而这只是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资源ꎮ

此外ꎬ印度的权利主张在几个月里要么高于特定时间观测到的河流流

量ꎬ要么高于萨拉达水渠的输水能力ꎬ而大量的水流由印度境内的萨拉达水

坝抽取至该水渠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建立的卡克拉河萨拉达水渠系统

之间的连接渠有关ꎬ该连接渠用于补充萨拉达河的水量ꎮ〔 ４ 〕 然而ꎬ印度认为

引水渠仅用于一年中的部分时间ꎬ因为卡克拉河中有大量淤泥ꎬ降雨之后将

堆积在渠道里ꎬ造成堵塞ꎮ 在剩下的一年里ꎬ印度声称其使用的水流来自马

哈卡利河本身ꎮ〔 ５ 〕

印度估计ꎬ在没有卡克拉河水的帮助下ꎬ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所增加

的水流将使其春季灌溉强度从北方邦的 ２００ 万公顷控制面积中的 ２６％提高

到 ５０％ ꎮ〔 ６ 〕这将相当于只利用了一半的新增水量以及成本份额的 ８％ ꎮ 虽

然水流份额仍将在很大程度上闲置ꎬ但是尼泊尔的成本份额也会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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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Ｄｅｅ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Ｋｅ Ｋｅ Ｃｈａｎ Ｄｏｓｈ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ꎬＶｏｌ. ４１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７４ꎻ Ｋ. Ｌ.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Ｒａ Ｒａｓｔｒｉｙａ Ｈｉｔｋｏ Ｓａｗ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ｕｍｉｔｒａ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ꎬ１９９７) .

Ｄｅｅ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ꎬ“Ｋｅ Ｋｅ Ｃｈａｎ Ｄｏｓｈ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Ｓａｎｄｈｉ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Ｍｕｌｙａｎｋａｎ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ａｔ ３９. Ｓｅｅ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 Ｒａｊ Ｐａｎｄａｙꎬ Ｎｅｐａｌ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ｄｉｅｓ (Ｎｅｐ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３３６.

Ｓｅｅ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 Ｒａｊ ＰａｎｄａｙꎬＮｅｐａｌ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ｄｉｅｓ (Ｎｅｐ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１９９９) .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８％ ꎮ 剩下的 ４％的成本将分配给防洪收益ꎮ〔 １ 〕

二、马哈卡利河委员会和争端解决

«马哈卡利河条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了被称为马哈卡利河委员会

的印度—尼泊尔联合委员会ꎮ〔 ２ 〕 这个委员会以公平、互惠互利、不损害两国

中任何一方这些原则为指导ꎮ〔 ３ 〕这一联合属性ꎬ无论是从组织角度还是从金

融的角度来看ꎬ都获得了良好的反映ꎬ因为委员会将由来自两国相同数量的

代表组成〔 ４ 〕 ꎬ其费用也是由印度和尼泊尔公平分担ꎮ〔 ５ 〕

该委员会有一个相对广泛的授权ꎮ 除其他事项外ꎬ条约规定委员会

的职责包括:(１)搜寻«马哈卡利河条约»所包括的所有设施的信息ꎬ必

要时ꎬ对这些设施进行检查ꎬ并就实施条约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向双方

提出建议ꎻ(２)就条约所预想和规定的马哈卡利河的保护和利用向双方

提出建议ꎻ(３)就各工程提供专家评估意见和提出建议ꎻ(４)协调和监督

为实施条约制订的行动计划ꎻ(５)审查双方就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的分

歧ꎮ〔 ６ 〕

然而ꎬ尽管有些事务可能属于马哈卡利河委员会的职权范围ꎬ但印度和

尼泊尔继续保留它们直接处理所有事务的权力ꎮ〔 ７ 〕此外ꎬ双方可以成立特定

的联合体以开发、执行和运营马哈卡利河上包括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在

内的新项目ꎮ〔 ８ 〕委员会还应当起草议事规则ꎬ并提交印度和尼泊尔以获得其

批准ꎮ〔 ９ 〕

«马哈卡利河条约»所设计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对复杂和先进ꎮ 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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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Ｓｅｅ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 Ｒａｊ ＰａｎｄａｙꎬＮｅｐａｌ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ｄｉｅｓ (Ｎｅｐ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１９９９)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１ 条ꎮ
同上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２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４ 条ꎮ
关于委员会的职能ꎬ请参见«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６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０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９ 条第 ５ 款ꎮ



未能在双方将分歧提交其审查后 ３ 个月内提出一项建议ꎬ或者某一方不同

意委员会的建议ꎬ那么应当认为出现了争议并提交仲裁ꎮ 在此情况下ꎬ任何

一方应当提前 ３ 个月事先通知另一方ꎮ〔 １ 〕

由 ３ 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执行所有仲裁ꎮ 尼泊尔和印度应当各提名

１ 名仲裁员ꎬ但这两个国家都不可以提名本国公民ꎮ 第 ３ 名仲裁员将由双方

共同提名ꎬ该仲裁员将主持仲裁庭ꎮ 如果在接到提议后 ９０ 天内ꎬ双方无法

就第 ３ 名仲裁员的人选达成一致ꎬ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海牙常设仲裁

法院秘书长指定一位仲裁员ꎮ 然而ꎬ该仲裁员不得为争端中任何一方的公

民ꎮ〔 ２ 〕

关于仲裁程序ꎬ«马哈卡利河条约»规定其应当由仲裁庭决定ꎬ而多数仲

裁员的决定应当认为是仲裁庭的决定ꎮ 仲裁庭的活动应当用英语进行ꎬ其

决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ꎮ 两国都有义务接受仲裁庭的决定为终局性、决定

性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ꎮ〔 ３ 〕 然而ꎬ«马哈卡利河条约»并未明确规定仲裁地

点、仲裁庭的行政保障、仲裁员的报酬和费用ꎮ 条约只是规定这些方面将通

过双方的换文议定ꎮ 此外ꎬ通过换文ꎬ双方也可以就处理«马哈卡利河条约»

下产生的分歧商定其他解决程序ꎮ〔 ４ 〕

第三节　总　结

«马哈卡利河条约»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５ 日生效ꎬ而这一日期即条约第 １２ 条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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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１ １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１ ２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１ 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１ ４ 条ꎮ



规定的双方批准书交换之日ꎮ〔 １ 〕 条约的有效期为 ７５ 年ꎮ〔 ２ 〕 经任何一方请

求ꎬ双方可以每隔 １０ 年或更短的时间对«马哈卡利河条约»的条款进行审

查ꎬ并且必要时对之进行修订ꎮ〔 ３ 〕 为实施条约的规定ꎬ双方可根据要求签订

额外的协议ꎮ〔 ４ 〕

虽然仍有一些模糊的规定和不完整的安排ꎬ«马哈卡利河条约»提供了

一种机制来强化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法律合作ꎮ 不可否认ꎬ边界两边确实

存在一些问题ꎮ 然而ꎬ如果两国实施条约的规定ꎬ那么将会实现很多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利益ꎮ 然而ꎬ为了获得这些利益ꎬ每个国家都可能需要缓和其民族

主义自我意识ꎬ而这种意识仍然是两国之间水资源关系一个主要特点ꎮ

关于马哈卡利河一体化开发方案下的旗舰项目———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

目ꎬ目前对于公众对其日益增长的冷漠存在大量的担忧ꎮ 这是特别麻烦的ꎬ因

为针对«马哈卡利河条约»中有关应该如何分享该河水资源的某些条款的解

释ꎬ尼泊尔和印度产生了分歧ꎮ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ꎬ就像一些人所指出的那

样ꎬ«马哈卡利河条约»“仍然是一个里程碑ꎬ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ꎮ〔 ５ 〕 条

约“已经告知世界该地区具有有利于水资源开发的环境”ꎮ〔 ６ 〕 像班彻斯瓦尔多

用途项目这样的大规模项目的实现需要时间ꎮ “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以及

具有同等规模项目的成功需要双方在工作中的持久共识和一致”ꎮ〔 ７ 〕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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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尼泊尔议会以 ２ / ３ 多数批准了«马哈卡利河条约»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ｅｐａｌꎬ” Ｊｕｎｅ ６ꎬ１９９７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ｐａｌ Ｓｉｇｎ ５ ＰａｃｔｓꎬＲａｔｉｆｙ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Ｊｕｎｅ ５ꎬ１９９７. 在批

准之前ꎬ尼泊尔议会联席会议提出了某些问题ꎬ而与之相关的决议则建议这些问题将在«工程详细报

告»的起草过程中加以解决ꎮ 在交换批准书时ꎬ印度总理同意将关注这些问题ꎮ Ｓｅ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ｐ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７ꎬ１９９７ꎬ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Ｊｕｎｅ １９ꎬ１９９７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ｉｍｅ
Ｆｒａｍｅ Ｆｉｘ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ａｎｄꎬＧｕｊｒａｌ Ｈｏｌｄ Ｔａｌｋｓ”ꎬ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ｅｐａｌꎬＪｕｎｅ ６ꎬ１９９７. 昌德

(Ｃｈａｎｄ)和古杰拉尔(Ｇｕｊｒａｌ)在当时分别是尼泊尔和印度的首相和总理ꎮ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ｅｐａｌꎬＪｕｎｅ ６ꎬ１９９７. 关于条约利弊的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评论ꎬ请参见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Ｉｍｐ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ꎬＶｏｌ. ＸＸＸＩＶꎬＮｏ. ９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１９９９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２ ３ 条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第 １２ ４ 条ꎮ
印度外交部长 Ｈ. Ｅ. 拉简 (Ｈ. Ｅ. Ｒａｊａｎ) 的声明ꎮ Ｓｅｅ “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ｇｉｎｓ”ꎬ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１９９８.
Ｓｅ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ｇｉｎｓ”ꎬ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１９９８.
Ｉｂｉｄ.



条约前两部分处理与萨拉达水坝和德讷格布尔水坝相关的问题ꎬ然而ꎬ

它们只是在一份文本中编纂了现有机制的改进版本ꎮ 另外ꎬ从理论上看ꎬ条

约处理班彻斯瓦尔多用途项目的部分的确显示了一些积极的属性ꎮ 例如ꎬ

条约建立的以下原则非常宝贵:以每个国家享有平等的水资源权利的方式

利用马哈卡利河的水资源(第 ３ 条)ꎻ以使得每个国家净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进行项目设计(第 ３ １ 条)ꎻ以成本避免原则为基础为所生产的电力进行定

价(换文第 ３ 段第 ａ 项)ꎻ要求每个国家按其获得收益的比例对项目进行投

资(第 ３ ３ 条)ꎻ以及ꎬ考虑新增的和额外的灌溉和防洪收益(换文第 ３ 段第 ａ

项)ꎮ

然而ꎬ大量的工作仍然有待完成ꎮ 在制定«工程详细报告»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相对缓慢ꎮ〔 １ 〕 不过ꎬ«马哈卡利河条约»为水电开发带来了如此多关

注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ꎮ〔 ２ 〕 大型项目的融资模式未来将会非常不同于直

到现在的通用实践ꎮ 这些项目所需的巨额资金ꎬ以及这些资金都只能从大

多数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获得这一事实ꎬ意味着这些大项目必须通过外国

直接投资进行开发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人们也可以辩称ꎬ«马哈卡利河条约»的

签署具有限制政治风险的作用ꎮ 条约不仅为分享马哈卡利河水资源而且为

所有水电项目提供了一个框架ꎮ 因此ꎬ条约超越了原先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而且为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投资水电提供了更多的信心ꎮ

截至目前ꎬ尼泊尔和印度之间关于«工程详细报告»的谈判并没有取得

结论性的成果ꎮ 该报告并没有在条约规定的 ６ 个月内完成ꎮ 制定«工程详

细报告»的技术团队要求延长 ２ 年的时间ꎮ〔 ３ 〕对很多人来说这并不奇怪ꎮ 双

方早些时候提出的大多数关切重新浮出水面ꎬ包括尼泊尔议会批准所需要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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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来自两国政府的技术团队已经要求延期ꎮ Ｓｅｅ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Ｐａｎｃｈｅｓｈｗａｒ ＤＰＲ”ꎬＴｈｅ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１９９８.

尼泊尔水资源部长的声明ꎮ Ｓｅ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ｇｉｎｓ”ꎬ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１９９８.

应该注意的是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两国政府批准在加德满都开设班彻斯瓦尔项目调查联合

办公室(ＪＰＯ￣ＰＩ)ꎮ 这个办公室将会促进起草«工程详细报告»所需的更多调查和研究的开展ꎮ Ｓｅｅ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ｐｅｎｅｄ”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ꎬ１９９９ꎬＶｏｌ.
ＩＸꎬＮｏ. ３７ꎬ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的条件ꎮ〔 １ 〕例如ꎬ«马哈卡利河条约»中关于公平分享水资源的规定只适用

于印度没有使用的水资源ꎮ 这是«马哈卡利河条约»中的“在先利用”条款所

确立的ꎮ 根据“在先利用”条款ꎬ印度最近不仅要求获得萨拉达水坝的水而

且要求获得萨拉达水渠的水ꎮ〔 ２ 〕 这将意味着必须保证印度获得 ４４９ 立方英

尺 / 秒的水量ꎮ 只有在印度获得这一马哈卡利河水资源“在先利用”份额之

后ꎬ才会对剩余的水量在两国之间进行公平分配ꎮ

然而ꎬ技术水平的谈判并非完全没有成果ꎮ 印度已经同意建造一座更

大的 ６０００ 多兆瓦的班彻斯瓦尔水电站ꎮ 但是ꎬ最终的«工程详细报告»还没

有准备好ꎮ〔 ３ 〕此外ꎬ因为尼泊尔议会的政治约束ꎬ技术人员本身很难解决所

有问题ꎮ〔 ４ 〕因此ꎬ如果«工程详细报告»的谈判要获得任何成果ꎬ两国领导人

之间政治水平的会谈至关重要ꎮ 怀疑论者已经预测在接下来 ２０ 年左右的

时间里ꎬ«马哈卡利河条约»将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ꎮ〔 ５ 〕

尽管存在缺点ꎬ但«马哈卡利河条约»试图尽可能地调和两国的利益冲

突ꎮ 相较于之前有关马哈卡利河的协议ꎬ如«萨拉达条约»和«德讷格布尔协

议»ꎬ«马哈卡利河条约»在扩大水资源开发的范围和界定两国的权利和义务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改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设想了

广泛的双边合作ꎮ 定期审查可能会发生ꎮ 联合委员会也可以提供一个持续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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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班彻斯瓦尔«项目详细报告»是一份关于建设一座非常高的大坝的技术性工程文件ꎮ

因此ꎬ在其中既不能就水权利进行谈判ꎬ也不能协商确定电力价格的方式ꎮ Ｓｅｅ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Ｉｍｐ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ꎬＶｏｌ.
ＸＸＸＩＶꎬＮｏ.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５６２ꎮ 在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期间ꎬ尼泊尔首相吉里贾柯伊拉

腊声称«项目详细报告»将会在 ２００１ 年完成ꎮ 然而ꎬ它至今还没有完成ꎮ Ｓｅｅ Ｋａｌｙａｎ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ꎬ“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ｉｎｄｅｅｄ”ꎬ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５２. 关于«马哈卡利河条约»面临的一

般性问题ꎬ也可参见 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Ｋ. Ｃｈｈｅｔｒｉꎬ“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Ｐｏｓ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ꎬ２０００ꎮ

Ｓｅｅ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Ｉｍｐ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ꎬＶｏｌ. ＸＸＸＩＶꎬＮｏ.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５６２.

Ｓｅｅ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Ｉｍｐ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ＸＩＶꎬＮｏ.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５６２. «关于从政党的视角对

条约进行的分析»ꎬ请参见 Ｒａｍｊｅｅ Ｐ. Ｐａｒａｊｕｌｅｅꎬ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Ｌａｎｈａｍꎬ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２８８ － ２９９ꎮ



的接触点和适当的信息交换点ꎮ 它可以在两国政府的决策中提供帮助ꎮ 如

果不能完成«工程详细报告»ꎬ«马哈卡利河条约»仍将继续存在ꎬ但其范围将

会缩小并将局限于调整萨拉达水坝和德讷格布尔水坝ꎮ 总之ꎬ«马哈卡利河

条约»的签署为印度和尼泊尔提供了通过有意义的合作造福生计取决于马

哈卡利河水资源的两国数百万居民的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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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ＰＴＥＲ ０６ >> 第六章

对科西河、根德格河和马哈卡

利河条约机制的综合检视

前面三章内容指出了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目标的共同

性以及双方的紧密关系和相似性ꎮ 然而ꎬ尽管存在这种共

性ꎬ由于与两国相违背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因素ꎬ水资源开

发面临着许多阻碍ꎮ 事实上ꎬ两国之间的协调行动并不会

很快到来ꎬ信任和理解已经被侵蚀ꎬ形成了合作开发的主

要障碍ꎮ〔 １ 〕加剧两国之间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ꎬ现有的

水资源共享协议中包含的条款缺乏明确性ꎬ这为相关条款

的解释和执行留下了歧义和争议ꎮ 此外ꎬ协议主题的变化

取决于就协议进行谈判时遇到的紧迫问题ꎮ 例如ꎬ这些协

议在不同程度上处理集水面积比例、土地面积开发比例、

投资比例、河岸权和水的价值等主题ꎮ

主要因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感知的差异以及缺乏信

任所引起的争议一直支配着关于在尼泊尔境内河流上建

４２１

〔 １ 〕 详细内容请参见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ＫｕｍａｒꎬＡ. Ｋ. Ｓｉｎｈａ ａｎｄ Ｎｉｇａｍ Ｐｒａｋａｓｈ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ｎｄｓ”ꎬ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 ｅｄ.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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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利工程的谈判的历史ꎮ 大多数尼泊尔人确信他们没有受到条约的公平

对待ꎮ〔 １ 〕 这些尼泊尔人进一步相信印度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抽干尼泊尔境

内的流域ꎮ〔 ２ 〕许多尼泊尔人坚持认为ꎬ尼泊尔在与印度的分水协议中的善良

和慷慨已经被印度利用ꎬ因为尼泊尔人民得到好处远远少于印度人民从条

约下实施的这些项目中所获得的利益ꎮ〔 ３ 〕 在马哈卡利河这一案例中也可能

得出相似的结论ꎬ但是如果有的话ꎬ这将需要在«工程详细报告»以及项目完

成后再次进行评估ꎮ

作为对尼泊尔观点的回应ꎬ印度作为一个下游国家的立场是坚决为其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对这些国际河流享有公平利用的权利辩护ꎮ 印度声

称它有权按照其需求用水ꎬ而“需求”这一术语包含依赖从尼泊尔流入印度

的河水的无限社会经济需求ꎮ 因此ꎬ印度和尼泊尔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进行

合作的努力不断围绕这一认识上的二分法ꎬ而且已经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和

紧张ꎬ导致水资源开发项目的迟滞ꎬ而这些项目可能已经被证明同时有利于

印度和尼泊尔ꎮ

在两国关系之中ꎬ政治影响非常微妙地不成比例ꎮ 尼泊尔一直将印度

视为一个对其微小的邻居施加严重影响的霸权国家ꎮ 他们觉得自己在科西

河与根德格河项目中得到的是不公平的交易ꎬ并决心不被再次利用ꎮ 尼泊

尔所有政党彼此指责对方把国家出卖给印度ꎮ 也许ꎬ这就是为什么尼泊尔

新宪法要求任何分享国家自然资源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议会 ２ / ３ 多数通

过ꎮ〔 ４ 〕

反过来ꎬ印度长期以来认为尼泊尔罹患了小国综合症ꎬ想象不存在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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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２ － １３ꎬ
２０ － ２１.

Ｓｅｅ Ａ. Ｒ. Ｒａｏ ａｎｄ Ｔ. Ｐｒａｓａｄ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１６６.

Ａ. Ｒ. Ｒａｏ ａｎｄ Ｔ. Ｐｒａｓａｄ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 (１９９４)ꎬａｔ １６７ꎻ 也请参见前文第三、四、五章ꎮ

Ｓｅ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Ｉｎｄｏ￣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Ｗａｔｅｒｓ”ꎬ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ꎬ１９９７.



谋ꎬ所以无法达成常识性的交易ꎮ〔 １ 〕 印度的担忧可能被夸大ꎬ但却不是毫无

根据的ꎮ 因为两国之间古老的关系ꎬ印度经常不得不成为在水资源或其他

领域中大多数开发工作的先锋ꎮ 由于未详细调查地形和人口ꎬ作为先锋ꎬ印

度还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这将导致低于公众预期的出乎

意料的结果ꎮ 这样一来ꎬ项目将遭受不必要的延误ꎮ 因此ꎬ虽然积极ꎬ公众

的不抱幻想使得关于印度的看法难以以没有偏见的方式传播ꎮ

此外ꎬ在脆弱的尼泊尔ꎬ内部政治极具不稳定性ꎬ特别是各方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极端差异ꎬ再加上冷战的副作用ꎬ这些因素已经为以一种公正和积

极地方式强调印度的作用营造了一种消极的环境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被外国

力量支配的各种政治组织ꎬ毫不犹豫地煽动着反印情绪ꎬ从而推翻印度在尼

泊尔的主导地位ꎬ进而把尼泊尔从一个势力范围转移到另一个势力范围之

下ꎬ而这再一次地损害了印度的感情ꎮ 正如著名印度学者吉里贾尚卡

尔巴杰帕伊(Ｇｉｒｉｊａ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Ｂａｊｐａｉ)所指出的ꎬ尼泊尔境内反印情绪的真正

原因在于“不能确保自己在尼泊尔政府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政党所拥有的抱

负受到挫败”ꎮ〔 ２ 〕 在巴杰帕伊看来ꎬ印度“做了他们的失望和恶意的替罪

羊”ꎮ 这一观点得到了时任尼泊尔首相 Ｂ. Ｐ. 柯伊拉腊(Ｂ. Ｐ. Ｋｏｉｒａｌａ)的附

议ꎬ他认为对印度的批评“被证明是无知的、具有政治动机的、不切实际的且

毫无根据的”ꎮ〔 ３ 〕

鉴于这一背景下的感知差异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ꎬ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

水资源合作并不总是强调公平分享国际河流的收益ꎮ 因此ꎬ尼泊尔长期未

采取行动(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ꎬ而且对启动新项目也闪烁其词ꎬ而这

是以其自身发展的巨大需求为代价的ꎮ 就其内部而言ꎬ出于同样的原因ꎬ尼

泊尔的水资源开发一直受到独立开发而不是联合开发哲学的影响ꎮ 尼泊尔

的谨慎和明显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ꎮ 各政党有倾向性的观点和既得利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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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ꎬａｔ ２１６.



不信任、猜疑和误解的气氛蔓延ꎬ导致尼泊尔历届政府在作出积极利用本国

水资源的大胆决定时犹豫不决ꎮ 虽然«马哈卡利河条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的谈判和执行表现出一种有利于尼泊尔的改进趋势ꎬ但是要使该地区

的情况被认为有了重大进展还有很多事情要做ꎮ

虽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尼泊尔的技术人员和官员们在他们对水问题的理

解以及法律文书的谈判方面变得更加成熟ꎬ这还应该归功于已经基本成形

的积极的国际法规则ꎮ 例如ꎬ联合国大会在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通过的«国际水道

法公约»在水权利、分配、管理、计划措施以及解决纠纷方面为谈判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框架ꎮ 这个框架被期望在未来将推动公平的交易ꎮ

研究表明ꎬ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几乎所有用于发展灌溉的地点现

在已经枯竭了ꎬ这为尼印关系增添了新的维度ꎮ 但是ꎬ印度日益增长的灌溉

用水需求持续要求一种大型流域间转移的解决方案ꎬ特别是开发尼泊尔的

水资源储量ꎮ〔 １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考虑下游的收益ꎮ 应该注意的是ꎬ无论是

小型还是大型项目ꎬ尼泊尔的蓄水都给下游带来了极大好处ꎬ其中不仅包括

灌溉还包括防洪、发电以及航行和渔业ꎮ 因此ꎬ适当补偿尼泊尔的理由比比

皆是ꎮ 显然ꎬ未经尼泊尔同意ꎬ印度不能利用尼泊尔的水能资源ꎬ而这可以

成为印度北部最便宜的电力来源ꎮ 另外ꎬ未经与印度达成协议ꎬ尼泊尔不能

利用其丰富的水资源潜力进行水电开发ꎮ 为了让这两个国家获得这些资源

的潜在好处ꎬ需要进行精心策划的、建设性的而且可能旷日持久的谈判ꎮ〔 ２ 〕

事实上ꎬ所有的沿岸国之间的谈判都以这样一项共识为条件ꎬ即淡水资源外

交是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和检验ꎮ 必须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之间进

行平衡ꎬ包括伴随着水的可用性的具有竞争性的国内需求ꎬ以及一方面是领

土主权带来的情结ꎬ另一方面则是国际相互依赖带来的无法控制的需要ꎮ

忽视河流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单元的性质以及在优化上下游沿岸国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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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还应该指出的是ꎬ有很多关于建设足够的水库调节来自喜马拉雅地区巨大水量的可行性的

问题被提出ꎮ Ｓｅｅ ｎｅｗｓ ｉｔｅｍ ｂｙ Ｍａｈｅｓｈ Ｕｎｉｙａｌ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ＩＰＳ / ＭＵ / ａｎ / ９９. 关于尼泊尔水库问题的讨论ꎬ请参见第三、四、五章及下文ꎮ

Ｓｅｅ Ａ. Ｈ. Ｓｈｉｂｕｓａｗａꎬ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Ｖｏｌ. １５４ꎬＮｏ. ３９５９ (Ａｐｒｉｌ ４ － １０ꎬ１９８７)ꎬａｔ １４.



中的共同利益是一种自我毁灭ꎮ 事实上ꎬ国际水道的管理应该更多地取决

于一种积极的合作精神和有效的相互依存而不是传统的“限制主权”观

念ꎮ〔 １ 〕

两位杰出的学者已经指出ꎬ“源自河流系统沿岸国对各自行为和能力的

科学理解的水资源共享协议ꎬ最终将带来最后的和平与理解ꎬ而那些具有科

学上的不确定性的协议总是为冲突和争端提供机会”ꎮ〔 ２ 〕如果要在印度和尼

泊尔之间构建一种成功和健康的关系ꎬ那么能够促进信息自由交换的互信

环境将是一项先决条件ꎬ而这只会导致两国进行有目的的对话ꎮ 因此ꎬ如果

想避免“相互自我贫困化”ꎬ两国之间以善意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看起来是合

理的ꎮ 因此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鼓励这样一种行为和思维文化ꎬ即水资源问

题不是被用作国内蛊惑人心的煽动性宣传工具ꎬ而是被作为由巧妙地平衡

利益并精心起草的综合性法律文件所显示的经济和发展现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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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Ｇｒｅｅｎ Ｃｒｏｓｓ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ａｎｅｌ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１８.

Ｓｅｅ Ｄｉｐａｋ Ｇｙｅｗａｌ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ｍａｒ Ｓｃｈｗａｎｋꎬ “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 Ａｌ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ｐａｌꎬＡｊａｙａ Ｄｉｘｉｔꎬｅｄ. (１９９４)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ａｔ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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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和历史

一、形成时期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在 ４ 个月前经选举成立的立宪会

议的授权下ꎬ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原东巴基斯坦)«独立宣

言»发布ꎮ 选举后的事件导致孟加拉国大规模的暴力事

件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ꎮ 这是印度和

巴基斯坦自 １９４７ 年印巴分治以来爆发的第三次战争ꎻ第

二次发生在 ６ 年前的 １９６５ 年ꎮ 当时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

治迫使作为新兴国家的孟加拉国与强大的邻国———印度

关系密切ꎮ 新成立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

是寻求印度的承认ꎮ «独立宣言»发布 ２ 周之后ꎬ即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孟加拉国向印度发出请求以实现这一目的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初ꎬ孟加拉国再次发出请求ꎮ 当人们意识到

战争即将结束ꎬ而且印度明显成为赢家ꎬ孟加拉国则将最

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ꎬ这一请求得到了积极回应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承认孟加

拉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国家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巴

基斯坦军队向印度和孟加拉国的联合指挥部队投降ꎬ而印

１３１



度第二天宣布单方面停火ꎮ 因此ꎬ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ꎬ

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次大陆的分裂程度ꎮ〔 １ 〕 由于仅依靠宗教纽带连结但

却被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数千英里的距离和两翼之间隔着一个不友好的国

家)割裂ꎬ由两翼组成一个国家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并不可行ꎮ 选举的

结果和随后的事件ꎬ特别是广泛的暴力清楚地表明巴基斯坦两翼居民之间

的隔阂ꎮ 当然这种情况凸显了印度作为区域内主要力量所扮演的角色ꎬ而

且使之以孟加拉人民解放者的身份自居ꎮ 此外ꎬ孟加拉国的出现并未立即

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ꎮ 毕竟ꎬ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

在的“东巴基斯坦”ꎬ而它们需要仔细观察事件的发展ꎮ

因此ꎬ孟加拉国继续依靠印度的支持ꎬ而印度则继续提供支持ꎮ 在印度

承认孟加拉国大约 １ 个月后ꎬ即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５ 日ꎬ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访问印

度ꎮ 这是新生的孟加拉国官员第一次访问另一个国家ꎮ 访问的目的之一是

“再次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对其解放战争的贡献及其为孟加拉之友谢赫

穆吉布拉赫曼(Ｓｈｅｉｋｈ Ｍｕｊｉｂ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的释放和归国所作的努力”ꎮ〔 ２ 〕访

问期间ꎬ印度向孟加拉国保证其将在孟加拉国重建过程中实施全面合作ꎬ并

承诺满足其因战争破坏和交通系统中断造成的基本商品和物资的短缺ꎮ 此

外ꎬ印度向孟加拉国保证支持后者在国际和地区经济和金融组织中获得其

应有的地位ꎮ 在战争中从孟加拉国逃至印度的难民的遣返、迁居和安置问

题也得到了讨论ꎬ印度向孟加拉国保证其将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充分合作ꎮ

在孟加拉国的要求下ꎬ印度还同意照顾当时可能还在沙特阿拉伯朝圣的孟

加拉国公民的福祉ꎮ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在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访印期间ꎬ关押在巴基斯坦的

拉赫曼被允许乘机回到孟加拉国ꎮ 在返回孟加拉国的途中ꎬ他在德里机场

停下来会见了印度总统和总理ꎮ 这一举动的意义甚至强于孟加拉国外交部

２３１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参见第二章关于南亚次大陆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讨论ꎮ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９ 日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马德阿扎德(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ｄｕｓ Ｓａｍａｄ Ａｚａｄ)访问新德里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２. 谢赫穆吉布
拉赫曼是当时赢得选举的人民联盟的领导人ꎬ同时也是独立斗争的领导人ꎮ



长的影响ꎮ 事实上ꎬ拉赫曼在其踏上孟加拉国国土之前先到了德里ꎮ 他停

留的目的是“向其(孟加拉国)最好的朋友致以私人的敬意”不到 １

个月后ꎬ即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６ 日ꎬ他将作为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理再一次访问印

度ꎮ 访问结束时即 ２ 月 ８ 日发表的联合公报旨在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ꎮ 双

方同意ꎬ印度军队将于 ３ 月 ２５ 日撤出孟加拉国ꎮ 孟加拉国坚决保证ꎬ通过各

种方法ꎬ实现自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来在印度避难的难民的回国ꎬ并努力通

过一切手段保护他们的安全、人格尊严和生计手段ꎮ 在发展和贸易领域ꎬ两

国总理同意两国代表团将定期举行会谈、磋商和访问ꎬ并在必要时建立适当

的机制ꎮ 他们还讨论了防洪问题、法拉卡(Ｆａｒａｋｋａ)水坝和其他关于水资源

和电力资源开发的问题ꎮ 他们进一步期望ꎬ两国政府将在确定合作领域、为

制定适当的计划建立合适的机制等方面交换想法ꎮ〔 １ 〕

二、紧密关系的正式化

加强两国关系的过程仍在继续ꎮ 在孟加拉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向印度

总统递交国书几天之后的 ３ 月 １７ 日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 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夫人访问达卡ꎮ〔 ２ 〕在那次访问中ꎬ甘地夫人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来支持孟加拉国ꎬ而且两国总理签署了«印度共和国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友

好、合作、和平条约»(以下简称«友好、合作、和平条约»)ꎮ〔 ３ 〕

该条约是两国强化和正式化双方关系的顶点ꎮ 作为一个尚未被任何一

个国家承认的新生国家ꎬ孟加拉国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印度的帮助ꎮ 毁灭性

的战争刚刚结束之后ꎬ它需要直接的经济援助ꎮ 尽管印度本身就是一个贫

穷的国家ꎬ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人力资源和贸易帮助孟加拉国的

重建ꎮ 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ꎬ孟加拉国也需要印度的帮助ꎬ而在当时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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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８ 日孟加拉国总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访问新德里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公

报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８. 本节第 ４ 部分讨论了法拉卡水坝问题ꎮ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英文名称“Ｄａｃｃａ”之后被改为“Ｄｈａｋａ”ꎮ 因此ꎬ本项研究根据时期的

不同使用了这两种英文名称ꎮ
条约全文请参见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２５ꎮ 该条约于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达卡签订ꎮ



的省份往往会引起不满ꎮ 当时ꎬ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成员ꎬ可以召集这

样的帮助ꎬ而且印度当时还是苏联的亲密伙伴并可能在影响东欧国家关于

这一新生国家的决策方面提供协助ꎮ 为了消除认为这一新生国家是印度的

一个卫星国的任何看法ꎬ印度开始从孟加拉国撤军并同意在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完成撤军ꎮ

在解决南亚次大陆分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方面ꎬ孟

加拉国也需要这一邻国的合作ꎮ 其中的一些问题ꎬ例如两国共享水资源和

防洪问题ꎬ在孟加拉国诞生时变得非常紧迫ꎮ 另外ꎬ印度当然很乐意看到其

大敌———巴基斯坦分裂成两个国家ꎬ而且其中一个密切地与印度结盟ꎮ 随

着东巴基斯坦的消失ꎬ印度现在有一个距离其庞大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即中

国边境不远的亲密盟友ꎬ而不是一个曾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敌人ꎬ而且孟加拉

国几乎坐落在其东北部的中间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在达卡的一次公共集会

上ꎬ甘地夫人提到了印度帮助孟加拉国的一些原因ꎮ 她说:

如果印度帮助你们ꎬ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在听到你们的声音ꎬ知道你们经

历的悲伤和痛苦之后袖手旁观ꎮ 如果我们帮助你们ꎬ那是为了做真实的自

己并奉行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ꎮ 我相信ꎬ在未来的几年里ꎬ我们两国

友谊的建立基础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给你们援助ꎬ而是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主

权国家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跟你们合作ꎬ那不是我们希望

对你们施加影响ꎬ而是我们想让你们能自力更生ꎮ〔 １ 〕

从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的角度来讲ꎬ鉴于“冷战”主导世界ꎬ很容易

接受上述理由是印度介入战争并为确保孟加拉国独立而向其提供帮助的唯

一原因ꎮ 考虑到对这一国家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展现的善意ꎬ印度

可以期待在处理地区问题上孟加拉国将与之密切合作这一交换条件ꎬ尤其

是在处理其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以及解决一些紧迫的双边问题方

面ꎮ 拉赫曼访问即将结束之时发布的联合公报确定了两个紧迫的双边问

４３１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于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达卡的一场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讲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２２.



题ꎮ 第一个问题涉及在战争期间越境进入印度的 １０００ 万名难民ꎬ而印度热

切期待他们返回孟加拉国ꎮ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已经建设的从孟加拉国抽水

至流向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Ｈｏｏｇｈｌｙ Ｒｉｖｅｒ)的法拉卡水坝ꎮ 该水坝从属于

印度和巴基斯坦必须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处理的问题ꎬ并且是两国

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法拉卡水坝完成于孟加拉国

在印度帮助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同一年ꎮ 引水渠中的相关工作已经开

始ꎬ并将继续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试图强化和正式化双方关系的期间继续进

行ꎮ 在接下来的 ２５ 年里ꎬ水坝将继续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

题ꎬ而且ꎬ事实上其将会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轴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两国总理在达卡签署了«友好、合作、和平条约»ꎮ 该

条约由序言和 １２ 条规定组成ꎮ 序言指出ꎬ和平、世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理想鼓舞了两国ꎮ 序言也强调它们决心保持睦邻友好关

系并将它们的边境转化为永久和平和友好的边境ꎮ 条约第 １ 条重申了两国

和两国人民之间永久保持和平与友谊这一宣言ꎮ 条约谴责了殖民主义ꎬ重

申对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政策的信奉ꎬ确认在影响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

上需要保持定期接触ꎮ 它包含了一个庄严的声明ꎬ即它们不会加入或参与

任何针对另一方的军事联盟ꎮ 条约规定ꎬ双方将继续加强和扩大在经济、科

学和技术领域的互利和全面合作ꎬ并将发展贸易、交通和通信领域的相互合

作ꎮ 它们也会促进文学、教育、文化和体育领域的关系ꎮ 在水资源领域ꎬ双

方同意“在防洪、流域开发和水力发电以及灌溉领域共同研究和采取联合行

动”ꎮ〔 １ 〕该条约将立即生效ꎬ且其有效期为 ２５ 年ꎮ

该条约是一份呼吁合作和加强两国关系的强有力的政治声明ꎮ 紧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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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２. 应当指出的是ꎬ就此而言ꎬ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 １９５０ 年«和
平友好条约»并不包括任何与两国共享水资源有关的条款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ꎬａｔ ３２ － ３４. 关

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友好、合作、和平条约»包含的关于水资源合作的规定确认了在两国关系中给予水

资源以优先性ꎮ



约签署之后的是其他协议的缔结ꎬ包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贸易协

议»ꎮ〔 １ 〕然而ꎬ维护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善意和决心很快就会遇到问题和困难ꎬ

其中一些问题产生于孟加拉国诞生之前ꎬ而其他问题则于孟加拉国独立时

开始出现ꎮ 其中最困难的法拉卡水坝问题由孟加拉国在获得印度承认 ２ 个

月后于拉赫曼访问印度期间提出ꎬ并已经包括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

报之中ꎮ

三、共享水资源

从上述内容来看ꎬ共享水资源和与此相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印度和

孟加拉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共享 ５４ 条河流ꎬ包括 ３ 条大

型的河流ꎬ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ꎮ 孟加拉国是最下游的河岸

国ꎮ 利用这些河流ꎬ尤其是恒河ꎬ一直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问题ꎮ 值得一提的

是ꎬ在孟加拉国出现之前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未就这些河流达成任何协议ꎮ

在共享的三大流域中ꎬ恒河流域最具争议并充满困难ꎮ 恒河流域ꎬ在印

度称为恒河ꎬ在孟加拉国称为帕德马河(Ｐａｄｍａ)ꎬ是一条国际河流ꎬ而印度、

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中国是其沿岸国ꎮ 它发源于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以

及印度和中国边界的喜马拉雅山山麓ꎮ 发源于中国和尼泊尔的支流包括科

西河、根德格河、卡马拉河、巴格马蒂河、戈默蒂河以及马哈卡利河ꎬ这些支

流占据了恒河约 ４５％ 的水量ꎮ〔 ２ 〕 该河还吸纳了发源于印度的其他一些支

流ꎬ例如亚穆纳河、通斯河(Ｔｏｎｓ)以及戈默蒂河ꎮ 恒河从喜马拉雅山脉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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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政府在新德里签署的«贸易协定»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２０８. 根据该协定第 ５ 条“两国政府同意为利用其水路、铁路和道路服务于两国商业以及为

一国国内两地之间通过另一国领土的货物通行制定互惠安排”ꎮ 印度比孟加拉国更需要这些安排ꎬ因
为印度其他地区和东北各邦几乎被孟加拉国隔断ꎮ 根据«贸易协定»第 ５ 条ꎬ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两国

在达卡签署了«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政府关于内水转运和贸易的议定书»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２３３. 该议定书在两国确定了一些线路ꎬ并为这些内水线路的使用设定了一些义务ꎮ 该议定书的有效

期限为 ５ 年ꎮ
Ａｒｕｎ Ｐ. Ｅｌｈａｎｃｅꎬ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５７.



坡到孟加拉湾的总长度约 １６００ 英里(约 ２６００ 千米)ꎮ 流域总面积 １１１ ７ 万

平方千米ꎬ其中有 １８ ８２２ 万平方千米位于尼泊尔和中国ꎬ而在印度则有

８６ １３９ 万平方千米ꎬ在孟加拉国有 ６ ７３９ 万平方千米ꎮ〔 １ 〕 因此ꎬ恒河流域大

部分位于印度ꎮ 事实上ꎬ恒河流域是印度最大的流域ꎮ 在印度恒河是一条

由北方邦、喜马偕尔邦(Ｈｉｍａｃｈａｌ)、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Ｈａｒｙａｎａ)、中

央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共享的邦际河流ꎮ

恒河三角洲始于西孟加拉邦的法拉卡ꎮ 从法拉卡溯流而下ꎬ该河一分

为二ꎮ 一条是帕德马河ꎬ该河向东流淌并在进入孟加拉国之前形成了印度

和孟加拉国之间大约 ８０ 英里的边界ꎮ 另一条是帕吉勒提河(Ｂｈａｇｉｒａｔｈｉ

Ｒｉｖｅｒ)ꎬ该河继续向南流入西孟加拉邦ꎮ 帕吉勒提河与贾兰吉河( Ｊａｌａｎｇｉ

Ｒｉｖｅｒ)汇合后被称为胡格利河(Ｈｏｏｇｈｌｙ Ｒｉｖｅｒ)ꎮ 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

尔各答是位于胡格利河上的最重要的港口ꎮ 胡格利河在加尔各答以南汇入

了达莫达尔河(Ｄａｍｏｄａｒ Ｒｉｖｅｒ)ꎬ流入孟加拉湾ꎮ 在孟加拉国ꎬ恒河被称为帕

德马河ꎬ接纳了在孟加拉国称为贾木纳河(Ｊａｍｕｎａ Ｒｉｖｅｒ)的布拉马普特拉河

以及梅克纳河ꎮ ３ 条河流汇合后继续被称为帕德马河ꎬ其下游分为很多河

道ꎬ而这些河流都流入孟加拉湾ꎮ〔 ２ 〕

布拉马普特拉河来自喜马拉雅山东坡并流经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ꎬ长

约 １８００ 英里(约 ２９００ 千米)ꎮ 它接纳了一条主要支流ꎬ即发源于中国且流

经不丹的马纳斯河ꎬ从而使不丹也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沿岸国ꎮ 三条河

流中最小的一条是梅克纳河ꎬ由印度和孟加拉国共享ꎮ 它发源于印度米佐

拉姆(Ｍｉｚｏｒａｍ)邦ꎮ 在米佐拉姆邦梅克纳河被称为巴拉克河(Ｂａｒａｋ)ꎬ在进

入孟加拉国后汇入帕德马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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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Ｎａｈｉｄ Ｉｓｌａｍꎬ“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Ｆｒａｍｅｉｖｏｒｋ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Ｇｅｒａｌｄ Ｂｌａｋｅ 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２３.

关于恒河流域的详细介绍ꎬ请参见 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ꎻ Ｔａｕｈｉｄｕｌ Ａｎｗａｒ Ｋｈａｎꎬ“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ꎬ(１９９６)ꎬ ａｔ ４５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Ｂ. Ｃ.
Ｕｐｒｅｔｉ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ｌｈｉ: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３)ꎮ



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流域的沿岸国没有订立任何协议ꎮ 正如我

们将看到的ꎬ从 １９７５ 年开始至 １９８８ 年期满ꎬ印度和孟加拉国签署了一系列

短期的连续性的恒河协议ꎮ 最后ꎬ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印度和孟加拉国缔结

了一项关于恒河分享的条约ꎮ 然而ꎬ另外两个沿岸国———尼泊尔和中国ꎬ没

有加入该条约ꎮ

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三个流

域ꎬ总人口约 ６ 亿〔 １ 〕 ꎬ几乎达到世界总人口的 １ / １０ꎮ 它们也是世界上贫困人

口最集中的地区ꎮ 在这三个流域中ꎬ恒河流域是人口最密集的流域ꎮ 根据

１９９３ 年的数据ꎬ估计恒河流域人口“约有 ４ ０５ 亿ꎬ其中印度约 ３ ４６ 亿ꎬ尼泊

尔 １９００ 万ꎬ孟加拉国约 ４０００ 万”ꎮ〔 ２ 〕 据估计ꎬ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

千米 ３７５ 人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ꎮ〔 ３ 〕这一沉重的人口密度导致

恒河流域面临着重大压力而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ꎮ

恒河流量的季节性变化非常剧烈ꎬ能够导致干旱和洪水ꎮ 在每年从 １

月到 ５ 月的旱季ꎬ干旱较为普遍ꎬ特别是在通过法拉卡水坝及其引水渠转移

一些恒河水量之后的孟加拉国ꎮ 另外ꎬ在季风期间ꎬ当喜马拉雅山的冰雪融

水和该地区的强降雨通过汇入孟加拉湾的 ３ 条大河以及其他较小河流进入

孟加拉国时ꎬ孟加拉国从 ６ 月到 ９ 月持续遭受严重的洪水ꎮ 孟加拉国的季风

降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ꎮ “(在孟加拉国)每年约 ２６０ 万 ~ ３００ 万公顷的

土地被洪水淹没ꎮ 在异常年份ꎬ当暴雨和恒河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洪峰

同时出现时ꎬ正如 １９５５ 年和 １９７４ 年所发生的那样ꎬ这一数据将达到 ６５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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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１９９９ ) ａｔ ３３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ｕｎ Ｐ. Ｅｌｈａｎｃｅꎬ
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１６１.

Ｔａｕｈｉｄｕｌ Ａｎｗａｒ Ｋｈａｎꎬ“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４５６.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１７. 根据该报告并通过比较ꎬ中国长江流域的人口密度是 ２２４ 人 /平方千米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１７.



地图 ５　 恒河流域

公顷或者总面积的 ４５％ ꎮ”〔 １ 〕这些洪水通常导致生命、财产、作物、牲畜的损

失以及水土流失ꎮ 在这一季节ꎬ水源性疾病迅速蔓延并给孟加拉国带来生

命损失和经济问题ꎮ

不出意料的是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孟加拉国感到迫切需要从其诞生开始甚

至在其完全独立之前就与印度讨论水资源问题ꎮ 我们注意到ꎬ回到孟加拉

国大约 １ 个月后ꎬ拉赫曼在其访印即将结束之前的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发布的联合

公报中提出了法拉卡水坝以及其他水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问题ꎮ 尽管没有

达成如何处理法拉卡水坝的协议ꎬ两国总理同意交换想法并为制定适当的

计划建立合适的机制ꎮ «友好、合作、和平条约»包含了关于防洪、流域开发

以及水电和灌溉开发的一项条款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在印度总理甘地夫人

访孟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包含了这样一项决定ꎬ即“由两国的专家在

永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河流委员会以开展对两国共享河流系统的全面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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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 ａｔ １２１.



调查ꎬ制定和实施两国在防洪领域的计划”ꎮ〔 １ 〕 «联合宣言»继续指出:“两国

专家要制定详细方案以针对主要河流系统推进洪水警告、洪水预报、防洪和灌

溉项目的研究并调查连接孟加拉国与相邻印度地区电网的可行性ꎮ 这样一

来ꎬ该地区的水资源可以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得到利

用”ꎮ

联合河流委员会随后成立ꎬ并于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一

次会议ꎮ 会议主要讨论了孟加拉国东部邻近印度地区的洪水情况ꎮ 委员会

决定设立一个联合研究小组评估洪水情况并制定可能的短期和长期措施以

减少这个地区的洪水灾害ꎮ 委员会在会议中起草了工作所需的业务和其他

程序性事项ꎮ 然而ꎬ两国决定通过颁布规定委员会功能和结构的法律文件

使得这一委员会的地位得以正式化ꎮ 因此ꎬ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两国在达卡

签署了«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规约»ꎮ〔 ２ 〕 规约由 ９ 条规定共 ５ 个

章节构成ꎮ 根据规约规定ꎬ每个国家将任命 ４ 位委员ꎬ包括一位任期 ３ 年的

主席ꎮ ４ 位委员中要有 ２ 位工程师ꎮ 该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两国轮流担任ꎮ

根据规约第 ４ 条规定ꎬ委员会的功能包括:“(１)保持参与国的联络ꎬ以保证

通过最有效的共同努力获得两国共享河流系统的最大利益ꎻ(２)规划防洪工

程和推荐实施联合项目ꎻ(３)制定洪水预警、洪水预报和气旋警报的详细计

划ꎻ(４)研究防洪与灌溉工程ꎬ从而在公平的基础上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利用区域内的水资源ꎻ(５)制定针对影响两国的防洪问题进行合作的研究计

划ꎮ”此外ꎬ根据第 ４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委员会应当执行两国政府通过协议

要求其实施的一些其他职能”ꎮ

委员会将在需要时举行普通会议ꎬ一般 １ 年 ４ 次ꎬ而且委员会的决定应

当一致作出ꎮ 关于规约解释的分歧ꎬ两国政府将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处理ꎮ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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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参见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访问孟加拉国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宣言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３.

参见«印度—巴基斯坦联合河流委员会规约»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７０ － ３７２ꎻ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１３８ － １４１.



因此ꎬ联合河流委员会的建立和运作是合作精神的进一步体现ꎮ 关于

共同的河流系统ꎬ委员会的作用只不过是维护两国之间的联络以及制定计

划和开展研究ꎮ 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对这些河流采取主动的行动和决策ꎮ 显

然该委员会不是一个流域管理组织ꎬ而且也不打算成为这样的组织ꎮ 其职

能的重点基本上是在防洪方面ꎬ而且委员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出建

议、制定方案和研究项目ꎬ而不是决策和执行ꎮ 正如我们应当发现的那样ꎬ

在接下来的 ２０ 年里ꎬ在不存在关于能够采取何种措施的协议的情况下ꎬ法

拉卡水坝问题和洪水问题主导着联合河流委员会的会议ꎮ 委员会会议并不

像规约所规定的那样有规律地召开ꎬ而只不过是已经形成的并且在很大限

度上属于委员会工作范围的争议所引起的结果ꎮ

四、法拉卡水坝

恒河争端爆发于印度决定在西孟加拉邦建设一座水坝ꎬ该水坝被称为

法拉卡水坝ꎬ位于距离印度与孟加拉国(当时的东巴基斯坦)边界大约 １０ 英

里的地方ꎮ〔 １ 〕印度认为ꎬ需要建设法拉卡水坝以便从恒河转移足够多的水量

到胡格利河以保持后者的流量ꎬ从而通过冲洗逐渐沉积在加尔各答港口的淤

泥使其通航ꎬ进而使加尔各答港口可以通航ꎮ 建设该水坝的其他原因还包括

解决盐度问题以及向加尔各答供水用于灌溉、家庭用水和市政用水等目的ꎮ

建设法拉卡水坝的决定是在 １９５１ 年作出的ꎮ 实际的工作开始于 １９６１

年ꎬ并于 １９７１ 年竣工ꎮ 水坝大约有 ２２４０ 米长ꎮ 水坝长约 ２５ 英里的引水渠

完工于 １９７５ 年并于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投入运行ꎮ 建设水坝的目的是确保无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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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根据世界大坝委员会的定义ꎬ一座水坝是“一座穿越河流而建设的由一系列水闸组成的建

筑物ꎬ当水闸打开时可以在水坝上游水位无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使洪水通过ꎬ而当水闸关闭时可使上游

水位上升从而为抽水至引水渠用于灌溉或至发电站用于发电提供便利”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ꎬ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２０００)ꎬａｔ ３４４. 大坝和水坝之

间的区别值得注意ꎮ “一方面ꎬ一座大坝的建设具有蓄水的目的并且建设在一条河流的上游深谷河

段ꎬ从而将水位提高数百英尺ꎮ 另一方面ꎬ水坝的建设具有取水的目标ꎬ并且其穿越宽阔蜿蜒的河流

建设在平原地区ꎮ 由于它是一座又长又宽的建筑物ꎬ其仅将水位提升数英尺ꎮ” Ｓｅｅ Ｂｈａｒａｔ Ｄｅｓａｉꎬ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３ (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７２ －
１７３.



论恒河的流量多低ꎬ胡格利河将从恒河获得每秒高达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的水

量ꎮ 基于枯水期的可用水资源量约为 ５０ ０００ ~ ５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估计ꎬ

剩下的 １０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将下泄至东巴基斯坦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ꎬ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大坝的建设ꎬ并试图通

过不同的外交渠道来阻止施工ꎮ 在反对建设水坝时ꎬ巴基斯坦坚持恒河枯

水期 ５０ ０００ ~ ５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构成了其灌溉用水、家庭用水、市

政用水和其他用水的基本需求ꎬ而恒河流量的任何减少都会给灌溉、供水、

渔业生产、地下水和河流航行带来不利影响ꎬ而河运是东巴基斯坦最常见的

交通方式ꎬ而且恒河流量的任何减少还会恶化盐度问题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

关于法拉卡水坝的谈判不时发生ꎬ但并没有在较高的层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或谈判ꎮ “在争端的大部分时间里ꎬ印度一直坚持恒河不是一条国际河流ꎮ

与巴基斯坦进入谈判将是对这一观点否定ꎮ”〔 １ 〕 这一说法的基础是ꎬ正如我

们已经指出的ꎬ恒河流域面积的 ８０％位于印度这一事实ꎮ

然而ꎬ尽管存在关于恒河不是一条国际河流并因此不能成为国际谈判

的对象的争论ꎬ印度于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开抨击了 １９２１ 年«国际可航水道

制度的国际公约与规约»〔 ２ 〕 ꎬ该公约一般被称为«巴塞罗那公约»ꎮ 根据公

约第 １ 条规定ꎬ分隔或流经不同国家的水道被宣告为国际可航水道ꎮ 公约

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规定:

１. 各沿岸国一方面应避免采取影响水道可航性或减少航行便利条件的

一切措施ꎬ另一方面ꎬ应负责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消除任何可能出现的

航行障碍物和危险物ꎮ

巴基斯坦抗议印度对«巴塞罗那公约»的谴责ꎬ认为这一行动是为了使

印度继续法拉卡水坝的建设而不被指控为违反其国际义务ꎮ 印度回应指

出:“«巴塞罗那公约»只处理内河航行的某些方面而它的目的已经被«关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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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８４.

Ｓｅｅ Ｍ. Ｊ. Ｂ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Ｄ. Ｊ. Ｈａｒｒｉｓꎬ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ꎬ１９８４)ꎬａｔ ４６ꎻ也可参见本书导论ꎮ



总协定»取代”ꎮ〔 １ 〕印度的观点很难获得接受ꎬ而对«巴塞罗那公约»的谴责

与法拉卡水坝的联系则难以否认ꎮ

应该回顾是ꎬ在那些年里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印度河的谈判在世

界银行的斡旋下ꎬ进展顺利ꎮ〔 ２ 〕 这些谈判最终以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印度河

条约»的签署结束ꎮ 有鉴于此ꎬ巴基斯坦向印度提议同意联合国介入以协助

合作开发东部的河流ꎮ 但是印度并没有被说服ꎮ〔 ３ 〕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

会议较为罕见ꎬ而且继续维持在低级别ꎮ 印度继续要求更多的有关东巴基

斯坦利用恒河的信息和数据ꎬ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用于任何有意义的目的ꎮ

１９６２ 年巴基斯坦提议建设恒河水坝ꎬ该水坝将建立在东巴基斯坦的哈丁桥

地区ꎬ接近其与印度的边界ꎮ 表面上ꎬ水坝将用于储存雨季的恒河水量以便

在旱季使用ꎮ 它也被用于灌溉东巴基斯坦西南地区的大片区域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可行性报告ꎮ 然而ꎬ印度把恒河水坝的想法视为一种

针对法拉卡水坝的报复性措施ꎮ 印度还声称ꎬ由于回水影响ꎬ印度西孟加拉

邦的一些地区将被淹没ꎮ〔 ４ 〕 恒河水坝的想法不断出现在该争端的不同时代

但却一直都未实现ꎮ

由于到 １９７０ 年ꎬ巴基斯坦时代的恒河纠纷即将结束ꎬ很明显ꎬ印度和巴

基斯坦之间的专家级会议并未取得什么成果ꎬ而于 １９６１ 年开始建设的法拉

卡水坝却即将完成ꎮ 事实上ꎬ当孟加拉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ꎬ法拉卡

水坝已经建成ꎬ而且在引水渠上的工作已经开始ꎮ 尽管印度和孟加拉国之

间关系密切ꎬ法拉卡水坝仍然是一项棘手的问题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ꎬ这一

问题被包括在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拉赫曼访印结束前发表的联合公报之中ꎮ 联合河

流委员会第 ３ 次会议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 １３ 日在新德里举行ꎬ“建议了

一份就法拉卡水坝至古赖(Ｇｏｒａｉ)分水处的恒河河段开展联合调查的计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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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１９.
参见本书第二章ꎮ
Ｓｅｅ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３５９.
Ｓｅｅ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２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９２ － ９３.



以便就对两国都有利的开发工程制定计划”ꎮ〔 １ 〕

孟加拉国当局显然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ꎮ 在为独立而斗争的期间以及

之后ꎬ该国一直受益于印度的军事和经济协助ꎮ 为使孟加拉国获得外交上

的承认和加入国际社会ꎬ印度也提供了大力支持ꎮ «友好、合作、和平条约»

显示了孟加拉国对印度所提供保护的军事和政治依赖程度ꎮ 同时ꎬ孟加拉

国只是看着印度完成法拉卡水坝并开始启动引水渠上的工作以在枯水期把

恒河水从孟加拉国抽取至胡格利河ꎮ 孟加拉国能够做的并不多ꎬ它只是不

断地在高级别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ꎬ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ꎮ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孟加拉国防洪、水资源和电力部长访问印度并会见了外交部长ꎮ 会

议的目的是讨论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共享的 ５４ 条河流ꎮ 会议重申ꎬ这些两国

共享河流的开发事项将按照«友好、合作、和平条约»第 ６ 条以及«印度—孟加

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规约»的规定ꎬ通过相互讨论解决ꎬ从而确保两国人民的

利益ꎮ 会议还讨论了“法拉卡引水渠的试运行及其对孟加拉国的影响ꎮ 讨论

中表达的观点是:法拉卡项目可能会通过减少向巴吉拉蒂河的自然排泄量而

增加孟加拉国帕德马河的洪水强度ꎮ 印度向孟加拉国保证引水渠和姜格伊普

尔(Ｊａｎｇｉｐｕｒ)水坝将会如此操作ꎬ即巴吉拉蒂河在季风期间将继续接收原有水

量ꎬ而且ꎬ如果可能的话ꎬ该河将接受更多的水量”ꎮ〔 ２ 〕 双方还同意将再次会面

并继续讨论ꎬ从而达成关于法拉卡水坝问题的解决方案ꎮ “双方进一步同意ꎬ

在运行法拉卡水坝项目之前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３ 〕

法拉卡水坝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既成事实而孟加拉国当局只能接受ꎮ 它

已经完成ꎬ没有办法让印度将其拆除或取消其调试ꎮ 孟加拉国当局不断提

出的问题主要有关水坝的运行ꎬ而不是是否应该有一座水坝ꎮ 对其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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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在新德里举行的为期 ３ 天的会议联合

新闻简讯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７３.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代表关于东部河流的会谈结束时发布的联合新闻简

讯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７５ －３７６.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７６.



出的问题的回答则是更多的研究和调查以及一项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的协议ꎮ 正如拉赫曼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１６ 日访印期间所显示的那

样ꎬ孟加拉国的选择显然是有限的ꎮ 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印度ꎮ 访问结束时

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详细讨论了法拉卡水坝问题ꎮ 该联合声明指出:

１７. 两国总理注意到了法拉卡水坝项目将于 １９７４ 年年底之前完成调试ꎮ

他们认识到ꎬ在恒河流量最小的时期ꎬ可能没有足够的水来满足加尔各答港

口和孟加拉国的全部需求ꎮ 因此ꎬ应该增加枯水期恒河的基流以满足两国

的需求ꎮ 双方同意ꎬ问题应当以相互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ꎬ这样两国的利益

才能够得到协调ꎬ而所面临的困难也才能本着友好与合作的精神得到克服ꎮ

相应地ꎬ双方决定ꎬ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通过最优地利用区域内两国可用水

资源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增加基流的方法ꎮ 委员会应该提出合适的建议以满

足双方的需求ꎮ

１８. 双方认识到ꎬ两国政府所接受的委员会的建议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来实现ꎮ 同时ꎬ双方表达了在法拉卡项目调试之前ꎬ它们将达成一份双方都

能接受的在恒河流量最小期间分配可用水资源的协议ꎮ〔 １ 〕

以上两节的联合声明为印度提供了实质性的让步ꎮ 法拉卡水坝现在已

经成为孟加拉国正式接受的现实ꎬ而该水坝的时间安排和调试也已经得到

了同意ꎮ 因此ꎬ孟加拉国还接受了争端已经从水坝的存在与否转化为枯水

期水资源分配和增加这一时期恒河流量的问题ꎮ 此外ꎬ孟加拉国同意这一

增加将通过“最优地利用区域内两国可用水资源”的方式实现ꎮ 当讨论增加

恒河流量的时候ꎬ这一声明将会困扰孟加拉国ꎮ 当提及“区域内水资源时”

该声明明确地采纳了印度关于增加流量的立场ꎬ因为我们可以发现ꎬ印度关

于增加流量的提议依赖于使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来增加恒河的流量ꎮ 孟

加拉国则一直强烈反对这个提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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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孟加拉国总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访问印度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宣言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８８ － ９３. 两国还讨论了双方的商业关系以及经济和贸易合作ꎮ 宣言第 １５ 段指出ꎬ
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５ 财政年度ꎬ印度将为孟加拉国提供 ３８００ 万卢比ꎮ



五、早期协议和干预措施

(一)«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

在 １９７４ 年的剩余时间里ꎬ两国的高级别代表团继续进行了更多的访

问ꎮ 两国总统都访问了另一国家的首都ꎬ外交部长也是如此ꎮ 联合声明继

续表达了关于法拉卡水坝两国将会很快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的信

心ꎮ 形势朝着有利于法拉卡水坝调试的方向发展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ꎬ在孟加拉

国推出总统制并就任总统的拉赫曼显然已屈服于印度的压力ꎮ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孟加拉国同意通过从恒河取水测试引水渠的运行ꎮ 关于调试水坝的

协议ꎬ即«印度和孟加拉国关于法拉卡的部分协议»ꎬ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得

到宣布ꎬ并且因此并未由当事方签署ꎮ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援引了由印度农业和灌溉部长率领的代表团与孟

加拉国防洪、水资源和电力部长率领的代表团之间从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举行的会谈内容ꎮ 协议指出ꎬ“虽然从 １９７４ 年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的角度

讨论枯水期分配恒河基流的活动正在进行ꎬ但是在当前的枯水期运行法拉

卡水坝引水渠非常重要”ꎮ〔 １ 〕这一协议列明了表格 ７ １ 所反映的通过引水渠

抽取的水量:

表格 ７ １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下从恒河抽取至引水渠的水量

时间 １０ 日的时间段 取水量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１ ~ ３０ １１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１ ~ １０ １２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１１ ~ ２０ １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２１ ~ ３１ １６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资料来源:«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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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印度和孟加拉国关于法拉卡的部分协议»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８６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４１ － ４２.



协议设置了联合小组以在这两个国家适当的地点观测约定的在法拉卡的

取水对孟加拉国产生的影响及其对为了加尔各答港利益的胡格利河产生的影

响ꎮ 一个联合小组也将驻扎在法拉卡以记录排放到引水渠的流量以及流入孟

加拉国河道的剩余流量ꎮ 这些团队将向两国政府提交报告以供其参考ꎮ

因此法拉卡水坝开始运行ꎬ这将印孟关系带入另一个争议阶段ꎮ 印度

终于实现了其已有 ２５ 年历史的将恒河水转移到加尔各答港口的计划ꎬ而且

是通过协议而不是单边行动ꎬ因此给予它最初具有争议性和受质疑的行动

以合法性ꎮ 孟加拉国最终不仅通过协议接受了法拉卡水坝ꎬ而且它也派出

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了法拉卡水坝的启动典礼ꎮ〔 １ 〕

考虑到印度和孟加拉国后来的协议所确立的法拉卡处的可靠供应ꎬ在

这 ４１ 天内孟加拉国获得的剩余流量还是相当多的ꎮ 表格 ７ ２ 显示了在协议

的 ４１ 天内两国将分别获得的可靠水资源量:

表格 ７ ２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下印度和孟加拉国在法拉卡的水量份额

１０ 日的时间段
法拉卡处可
靠供应量(立
方英尺 /秒)

协议分配给胡格
利河的水量

(立方英尺 /秒)

孟加拉国剩余
流量(立方英尺 /秒)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１ ~ ３０ 日 ５５ 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１ ~ １０ 日 ５６ ５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４４ ５００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１１ ~ ２０ 日 ５９ ２５０ １５ ０００ ４４ ２５０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２１ ~ ３１ 日 ６５ ５００ １６ ０００ ４９ ５００

　 　 资料来源:«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和表格 ７ ３ 第 ２ 栏ꎮ

根据这一协议ꎬ印度在 ４ 个为期 １０ 天的时段内获得的份额远远低于其

最初要求的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并且在可用水资源量的 ２０％ ~ ２５％ 波动ꎮ

另外ꎬ孟加拉国获得的份额为 ７５％ ~ ８０％ 的可用水资源量ꎮ 孟加拉国在这

４１ 天获得的份额约占总水量的 ７７％ ꎬ而同期印度的份额约为 ２３％ ꎮ

协议只持续了 １９７５ 年枯水期剩余的 ４１ 天ꎬ并于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

期ꎬ而且并未被更新或被另一项协议替代ꎮ 协议期满后ꎬ印度开始抽取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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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全部能力即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水量ꎮ 然而ꎬ由于这种取水开始于季风

季节ꎬ孟加拉国也没有立即感觉到其影响ꎮ

联合河流委员会于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至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期间召开了 ６ 次会议ꎬ这

些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恒河流量的增加ꎮ〔 １ 〕 印度提议通过使用连接

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的连接渠从布拉马普特拉河引水来增加恒河的流

量ꎮ 孟加拉国提出通过在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恒河上游建设水库来实现这

一目标ꎮ〔 ２ 〕在接下来的 ２１ 年里ꎬ各自截然不同的提议引发的僵局将持续ꎮ

两国关系开始恶化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拉赫曼和他的一些家人被暗

杀ꎬ军方接管了孟加拉国的权力ꎮ 反印宣传开始在孟加拉国媒体出现ꎮ 两

国关系的蜜月期显然即将结束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ꎬ印度高级专员在孟加拉国遇

袭体现了两国关系恶化的水平ꎮ

回想起来ꎬ孟加拉国对 １９７５ 年的协议似乎存有误判ꎮ 它给予印度调试

水坝的权利ꎬ但直到双方就增加流量达成一致之前ꎬ该协议并没有从确定合

理数量年份内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量的角度规定补偿ꎮ 既然引水渠满负荷

工作ꎬ孟加拉国认为 １９７５ 年的协议只是用于测试引水渠运行的说法似乎并

没有多少分量ꎮ 在旱季试运行 ６ 周以及在雨季运行 ７ 个月之后ꎬ孟加拉国希

望印度关闭引水渠闸门是不合理的ꎮ 也许拉赫曼对于在 １９７５ 年的雨季与

英迪拉甘地夫人达成一些协议是乐观的ꎮ 这可能是他同意引水渠试运行

的基础ꎬ也许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协议称为“部分协议”的理由ꎬ这意味着它不

是一个完整的协议ꎮ 现在拉赫曼已经逝世ꎬ孟加拉国也已无计可施ꎮ 在季

风季节结束以后以及在 １９７６ 年的枯水期ꎬ印度继续通过引水渠满负荷地转

移恒河的水量ꎮ 两国谈判没有进展ꎬ双方关系继续恶化ꎮ

(二)联合国的作用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孟加拉国决定把与印度的法拉卡争端提交联合国ꎮ

关于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决定ꎬ孟加拉国解释说ꎬ“这并不是说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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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双边会谈ꎬ而是因为我们不能无限期等待ꎬ我们希望在下一个旱季之前

迅速解决法拉卡问题ꎮ”〔 １ 〕

印度对孟加拉国中断双边谈判的过程并试图将这一问题国际化表示非

常遗憾ꎮ 为在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而进行准备的过程中ꎬ孟加拉国在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起草了一份关于法拉卡的白皮书ꎬ描述了取水对孟加拉国产生的灾

难性影响ꎮ 作为回应ꎬ印度就其在法拉卡水坝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文件而

且在文件中讨论并试图否定孟加拉国的观点ꎮ

１. «关于法拉卡水坝的白皮书»ꎮ 在描述了恒河的重要性(即全国总面

积的 ３７％和总人口的 １ / ３ 依赖恒河)之后ꎬ白皮书描述了印度的取水对孟加

拉国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白皮书指出ꎬ取水带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包括盐

度显著升高ꎬ而这反映在海水向上游入侵以及地下水水位降低所造成的土

壤水分消耗方面ꎮ 孟加拉湾潮水带来的海水入侵被来自高地的恒河水流所

抵制ꎮ 随着来自高地的流量下降ꎬ盐度提高并推进到内陆更远的地方ꎮ 盐

度的直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渔业、林业、发电和工业方面ꎮ 健

康和预期死亡率也受到了盐度的影响ꎮ 随着土地盐碱化ꎬ其生产力降低并

最终演化为荒地ꎮ 水本身就变得不那么适合灌溉ꎮ 白皮书声称超过 ４０ 万

英亩的土地受到盐度增加和土壤水分不足的影响ꎬ而且超过 ４００ 个低扬程

泵遭受缺水和盐度问题的影响ꎮ 所有的浅井都受到了负面影响ꎬ大量的深

井也因为地下水水位下降受到了影响ꎮ 古赖河上的古赖桥处水位降至 １１

英尺ꎬ而之前 ４ 年其水位平均为 １５ 英尺ꎮ 推迟种植高产品种使产量减少了

３０％ ꎬ而且由于无法提供补充灌溉ꎬ作物产量减少了大约 １０％ ꎮ 此外ꎬ白皮

书指出ꎬ可用水量的减少显著地降低了捕鱼量ꎬ这可能是因为鱼的原有食物

链的破坏以及不能适应河流深度变浅和盐度升高ꎮ 水流的减少和盐度的增

加也给具有独特生态地位的三德班森林区造成了有害影响ꎮ 森林本身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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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质量等级ꎬ而且其质量和产量与土壤盐度直接相关ꎮ 就银叶树的体积而

言ꎬ１ 级质量和 ３ 级质量之间的差别为 ６４０ 立方米 / 英亩ꎮ 白皮书声称ꎬ产量

的减少ꎬ自然会直接影响受雇于清理森林的 ４５ ０００ 人ꎮ 白皮书还讨论了航

行问题并声称水流的降低将严重阻碍内河航运ꎬ而因为交通基础设施不发

达ꎬ内河航运对孟加拉国来说至关重要ꎮ 流量的减少迫使主要轮渡码头转

变经营ꎬ恒河上 ９０ 英里ꎬ古赖河上 ４５ 英里以及帕德马河上 １５ 英里的航线不

能使用ꎮ 河水的盐度太高以至于超出了戈阿尔帕拉(Ｇｏａｌｐａｒａ)热电厂的承

受范围ꎬ而发电厂不得不关闭一段时间ꎮ 发电厂通过使用驳船远距离输送

的淡水进行间歇式运转ꎮ 失去电力对于依赖该电厂的行业影响巨大ꎮ 造纸

厂和新闻用纸工厂因电力缺失和无法用于处理终端产品的咸水而遭受损

失ꎮ 饮用水中增加的盐度影响健康ꎬ引发了一系列的疾病ꎬ包括痢疾和高血

压ꎮ 白皮书还强调了恒河流量减少对生态循环和生态产生的影响ꎬ并认为

三德班森林区的野生动植物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ꎮ

白皮书按年份记录了从 １９５１ 年到 １９７６ 年的事件并得出结论称“印度反

复保证的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将通过它恢复恒河向孟加拉国的正常水流和

同意通过沿岸国共同合作在恒河流域建设水坝以永久解决这个问题来证

明ꎮ 另一个旱季很快就会开始ꎮ 现状不能进一步持续下去”ꎮ〔 １ 〕

２. «印度关于法拉卡的情况»ꎮ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ꎬ印度发表了自己的文件ꎬ题

为“印度关于法拉卡的情况”ꎮ 文件在一开始通过强调加尔各答港口的重要

性ꎬ指出这是印度最大的城市ꎬ人口 ８００ 万ꎬ是印度的商业中心和主要港口

之一ꎬ服务 ７ 个邦以及尼泊尔和不丹这两个周边国家ꎬ而且印度贸易的一半

通过这一港口ꎮ 由于港口距离海岸大约 ２００ 千米ꎬ整个贸易需通过胡格利

河实施ꎮ 在恒河一分为二之后ꎬ胡格利河被称为巴吉拉蒂河ꎬ另一条河是流

到孟加拉国的帕德马河ꎮ 这一文件声称 ２００ 年以来ꎬ巴吉拉蒂河携带了大

部分的恒河水流ꎬ但渐渐地恒河发生改道ꎬ而帕德马河成为恒河水流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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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ꎬ“因此使得巴吉拉蒂—胡格利水道发生恶化ꎬ威胁加尔各答港及其城

市的生存”ꎮ〔 １ 〕此外ꎬ该文件补充说ꎬ从南方涌入的海潮以及缺乏足够的恒河

水流导致了胡格利河逐渐淤积ꎬ造成了加尔各答港口使用程度的下降并对

其生存构成威胁ꎮ 反过来ꎬ泥沙淤积导致胡格利河涌潮的强度和频率增加ꎬ

并使得船舶面临倾覆以及河道曲折的危险ꎮ 此外ꎬ咸水侵入了这条河流ꎬ危

及大都市的供水和生态ꎮ 巴吉拉蒂河中恒河水流的恶化几乎导致其完全丧

失适航性ꎮ 一个多世纪以来ꎬ各种委员会认识到在法拉卡附近的恒河上建

设水坝是把加尔各答港从淤泥阻塞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ꎮ 文件指出ꎬ水

坝和引水渠是按照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与孟加拉国签署的协议进行调试的ꎮ

随后ꎬ文件继续详细描述了在 １９７１ 年之前与巴基斯坦并在之后与孟加拉国

进行的双边磋商ꎬ然后又叙述了两国之间的各种联合声明ꎮ 文件指出ꎬ孟加

拉国正在将问题政治化、国际化ꎬ而通过坚持恢复“正常”或“历史”流量ꎬ孟

加拉国是暗示应该关闭法拉卡水坝ꎬ而加尔各答港口应该继续萎缩和受损ꎮ

文件简要论述了关于增加枯水期恒河流量的两项提议ꎮ 文件同时指出ꎬ印

度同意考虑孟加拉国的提议ꎬ尽管相信这样的提议是不可行的ꎮ 文件指出ꎬ

可获取的技术和经济数据以及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ꎬ虽然可能会出现一些

小问题ꎬ但是法拉卡水坝的运行不会给孟加拉国带来不利影响ꎬ而且所出现

的问题可以在不阻碍把恒河水量转移至胡格利河的情况下得到补救ꎮ 文件

继续讨论了孟加拉国提出的水坝带来的负面影响ꎬ指出孟加拉国盲目的夸

大问题ꎬ同时文件还对每一项问题都作出了回应ꎮ〔 ２ 〕

关于灌溉ꎬ文件指出孟加拉国的最大需求为 ９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并将在

未来 １０ 年到 １５ 年持续ꎬ因此在抽取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后的水量后ꎬ下泄

到孟加拉国的流量应该超出其需求ꎮ 据称ꎬ土壤水分完全取决于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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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降雨ꎬ但与地下水无关ꎮ 帕德马河段完全不受盐度的影响ꎬ古赖河段

的盐度影响也不会很明显ꎮ 文件声称航行只在６ 月到１１ 月期间的几个高流量

月份才是可能的ꎬ而在枯水期的月份则几乎停航ꎬ因此其不应该受到水量转移

的影响ꎮ 文件指出ꎬ盐度的问题被过分夸大ꎬ因为超过 １０ 亿英亩英尺的水

从孟加拉国的河流系统流入孟加拉湾并在沿海地区创造了一个可以抑制海水

倒灌的淡水库ꎮ 因此ꎬ帕德马河流量的减少并不会带来任何重大不利后果ꎮ

在渔业问题上ꎬ文件指出ꎬ水坝对渔业不可能产生有害的结果ꎬ因为它并没有

改变季风月份的流量类型ꎬ无论如何ꎬ孟加拉国已经遭受多年可能是由于各种

各样因素的渔业产量的下降ꎮ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现有鱼塘出租制度带来的不

加区别的用网以及池塘转化为农田和不受控制的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ꎮ 文件

声称ꎬ帕德马河枯水期的水流不能到达孟加拉国境内三德班森林区的任何部

分ꎬ因而法拉卡处的取水不可能给孟加拉国林业带来有害影响ꎮ 关于取水对

行业的影响ꎬ文件声称ꎬ印度已经要求孟加拉国提供数据以使其共同研究盐度

的影响ꎬ但孟方没有提供数据ꎮ 在生态问题上ꎬ文件指出ꎬ受影响的地区接近

大海ꎬ关于盐度及其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的问题一直存在ꎮ 每年都会摧毁这

一区域的洪水以及为有益目的而进行的取水也会产生影响ꎮ

文件继续解释了印度对恒河相对严重的依赖性ꎬ声称恒河总长 １９２５ 千

米中的 ９０％流经印度ꎮ 连同其主要支流ꎬ恒河流经 ８０００ 千米的印度领土ꎬ

且集水面积达 ７７ ７ 万平方千米ꎬ同时印度有超过 ４０％的人口依赖恒河ꎮ 另

一方面ꎬ这篇文件声称ꎬ剔除 １１２ 千米的共同边界ꎬ恒河在孟加拉国的主河

道长度只有 １４１ 千米ꎬ而 ５６００ 平方千米的集水面积仅占位于印度的集水面

积的 ０ ７％ ꎮ 这一文件总结道ꎬ“因此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ꎬ就集水区面积

(９９％ )、最终灌溉潜力(９４ ５％ )、恒河流域人口(９４％ )的角度而言ꎬ印度是

迄今为止恒河水资源的最主要河岸国”ꎮ〔 １ 〕

３. 孟加拉国和印度立场的国际法分析ꎮ 两份文件都讨论了国际法原

则ꎬ而且都声称相关国际法原则有利于己方在恒河争端中的立场ꎮ 两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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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赫尔辛基规则»并援引其第 ４ 条:“每个流域国在其境内有权公平合

理分享国际流域内水域利用的水益ꎮ”两国也援引了该规则第 ５ 条中所列举

的因素〔 １ 〕 ꎮ 然而ꎬ孟加拉国列举了其对恒河的利用并声称这些利用是几个

世纪以来存在的对恒河的现有利用ꎬ而且形成了土地、水和生命相互依赖的

模式ꎬ而印度加尔各答港口对恒河的利用是全新的和浪费的利用ꎬ因为可以

通过疏浚河道来清除淤泥ꎮ 在这方面ꎬ孟加拉国援引«赫尔辛基规则»第 ３

条的规定:“目前的合理利用可保持不变ꎬ除非其他因素证明必须改变或终

止这种使用ꎬ以适应另一种用途ꎮ”孟加拉国也援引了损害理论ꎮ 通过引用

«人类环境宣言»原则 ２１ꎬ孟加拉国声称将水转移至胡格利河给孟加拉国造

成的损害是明确的和实质性的ꎮ〔 ２ 〕

印度的回复是ꎬ«赫尔辛基规则»并不要求上游沿岸国不使现有流量受

到任何减损ꎬ而坚持历史或自然流量是彻底否定«赫尔辛基规则»所体现的

公平分享原则ꎬ这相当于对上游沿岸国获得合理和公平份额的权利行使了

否决权ꎮ

显然ꎬ两国对于有关恒河和调水影响的事实的展示和解释各不相同ꎬ而

且这种不同也扩展到国际水法原则ꎮ 印度的立场似乎最初倾向于“绝对领

土主权”原则ꎬ据此ꎬ沿岸国对监管和使用其领土内国际流域水资源具有不

受限制的权利ꎮ 然而ꎬ印度的文件基于公平分配原则展示了其情况ꎬ声称在

«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所规定的各项因素的基础上ꎬ印度有权获得相关水

量ꎬ但回避了调水本身的问题ꎮ 另外ꎬ孟加拉国似乎依赖 ３ 项原则:先占原

则(孟加拉国从“现有使用”和“自然流量”的角度援引该原则)、公平分配原

则和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ꎮ 每一方对“公平和合理利用”原则的依赖以及

对该原则有利于本方立场的解释值得注意ꎮ 因为恒河是一条主要位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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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因素ꎬ请参见«赫尔辛基规则»第 ５ 条ꎮ
原则 ２１ 规定:“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ꎬ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

主权ꎬ并且有责任保证在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ꎬ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

区的环境ꎮ” Ｓ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２１ꎬ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Ｊｕｎｅ ５ꎬ１９７２)ꎬ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 １ (Ｈａｒａｌｄ Ｈｏｈｍａｎｎꎬｅｄ. )ꎬａｔ
２５ － ２６.



的河流ꎬ援引公平和合理利用原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ꎮ 另外ꎬ对于作为下游

沿岸国的孟加拉国来说ꎬ援引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与“现有权利”的概念

是自然的而且是意料之中的ꎮ 这些立场凸显了解释和应用国际水法的一些

基本原则问题ꎮ〔 １ 〕如果争端被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或国际法庭ꎬ其结果将很

可能是对国际水法的重大贡献ꎮ

孟加拉国决定将恒河纠纷提交联合国代表了纠纷的显著升级ꎬ而且体

现了两国关系的恶化程度ꎮ 孟加拉国能够召集足够的支持以使该问题被包

括在第 ３１ 届联大的议程之中ꎬ并使它在政治委员会中得到讨论ꎮ〔 ２ 〕 孟加拉

国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ꎮ 该方案包括 ５ 个要素:(１)呼吁有关各方为了和平

与繁荣立即达成争端解决方案ꎻ(２)建议在此期间不采取影响恒河历史性和传

统利用的单边行动ꎻ(３)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协助当事人迅速解决纠纷ꎻ(４)要求

秘书长跟进实施这项决议ꎻ(５)将这一问题纳入第 ３２ 届联大临时议程ꎮ

然而ꎬ孟加拉国无法召集足够的对这一决议支持ꎮ 相反ꎬ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通过了一份«共识声明»ꎬ该声明包括 ６ 点主要内容:(１)当事方保证将

遵循«国际法原则宣言»ꎻ(２)当事方意识到了情况的紧迫性ꎬ特别是随着另

一个旱季的开始ꎬ情况将更加紧迫ꎻ(３)当事方同意当前的情况要求及时的

解决方案ꎬ为此ꎬ双方同意在达卡进行部长级谈判ꎬ以达成一项公平且及时

的协议ꎻ(４)同意促进形成一种有利于谈判取得成功结果的氛围ꎻ(５)承诺适

当考虑利用联合国系统能力的最合适的方法ꎻ(６)任何一方都可以向第 ３２

届联大报告处理该问题所取得的进展ꎮ〔 ３ 〕

尽管孟加拉国不能使其提议获得通过ꎬ«共识声明»仍应该被视为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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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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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一章关于国际水法的讨论ꎮ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ꎬ请参见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ꎬ ａｔ ５３ꎻ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１１０ꎮ 孟加拉国之前已经在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７ 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ꎮ Ｓｅｅ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ꎬａｔ ５９.

关于«共识声明»的内容ꎬ请参见 ＵＮＧＡꎬＡ/ ＳＰＣ / ３１ / ７ꎬｄａｔｅｄ 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６ꎻ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
１９９６)ꎬａｔ ４８８ꎻ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６５ꎮ



拉国的局部胜利ꎮ 孟加拉国使这一问题为更多的人所知ꎮ 声明中将其称为

“问题”ꎬ并且鉴于另一个旱季即将开始把其情况描述为“紧迫”ꎮ 声明所指

出的对利用联合国的能力给予适当考虑的承诺ꎬ应被视为孟加拉国的成功ꎬ

因为印度一直抵制第三方的参与ꎮ «共识声明»还让当事方有权向第 ３２ 届

联大报告ꎬ这也应该被视为对孟加拉国的让步ꎬ因为孟加拉国是可能向联合

国反馈情况的一方ꎮ 韦尔盖塞(Ｖｅｒｇｈｅｓｅ)认为声明很明显让印度较为尴

尬ꎮ〔 １ 〕正如我们之后所发现的ꎬ«共识声明»是促使印度和孟加拉国在 １９７７

年达成关于恒河的协议的一个因素ꎮ

(三)世界银行的作用

对恒河感兴趣的学者总是不断提出一个问题ꎬ为什么世界银行在恒河

争端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ꎮ 这个问题是合理的ꎬ因为世界银行已经成功地

调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印度河流域的纠纷并出于某些条款和附录规

定的原因签署了«印度河条约»ꎮ〔 ２ 〕鉴于对世界银行本可以利用其对这两个

国家的影响力以试图帮助解决当代最困难的水纠纷之一的期望ꎬ这也是一

个合理的问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

谈判它们的印度河纠纷时ꎬ它们已经在恒河陷入僵局而且与该争议相关的

会议毫无成果ꎮ

世界银行参与恒河事项实际上开始于 １９５８ 年加尔各答港口的融资项

目ꎮ 该项目由加尔各答港口修复和改善项目组成ꎬ包括对胡格利河进行整

治ꎮ〔 ３ 〕尽管在福尔多(Ｆｕｌｔａ)点河段进行了大量的维护疏浚工作ꎬ在每年的

大量时间里ꎬ沙坝之上的可航深度都在减少ꎮ 很明显ꎬ疏浚将不能保证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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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 ￣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３６１.

参见第二章ꎮ
关于项目的详细情况ꎬ请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ＴＯ － １６４ｂꎬ“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７ꎬ１９５８ꎻＬｏ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ꎬ
Ｌｏａｎ Ｎｏ. １９８ ＩＮꎬｄａｔ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５ꎬ１９５８ꎮ 在印度的担保下ꎬ世界银行向加尔各答港口委员会提供了一份

２９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ꎮ



２６ 英尺的船舶以可行的成本全年可航行至加尔各答港ꎮ〔 １ 〕 因此ꎬ项目旨在

通过截短胡格利河福尔多点河段最多约 １２００ 英尺ꎬ以及在达莫达尔河口上

游方向和下游方向建造堤坝以扩展胡格利河的向河堤岸和开展相关工作ꎬ

从而改善福尔多点—胡格利点河段的适航性ꎮ 乔治国王码头(Ｋ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ｏｃｋ)入口处的防波堤也要重建而且入口上游的导缆孔也将被移除ꎮ 此外ꎬ

该项目还包括其他 ３ 个组成部分ꎬ包括改善港口和铁路设施ꎬ提供浮动设备

和设施ꎬ以及包括建设新的茶叶仓库ꎬ安装改进后的消防装置在内的其他工

程ꎮ 项目总成本约 ５９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世界银行提供 ２９００ 万美元贷款ꎮ〔 ２ 〕 项

目预计在 ５ 年内即于 １９６３ 年完成ꎮ

作为上述工作的延续ꎬ３ 年后ꎬ即 １９６１ 年ꎬ世界银行对加尔各答港口二

期项目提供了另一项贷款ꎮ 该项目同样旨在改善加尔各答港ꎮ〔 ３ 〕 事实上ꎬ

１９５８ 年ꎬ快速和意想不到的淤积引起胡格利河中一些沙坝的严重恶化ꎬ严重

限制了使用港口的远洋船舶的吃水深度ꎮ 加尔各答港的专员及其疏浚作业

队伍无法充分处理恶化的河流情况ꎬ而在接洽世界银行后ꎬ后者同意提供资

金ꎬ提高新形势下的疏浚处理能力ꎮ〔 ４ 〕 项目包括提供浮动和其他港口设备ꎬ

建设道路、桥梁、码头水再循环系统ꎬ延长码头泊位ꎬ进行胡格利河水文研

究ꎮ 水文研究旨在提供附加信息ꎬ而且这些信息将带来疏浚技术的改进ꎬ指

示出有益的河流整治工程并确定沿卫星港分布地点维护深水的可行性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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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ＴＯ － １６４ｂꎬ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７ꎬ１９５８ꎬａｔ ９.

Ｓｅｅ Ｌｏ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ꎬＬｏａｎ Ｎｏ. １９８ ＩＮꎬ ｄａｔ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５ꎬ１９５８ꎬ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ａｔ １４.

关于项目的详细情况ꎬ请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ＴＯ － ２８０ｂꎬ“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ｄａｔ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７ꎬ１９６１ꎻ Ｌｏ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ꎬＬｏａｎ Ｎｏ. ２９４ ＩＮꎬｄａｔ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ꎬ１９６１ꎮ 在印度的担保下ꎬ世界银

行向加尔各答港口委员会提供了一份 ２１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ꎮ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ＴＯ － ２８０ｂꎬ“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ｄａｔ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７ꎬ１９６１ꎬａｔ １.



时改善通向这些港口以及当时的加尔各答港的深水航线ꎮ〔 １ 〕

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ꎬ值得回顾的是ꎬ印度已经在 １９６１ 年开始用自

己的资金建造法拉卡水坝ꎬ旨在将水从恒河转移至胡格利河ꎮ 如前所述ꎬ建

设水坝的决定遭到了巴基斯坦的抗议ꎬ而且在这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

的一项纠纷逐渐爆发ꎮ 显然ꎬ两国恒河争端的爆发促使世界银行停止为加

尔各答港的新项目提供融资ꎬ而加尔各答港二期项目是世界银行提供融资

的最后一个项目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与孟加拉国的一些看法相反ꎬ世界银行并

没有参与法拉卡水坝任何形式的融资ꎮ〔 ２ 〕

虽然争议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持续并随着水坝建设的进展而升级ꎬ但是直

到 １９７６ 年年初ꎬ世界银行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争端ꎮ 在那一年ꎬ时任世界

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先生ꎬ“表示ꎬ他对解

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方案较有兴趣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即使印度不就此事接洽

世界银行ꎬ他也会做任何他能做的事”ꎮ〔 ３ 〕后来ꎬ麦克纳马拉先生决定访问该

地区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他抵达孟加拉国并了解了孟加拉国关于解决争端

的构想ꎮ 这一构想的短期部分包括«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的扩展ꎮ “长远来

看ꎬ孟加拉国希望世界银行对恒河流域的水资源进行综合研究从而为

旱季开发额外的水供应以及实现其他多种收益”ꎮ〔 ４ 〕 之后ꎬ麦克纳马拉先生

访问印度ꎬ但没有关于访问进展的报道ꎮ 正如最初在印度河流域提出的那

样ꎬ世界银行相信对整个恒河流域进行一体化开发的方法ꎮ 这与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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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Ｌｏ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ꎬＬｏａｎ Ｎｏ. ２９４ ＩＮꎬ ｄａｔ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ꎬ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ａｔ １５.

尽管世界银行并未以任何方式参与法拉卡水坝建设ꎬ但在水坝运行 ２０ 多年以后ꎬ１９９７ 年

在孟加拉国提起了一项针对世界银行的民事诉讼ꎮ 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ｃｒｅｅꎬ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 Ａ. Ｔ. Ｎｏ. ２６８ ｏｆ
１９９７ꎬＦ. Ａ. Ｔ. ９９ ｏｆ １９９７) . 达卡初审法院立即驳回这一诉讼ꎮ 然而ꎬ这一判决被上诉至孟加拉国最高

法院中的高等法院ꎬ而该法院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 日向在达卡的世界银行办公室发出了通知ꎮ 这一上诉

把以其主席为代表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驻达卡代表处以及印度驻孟加拉国高级专员作为被告人 /应
诉人ꎮ

Ｓｅｅ Ｍｉｋｉｙａｓｕ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ꎬ“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３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７８.

Ｓｅｅ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６７.



的建议相一致ꎬ而印度则反复拒绝这一方法ꎮ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ꎬ国际开发协会( ＩＤＡ)ꎬ世界银行的软贷款机构ꎬ同意为关

于孟加拉国境内恒河流量减少的一项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提供资助ꎬ该研究

是国际开发协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的组成部分ꎮ〔 １ 〕 １９７７ 年ꎬ孟加拉国选择

国际工程公司进行研究ꎬ而报告则由孟加拉国水资源开发委员会和国际工

程公司联合发布ꎮ〔 ２ 〕 国际工程公司的报告确认了一些由孟加拉国提出的主

张〔 ３ 〕 ꎬ认为在依赖恒河的地区ꎬ淡水资源的任何减少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ꎬ包

括疟疾和血吸虫病ꎮ 报告同时认为ꎬ三德班地区的森林将会遭到不利影响ꎬ而

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则会因三德班地区森林的退化遭受进一步的威胁ꎮ〔 ４ 〕

尽管有一些干预的机会ꎬ世界银行仍然无法在恒河争端中扮演任何角

色ꎮ 尽管印度接受世界银行在印度河流域的作用ꎬ但这在恒河却行不通ꎬ因

为印度坚持双边处理方法ꎬ拒绝第三方参与ꎮ 还应该指出的是ꎬ印度河流域

可以进行划分ꎬ但在恒河却不能这样做ꎬ沿岸国只能共享恒河ꎮ 找出共享的

公式被证明是困难的ꎬ因为没有足够的水ꎬ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ꎬ关于增

加流量的提案的僵局是绝对的ꎮ 一位学者认为ꎬ“不像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情况ꎬ当时关于«印度河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向印

度贷款已成为世界银行的日常业务ꎮ 因此ꎬ银行的融资能力无法作为一个

强大的促使印度与孟加拉国举行会谈的‘大棒和胡萝卜’”ꎮ〔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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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这一研究作为第二次技术援助项目的一个分项目得到资助ꎮ Ｓｅ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Ｎｏ. ６２２ － ＢＤ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８ꎬ１９７６. 这一分项目的名称为“西南区域研究”ꎮ 关于这一研究的进一步讨论ꎬ
请参见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１２８ꎻ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２５８ꎮ

参见本节第二部分对孟加拉国白皮书的总结ꎮ
同上ꎮ
Ｓｅｅ Ｒ. Ｇｏｏｄｌａｎｄ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ａｎｇｅ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７)ꎬＳｕｍｍａｒｙꎬａｔ １.

Ｓｅｅ Ｍｉｋｉｙａｓｕ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ꎬ“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３ (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７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９２.



由于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方斡旋的空间ꎬ孟加拉国和印度实际上只

能独自就如何分享恒河的水资源达成协议ꎮ 如果要想达成共享恒河水资

源的任何协议ꎬ那么双方要么改变其态度要么改变主导事件发展的政治

领导人ꎮ

(四)«１９７７ 年协议»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共识声明»被证明是印度和孟加

拉国就恒河展开谈判的重要推动因素ꎮ 按照«共识声明»ꎬ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两国

在达卡举行了第一次部长级会谈ꎬ而且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该会谈在德里继续进行ꎮ

然而ꎬ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印度选举引起的政治变革对恒河纠纷而言更加重要ꎮ 自

印度独立以来ꎬ国大党首次被投票下台ꎬ而人民党掌权ꎬ莫拉尔吉德赛

(Ｍｏｒａｒｊｉ Ｄｅｓａｉ)就任总理ꎮ 人民党不受先前立场的束缚ꎬ而且与拉赫曼没有

任何密切关系ꎮ 他们想在与孟加拉国的关系中打开一个新的篇章并牢记着

来自联合国«共识声明»中的尴尬ꎮ 人民党迅速地朝着与孟加拉国达成恒河

协议的方向行动ꎮ 经过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和漫长的谈判ꎬ双方终于能够

确定协议所要处理的问题:一项分享恒河水资源的临时安排以及一个增加

旱季流量的长期解决方案ꎮ

双方于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起并于 １１ 月 ７ 日在达卡签署了一项采纳了

这两项原则并明确规定两国各自水资源份额的协议ꎮ 该协议由印度农业和

灌溉部长以及孟加拉国的一位负责交通、防洪、水资源和电力的总统顾问委

员会的成员签署ꎮ 协议签署于«共识声明»通过近 １ 年之后ꎬ而且是在 １９７８

旱季开始前 ７ 周ꎮ 毫无疑问«共识声明»对双方达成协议施压了压力ꎮ 德里

的政治变革当然使得印度更容易接受协议ꎬ而旱季的到来也对孟加拉国造

成了压力ꎬ因为该国已经见证了水量转移在之前旱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ꎬ而

且应该一直热衷于就恒河问题达成协议ꎮ

该协议由 １５ 条规定、１ 份附件和 １ 封附函组成ꎮ 它分为 ３ 个部分ꎮ 第 １

部分:关于在法拉卡分享恒河水的安排ꎻ第 ２ 部分:长期安排ꎻ第 ３ 部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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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时间ꎮ〔 １ 〕 序言表达了当事人促进和加强友好和睦邻关系的决心以及

促进人民福祉的愿望ꎮ 同时ꎬ序言也表达了通过协议分享流经两国的国际

河流水资源并通过共同努力充分利用该区域水资源的愿望ꎮ 通过提及对分

享恒河水资源临时安排的需要以及对增加恒河流量提出长期解决方案的需

要ꎬ序言总结了协议条款所采用的路径ꎮ 序言强调了为双方所面临的问题

寻求公平解决方案的期望ꎬ并且所寻求的方案“除本协议所涉及的权利和权

益外ꎬ不影响任一国家的权利和权益ꎬ而且不构成任何一般国际法原则或先

例”ꎮ 显然ꎬ作为上游国ꎬ印度并不希望在与孟方共享的超过 ５０ 条河流的未

来谈判中被恒河协议束缚手脚ꎮ

１. 法拉卡恒河分水安排ꎮ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所确立的两项原则得到该

协议的再次遵循:印度将向孟加拉国在法拉卡定量供水以及印度将按照每

期 １０ 天(在有 ３１ 天的月份为 １１ 天)进行取水和向孟加拉国供水ꎮ 旱季每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ꎬ５ 月 ３１ 日结束ꎮ 恒河在法拉卡的流量将根据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７３ 年记录的径流量的 ７５％计算ꎮ 从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２ 年ꎬ每个国家在 １ 月 １

日和 ５ 月 ３１ 日之间的份额包含在如表格 ７ ３ 所示的协议的附件之中ꎮ

表格 ７ ３　 «１９７７ 年协议»下印度和孟加拉国在法拉卡的水量份额

时段
到达法拉卡的流量(以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７３ 年记录的径流量的 ７５％计算)
印度在法拉
卡的取水量

下泄到孟加
拉国的流量

１ 月 立方英尺 /秒 立方英尺 /秒 立方英尺 /秒

１ ~ １０ ９８ ５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５８ ５００

１１ ~ ２０ ８９ ７５０ ３８ ５００ ５１ ２５０

２１ ~ ３１ ８２ ５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４７ ５００

２ 月

１ ~ １０ ７９ ２５０ ３３ ０００ ４６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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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法拉卡分享恒河水资源以及增加流量

的协议»ꎮ 请参见 １７ Ｉ. Ｌ. Ｍ. １０３ (１９７８)ꎮ 关于该协议的一般讨论ꎬ请参见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ｉｓｈｏｒ Ｕｐｒｅｔｙꎬ“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 (１９９９)ꎬａｔ ２９５ － ３４３ꎮ



续表

时段
到达法拉卡的流量(以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７３ 年记录的径流量的 ７５％计算)
印度在法拉
卡的取水量

下泄到孟加
拉国的流量

１１ ~ ２０ ７４ ０００ ３１ ５００ ４２ ５００

２１ ~ ２８ / ２９ ７０ ０００ ３０ ７５０ ３９ ２５０

３ 月

１ ~ １０ ６５ ２５０ ２６ ７５０ ３８ ５００

１１ ~ ２０ ６３ ５００ ２５ ５００ ３８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６１ ０００ ２５ ０００ ３６ ０００

４ 月

１ ~ １０ ５９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５５ ５００ ２０ ７５０ ３４ ７５０

２１ ~ ３０ ５５ 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０ ３４ ５００

５ 月

１ ~ １０ ５６ ５００ ２１ ５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５９ ２５０ ２４ ０００ ３５ ２５０

２１ ~ ３１ ６５ ５００ ２６ ７５０ ３８ ７５０

　 　 资料来源:«１９７７ 年协议»附件ꎮ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和«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比较表明ꎬ孟加拉国在«１９７７ 年

协议»下获得的份额与«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的规定相比有所减少:

(１)一方面ꎬ«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规定ꎬ在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

期间ꎬ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总量约占可用水资源总量的 ７７％ ꎬ而«１９７７ 年协

议»下同期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水量减少到约占总量的 ６１％ 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ꎬ印度同期在法拉卡的取水量约占 ２３％ ꎬ但根据«１９７７ 年

协议»增加到大约占 ３９％ ꎮ

(２)«１９７７ 年协议»下旱季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总水量约占可用水资源总

量的 ５９％ ꎬ而同期印度在法拉卡的取水量约占 ４１％ ꎮ

两个观察是值得注意的ꎮ 第一ꎬ协议使用的术语“恒河”的英文名称为

印度所称的“Ｇａｎｇａ”ꎬ而不是为国际社会所知的“Ｇａｎｇｅｓ”ꎮ 这也许是印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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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宣称恒河是绝大部分位于印度的河流ꎬ因此ꎬ协议使用的名称应该是印度

给它的名称ꎮ 第二ꎬ协议附件第 ４ 栏(表格 ７ ３)题为“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

量”ꎮ 这种表述并非意味着一种权利ꎮ 也许这些都是孟加拉国为获得协议

必须作出的让步ꎮ 同样有可能的是ꎬ随着另一旱季到来ꎬ孟加拉国渴望获得

一份协议ꎬ因此没有注意这些细节的可能影响ꎮ

(１)流量的盈余和不足

同大多数分享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条约一样ꎬ«１９７７ 年协议»包括一个针

对流量盈余和不足所设计的共享机制ꎮ 协议规定ꎬ如果在 １０ 天期间内恒河

在法拉卡的实际流量低于或高于附件第 ２ 栏规定的数量ꎬ那么这期间双方

应按比例分配ꎮ 此外ꎬ该协议包括一项处理恒河流量极低情况的条款ꎮ 这

一条款保证ꎬ无论恒河的流量多低ꎬ在每个这样的 １０ 天期间内ꎬ孟加拉国至

少获得 ８０％的份额ꎮ 对于保证条款的适用ꎬ协议规定ꎬ“如果在某个 １０ 天期

间内ꎬ恒河在法拉卡的流量下降到使孟加拉国分得的水量不到第 ４ 栏规定

数量的 ８０％时ꎬ这个 １０ 天期内向孟加拉国的供水不得低于第 ４ 栏规定数量

的 ８０％ ”ꎮ〔 １ 〕

(２)分水安排的实施

根据协议ꎬ由两国政府提名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成

立ꎮ〔 ２ 〕 委员会被授权在西孟加拉邦法拉卡和孟加拉国的哈丁桥设置合适的

工作组测量和记录法拉卡水坝以下以及费德尔运河和哈丁桥的日流量ꎮ 委

员会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工作程序和方法ꎬ并向两国政府提交所有资料数据

和一份年度报告ꎮ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协议中的安排:“以及研究

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法拉卡水坝的使用情况ꎮ”〔 ３ 〕

联合委员会的职权明确限于实施协议下的分水安排ꎮ 同时ꎬ委员会也

有权尝试解决实施分享协议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议ꎮ 当联合委员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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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法拉卡分享恒河水资源以及增加流量

的协议»第 ２ 条第 ２ 款ꎮ
«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法拉卡分享恒河水资源以及增加流量

的协议»第 ７ 条ꎮ
同上ꎮ



解决分歧和争议时ꎬ应当交由两国政府指定的同等人数组成的专家组处理ꎬ

如仍未能解决则应当提交两国政府ꎬ两国政府应立即召开适当级别的会议

并通过讨论解决ꎮ 如再不能解决则另采取双方协议的其他安排进行解决ꎮ

因此ꎬ当事方选择政治手段作为解决实施协议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议的

方法ꎬ而在这种争议中并没有第三方发挥作用的空间ꎮ 不过应该澄清的是ꎬ

协议第 １ 部分规定的这一争端解决程序仅限于恒河分水安排ꎮ

«１９７７ 年协议»生效 ３ 年后ꎬ两国政府将重新对该协议进行审议ꎬ而在协

议期满前 ６ 个月或两国政府议定的其他时间将再次进行进一步的审议ꎮ 这

些审议将考虑协议第 １ 部分即分水安排和第 ２ 部分即长期安排的影响、实施

和进展情况ꎮ 协议第 １５ 条规定该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ꎬ因此ꎬ这意味着

该协议不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ꎮ〔 １ 〕协议的有效期为 ５ 年ꎬ而这将包括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２ 年的旱季在内ꎮ 经过协议生效 ３ 年后以及协议期满前 ６ 个月的重新审

议后ꎬ双方可以通过协议延长协议的有效期ꎮ

２. 长期安排ꎮ 协议的第 ２ 部分规定了为处理恒河旱季流量过低的问题

而制定的长期安排ꎮ 协议规定两国政府承认有必要互相合作寻求解决旱季

增加恒河流量的长期方案ꎮ 协议第 ９ 条委托联合河流委员会实施任何一方

政府已经提出或将要提出的与增加恒河旱季流量有关的调查和研究计划ꎬ

以寻求经济和可行的解决方案ꎮ 委员会有 ３ 年的时间向两国政府提出建

议ꎬ而这一时间要求与协议重新审议的时间要求相一致ꎮ 协议规定两国政

府有义务考虑委员会的建议ꎬ研究和协商批准一个或几个计划ꎬ并采取必要

措施尽快加以实施ꎮ 由于协议有 ５ 年的有效期ꎬ两国政府将有 ２ 年的时间考

虑相关提议并就增加流量的方案达成协议ꎮ 有关协议这个部分的任何困

难、分歧或者争议ꎬ如果联合委员会不能加以解决ꎬ那么应提交两国政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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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作为一项一般规则ꎬ«印度宪法»并不要求条约得到议会的批准ꎮ «印度宪法»第 ７ 附表将

关于各事项的职权划分为:联邦职权列表、邦职权列表、联邦与各邦之共享职权列表ꎮ 根据第 ７ 附表

表 １ 第 １４ 项ꎬ联邦职权列表包括“与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ꎬ履行与他国的条约、协定与公约”ꎮ 另外ꎬ
«孟加拉国宪法»第 １４５Ａ 条规定“所有与他国缔结的条约均应当提交给总统并由其决定交由议会审

查”ꎮ 然而ꎬ应当补充的是ꎬ所有导致承担财政义务的条约均需要印度议会批准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导致印度作出财政贡献以实施条约规定工程的两项条约ꎬ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条约»(前
文第二章)以及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马哈卡利河条约»(前文第五章)ꎬ均需要印度议会的批准ꎮ



以解决ꎮ 尽管这一争端解决机制与第 １ 部分有些许不同ꎬ但当事方都选择

使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两个部分中出现的问题ꎮ

协议的附函在协议签署的同一天由相同的官员签署ꎮ 这一附函提及了

协议第 ９ 条关于一方政府提议或将要提议的恒河流量增加计划ꎬ并且指出ꎬ

两国政府已经:

就“协议第 ２ 部分第 ９ 条中出现的两国政府计划或者将要计划”这一表

述中的用词达成了共识ꎬ其表述与任何由孟加拉国或印度提出或者可能提

出的计划有关ꎬ而且不排除在尼泊尔境内的恒河上游河段建设水库的计

划ꎮ〔 １ 〕

附函继续补充道ꎬ寻求这一问题长期解决方案的提议将获得平等对待ꎬ

并被给予同等的优先考虑ꎮ

对这一附函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ꎮ 第一ꎬ下述事实是相当惊人的ꎬ

即印度同意孟加拉国在附函中阐明它的提议ꎬ而自己却没有做同样的事ꎮ

两国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提议几乎自 １９７２ 年以来已经为人所知ꎮ 印度提

出了连接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的连接渠ꎬ而且该连接渠穿过印度和孟加

拉国ꎻ孟加拉国则提出了在恒河上游的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建设水库ꎮ 孟加

拉国已经在这封附函中声明了它的提议ꎬ但也同意其他提议将得到平等对

待ꎬ并被给予同等的优先考虑ꎮ 第二ꎬ信中提及尼泊尔是不同寻常的ꎮ 因

为ꎬ就国际法而言ꎬ签约方无权未经第三方同意使其承受义务ꎮ〔 ２ 〕 而且ꎬ印度

在水资源问题上一直坚持双边的方法和解决方案ꎬ因此ꎬ在附函中同意提及

尼泊尔令人惊讶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联合河流委员会在达卡举行了第 １４ 次会议ꎮ 该协议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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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值得指出的是ꎬ附函并未添加至协议之后ꎮ 关于附函的内容请参见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１０１ － １０２ꎻ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５０３ － ５０４ꎮ 值得指

出的是附函将恒河称为“Ｇａｎｇｅｓ”而不是“Ｇａｎｇａ”ꎮ 这可能是因为该附函首先由孟加拉国签署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４ 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ꎬ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ꎮ 第

３５ 条规定:“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之方法ꎬ且该项义务经一第三国

以书面明示接受ꎬ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ꎮ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文本ꎬ请参见

８ Ｉ. Ｌ. Ｍ. ６７９ (１９６９)ꎮ



已经重新激活了该委员会ꎬ因为上次会议举行于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ꎬ即«１９７５ 年部

分协议»刚刚期满之时ꎮ 此外ꎬ«１９７７ 年协议»签署数周以后ꎬ在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孟加拉国总统访问印度期间ꎬ两国同意把委员会的主席升级到部长级ꎬ从

而给予该委员会更大的政治地位ꎮ〔 １ 〕 增加恒河旱季流量是议程中的首要事

项ꎬ而且委员会要求两国在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中旬提交它们的建议ꎮ 然而ꎬ委员会

的会议持续到了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８０ 年ꎬ但却没有达成任何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

方案ꎮ

印度关于增加流量的提议包括在阿萨姆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建

设一座水坝以及一条长约 ２００ 千米的从该水坝至法拉卡上游恒河上某一点

的连接渠ꎮ ２ / ３ 的连接渠位于印度领土而剩余的 １ / ３ 则位于孟加拉国领土ꎮ

这一提议还包括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建设两座水库以及在巴拉克河上建设

一座水库以向该水坝输水ꎮ 这样一来ꎬ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将被用来增加

恒河的旱季流量ꎮ 印度进一步表示ꎬ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应

该被视为一个大型国际流域ꎬ恒河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ꎮ 连接布拉马普

特拉河和恒河的连接渠不仅会增加恒河流量ꎬ而且也通过航运提供了急需

的交通线路ꎮ

另外ꎬ孟加拉国提议在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恒河上游修建水库ꎮ 尼泊

尔境内的 ３ 个流域ꎬ即戈默蒂河、科西河以及根德格河被选为水库修建地

点ꎮ 孟加拉国认为ꎬ除了增加恒河的旱季流量ꎬ这些水库将成为很好的水电

来源ꎬ而且该地区的地下水将提供额外的水源ꎮ

每一方都坚持其建议ꎬ并强调它所认为的对方建议中存在的问题ꎮ 孟

加拉国出于很多原因批评印度的提议ꎮ 该国宣称ꎬ这些所谓的跨流域调水

没有良好的基础ꎬ因为旱季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流量并不足以满足流域本身

的所有要求ꎬ更不用说将它的一部分流量转移到另一个流域ꎮ 孟加拉国也

担心消极的环境影响(如积水问题)以及由于征地和成千上万移民带来的社

会影响ꎮ 孟加拉国也担心连接渠可能会加剧本国的洪水问题ꎮ 孟加拉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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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联合河流委员会主席的级别提升至部长级并不要求修改委员会的规约ꎬ因为规约并未规定

各国代表的级别ꎮ



担心大坝和连接渠将使印度取得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控制权ꎬ正如法拉卡水

坝赋予印度恒河的控制权那样ꎮ 另外ꎬ印度也拒绝了孟加拉国的提议ꎬ印度

声称恒河上游的水库无法储存足够的水来解决恒河旱季流量过低这一问

题ꎮ 印度还指出ꎬ本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这些水资源ꎮ 此外ꎬ印度更倾向于与

邻国进行双边谈判ꎬ不希望尼泊尔成为增加恒河流量的当事方ꎬ尽管这是协

议附函所指出的内容ꎮ〔 １ 〕

根据协议第 １３ 条的规定ꎬ即两国政府将在协议生效后 ３ 年内对协议进

行重新审议ꎬ对该协议的审议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进行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的会议在达卡举行而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的会议在新德里举行ꎮ 在讨论协议

第 １ 部分时ꎬ印度重申了其立场ꎬ即就集水区面积、依赖恒河水资源的人口

和土地面积的角度而言ꎬ印度是最主要的恒河沿岸国ꎬ因此协议第 １ 部分使

印度的利益遭受损害ꎬ而且加尔各答港迫切需要更大的恒河流量份额ꎮ 另

外ꎬ孟加拉国强调历史性权利和对恒河自然流动享有的权利ꎬ并声称恒河的

水量减少给其带来了不利影响ꎬ因而也要求更大的恒河流量份额ꎮ 然而ꎬ讨

论集中在增加恒河流量的提议方面ꎮ 双方重申其各自的提议ꎬ拒绝了另一

方的提议ꎬ批评各自认为的另一方提议的缺点ꎮ 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未经实

际研究而拒绝它们的建议ꎬ而且每一方都认为对方应该为联合河流委员会

未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提议负责ꎮ〔 ２ 〕

在未能提出一项建议的情况下ꎬ委员会结束了其就增加流量的提议所

获得的职权ꎬ因为协议第 ９ 条规定委员会应当在 ３ 年的时间内提交这类提

议ꎮ 双方代表团未就下一步工作达成一致ꎮ 尽管孟加拉国希望委员会继续

研究和调查增加流量的计划ꎬ但是印度认为ꎬ委员会未能根据协议履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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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关于每一国家提议的详细讨论ꎬ请参见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１５９ꎻ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 ａｔ １２３ꎻ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 ￣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１９９９) ａｔ ３６２ꎻ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Ｂｒａｈｉｎａｐｕｔｒ￣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Ｌｙ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０１ꎬ１９９３)ꎮ

审查会议上两位部长的发言ꎬ请参见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６２３ꎮ



权ꎬ继续就增加流量的提议进行讨论已经没有意义ꎮ 最后ꎬ双方认为增加流

量的问题必须由两国政府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作出决定ꎮ

尽管协议在其生效后 ５ 年之内继续有效ꎬ这意味着协议有效期至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但是对于所有的实际目的而言ꎬ该协议于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

满ꎮ 这是因为ꎬ协议规定的分享安排于 ５ 月 ３１ 日截止ꎬ而委员会有关增加流

量提议的职能结束于 １９８０ 年并且未获更新ꎮ 尽管协议第 １５ 条规定通过协

议可以使该协议延长一定的时间ꎬ但是协议并未获得延长ꎮ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ꎬ人

民党选举失败ꎬ国大党重新掌权ꎮ 作为对联合河流委员会会议上的问题和

恒河水资源分享的回应ꎬ印度新的能源、灌溉和煤炭部长已经在议会中指

出:“我已经说过(加尔各答)所必需的水量是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而不幸

的是ꎬ人民党政府忽视了国家利益ꎮ”〔 １ 〕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ꎬ孟加拉国发生了由 Ｈ. Ｍ. 艾尔沙德(Ｈ. Ｍ. . Ｅｒｓｈａｄ)领导

的军事管制ꎮ 这为当时的状况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ꎮ 根据协议第 １３ 条ꎬ

对«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审查在协议期满前 ６ 个月的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举行ꎬ而

且这一审查昭示了协议的终止ꎮ 对于协议第 １ 部分ꎬ双方都指出在法拉卡

分享恒河水资源的安排得到了充分的执行ꎬ但是“对于这一分享对两国产生

的影响ꎬ双方发生了分歧”ꎮ〔 ２ 〕关于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问题ꎬ“双方回忆认

为这一问题已经不再是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的职权ꎮ 它现在是

一项须由两国政府在高水平的政治层面进行决策的事项而且这一过程已经

启动ꎮ”〔 ３ 〕

(五)«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

时任孟加拉国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艾尔沙德将军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访问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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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ｊｙａ Ｓａｂｈａ: “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Ｊｏｉ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ｎｇａ ｗａｔｅｒｓ”ꎬ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０ꎬｉｎ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６０６.

Ｓｅ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ａｒａｋｋａ ｓｉｇｎｅｄ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ꎬ１９７７ꎬ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 Ｊｕｎｅ ２６ꎬ１９８２ꎬ ｉｎ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６５６.

Ｉｂｉｄ.



度ꎮ 这一访问距«１９７７ 年协议»期满已经不到一个月ꎮ 其访问的目的是在

«１９７７ 年协议»期满之前以及另一个旱季开始之前讨论恒河水资源分享ꎮ 不

是根据协议第 １５ 条的规定同意延长«１９７７ 年协议»ꎬ两国缔结了一份新的协

议ꎮ 两国的外交部长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在新德里签署了«关于分享恒河水

资源的谅解备忘录»ꎮ〔 １ 〕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指出ꎬ两国领导人讨论了«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影响ꎬ

并且同意该协议并未被证明适于发现令人满意且持续的解决方案ꎬ而且随

着该协议的终止ꎬ为达成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需要进行新的努力ꎮ 两国领导

人认识到基本问题是恒河旱季流量不足ꎬ并且同意增加这一时期的流量需

要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ꎮ 他们也同意在追求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分享恒河

水资源ꎮ 在签署«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之后的 １８ 个月内ꎬ联合河流委员会受

托负责完成预可行性研究并决定最优的解决方案ꎮ 在这一期限结束后ꎬ两

国政府会立即实施联合河流委员会所同意的提议ꎮ 两国领导人就接下来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８４ 年两个旱季的恒河水资源分享安排达成协议ꎬ该安排如表格

７ ４ 所示:

表格 ７ ４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下印度和孟加拉国在法拉卡的水量份额

时段
到达法拉卡的流量(以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７３ 年记录的径流量的 ７５％计算)
印度在法拉
卡的取水量

下泄到孟加
拉国的流量

１ 月 立方英尺 /秒 立方英尺 /秒 立方英尺 /秒

１ ~ １０ ９８ ５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５８ ５００

１１ ~ ２０ ８９ ７５０ ３８ ０００ ５１ ７５０

２１ ~ ３１ ８２ ５００ ３５ ５００ ４７ ０００

２ 月

１ ~ １０ ７９ ２５０ ３３ ０００ ４６ ２５０

１１ ~ ２０ ７４ ０００ ３１ ２５０ ４２ 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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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在新德里签订的印度—孟加拉国«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１９８２ 年谅解

备忘录»)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是由两国的外交部长签署的ꎬ而不像«１９７７ 年协议»
那样是由灌溉部长签署的ꎮ



续表

时段
到达法拉卡的流量(以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７３ 年记录的径流量的 ７５％计算)
印度在法拉
卡的取水量

下泄到孟加
拉国的流量

２１ ~ ２８ / ２９ ７０ ０００ ３１ ０００ ３９ ０００

３ 月

１ ~ １０ ６５ ２５０ ２６ ５００ ３８ ７５０

１１ ~ ２０ ６３ ５００ ２５ ５００ ３８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６１ ０００ ２５ ２５０ ３５ ７５０

４ 月

１ ~ １０ ５９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５５ ５００ ２０ ７５０ ３４ ７５０

２１ ~ ３０ ５５ 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０ ３４ ５００

５ 月

１ ~ １０ ５６ ５００ ２１ ５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５９ ２５０ ２４ ２５０ ３５ ０００

３１ ~ ３１ ６５ ５００ ２６ ５００ ３９ ０００

　 　 资料来源:«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附件 Ａꎮ

除了删除保证条款并代之以一个不太有利于孟加拉国的公式ꎬ总的来

说ꎬ«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与«１９７７ 年协议»类似ꎮ 两者都识别了需要处理的

两项问题:为恒河旱季流量过低这一长期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以及在寻找长

期解决方案的过渡期间分享恒河水量这一短期问题ꎮ 这两份文件都委托联

合河流委员会负责为增加流量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ꎮ 虽然«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

忘录»给委员会 １８ 个月的时间ꎬ而不是«１９７７ 年协议»给出的 ３ 年时间ꎬ但是

我们应该从两份协议的总有效期的角度看待这一差别———«１９７７ 年协议»

为 ５ 年而«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为 ２ 年ꎮ 除一些轻微的不影响总体分配的变

化外ꎬ«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分配给每个国家的水量都类似于根据«１９７７ 年

协议»进行的分配ꎮ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也以«１９７７ 年协议»下的联合委员

会相类似的组成和职能以及争端解决程序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ꎮ 考虑到

这些相似性ꎬ人们会很好奇为什么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１９７７ 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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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被证明适于发现令人满意且持续的解决方案ꎬ而且随着该协议的

终止ꎬ为达成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需要进行新的努力”ꎮ〔 １ 〕

很让人惊讶的是ꎬ孟加拉国同意删除保证条款ꎮ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

指出ꎬ两国将按照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比例分享流量的盈余或不足ꎮ 当«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持续的 ２ 年内出现极低的流量时ꎬ两国政府将立即进行协商

并决定如何使两国的负担最小化ꎮ 这是完全不同于«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处理方

式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ꎬ孟加拉国被保证其份额将不低于它本应当获得水

量的 ８０％ ꎮ 删除保证条款的影响在 １９８３ 年的旱季被感受到ꎮ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５ 日ꎬ在法拉卡记录到了空前低的恒河流量ꎬ３９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仅

占预期的 ５９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可用流量的 ７５％ ꎮ 相比于计划获得的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份额ꎬ孟加拉国只获得了 ２４ ４２５ 立方英尺 / 秒的流

量”ꎮ〔 ２ 〕两国举行了磋商并在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达成协议ꎬ而该协议被作为

附录 Ｂ 添加到«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之中ꎮ〔 ３ 〕 协议将只适用于 １９８４ 年的剩

余旱季ꎬ因为谅解备忘录将在旱季结束后到期ꎮ

达成的协议规定了两种情况ꎮ 如果法拉卡处的流量等于或多于相应 １０

天期间内标准流量〔 ４ 〕的 ７５％ ꎬ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量将会按照当期协议的

比例执行ꎮ 如果流量低于 ７５％ 的标准流量ꎬ协议规定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

量将计算如下:

“(１)按照标准流量的 ７５％计算相应比例的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量ꎻ

(２)按照实际流量计算相应比例的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流量ꎻ

(３)‘(１)’减去‘(２)’作为负担ꎻ

(４)这一负担将由印度和孟加拉国按照 ５０ ∶ ５０ 的比例承担ꎬ也就是把

‘(３)’的 ５０％加到‘(２)’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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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ꎮ
Ｂ. Ｍ. Ａｂｂａｓ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ｈａｋａ: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ꎬａｔ １１５.
参见«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年在法拉卡分享极低流量协议»ꎮ 该协议被作为附件附于«１９８２ 年谅解

备忘录»之后ꎮ 该协议由孟加拉国负责灌溉、水资源开发以及防洪的增设秘书和印度灌溉部秘书于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达卡签署ꎮ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附件 Ｂ 把“标准流量”定义为该备忘录附件 Ａ 所确定的不同 １０ 日期

间内到达法拉卡的流量ꎮ



这个复杂的安排肯定比保证条款更不利于孟加拉国ꎬ因为根据保证条

款ꎬ孟加拉国将获得不少于«１９７７ 年协议»规定的 ８０％ 的流量ꎮ 然而ꎬ考虑

到进行谈判时的情况ꎬ这可能是孟加拉国可以获得的最好交易ꎮ

联合河流委员会继续审议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提议ꎬ但未取得进展ꎮ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ꎬ而并没有新的想法被带到讨论之中ꎮ 孟加拉国一

直争取把尼泊尔拉入讨论之中ꎬ但印度拒绝了该项提议ꎮ

(六)«蒂斯塔河临时协议»

当联合河流委员会在增加恒河流量的提议上陷入僵局时ꎬ该委员会就

另一条共享河流———蒂斯塔河ꎬ进行了讨论ꎮ 这条河流(印度称为“Ｔｉｓｔａ”ꎬ

孟加拉国称为“Ｔｅｅｓｔａ”)发源于印度锡金邦内的喜马拉雅山区南坡ꎮ 在流经

西孟加拉邦后进入孟加拉国并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ꎮ 因此ꎬ蒂斯塔河是仅

由印度和孟加拉国共享的一条国际河流ꎮ〔 １ 〕之前ꎬ委员会会议上多次提出了

分享这条河流的问题ꎬ但没有采取行动ꎮ 委员会决定ꎬ它需要更多的科学研

究和数据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在等待完成这些研究的同时ꎬ委员会达成关

于蒂斯塔河的临时安排ꎬ而根据这一安排ꎬ印度将获得 ３９％ 的流量ꎬ孟加拉

国将获得 ３６％的流量ꎬ剩下的 ２５％将保持未分配状态ꎮ 完成相关科学研究

后ꎬ这些数量将会得到重新修订ꎮ 直到 １９８５ 年为止ꎬ这一临时协议将在 ２ 年

之内继续有效ꎮ〔 ２ 〕这一协议并没有以签署文件的形式缔结ꎬ而是包含在联合

河流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之中ꎮ 此外ꎬ它并没有指定分配进行的地点ꎬ也没有

建立任何机制(如一个联合委员会)来承担实施安排的责任ꎮ

这个临时协议没有为停滞不前的关于增加流量的讨论提供任何动力ꎬ

而且委员会的会议并没有给两国的立场带来任何改变ꎮ １９８４ 年旱季结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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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关于蒂斯塔河的详细情况ꎬ请参见 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ꎬａｔ １３８ꎮ

关于临时协议的详细内容ꎬ请参见 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ꎬａｔ １０２ꎻ 达成蒂斯塔河分水协议的联合

河流委员会为期 ３ 天的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６８２.



«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也宣告期满ꎮ 印度拒绝«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再延长

孟加拉国所提议的 ３ 年时间ꎮ 在 １９８４ 年的雨季ꎬ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ꎬ而

１９８５ 年的旱季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ꎮ 如同 １９７６ 年的旱季一样ꎬ在

没有协议的情况下ꎬ印度不受限制地把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从恒河转

移到加尔各答ꎮ

(七)«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

１９８５ 年ꎬ当参加英联邦政府 / 国家首脑峰会时ꎬ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

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Ｒａｊｉｖ Ｇａｎｄｈｉ)在巴哈马群岛(Ｂａｈａｍａｓ)的拿骚

(Ｎａｓｓａｕ)相遇ꎮ 他们一致认为ꎬ两国将签署一份为期 ３ 年的谅解备忘录ꎬ重

申根据«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分配给每个国家的水量ꎬ并列举出由双方专家

就共享可用水资源进行一项联合研究需要参考的条款ꎮ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分享水资源确定备选方案ꎬ包括长期计划(增加恒河在法拉卡的流量的计

划)ꎮ 相应地ꎬ两国灌溉部长于 １１ 月 １８ ~ ２２ 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并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ꎮ〔 １ 〕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研究的目标:(１)为增加恒河在法拉

卡的流量制定长期计划ꎻ(２)确定有利于双方的分享共享可用水资源的替代

方案ꎮ 因此ꎬ这一研究的范围超出了先前仅限于增加流量这一研究范围ꎬ它

还包括确定分享共享河流系统的替代方案ꎮ 该研究将由一个新的委员会ꎬ

即“联合专家委员会”ꎬ进行实施ꎮ 该委员会由两国政府相关官员和分别来

自两国的 ２ 位联合河流委员会工程师委员组成ꎮ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规定

了研究的各组成部分所涵盖的内容ꎮ 研究的第 １ 部分ꎬ即分享可用的河流

水资源系统ꎬ将包括:(１)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两国相关水文气象数据的基础

上ꎬ确定两国共享的可用河流水资源ꎻ(２)研究有利于双方的分享共享河流

可用水资源的替代方案ꎻ(３)在合适的情况下ꎬ确定分水的地点、时间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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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新德里签订的印度—孟加拉国«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１９８５ 年谅解

备忘录»)ꎮ 与«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不同ꎬ该备忘录由孟加拉国灌溉、水资源开发和防洪部长与印度

水资源部长签署ꎮ 这与«１９７７ 年协议»相一致ꎬ二者均是由同样部门的部长所签署ꎮ



计划表ꎮ 研究的第 ２ 部分ꎬ即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部分ꎬ包括确定通过充分

利用区域内两国共享可用地表水资源来增加恒河在法拉卡处流量的一项 /

多项计划ꎮ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规定该项研究将立即启动并且将于备忘录签署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完成ꎮ 在这 １２ 个月期限的最后ꎬ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峰会层

面的会谈ꎬ以就增加恒河在法拉卡处流量的计划以及河流的长期分享作出

决定ꎮ

在旱季分配给每个国家的恒河水量包含在«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附录 Ａ

(计划表)中ꎮ 这些数量与«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数量类似ꎮ 实施安

排、争端解决程序、剩余和不足流量的分享(包括分享恒河极低流量即负担

分担的安排)都类似于«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中的规定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使用“Ｇａｎｇａ / Ｇａｎｇｅｓ”来指称恒河ꎮ

«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都使用了“Ｇａｎｇａ”这个名称ꎬ即印度

使用的名称ꎮ 由孟加拉国首先签署而印度随后签署的«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附函

则使用了“Ｇａｎｇｅｓ”这一名称ꎬ尽管协议本身使用的是“Ｇａｎｇａ”ꎮ

关于«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的另一项观察是ꎬ将要确定的增加流量的计

划将通过充分利用“区域内地表水资源”来实现ꎮ 这一表述与印度总理在

１９７２ 年访问孟加拉国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相关表述一致ꎬ并且其解

释有利于印度利用布拉马普特拉河水资源以增加恒河流量的提议ꎮ〔 １ 〕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明确表示ꎬ两国均认为ꎬ经过 ８ 年的努力ꎬ联合河

流委员会已经不再是执行此项研究的合适平台ꎮ 联合专家委员会被授权确

定自己的程序并为确保于 １２ 个月的时限内完成研究而采取其他必要措施ꎮ

关于分享恒河极低流量安排的附录是由孟加拉国灌溉、水资源开发和

防洪部长同印度水资源部长单独签署的ꎮ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并未提及这

一附录ꎬ但是该附录和备忘录于同一天签署ꎮ 在«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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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参见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访问孟加拉国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宣言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３３.



况下ꎬ附录也是单独签署的ꎬ那是因为其附录签署于备忘录签订后 ９ 个月ꎮ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ꎬ为什么该附录既未被«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提及ꎬ也未通

过被作为备忘录的一部分附加其后而签署ꎮ

联合专家委员会在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举行了第 １ 次会议ꎬ并就其工作程

序和方法以及联合研究活动计划达成一致ꎮ〔 １ 〕 第 ２ 次会议和第 ３ 次会议分

别于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举行ꎮ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签署后 ９ 个月即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进行了部长级审查ꎮ 孟加拉国要求在恒河上游建设水库ꎬ

并呼吁尼泊尔参与ꎮ 鉴于 １９７３ 年的临时安排期满ꎬ孟加拉国也提出了分享

蒂斯塔河的问题ꎮ 另外ꎬ印度要求使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增加恒河旱季

流量ꎮ 尽管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ꎬ印度和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的官员举行会议讨论

了水资源问题ꎬ但会议限于“寻求必要的信息和数据”ꎮ〔 ２ 〕 另一次部长级会

议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 １２ 个月的最后即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举行ꎮ 应该

回顾的是ꎬ«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指出ꎬ两国将举行领导人级别的会谈以就增

加法拉卡处恒河流量的计划以及河流的长期分享作出决定ꎮ 然而ꎬ由于在

举行了 ７ 次会议之后ꎬ联合专家委员会无法达成双方可接受的提议ꎬ前述峰

会被一次部长级的会议取代ꎮ 这一部长级会议决定将会议成果报告给各自

的政府首脑ꎮ

联合专家委员会此后并未举行会议ꎬ因为其获授权的时间仅有 １ 年ꎬ而

这 １ 年的时间已经结束ꎮ 同时ꎬ联合河流委员会举行了其第 ２９ 次会议ꎬ并同

意在进行科学研究期间ꎬ委员会在其第 ２５ 次会议上达成的蒂斯塔河临时分

享安排将延续至 １９８７ 年年底ꎮ 联合专家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联合研究达成

一致ꎬ而且也未能进行分享蒂斯塔河的研究ꎮ 两国在恒河和蒂斯塔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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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达卡举行的联合专家委员会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７０６.

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０５. 本克罗(Ｂｅｎ Ｃｒｏｗ)指出ꎬ尼泊尔一直质询其在任何联

合框架下的所获利益ꎬ但是在未获得满意答案的情况下其并未提供印度和孟加拉国所要求的信息ꎮ
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０６.



上仅获得了分别延长 ２ 年和 １ 年的临时安排ꎮ 而且ꎬ这两条河流是两国共享

的 ５４ 条河流中仅有的存在协议的河流ꎮ 随着恒河问题陷入僵局ꎬ人们对两

国就其他河流达成协议已经不抱期望ꎮ

两国继续把联合专家委员会的失败归咎于对方ꎮ 自 １９７２ 年两国开始

就恒河问题进行谈判以来ꎬ两项提议之间的差别依然如故ꎮ 孟加拉国的提

议围绕使用恒河本身的水资源解决恒河问题ꎬ印度的提议则旨在使用布拉

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解决恒河问题ꎮ 可以这样总结两国的差异:“孟加拉国

认为最好是调节水资源的时间分布ꎬ而印度则认为最好是调节水资源的空

间分布”ꎮ〔 １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ꎬ每一提议都包括使用对方的领土ꎮ 印度所

提议的连接渠的一部分将在孟加拉国建设ꎬ而孟加拉国所提议的部分水库

将位于印度境内ꎮ

１９８７ 年结束了ꎬ关于蒂斯塔河的临时安排也已经到期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来临并消逝ꎬ而«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也随之终止ꎮ 尽管两国努力就长期

解决方案达成一项协议ꎬ«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１９７７ 年协议»«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

忘录»«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之下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关于旱季恒河水资源

分享的安排都是临时性的安排ꎮ 在经历了 １３ 年的时间和 ４ 份协议之后ꎬ两

国仍在原地踏步ꎮ 每一方都在保持其 １３ 年前的论调ꎮ 双方 １３ 年间的对话

被韦尔盖塞称为耳聋的人之间的对话ꎮ〔 ２ 〕 到此为止ꎬ还是只有超过 １４ 年前

的«友好、合作、和平条约»第 ６ 条规定的内容ꎬ根据该条ꎬ双方同意在防洪、

流域开发、水利发电和灌溉领域进行联合研究并采取联合行动ꎮ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ꎬ孟加拉国被洪水摧毁ꎬ全国几乎 ２ / ３ 的面积被淹没ꎮ １９８８

年８ 月 ２０ 日ꎬ孟加拉国的恒河流量达到 ７２ ３００ 立方米 / 秒ꎬ〔 ３ 〕大于 ２５０ 万立

方英尺 / 秒ꎮ 同样是孟加拉国的这条河流ꎬ其在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的流量少于

２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ꎮ 问题显然在于调节流量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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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１６３.

Ｓｅｅ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 ￣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ꎬａｔ ３９１.

Ｉｂｉｄ. ꎬ ａｔ ３７１.



防洪方面的合作创造的动力和善意因为双方关于洪水原因的指控和反驳而

消失殆尽ꎮ 孟加拉国把洪水归咎于未能就喜马拉雅山脉河流达成协议ꎬ暗

示印度在共享河流合作问题上的双边方法应该对洪水负责ꎮ

除法拉卡水坝问题外ꎬ还有一些其他事项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ꎮ

印度未能遵守其在 １９７４ 年«印度—孟加拉国边界条约»以及 １０ 月 ７ 日«关

于“丁比卡(Ｔｉｎ Ｂｉｇｈａ)租约”的换文»(该换文把 １５０ 米长的丁比卡走廊

租赁给孟加拉国)中的承诺ꎮ 这份永久租约的目的在于连接孟加拉国的潘

巴里( Ｐａｎｂａｒｉ) 及其两块飞地———德哈格拉姆 ( Ｄａｈａｇｒａｍ) 和恩格尔帕塔

(Ａｎｇａｒｐｏｔａ)ꎮ 这一区域被移交给孟加拉国以换取已经移交给印度的类似面

积的区域ꎮ 印度直到当时仍未批准这一边界条约ꎬ而且 １９９０ 年ꎬ印度最高

法院仍在审查丁比卡问题ꎮ〔 １ 〕 印度未能解决这一争议已经必然地强化了

孟加拉国国内的反印情绪ꎮ

加剧两国之间问题的另一问题是关于孟加拉湾的南达尔帕蒂岛(Ｓｏｕｔｈ

Ｔａｌｐａｔｔｙ Ｉｓｌａｎｄ)争议ꎮ 该岛屿又被称为新穆尔岛(Ｎｅｗ Ｍｏｏｒｅ)ꎬ是由流入孟

加拉湾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及其他喜马拉雅河流所携带的沉积物逐

渐堆积形成的岛屿ꎮ 该岛的面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ꎬ从 ２ 平方千米至

１２ 平方千米不等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都声称对其享有主权ꎮ 这一岛屿争端引

发的问题是孟加拉湾的划界问题ꎮ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孟加拉国发布了关于南达尔

帕蒂岛的白皮书ꎬ阐释了其自 １９７１ 年以来对该岛享有的所有权ꎮ〔 ２ 〕 １９８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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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在新德里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辛哈拉奥和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Ａ. Ｒ. 沙姆斯多哈 (Ａ. Ｒ. Ｓｈａｍｓ￣ｕｄ￣Ｄｏｈａ) 关于丁比卡租约的换文ꎻ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 ２ (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ꎬ １９９６ )ꎬ ａｔ ８１６ꎻ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 ￣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 ａｔ ３７３ꎮ

Ｓｅｅ Ａｒｕｎ Ｐ. Ｅｌｈａｎｃｅꎬ 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１９９９) ꎬａｔ １７９ꎻ Ｎｏｔｅ Ｖｅｒｂａｌｅ Ｈａ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ｏ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ꎬ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Ｍａｙ ２０ꎬ１９８０ꎬ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 ２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ꎬ１９９６) ꎬａｔ ９６０ꎻ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ｌｐａｔｔｙ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ＤａｃｃａꎬＭａｙ ２６ꎬ
１９８１ꎬｉｎ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 ２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ꎬ１９９６) ꎬａｔ ９６３ .



５ 月ꎬ印度外交部长在新德里向孟加拉国高级专员公署提交了照会ꎬ提醒其

注意 １９８０ 年达成的关于在研究完双方交换的额外信息之后对这一问题进

行进一步讨论的一份协议ꎮ 由于越来越多的孟加拉国渔民使用这一岛屿ꎬ

达尔帕蒂岛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变的更为复杂ꎮ

使两国关系更为复杂化的第三个问题是孟加拉国人向印度东北部各邦

尤其是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不断渗透ꎬ以及孟加拉国主管机构未能有效

阻止这种移民ꎮ 还存在有关越境进入印度特里普拉邦的来自吉大港山区的

非穆斯林查克马部落的问题ꎬ印度估计其数量达到了 ５０ ０００ 人ꎮ 印度指责

孟加拉国未能采取措施改善吉大港山区的条件以使难民返回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ꎬ一位查克马代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提交了一份备忘录ꎬ声称孟加拉国主管机构违反了查克马部落的人权ꎮ 孟

加拉国指责印度煽动了这一投诉ꎮ〔 １ 〕 这些和其他类似问题导致两国关系的

恶化并使得两国在恒河争端上的立场强硬化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连同在流量极低情况下的负担分配ꎬ孟加拉国提议了一

项与«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所协定的水量完全相同的恒河水量永久分配方

案ꎮ〔 ２ 〕孟加拉国的这一让步的确是可以理解的ꎬ因为另一个旱季即将开始ꎮ

然而ꎬ看到其增加恒河流量的提议不断遭到孟加拉国的拒绝ꎬ印度没有心情

合作ꎮ 印度一直坚称ꎬ任何分水安排都应与对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方案进

行研究相关联ꎮ 由于没有关于分享恒河旱季流量的协议ꎬ印度继续从恒河

调水ꎬ而孟加拉国则再一次地抱怨印度的取水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为了讨论

共享河流的分享问题ꎬ双方举行了一些部长级和秘书级的会谈ꎬ但是并未就

７７１

第七章　 恒　 河

〔 １ 〕

〔 ２ 〕

Ｓｅｅ Ｂ. Ｇ. Ｖｅｒｇｈｅｓｅꎬ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ｐｅ ￣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Ｇａｎｇ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 ＩＢ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９９９) ａｔ ３７４ꎻ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Ｊｕｍｍａ (Ｃｈａｋｍａ)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Ｊｕｌｙ ２９ꎬ１９９１ꎬｉｎ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 ２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ꎬ１９９６) .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孟加拉国灌溉、水资源开发和防洪部长在达卡向印度水资源部长提交的

信件ꎮ 该信件中包含永久分享恒河水资源的提议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 ２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７４１.



任何一条河流更不用说恒河达成协议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ꎬ联合河流委员会在达

卡举行了其第 ３１ 次会议ꎬ而且如同之前的会议一样ꎬ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

共享河流包括恒河的分享问题ꎮ 那次会议被证明是该委员会之后很长一段

时间的最后一次会议ꎮ 会议确认如果没有恒河争议的解决方案ꎬ当事方将

不能就其他任一河流的分享进行有意义的谈判ꎮ 引水渠以其最大能力进行

的调水持续进行着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恒河在孟加拉国的流量为 ９７６１ 立方英

尺 / 秒ꎬ是该引水渠自 １９７５ 年调试以来的最低流量ꎮ〔 １ 〕

由于没有任何分水协议ꎬ而且双方直接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ꎬ当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孟加拉国总理在联大发言时ꎬ该国将这一问题再次在联合国提出ꎬ

并且控诉印度未能遵守其关于分水的承诺ꎮ 印度随即谴责了这一行为并且

控诉孟加拉国在重要的河流水资源问题上玩弄政治把戏ꎮ

此外ꎬ并不存在要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简称南盟)进行干预的尝

试ꎮ 南亚合作联盟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成立ꎬ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

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ꎮ〔 ２ 〕 包含如此广泛的成员国ꎬ南盟似乎是处

理此类问题的合适组织ꎮ 然而ꎬ正如其宪章所指出的ꎬ联盟的性质是一个非政

治性集团组织ꎬ其宗旨是改善南亚地区人民的福利状况ꎬ促进南亚地区经济增

长ꎬ推动和增强集体自力更生ꎬ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积极协作和互助ꎮ 此外ꎬ宪

章指出南盟内部的合作以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互不干涉内政

和互利为基础ꎮ〔 ３ 〕基于此ꎬ南盟“采取了一种功能性的方法ꎬ也就是说在非

争议性的体育、文化和交流领域进行合作”ꎮ〔 ４ 〕而且ꎬ由于印度一直坚持采用双

边方法处理其与邻国之间的问题ꎬ在恒河争端中并未给南盟设想一席之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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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１９.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ꎬ请参见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６ ( Ｊａｎ. ￣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６)ꎬａｔ ３２３ － ３２６ꎮ 该宪章由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各成员国国家 /政府首脑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于

孟加拉国达卡ꎮ 有趣的是ꎬ该宪章签署于印度和孟加拉国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大约

２ 周之后ꎮ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序言第 １ 段ꎮ
Ｓｅｅ Ｎａｈｉｄ Ｉｓｌａｍꎬ“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Ｆｒａｍｅｉｖｏｒｋ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Ｇｅｒａｌｄ Ｂｌａｋｅ ｅｔ ａｌ. ꎬｅ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３３２.



在这些情况下ꎬ看起来很清楚的是ꎬ除非在这两个国家发生一些重大政

治变化ꎬ僵局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这一情况类似于联合国

通过«共识声明»之后且两国缔结«１９７７ 年协议»之前的情况ꎮ

第二节　恒河条约机制

一、新的参与者与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

实际上ꎬ１９９６ 年两国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ꎮ 在印度ꎬ由 １３ 个区

域性党派组成的联合阵线政府在德里掌权ꎮ 在孟加拉国ꎬ由拉赫曼创立的

且与印度有密切关系的人民联盟自 １９７５ 年以后首次重新掌权ꎮ 联合阵线

宣布与印度的邻国改善关系是其对外关系的优先事项ꎮ 印度外交部部长因

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Ｉｎｄｅｒ Ｋｕｍａｒ Ｇｕｊｒａｌ)宣布ꎬ在寻求更多的区域合作

时ꎬ印度需要对其较小的邻国更加慷慨ꎬ而且不应该总是期望在这样的交易

中获得交换条件ꎮ 这一原则(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是联合阵线掌权时期

塑造印度与其邻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ꎮ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一个两国能够迅速但谨慎地利用的

新的发展势头ꎮ 两国外交部部长互访对方首都ꎬ而在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世界粮食

首脑会议期间ꎬ两国总理在罗马举行会见ꎮ 与此同时ꎬ制定恒河协议大致框

架的工作也在悄悄进行ꎮ 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还到访孟加拉国讨论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的恒河分水安排ꎮ 此次访问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ꎮ 因为法

拉卡水坝位于西孟加拉邦境内并向该邦首府加尔各答输水ꎬ西孟加拉邦是

争议的关键参与方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两国终于签署了一项分享恒河水资

源的条约ꎬ结束了以一种紧张关系为特征的 ８ 年多没有达成协议的状态ꎮ

在解决长期存在的争端方面ꎬ条约的签署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ꎬ而当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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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已经持续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ꎮ〔 １ 〕

这是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关于恒河达成的协议首次被称为一项“条

约”ꎮ 之前的协议被称为“部分协议” “协议”或“谅解备忘录”ꎮ 虽然ꎬ根据

国际法ꎬ一项国际协议的名称本身通常并不重要〔 ２ 〕 ꎬ选择“条约”这一术语

应该被视为暗示了签署方强烈的政治承诺ꎮ 而且ꎬ１９７７ 年的协议以及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的谅解备忘录由灌溉或者外交部部长签署ꎬ而这一条约则是由

当时的两位总理签署ꎬ即由印度总理 Ｈ. Ｄ. 德韦高达(Ｈ. Ｄ. Ｄｅｖｅ Ｇｏｗｄａ)

和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Ｓｈｅｉｋｈ Ｈａｓｉｎａ Ｗａｊｅｄ)签署ꎮ 这显

然是为条约释放了清晰的且更为强烈的政治承诺信号ꎮ 另外ꎬ条约的有效

期为 ３０ 年ꎬ而且“可以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对条约进行更新”ꎮ〔 ３ 〕 另

外ꎬ正如我们所发现的ꎬ之前 ４ 份协议的有效期仅为很短的一段时间ꎮ 前 ４

份协议的有效期加起来也只有 １１ 年ꎮ

二、分水安排

该条约与之前协议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主要处理恒河水资源分享问

题ꎮ 关于增加恒河流量的问题在条约序言得到确认并且仅在一项只有三行

内容的条款中得到规定ꎮ «１９７７ 年协议»中对增加流量的规定ꎬ以及 １９８２ 年

和 １９８５ 年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制度安排、具体计划和高级别审查的规定都

没有被纳入条约ꎮ 这一特点连同条约 ３０ 年的有效期限清晰地标志着在寻

求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把分水安排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ꎮ 同

样明显的是ꎬ印度已经不再把分水安排同关于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提议的

研究联系起来ꎮ 实际上ꎬ该条约是一项关于恒河分水的条约ꎮ 增加恒河流量

仅是次要事项ꎮ 条约第 ８ 条的规定ꎬ即“两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相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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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享恒河水条约»ꎬ３６ Ｉ. Ｌ. Ｍ. ５２３ (１９９７)ꎮ 该

条约由 １２ 条规定和 ２ 个附件组成ꎮ 关于对该条约的讨论ꎬ请参见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ｉｓｈｏｒ
Ｕｐｒｅｔｙꎬ“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 (１９９９)ꎬａｔ ２９５ － ３４３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２ １(ａ)条把条约定义为:“称‘条约’者ꎬ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

准之国际书面协定ꎬ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ꎬ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ꎮ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第 １２ 条ꎮ



作ꎬ以寻求解决增加恒河旱季流量的长期问题解决方案”ꎬ〔 １ 〕 清晰地表明双方

已经不再把这一问题作为一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ꎮ 这当然是一个勇敢的认

识ꎬ即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且毫无成果的对话不应重复ꎬ因为再经历一遍这

样的过程完全没有意义ꎮ 相反ꎬ双方集中于恒河旱季的分水安排问题ꎮ

该条约与之前协议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ꎬ该条约规定了两国分享恒

河水的具体公式ꎬ以及根据该公式进行分水的一份计划表ꎮ 另外ꎬ之前的协

议仅包括一份表明两国恒河水资源份额的计划表ꎮ 分水公式(表格 ７ ５)包

括法拉卡可用水量限额ꎬ而每一国家的份额都以限额的一定比例或者一个

数额表示ꎬ具体内容如下表:

表格 ７ ５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下恒河分水公式

法拉卡可用水量 印度份额 孟加拉国份额

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或更少 ５０％ ５０％

７０ ０００ ~ ７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２ 〕 流量余额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７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或更多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 流量余额

假定印度和孟加拉国在 ３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期间各有 ３ 个可获得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
尺 /秒流量的 １０ 日期间ꎮ〔 ３ 〕

　 　 资料来源:条约附件 １ꎮ

除了上述公式ꎬ条约还包括一份有关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两

国各自所获份额的计划表(表格 ７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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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第 ８ 条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附件 １(表格 ７ ５)的第 １ 行和第 ２ 行重复了“７０ ０００”这一数据ꎬ而第 ２ 行和

第 ３ 行重复了“７５ ０００”这一数据ꎮ 因此ꎬ如果法拉卡的可用流量为 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ꎬ那么将可以

适用第 １ 行或第 ２ 行的公式ꎮ 类似地ꎬ如果可用流量为 ７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ꎬ那么将可以适用第 ２ 行

或第 ３ 行的公式ꎮ 也许一个更好的起草方式可以是第 １ 行为“小于 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而第 ３ 行为

“大于 ７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ꎮ
作者认为ꎬ说明中的“３ 月 １ 日”是一个错误并应改为“３ 月 １１ 日”ꎮ 这是因为计划表(表格

７ ６)仅规定了从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之间的 ６ 个 １０ 日期间ꎮ 这 ６ 个期间被平均分配给印度和孟加

拉国并由其轮流获得ꎮ



表格 ７ ６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下印度和孟加拉国
在法拉卡处的恒河水量份额

计划表在一开始指出ꎬ如果实际可用水量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８８ 年的多年平均流量
相一致ꎬ那么根据附件 １ 公式所得的分配方案为:

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８ 年平均
流量(立方英尺 /秒)

印度份额
(立方英尺 /秒)

孟加拉国份额
(立方英尺 /秒)

１ 月

１ ~ １０ １０７ ５１６ ４０ ０００ ６７ ５１６

１１ ~ ２０ ９７ ６７３ ４０ ０００ ５７ ６７３

２１ ~ ３１ ９０ １５４ ４０ ０００ ５０ １５４

２ 月

１ ~ １０ ８６ ３２３ ４０ ０００ ４６ ３２３

１１ ~ ２０ ８２ ８５９ ４０ ０００ ４２ ８５９

２１ ~ ２８ ７９ １０６ ４０ ０００ ３９ １０６

３ 月

１ ~ １０ ７４ ４１９ ３９ ４１９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６８ ９３１ ３３ ９３１ ３５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６４ ６８８ ３５ ０００∗ ２９ ６８８

４ 月

１ ~ １０ ６３ １８０ ２８ １８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６２ ６３３ ３５ ０００∗ ２７ ６３３

２１ ~ ３０ ６０ ９９２ ２５ ９９２ ３５ ０００∗

５ 月

１ ~ １０ ６７ ３５１ ３５ ０００∗ ３２ ３５１

１１ ~ ２０ ７３ ５９０ ３８ ５９０ ３５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８１ ８５４ ４０ ０００ ４１ ８５４

　 　 ∗应当提供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流量的 １０ 天期间ꎮ
资料来源:条约附件 ２ꎮ

条约遵循了«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所确立的并为之前协议所采纳的两项

原则:(１)印度将向孟加拉国在法拉卡定量供水ꎻ(２)两国的份额将按照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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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每期 １０ 天(在有 ３１ 天的月份为 １１ 天)进行计算ꎮ

然而ꎬ该条约和之前的协议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点ꎮ «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两份

«谅解备忘录»中计划表第 ３ 栏和第 ４ 栏的标题分别为“印度在法拉卡的取

水量”和“下泄到孟加拉国的水量”ꎮ 尽管条约第 １ 条规定ꎬ协定的由印度下

泄到孟加拉国的水量将在法拉卡处执行ꎬ条约的附件 １ 仅简单地分别规定

了“印度份额”和“孟加拉国份额”ꎮ 这暗示了印度已经接受孟加拉国获得的

是份额ꎬ而不仅仅是印度的下泄水量ꎮ 实际上ꎬ在两国分配恒河水资源时ꎬ

这一条约采纳了公平利用原则ꎬ而且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ꎬ条约在其 ３ 条规

定中都包含了“公平”这一术语ꎮ 而且ꎬ与«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相一致ꎬ恒

河的名称为“Ｇａｎｇａ / Ｇａｎｇｅｓ”ꎬ而不仅仅是印度以及«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所使用的“Ｇａｎｇａ”ꎮ

条约与之前协议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法拉卡处流量的计算方式ꎮ

«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 １９８２ 年以及 １９８５ 年的谅解备忘录以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３ 年这 ２５

年间所观测的平均流量的 ７５％ 为基础计算法拉卡处的流量ꎮ 另外ꎬ条约则

以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８ 年 ４０ 年间的恒河平均观测流量的 １００％计算法拉卡处流量ꎮ

这是一个对之前协议的重大的偏离ꎬ因为从这个地区的惯例来看ꎬ即通常而

言ꎬ用于分享的流量小于 １００％ 的平均流量ꎬ从而避免消极的意外事件ꎮ 条

约无疑把分水安排建立在比之前协议更高的可用性假设和基础之上ꎮ 之所

以选择 １９８８ 年而不是其后的某一年ꎬ也许是因为这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联

合团队根据«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记录恒河法拉卡处日常流量的最后一年ꎮ

根据计划表(表格 ７ ６)ꎬ印度的旱季总水量份额相当于当季总可用水资

源量的约 ４８％ ꎬ而孟加拉国的份额比例约为 ５２％ ꎮ 从«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 １９８２

年以及 １９８５ 年两份备忘录所规定的比例来看ꎬ孟加拉国的份额从 ５９％ 到

５２％减少了约 ７％ ꎬ而相应地ꎬ印度的份额从 ４１％增加至 ４８％ ꎮ

条约计划表同样为两国各自规定了 ３ 个 １０ 日的期间ꎬ在这些期间里两

国应当轮流获得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ꎮ 对孟加拉国来说ꎬ这类期间包

括 ３ 月 １１ ~ ２０ 日ꎬ４ 月 １ ~ １０ 日ꎬ４ 月 ２１ ~ ３０ 日ꎻ对印度来说ꎬ这些期间包括

３ 月 ２１ ~ ３１ 日ꎬ４ 月 １１ ~２０ 日ꎬ５ 月 １ ~１０ 日ꎮ ３ 月 １１ ~５ 月 １０ 日这段时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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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旱季中的最关键时期ꎬ因为这段时间通常是旱季中恒河流量最少的

时期ꎮ

综合分析附件 １ 和附件 ２(表格 ７ ５ 和表格 ７ ６)ꎬ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１)在旱季的 １５ 个 １０ 日期间之中ꎬ有 ６ 个期间本将使用附件 １ 分水公

式第 １ 部分的规定(附件 １ 第 １ 行和表格 ７ ５)ꎬ即向两国各分配 ５０％的可用

水量(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或更少的情形)ꎮ 然而ꎬ这 ６ 个分水期间恰好与根

据指示性计划表需要保证其中一国获得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流量的各自 ３

个期间相一致ꎮ 因此ꎬ公式的第 １ 部分将不能适用ꎮ 然而ꎬ如果在剩余的 ９

个分水期间内ꎬ出现了流量降至 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或更少的情况ꎬ那么公

式的第 １ 部分仍将适用ꎮ

(２)计划表显示ꎬ有两个分水期间中的法拉卡处可用水量介于 ７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和 ７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之间ꎮ 在这两个分水期间ꎬ分水公式的

第 ２ 部分(附件 １ 第 ２ 行和表格 ７ ６)将得到适用ꎬ而孟加拉国的份额将是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剩余的流量则分配给印度ꎮ

(３)剩余的 ７ 个分水期间将适用分水公式的第 ３ 部分(附件 １ 第 ３ 行和

表格 ７ ６)ꎮ 印度的份额是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而剩余流量将分配给孟加

拉国ꎮ

条约下的分水安排遵循公平和合理利用原则ꎮ 孟加拉国不再坚持历史

性流量、历史权利或自然流量ꎮ 印度也不再坚持恒河绝大部分是一条印度

河流ꎬ也不要求相应比例的恒河水量份额ꎮ 承认关于恒河水量的平等权利

几乎带来了对这些水量的平均分配ꎮ

三、实施安排

条约设立了一个与«１９７７ 年协议»和 １９８２ 年以及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

所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具有类似结构和职能的联合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由两国

政府提名的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ꎬ并对实施条约下的分水安排负责ꎮ 委员

会被授权在法拉卡和哈丁桥处建立适当的小组以观测和记录法拉卡、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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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以下、引水渠、船闸以及哈丁桥处的日流量ꎮ〔 １ 〕 委员会有权决定自己的工

作程序和方法ꎮ 联合委员会应当将收集到的资料交给两国政府并向两国政

府提交年度报告ꎮ

条约还保留了与之前相同的争端解决条款ꎬ但是当联合委员会自己不

能解决争议时条约给予联合河流委员会以一定的角色ꎮ 如果联合河流委员

会不能解决相关分歧或争议ꎬ那么这种分歧或争议将提交给两国政府ꎬ而后

者将立刻以适当级别的会谈通过协商予以解决ꎮ 双方再次选择以政治手段

解决所有分歧ꎬ而没有给第三方留下参与的余地ꎮ

条约并未专门地解决流量的剩余和不足问题ꎬ因为条约附件 １(表格

７ ６)中的限额对这种情况作出了规定ꎮ 类似地ꎬ条约中既不存在类似于

«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保证条款ꎬ也不存在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中所

详细规定的负担分担条款ꎮ 相反ꎬ条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ꎬ“如果法拉卡处

任意 １０ 天期间的流量小于 ５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两国政府应当以紧急情

况并按照公平、公正和对任何一方无损害的原则立即进行协商以作出调

整”ꎮ

然而ꎬ应当指出的是条约下的分水安排并不是在条约 ３０ 年的有效期内

对双方一直有拘束力ꎮ 条约第 １０ 条规定“如有必须ꎬ两国政府对本条约下

的分水安排应当在公平、公正和对任何一方都无害的基础上ꎬ每 ５ 年或在任

何一方要求与需要调整时更短时期进行审查ꎮ 条约对 ２ 年后要求初审的任

何一方开放ꎬ以评估本条约分水方案的影响与运行情况”ꎮ〔 ２ 〕 另外ꎬ条约第

１１ 条规定ꎬ在条约有效期内ꎬ“在根据第 １０ 条进行审查以后且缺少协定的调

整方案的情况下ꎬ印度应当向法卡拉水坝下游下泄不少于孟加拉国根据第 ２

条所述安排所获得水量份额 ９０％ 的水量ꎬ并直到共同同意的流量决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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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把船闸作为一个观测点ꎮ 之前的所有协议均不包含这一观测点ꎮ
条约第 ９ 条针对两国就其他共享河流达成分水协议也援引了“公平、公正与对任何一方无

损害”原则ꎮ 此外ꎬ条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关于紧急情况(在法拉卡处的流量小于 ５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秒)规
定适用“公平、公正与对任何一方无损害”原则ꎮ 尚不清楚的是ꎬ为什么这一条使用了“ 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ꎬ而第

９ 条和第 １０ 条则使用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一词ꎮ “公平、公正与对任何一方无损害”原则似乎旨在调和“公平

和合理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ꎮ



为止”ꎮ

综合来看ꎬ这两条规定仅保证了上述分水安排将在第 １ 个 ５ 年内得到适

用ꎬ而且ꎬ如果任何一方在条约生效之日起 ２ 年内要求对安排提前进行审

查ꎬ那么就可能要对分水安排进行调整ꎮ 如果双方未能就新的安排达成一

致ꎬ那么印度将按照不少于孟加拉国根据条约获得份额的 ９０％ 向其下泄水

量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１９７７ 年协议»也包括了一项条款ꎬ规定“两国政府将在

协议生效 ３ 年之后对之进行审查ꎮ 在协议有效期限届满之前或者两国政府

同意的时间应当进行进一步的审查ꎮ”〔 １ 〕 然而ꎬ协议并未提及在根据这一规

定进行审查之后改变任何一方份额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条约包含了一项«１９７７ 年协议»所规定的条款ꎮ 条约第 ３ 条规定ꎬ

在法拉卡处向孟加拉国下泄的水量ꎬ不应当在法拉卡以下至恒河在孟加拉

国入境处被减少ꎬ“除非是水的合理利用ꎬ并且在法拉卡与恒河两岸都位于

孟加拉国领土的地点之间的河段ꎬ印度的用水不得超过 ２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ꎮ〔 ２ 〕

四、对条约的批评

如上所述ꎬ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显然是一项分水协议ꎬ而增加流量

的问题退居次席ꎮ 条约也涉及了其他一般性问题ꎬ但这样的内容是粗略的ꎮ

例如ꎬ条约序言强调了双方通过协议分享流经两国领土的国际河流水资源

以及在防洪、灌溉、流域管理和水力发电领域充分利用区域内水资源的愿

望ꎮ 然而ꎬ条约中仅有 １ 条即第 ９ 条处理了其中的一项问题ꎮ 该条规定“以

公平、公正以及对任何一方无损害的原则为指导ꎬ两国政府同意对其他共享

河流达成分水条约 / 协议”ꎮ 这仅仅是同意就其他共享河流达成协议的协

议ꎮ 条约尚未处理因恒河以及针对恒河提出的其他挑战(如洪水和环境问

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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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１９７７ 年协议»第 １３ 条ꎮ
条约第 ３ 条ꎮ 使用“两岸均位于孟加拉国境内”这一表述是为了排除恒河作为印度和孟加

拉国界河的河段ꎬ而该河段长约 １１２ 千米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ꎬ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下孟加拉国获得的恒

河水量份额已经从 ５９％ 降至 ５２％ ꎮ 条约中不存在类似于保证条款或负担

分担安排等保护孟加拉国的规定ꎮ 当恒河在法拉卡的流量小于 ５０ ０００ 立

方英尺 / 秒时ꎬ孟加拉国唯一的依靠是立即进行协商以作出紧急情况下的

调整ꎮ〔 １ 〕 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那样ꎬ这一规定并未在流量小于

５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时给孟加拉国提供帮助ꎮ 同之前的协议一样ꎬ争端解

决条款基于政治手段解决争端ꎬ没有给第三方提供任何干预空间ꎬ如事实

调查、调解或仲裁ꎮ 印度一直坚持采用双边方法处理恒河事宜ꎬ包括我们

已经指出的增加流量的提议ꎮ 此外ꎬ对该条约的未来审查可能导致孟加

拉国的份额减少至条约规定份额的 ９０％ ꎮ

孟加拉国同意作出的让步并不是没有交换条件ꎮ 印度不再坚持在追

求长期解决方案时ꎬ分享恒河水量应该是一项临时措施ꎮ “仔细审视

«１９７７ 年协议»以及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元素可以发

现ꎬ这些文件下恒河水量的分享总是以孟加拉国同意研究印度增加法拉

卡处恒河流量为条件”ꎮ〔 ２ 〕可以回顾的是ꎬ孟加拉国愿意在 １９８５ 年«谅解

备忘录»于 １９８８ 年期满后仍然接受其分水安排ꎮ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

约»下的分水安排与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中的分水安排没有太大的区

别ꎮ 实际上ꎬ孟加拉国获得的恒河水量份额比例下降ꎬ而印度的份额则相

应地上升ꎮ 然而ꎬ与之前的短期协议相比ꎬ孟加拉国现在有了一项长期协

议ꎮ 还应当指出的是ꎬ孟加拉国在条约下获得的份额远远超过了 １９８５ 年

的协议到期以后至条约缔结之前 ７ 年的真空期内所获水量ꎬ而后者如表

格 ７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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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ꎮ
Ｓｅｅ Ｔａｕｈｉｄｕｌ Ａｎｗａｒ Ｋｈａｎ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４６９.



表格 ７ ７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５ 年以及条约规定的孟加拉国哈丁桥处恒河平均流量

时段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５ 年流量
(立方英尺 /秒)

孟加拉国在条约下的份额
(立方英尺 /秒)

１ 月

１ ~ １０ ５３ ６１９ ６７ ５１６

１１ ~ ２０ ４７ ７２６ ５７ ６７３

２１ ~ ３１ ４０ ７８１ ５０ １５４

２ 月

１ ~ １０ ３３ ４１７ ４６ ３２３

１１ ~ ２０ ２６ ８６８ ４２ ８５９

２１ ~ ２８ ２４ ５５９ ３９ １０６

３ 月

１ ~ １０ ２２ ８６８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１９ ５７３ ３５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１７ ５１６ ２９ ６８８

４ 月

１ ~ １０ １７ １７７ ３５ ０００

１１ ~ ２０ １９ ５７８ ２７ ６３３

２１ ~ ３０ ２１ ７５９ ３５ ０００

５ 月

１ ~ １０ ２３ ４６７ ３２ ３５１

１１ ~ ２０ ３２ ２２８ ３５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５０ ４１０ ４１ ８５４

　 　 资料来源:第 ２ 栏数据来自孟加拉国水资源部ꎬ第 ３ 栏数据来自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
河水条约»ꎮ

然而ꎬ这并不应该掩饰条约中包含了许多模棱两可的条款以及难以实

现或仅仅是关于同意达成协议的条款ꎮ 附件 １ 中规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

在 ３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期间各有 ３ 个可获得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流量的 １０

日期间”就是一个难以实施的条款的例子ꎬ因为并不清楚究竟谁是保证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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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承诺不超过仅仅是作出最大努力的义务ꎮ “最大努力”的承诺包含

在第 ２ 条第 ２ 款所援引的法拉卡处 ４０ 年间(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８ 年)１０ 天期间的可

用水量之中ꎮ 该条内容包括“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法拉卡处的水量如上述 ４０

年的平均可用水量”ꎮ 令人吃惊的是该条使用了“上游沿岸国”这一术语ꎮ

条约中的其他条款并未包含“上游沿岸国”和“下游沿岸国”这两个术语ꎮ 因

为该条约是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条约ꎬ我们必须假定“上游沿岸国”一词

指的是印度ꎮ〔 １ 〕

印度确实不能保证恒河将一直保持条约计划表中所规定的流量ꎬ因为

自然原因如干旱或喜马拉雅山脉缓慢融化的雪将会影响恒河的流量ꎮ 然

而ꎬ应该回顾的是ꎬ在进入孟加拉国之前ꎬ恒河流经印度的一些邦包括喜马

偕尔邦、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中央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

德里国家首都辖区ꎮ 这些地区ꎬ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北方邦(人口 １ ６ 亿)和

比哈尔邦(人口 ８０００ 万)ꎬ对用于灌溉、工业和家庭使用的恒河水资源的

扩大使用ꎬ成为保持条约计划表中所规定的 ４０ 年恒河平均流量的重大挑

战ꎮ

此外ꎬ根据«印度宪法»ꎬ总的来说ꎬ水资源属于邦的事务ꎮ 水的定义为

“水ꎬ指水的供应、灌溉与渠道、排水与筑堤、水库和水力ꎬ但需遵从表 １ 第 ５６

条的规定”ꎮ〔 ２ 〕中央政府或宪法所称的联邦政府ꎬ根据表 １ 第 ５６ 条的规定有

权力进行“邦际河流与河谷的管理和开发ꎬ而这种管理和开发应当由联邦控

制在国家议会法律所宣布的对公众利益最为有利的限度内”ꎮ 除这两条以

外ꎬ«印度宪法»第 ２６２ 条第 １ 款处理了有关邦际河流争端的问题ꎮ 第 ２６２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因任何邦际河流或邦际河谷内水的利用、分配及管理产生的

纠纷与诉讼的裁决ꎬ都可由议会法律做出规定ꎮ «印度宪法»第 ２６２ 条第 ２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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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应当承认的是ꎬ就恒河而言ꎬ上游国 /下游国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ꎮ 该河流一分为二ꎬ一条

流向孟加拉国ꎬ另一条流向加尔各答ꎬ而两条河流均流向孟加拉湾ꎮ 这使两国均成为下游国ꎮ 应当回

顾的是ꎬ进入孟加拉国之前ꎬ该河流有 １１２ 千米的河段为界河ꎬ并且该河流发源于上游国即中国和尼

泊尔ꎮ 然而ꎬ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ꎬ孟加拉国被认为是下游国ꎬ这尤其是因为印度控制了这一河流

的流动ꎮ
参见«印度宪法»第 ７ 附表表 ２(邦职权列表)第 １７ 项ꎮ



款规定ꎬ无论本宪法做何规定ꎬ议会法律可以做出规定:最高法院或任何其

他法院对第 １ 款所述的任何纠纷与诉讼ꎬ都无权管辖ꎮ 根据第 ２６２ 条ꎬ议会

通过了 １９５６ 年«邦际水资源争端法»ꎮ〔 １ 〕水资源纠纷主要是指在两个或多个

邦之间所发生的ꎬ在邦际河流或流域水资源利用、分配和管理方面或者在解

释或履行与上述事项有关的任何协议条款方面的任何争议ꎮ 该法详细规定

了应当如何处理这些纠纷的程序ꎮ 当中央政府收到任何一邦有关邦际河流

争端的请求ꎬ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认为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ꎬ那么将成立一

个水事法庭ꎮ 该水事法庭由 ３ 位法官组成ꎬ具有一些与民事法庭相同的权

力ꎬ包括传唤和强制出庭以及要求当事方提供有关文件和材料的权力ꎮ 法

庭的裁决是终局裁决ꎬ对争端各方都具有拘束力ꎮ 到目前为止ꎬ水事法庭已

经就克里希纳河、纳尔默达河、戈达瓦里河、拉维河、比亚斯河以及高韦里河

(Ｃａｕｖｅｒｙ)作出了裁决ꎮ 上述河流中没有一条是恒河的支流ꎮ〔 ２ 〕

邦际水资源争端不一定必须通过法庭来解决ꎮ 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拉

贾斯坦邦、喜马偕尔邦和德里国家首都辖区于 １９９４ 年签署了一份分配亚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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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１９５６ 年第 ３３ 项法律ꎮ
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ꎬ拉维河与比亚斯河是分配给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东部三河中的 ２ 条ꎮ

该章指出ꎬ«印度河条约»把东部河流ꎬ即拉维河、比亚斯河以及萨特莱杰河分配给印度ꎮ 应当指出的

是ꎬ这些河流部分河段所流经的印度旁遮普邦在 １９６６ 年被划分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ꎮ 因此关于

分配给旁遮普邦的 ７２００ 万英亩英尺的水量在这两个邦出现了问题ꎮ 中央政府向这两个邦各分配

３５００ 万英亩英尺的水量ꎬ而剩余的 ２００ 万英亩英尺的水量则分配给德里ꎮ 旁遮普邦反对这一分

配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ꎮ 当这一案件尚在审理之中时ꎬ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以

及拉贾斯坦邦关于拉维河和比亚斯河分水问题达成一项协议ꎮ 该协议把拉维河和比亚斯河的可用水

资源量确定为 １７１７ 万英亩英尺ꎬ其中 ４２２ 万英亩英尺分配给旁遮普邦ꎬ３５０ 万英亩英尺分配给

哈里亚纳邦ꎬ８６０ 万英亩英尺分配给拉贾斯坦邦ꎮ 由于协议的缔结ꎬ提交到最高法院的起诉被撤回ꎮ
然而ꎬ由于认为该协议不公正ꎬ旁遮普邦在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退出了这一协议ꎮ 旁遮普邦和中央政府达成

了一项把争议提交水事法庭的协议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根据«邦际水资源争端法»ꎬ这类法庭仅得在收到

邦际水资源争端当事方之一的控诉后才能够组建ꎮ 由于未收到明确的控诉ꎬ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

政府无权主动建立一个水事法庭ꎬ１９８６ 年 ４ 月该法律被修改以建立拉维河和比亚斯河水事法庭ꎬ并且

该法庭于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作出判决ꎮ 该判决把 ５００ 万英亩英尺的水量分配给旁遮普邦ꎬ３８３ 万英亩
英尺的水量分配给哈里亚纳邦ꎮ 拉贾斯坦邦和德里各获得原先的 ８６０ 万英亩英尺和 ２００ 万英亩
英尺的水量ꎮ 因此ꎬ非常有趣的是ꎬ最初作为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之间的省际争端出现的印度河争端最

终以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之间的邦际争端结束ꎮ 此外ꎬ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争端相类似ꎬ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之间的邦际争端也能够和平解决ꎬ尽管后者是通过司法程序ꎮ 关于拉维河与

比亚斯河判决的详细情况ꎬ请参见 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ꎬａｔ １３８ꎮ



纳河可用水资源的谅解备忘录ꎬ而亚穆纳河是恒河最重要的支流之一ꎮ〔 １ 〕 五

方在谅解备忘录下就亚穆纳河流量的最终分配达成一致ꎬ并在亚穆纳河上

游的水库建设期间ꎬ就年度可用水量的季节性分配达成临时安排ꎮ 分配以

名义上的可靠可用流量的 ７５％ 为基础ꎮ 根据备忘录第 ７ 条第 ３ 款的规定ꎬ

超出的流量应当在各方之间按其分配比例进行分配ꎮ 联邦水资源部并非谅

解备忘录的签署方ꎬ但是备忘录感谢了联邦水资源部在达成这一解决方案

中所提供的帮助ꎮ 然而ꎬ备忘录没有建立任何机制来管理和监督分水安排ꎮ

因此ꎬ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规定的程度难以确定ꎮ〔 ２ 〕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事实ꎮ 第一ꎬ在实践中ꎬ从理论上

讲ꎬ水在印度是一个邦职权内的问题ꎬ中央政府仅有非常有限的作用ꎮ 第

二ꎬ恒河及其主要支流贯穿一些人口稠密的邦从而增加了用水需求ꎮ 或许

是出于这些考虑ꎬ印度不同意超出尽最大努力保护恒河在法拉卡处 ４０ 年平

均可用流量的义务ꎮ

然而ꎬ有人可能认为ꎬ根据国际法每个国家都应当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

履行条约义务ꎬ并且条约义务高于国内法律和协议ꎮ 因此ꎬ可能提出的问题

是ꎬ印度是否真正有意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保证恒河在法拉卡处 ４０ 年的平

均可用流量ꎮ 此外ꎬ如果恒河在法拉卡处的流量逐渐受到上游取水增加的

影响ꎬ那么德里中央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以在这些情况下保护其流量以及

“一切努力”的含义是什么当然是很难回答的问题ꎬ而只有时间才会说明它

们将得到怎样的答案ꎮ

虽然条约序言把防洪作为一项合作领域ꎬ但是条约正文本身没有关于

防洪的规定ꎮ 这个问题继续由联合河流委员会在临时的基础上讨论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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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参见«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喜马偕尔邦以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关于分配亚穆

纳河径流量的谅解备忘录»ꎮ 亚穆纳河也有很多的支流ꎬ其总长 １３７６ 千米ꎮ 该河在北方邦的阿拉哈

巴德市汇入恒河ꎮ 关于亚穆纳河的更多细节ꎬ请参见 Ｂ. Ｒ. Ｃｈａｕｈａｎꎬ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２)ꎬａｔ １３３ꎮ

人们普遍认为ꎬ随着人口增长以及相应的家庭用水、市政用水以及工业用水需求的增加ꎬ德
里国家首都辖区将需要比这一分配更多的水量ꎮ



理ꎮ 孟加拉国就 １９８８ 年摧毁这一国家的洪水指责印度ꎮ〔 １ 〕 然而ꎬ旱季分水

问题比处理洪水问题更为重要和紧迫ꎮ 同之前的协议一样ꎬ条约只在每年

中的 ５ 个月运行ꎮ 条约与剩下的雨季月份没有相关性ꎮ 孟加拉国在 １９９８ 年

再次被洪水摧毁ꎮ 这次洪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ꎮ 洪水从 ７ 月中旬持

续到 ９ 月底ꎬ恒河升至 １００ 年来的最高水位ꎮ〔 ２ 〕 ３ / ４ 的孟加拉国国土ꎬ包括

至少 ８６ 万公顷的农田以及超过一半的达卡地区ꎬ被洪水淹没ꎬ超过 ４０００ 万

人受到洪水影响ꎮ 到 ９ 月底ꎬ死亡人数超过 １０００ 人ꎬ而“因污水或腐烂

的食品导致的腹泻造成了 ２０８ 人死亡”ꎮ〔 ３ 〕 到 １０ 月中旬ꎬ“腹泻已经造成至

少 ６００ 人死亡ꎬ每天数以百计的新病例被报道ꎮ 自夏季的洪水开始以来ꎬ大

约有 ５０ 万人被该病毒感染”ꎮ〔 ４ 〕 印度的洪水情况也同样具有灾难性ꎮ 在北

方邦ꎬ１９９８ 年洪水是 ２０ 世纪最严重的洪水ꎬ影响了约 ２５ ０００ 个村庄ꎮ “直

到 ９ 月 ７ 日ꎬ估计有 １２５０ 人死亡ꎮ 恒河、根德格河、卡克拉河以及拉普提河

(Ｒａｐｔｉ)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位”ꎮ〔 ５ 〕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 ２０００ 年

的季风季节再次出现了类似的情况ꎮ 在印度ꎬ“当年的季风洪水已经成为最

具破坏性的洪水ꎬ２０００ 多万人流离失所在西孟加拉邦ꎬ洪水淹没了 ７０００

多个村庄ꎬ造成至少 １０００ 人死亡(９ 月 １７ 日至 １０ 月 ７ 日)ꎮ 另外ꎬ在西孟加

拉邦和印度其他地方有 ５００ 人死于这一雨季早些时候的洪水 ( ２０００

年)”ꎮ〔 ６ 〕

这一问题呼吁各方进行合作ꎬ但是这种合作也许需要在区域的层次上

进行ꎬ并且需要包括作为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及梅克纳河沿岸国的尼泊

尔、中国和不丹在内ꎮ 这一问题表明ꎬ该条约在其应对洪水问题的范围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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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１２ － ２１３.

Ｓｅｅ Ａｓｉａ Ｗｅｅｋ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ｕｍｂｅｒ ３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３.
Ｓｅ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６１ꎬＮｏ. ４０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７.
Ｓｅ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６１ꎬＮｏ. ４２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１６.
Ｓｅｅ Ｋａｌｙａｎ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ꎬｅｔ ａｌ. ꎬ“Ｓｗａｍｐ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ｏｄｓ”ꎬ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ꎬＶｏｌ. １５ꎬＮｏ.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６９.
Ｓｅｅ Ｒａｍａ Ｌａｋｓｈｍｉꎬ “Ｃｌ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ａ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ｓ Ｌｅｆｔꎬ Ｉｎｄｉａｓ Ｆｌｏｏｄ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Ｒｉｓｋ Ｌｉｖｅｓ ｔｏ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ｓ”ꎬ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ꎬ２０００)ꎬａｔ Ａ１６.



过有限ꎮ

该条约没有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恒河的环境情况ꎮ 超过 ４ 亿人生活

在恒河流域并且依赖其水资源用于灌溉、家庭和市政使用ꎮ 河水也是渔业

的主要用水来源ꎬ而且河运也是一种重要的运输方式ꎬ特别是在孟加拉国ꎮ

恒河在印度被认为是最神圣的河流ꎬ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年数百次地在恒河

进行圣浴〔 １ 〕 ꎬ而大量尸体的骨灰分散在那里ꎮ 这种稠密的人口密度ꎬ缺乏严

格的关于河流使用的环境规则以及未能执行任何既有规则ꎬ导致恒河成为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ꎮ １１４ 个城市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印度最

重要的河流———恒河ꎮ 恒河的支流亚穆纳河每天仅从德里就接收 ２ 亿公

升的污水和 ２０００ 万公升的工业废料ꎮ 在工业城市坎普尔(Ｋａｎｐｕｒ)ꎬ６４７

个工 厂 中 仅 有 ３ 个 工 厂 具 有 污 水 处 理 设 施ꎮ〔 ２ 〕 在 圣 城 瓦 拉 纳 西

(Ｖａｒａｎａｓｉ) ꎬ恒河水“充满着未经处理的污水、人类和工业活动废物、

烧焦的尸体、动物尸体毫不奇怪ꎬ水源性疾病———病毒性肝炎、阿米

巴痢疾、伤寒症以及霍乱是常见的生命杀手ꎬ成为每年超过 ２００ 万名儿童

死亡的重要原因”ꎮ〔 ３ 〕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８ 年的洪水引起的水源性疾病造成大

量的人员伤亡ꎮ 然而ꎬ像洪水问题一样ꎬ该条约没有解决任何与恒河环境

保护有关的问题ꎮ

条约未能解决围绕恒河流域的紧迫问题ꎬ特别是洪水和环境退化问题ꎮ

还应该补充的是ꎬ一些规定是模棱两可的ꎮ 与«１９７７ 年协议»以及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的«谅解备忘录»相比ꎬ条约规定的孟加拉国的份额有所减少ꎮ 然而ꎬ

在评估其重要性时应该考虑这一事实ꎬ即这是一份与关于增加流量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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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在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 月 ２１ 日的恒河朝圣期间(被称为大壶节)ꎬ估计有 ５０００ 万人到达阿拉哈

巴德的恒河与亚穆那河的交汇处进行朝圣ꎮ 由于每 １４４ 年进行一次ꎬ大壶节具有特殊的宗教重要性ꎮ
Ｓｅ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ꎬＮｏ. 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 １６ꎬ２００１)ꎬａｔ ６５ － ６９.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ｓｈｏｋ Ｓｗａｉｎꎬ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ｉｌｌｅꎬ“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Ｎｅｘｔ Ｌｉｆｅ”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ꎬ１９９８)ꎬａｔ ５８ꎬ６０.
这篇文章讨论了被称为恒河行动计划的清洁工程第 １ 阶段失败的原因ꎮ 关于亚穆纳河的污染情

况ꎬ请参见 Ｔ. Ｋ. Ｒａｊａｌａｋｓｈｍｉꎬ“Ｔｈｅ Ｙａｍｕｎ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７ꎬＮｏ. ４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 － Ｍａｒｃｈ ３ꎬ２０００)ꎮ



没有关联的长期协议ꎮ 还应该记住的是ꎬ该条约填补了持续 ７ 年之久的真

空ꎬ而在这一期间内ꎬ孟加拉国获得的水量远少于条约规定ꎮ 此外ꎬ该条约

为讨论其他共享河流的分享事项创造了动力ꎮ 联合河流委员会开始着手起

草一项蒂斯塔河分水协议ꎬ而人们普遍预计ꎬ未来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针对

其共享河流签署的条约将会是关于蒂斯塔河的条约ꎮ〔 １ 〕可以回顾的是ꎬ联合

河流委员会在 １９８３ 年达成了为期 ２ 年的蒂斯塔河临时安排ꎮ 这些安排被延

长 ２ 年ꎬ并于 １９８７ 年过期ꎮ

五、条约的实际效果(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

将之前的协议与该条约区别开来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法拉卡处恒河旱季

流量的计算基础ꎮ 在之前的协议中ꎬ恒河在法拉卡处的平均流量是以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３年这 ２５ 年间的平均观测可用水量的 ７５％为基础ꎮ １９９６ 年«共享

恒河水条约»计划表中的数据则以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８ 年这 ４０ 年间恒河在法拉卡处

平均流量的 １００％ (而不是可用水量的 ７５％ )为基础ꎮ 结果ꎬ条约下恒河在

每一 １０ 日期间内的平均流量超过了同期先前协议平均流量的几乎 １０％ ꎮ

这意味着该条约比之前的协议假定了更高的水资源可用水平ꎮ

条约签订数月之后ꎬ恒河在法拉卡处的实际可用流量被证明远少于条

约计划表所重申的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８ 年的恒河平均流量ꎮ 关于恒河在法拉卡处流

量减少的报告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的最后 １０ 天开始循环出现ꎬ而当时的流量本应

该有利于孟加拉国ꎮ 在那一时期ꎬ孟加拉国指出其仅获得了 ２４ ５５９ 立方英

尺 / 秒而不是条约规定的 ３９ １０６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ꎮ〔 ２ 〕 这一情况自 ３ 月下

４９１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１ 〕

〔 ２ 〕

Ｓ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Ｊｏｉ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ｈａｋａꎬ(Ｊｕｌｙ １８ － ２０ꎬ１９９７) .

Ｓｅｅ Ｉｂｎｅ Ｍａｈｆｕｚꎬ“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ｓ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ａｓ Ｅｖｅｒ?”ꎬ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Ａｐｒｉｌ １４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Ａｓａｄ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Ｔｒｅａｔｙꎬ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Ｄｈａｋａ”ꎬ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Ｍａｙ ８ꎬ１９９７ꎬ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ａｇｅꎮ 文章指出:“在 ２ 月的最后 １０ 天ꎬ在哈丁桥观测点的可用流

量本应是 ３９ １０６ 立方英尺 /秒ꎮ 但是ꎬ孟加拉国在 ２ 月 ２２ 日获得了 ２７ ９０６ 立方英尺 /秒ꎬ２ 月 ２３ 日获

得了 ２３ ０９４ 立方英尺 /秒ꎬ２ 月 ２４ 日获得了 ２２ ２９５ 立方英尺 /秒ꎬ２ 月 ２５ 日获得了 ２５ ６５４ 立方英尺 /
秒ꎬ２ 月 ２６ 日获得了 ２３ ００６ 立方英尺 /秒ꎬ２ 月 ２７ 日获得了 ２４ ５５９ 立方英尺 /秒ꎬ而在 ３ 月 ２７ 日ꎬ流量

达到了近期的最低值ꎬ为 ６４５７ 立方英尺 /秒ꎮ”



旬变得更加严重ꎮ ３ 月 ２７ 日ꎬ恒河在孟加拉国的流量仅为 ６５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ꎮ〔 １ 〕 在 ４ 月初ꎬ流量在 １０ ０００ ~ ２５ ０００ 立方英

尺 / 秒波动〔 ２ 〕 ꎬ而到了 ５ 月初ꎬ法拉卡处的恒河流量仅为 ４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而不是条约所规定的 ６７ ３５１ 立方英尺 / 秒ꎮ〔 ３ 〕 从整体上讲ꎬ如表格 ７ ８

所示ꎬ在 １９９７ 年旱季的 １５ 个 １０ 日期间中的 １２ 个期间里ꎬ孟加拉国获得了

比条约规定更少的流量ꎮ 有讽刺意味的是ꎬ这种极低的流量发生在“印度和

孟加拉国应当各自轮流在 ３ 个 １０ 日期间内获得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

量”〔 ４ 〕这一时期ꎬ而且条约计划表显示ꎬ这一时期的平均流量应该多于

６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ꎮ

由于恒河的流量持续低于 ５０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ꎬ在没有类似于«１９７７ 年

协议»的保证条款或者 １９８２ 年以及 １９８５ 年的«谅解备忘录»的负担分担安

排的情况下ꎬ孟加拉国根据条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要求印度“立即在紧急情况的

基础上进行协商以作出调整”ꎮ 印度同意与孟加拉国立即举行磋商并在达

卡和新德里举行了一系列会议ꎮ 在这些会议中ꎬ孟加拉国要求印度应该确

保其获得条约附件 １ 所保证的 ３５ ０００ 立方英尺 / 秒的流量ꎬ并且想知道ꎬ根

据条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印度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法拉卡处的流量ꎮ 另

外ꎬ印度确认法拉卡处的流量已经有所减少ꎬ并将之归因于每 ４ ~ ５ 年出现

的正常的水文循环〔 ５ 〕 ꎬ同时印度认为自己通过举行紧急协商履行了条约规

定的义务ꎮ 然而ꎬ除了重申两国条约下的承诺ꎬ这些会议并未对任一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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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Ｆ. Ｂｕｍｓꎬ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５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６. 这一数据小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报告记录的 ９７６１ 立方

英尺 /秒ꎻＳｅｅ Ｂｅｎ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５)ꎬａｔ ２１９ꎮ

Ｓｅ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Ｄｈａｋａ 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４ꎬ１９９７.
Ｓｅｅ Ｉｂｎｅ Ｍａｈｆｕｚꎬ“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ｓ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ａｓ Ｅｖｅｒ?”ꎬ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Ａｐｒｉｌ １４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５.
参见条约附件 １ꎮ 这一段表述是不寻常的ꎬ因为其并未规定谁是这些分配水量将得到实际

分配的保证者ꎮ 一旦可用流量降低到一定水平ꎬ这一保证的不可操作性就会显现出来ꎮ
Ｓｅｅ Ｉｂｎｅ Ｍａｈｆｕｚꎬ“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ｓ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ａｓ Ｅｖｅｒ?”ꎬ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Ａｐｒｉｌ １４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２２.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ꎬ孟加拉国水资源部长告诉路透社ꎬ印度告知他“恒河发源地的冰雪融化尚不足

以提高水位”ꎮ



份额作出调整ꎬ也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以处理这种情况ꎮ〔 １ 〕

与此同时ꎬ５ 月中旬的春雨缓解了这一危机ꎬ“随着哈丁桥处的河流流量

恢复到通常是晚春出现的水平ꎬ而在那时ꎬ印度北部平原上升的暑热融化了

喜马拉雅地区的冰雪”ꎮ〔 ２ 〕在 ６ 月中旬ꎬ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在

达卡举行了一场专家级会议ꎮ 经过 ３ 天的关于条约的集中讨论ꎬ双方建议

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以研究在旱季的关键时期恒河出现偏低流量的原因ꎮ

作为恒河主要特征之一的水量的显著季节性变化依然持续着ꎬ而到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初ꎬ孟加拉国洪水信息中心发布信息称恒河的流量高于危险级别ꎬ并

且一些地区将很快遭受洪水危害ꎮ 因此ꎬ１９９７ 年的旱季以一种混合结果而

结束ꎬ在旱季的开头和结尾恒河的流量是合理的ꎬ而在旱季的关键时期ꎬ其

流量显著偏低ꎮ〔 ３ 〕

与 １９９７ 年旱季不同ꎬ１９９８ 年恒河在孟加拉国的流量是相当高的ꎮ １ 月

的流量几乎是条约计划表规定的当期流量的 ３ 倍ꎮ 这一趋势持续发展ꎬ甚

至在旱季的关键时期ꎬ即 ３ 月 / ４ 月ꎬ恒河的实际流量也高于条约计划表规定

的流量ꎬ而 ５ 月的实际流量是条约规定流量的 ２ 倍以上ꎮ 这一趋势在季风季

节依然持续ꎬ导致了前一节中讨论的影响广泛的洪水ꎮ

恒河在孟加拉国的 １９９９ 年旱季流量低于 １９９８ 年ꎬ但仍远远超过条约所

规定的流量ꎮ 唯一的例外是 ４ 月最后 １０ 天的流量略低于条约的规定ꎮ 恒河

在 ２０００ 年前 ３ 个月的旱季流量总的来说类似于 １９９９ 年的旱季流量ꎮ 与

１９９９ 年流量不同的是ꎬ即使在 ４ 月的最后一个 １０ 日期间ꎬ其流量也比条约

规定的同期流量有所增加ꎮ 这一趋势在 ５ 月的 ３ 个 １０ 日期间内依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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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上台 １０ 个月的德韦高达领导的联合阵线选举失败ꎬ并且直到 ４ 月 ２１
日ꎬ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直至当时仍是外交部长)才被选为印度总理ꎮ 这一政治真空以及随

后的转变可能已经阻碍了孟加拉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ꎮ 原计划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举行的印

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会议的取消证明了这一点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Ｆ. Ｂｕｍｓꎬ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５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２３.
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报道孟加拉国水资源部长在议会承认在过去的 ４ 个月中的一些 １０ 日

期间内ꎬ孟加拉国获得了少于协议规定数量的恒河水量ꎬ但是该报道援引的原话是“我们在一些周期

内获得了比协议规定更多的水量ꎬ但是在另一些周期则获得了少于协议规定的水量”ꎮ



着ꎬ其流量被认为高于条约规定的同期流量以及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的流量ꎮ 表格

７ ８ 对条约计划表中所规定的以及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实际的恒河旱季流量进行

了对比ꎮ 毋庸置疑ꎬ该表显示了恒河不仅在旱季初期、中期和末期存在流量

变化ꎬ而且在不同年份的旱季也存在变化ꎮ 这种变化肯定了调节恒河流量

的迫切需要ꎮ

有待观察的是ꎬ恒河在 １９９７ 年旱季异常低的流量是可以归因于自然原

因的一个孤立现象ꎬ还是一个每隔数年就会重新出现的事实ꎮ

表格 ７ ８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旱季孟加拉国的恒河流量及其与条约计划表规定的对比

时段 条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１ 月

１ ~ １０ ６７ ５１６ ７０ ８２９ １８２ ２６３ ９５ ９３４ ９４ ９７５

１１ ~ ２０ ５７ ６７３ ５５ ７８８ １５４ ２９２ ８５ ７２８ ７９ ５６８

２１ ~ ３１ ５０ １５４ ５０ ０４５ １１８ ３１３ ８１ ４８０ ６２ ２３８

２ 月

１ ~ １０ ４６ ３２３ ４８ ４３０ ８８ ３６３ ６４ ８７３ ５５ ９０３

１１ ~ ２０ ４２ ８５９ ３８ ３１９ ７３ ５８４ ６１ ７６０ ５３ ２９２

２１ ~ ２９ ３９ １０６ ２５ ６８９ ５４ ２４２ ５３ １８５ ４６ ９０９

３ 月

１ ~ １０ ３５ ０００ ２３ ２９１ ４６ ６８６ ４１ ６００ ４４ ５７３

１１ ~ ２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９ ９３０ ４０ １９２ ３５ ６８３ ３９ ３２０

２１ ~ ３１ ２９ ６８８ １３ ８２３ ３８ ６８５ ３３ ８９２ ３５ ５０９

４ 月

１ ~ １０ ３５ ０００ １７ ８５７ ４３ ９６０ ３５ ３７６ ３７ ０２６

１１ ~ ２０ ２７ ６３３ ２４ ５５９ ５３ ２４１ ３０ ７２５ ３５ ５２８

２１ ~ ３０ ３５ ０００ ２７ ６９５ ５３ ６２７ ３４ ７３８ ４１ ５３５

５ 月

１ ~ １０ ３２ ３５１ ２６ ５７８ ７４ ８８６ ３７ ６７２ ５６ １２６

１１ ~ ２０ ３５ ０００ ２６ ２７９ ９２ ０３９ ４１ ８１８ ５０ ３４４

２１ ~ ３１ ４１ ８５４ ２７ ５２０ ８４ ９６５ ４８ ７１６ ８５ ２７４
　 　 资料来源:条约计划表以及孟加拉国水资源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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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寻求国内解决方案———恒河水坝

表明为增加恒河流量寻找长期解决方案已经结束的明显迹象是孟加拉

国恢复了建设恒河水坝的想法ꎮ 这是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关于恒河的长期

悬而未决的问题ꎬ而条约似乎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ꎮ 巴基斯坦在 １９６３

年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恒河水坝的想法ꎬ而且当年还对水坝建设的地点、设计

和成本进行了研究ꎮ 印度强烈反对这一想法ꎮ 孟加拉国恢复了这一想法ꎬ

并在 １９８４ 年对水坝建设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初步设计进行了研究ꎮ “建设这

一工程的主要理由在于农业灌溉ꎬ尽管这一地区河流旱季流量的增加能够

带来额外的环境效益”ꎮ〔 １ 〕印度继续反对建设恒河水坝ꎬ因为印度把这一工

程视为针对法拉卡水坝的报复措施ꎬ并且宣称由于回水影响ꎬ印度领土上西

孟加拉邦的大片区域将被淹没ꎮ 在条约缔结以及关于水坝进行了进一步的

讨论之后ꎬ尤其是在对其地点进行了讨论之后ꎬ印度同意孟加拉国建设恒河

水坝ꎮ 联合河流委员会关于其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８ ~ ２０ 日所举行会议的联合公

报记录了印度对该水坝建设的同意ꎬ公报指出:

委员会欢迎孟加拉国关于实施恒河水坝项目的提议ꎮ 印度表示通过水

和电力咨询有限公司(ＷＡＰＣＯＳ) (印度的国有公司)提供技术援助ꎬ而该公

司在这一领域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ꎮ〔 ２ 〕

在我们看来ꎬ印度的同意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ꎬ即共同寻求增加恒河旱

季流量方案的时代已经结束ꎮ 孟加拉国正在实施关于水坝的设计、成本以

及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研究ꎮ 这一计划是在旁沙(Ｐａｎｇｓｈａ)建设恒河水坝ꎬ坝

址位于达卡西部 ９０ 英里ꎬ而不是原先计划的比旁沙更接近印度边界的哈丁

桥ꎮ〔 ３ 〕孟加拉国认为该水坝是保证条约成功的最好方法ꎬ因为这一水坝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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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ＲｉｖｅｒꎬＤｈａｋａ. ８ －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ꎬＳｅｍｉｎａ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ꎬａｔ １６０.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Ｊｏｉ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Ｄｈａｋａ
(Ｊｕｌｙ １８ － ２０ꎬ１９９７) .

现在计划的位于旁沙的地点在哈丁桥下游 ４０ 英里处ꎮ 因此ꎬ这一地点比哈丁桥距离印度

边界更远ꎮ



孟加拉国能够使用恒河的水资源份额ꎮ 根据 １９９７ 年实施的关于该水坝的

可行性研究ꎬ水坝将允许孟加拉国充分利用条约下的可用水资源ꎬ并且使其

可以对孟加拉国西南部、中南部和西北部进行灌溉ꎮ 类似地ꎬ这一可行性研

究同样指出将由该水坝输水的古赖河的供水将会减少库尔纳(Ｋｈｕｌｎａ)附近

的咸水入侵ꎬ因此有助于解决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ꎮ 而且ꎬ这一研

究表明ꎬ西南区域的各支流和其他河流的流量将会增加ꎬ因而自然环境ꎬ如

渔场、地下水、森林、人类健康以及航行将会通过高地水流的供应以及盐度

的降低得到修复ꎮ〔 １ 〕 此外ꎬ预计水坝将“灌溉 １３５ 万公顷的土地并保护 １４４

万人口免受洪水侵害”ꎮ〔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８ ~ １０ 日ꎬ孟加拉国水资源部在达卡举办了“孟加拉国水资

源特别是恒河管理与开发国际研讨会”ꎮ 该研讨会讨论了恒河水坝的想法ꎬ

但是相较于之前的可行性研究ꎬ研讨会对于该水坝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法ꎮ

研讨会认为ꎬ根据条约进入孟加拉国的、相当于孟加拉国原先在法拉卡之前

所获得流量一半的流量:

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ꎬ这样才能使它提供之前全部流量所带来的

收益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在需求最大的区域必须恢复该流量ꎮ 帕德马河

依然持续地受益于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流量ꎬ而且剩余的流量必须转移至西

南部的古赖河和其他河流ꎮ

将恒河流量分配至恒河依赖区域似乎是这一问题的答案ꎮ 尽管建设水

坝的方案将会成本高昂ꎬ但该方案是永久恢复所需流量的为数不多的在经

济上可行的方案之一ꎮ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ꎬ而且不能忘记“洪水行动计划”的经验及

教训ꎮ 作为技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ꎬ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和环境研究ꎮ

但是ꎬ在此之前ꎬ应当给予社区界定研究范围的机会ꎬ而不能仅使其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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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参见孟加拉国政府关于恒河水坝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详细工程建设的«预计报表»第 ６ 页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制定ꎬ１９９７ 年 ６ 月重制)ꎮ
Ｓｅ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Ｄｈａｋａ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ꎬ１９９７ꎬｑｕ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 Ｄｈａｋａ. “１３５ 万公

顷”这一数据与«预计报表»确定的“１３１ 万公顷”比较接近ꎮ



研究已经完成之后才抱怨研究的不充分性ꎮ〔 １ 〕

孟加拉国关于水坝的最终决定将取决于正在执行的研究的结果ꎮ 如果

研究确认建设水坝将是最佳解决方案ꎬ那么孟加拉国将不得不说服援助集

团提供建设恒河水坝的必要资金ꎮ〔 ２ 〕

第三节　总　结

在孟加拉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ꎬ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迅速形成的

紧密关系是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决定的ꎮ 然而ꎬ

两国之间已经面临和将要面临的问题开始逐渐影响这种紧密关系ꎮ 这些问

题遮蔽了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友好、合作、和平条约»的缔结、联合河流委员

会的建立以及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规约的签署所展现的善意ꎮ 两国一直强调

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友谊ꎬ轻描淡写其间存在的问题ꎬ尤其是法拉卡水坝问

题ꎮ

«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是两国拖延时间的尝试ꎮ 在该协议于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底期满以后ꎬ印度继续抽取恒河水流而孟加拉国感觉受到蒙蔽ꎮ 协议期满

后不到 ３ 个月拉赫曼被刺杀以及随后的政治变化使寻求法拉卡问题的解决

方案变得更为复杂ꎮ 孟加拉国将这一案件提交联合国大会实际上清楚地标

志着友谊与合作时代的结束ꎮ 追踪两国对所应适用的国际水法规则和原则

的讨论以及每一方对这些原则的解释相当有趣ꎮ

印度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ꎬ在某种程度上ꎬ«共识声明»所体现的外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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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ｅｓ ＲｉｖｅｒꎬＤｈａｋａ. ８ －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ꎬＳｅｍｉｎａ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ꎬａｔ ２０４ － ２０５.

根据 １９８４ 年实施的研究ꎬ恒河水坝和相关工程的成本接近 １０ 亿美元ꎮ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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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Ｊｏｉ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Ｊｕｌｙ ２１ꎬ１９９７ꎬａｔ １９６.



素ꎬ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突然改善ꎬ而这种改善则以«１９７７ 年协议»为标志ꎮ 但

是ꎬ两国的关系又开始再次恶化ꎮ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代表了对

孟加拉国一方来说的一种消极发展ꎮ 在«１９８２ 年谅解备忘录»中ꎬ孟加拉国

失去了«１９７７ 年协议»的保证条款ꎮ 到 １９８５ 年时ꎬ对孟加拉国来说很明显的

是ꎬ印度将仅在孟加拉国同意共同寻求恒河旱季流量解决方案时才会同意

一项持续的恒河分水安排ꎮ 这一寻求毫无成果ꎬ因为双方各坚持自己的提

议ꎮ «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到期之后出现了一段类似于«１９７５ 年部分协议»

到期之后出现的真空期ꎬ而印度则继续以引水渠的最大引水能力转移恒河

水量ꎮ 因此ꎬ留给孟加拉国的水量并不多ꎬ而孟加拉国也没有更多的选择ꎮ

１９９３ 年ꎬ孟加拉国总理在其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一争议ꎬ但是并未请

求将这一争议纳入议程ꎬ而这可能是担心 １９７６ 年获得的部分成功也许不可

复制ꎮ 印度拒绝孟加拉国关于签署另一项重申 １９８５ 年备忘录分水安排的

提议且未试图寻求一项长期解决方案的做法表明了双方已经陷入僵局ꎮ 就

所有实用性目的而言ꎬ联合河流委员会已经停止存在ꎬ因为它已不再举行任

何会议ꎬ尽管 １９７２ 年规约第 ６ 条第 ４ 款规定ꎬ委员会的一般会议应当在需要

时举行ꎬ并且通常 １ 年 ４ 次ꎮ 尽管双方继续保持对话ꎬ很明显的是ꎬ这些对话

没有任何成果ꎬ因为其他的问题ꎬ例如印度未能解决丁比卡争端、关于南

达尔帕蒂岛的权利主张冲突以及印度的孟加拉国难民问题等都是促成这一

僵局的因素ꎮ

再一次地ꎬ两国就如何分享恒河水资源达成一项协定以一场重要的政

治变化为条件ꎬ而且这一次两国首都均发生了这种政治变化ꎮ 相较于 １９７７

年的政治变化ꎬ这次的更为复杂ꎬ因为它对两国的首都都产生了影响ꎮ 因

此ꎬ它对于法拉卡问题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有效期

３０ 年的«共享恒河水条约»绝对是对«１９８５ 年谅解备忘录»于 １９８８ 年到期后

所产生的僵局的一次重大突破ꎮ 它同样是对困扰了之前所有协议的对增加

流量方案毫无成果和希望的寻求的突破ꎮ １９９７ 年恒河极低流量所引起的关

于条约可行性的疑惑似乎被 １９９８ 年的极高流量以及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超过

条约水平的流量所打消ꎮ 而且ꎬ尽管条约的一些条款具有模糊性并且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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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其他紧迫问题ꎬ该条约无疑为针对与其他共享水资源有关的事项进行

讨论和达成协议创造了有益的氛围ꎮ 这一积极氛围的第一个标志是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９ ~ ２０ 日举行的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第 ３２ 次会议ꎮ 这

是 ７ 年多以来联合河流委员会的首次会议ꎬ而上一次会议举行的时间是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ꎮ 委员会同意监督和观察条约的实施ꎬ并为达成蒂斯塔河分水

协议而努力工作ꎮ〔 １ 〕 条约序言强调双方将通过双边协议分享流经其领土的

国际河流水资源ꎮ 条约指出“以公平、公正以及对任何一方无损害的原则为

指导ꎬ两国政府同意对其他共享河流达成分水条约 / 协议”ꎮ〔 ２ 〕

条约创造的积极氛围已经有助于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ꎮ 例如ꎬ通

过孟加拉国去向和来自印度东北各邦的货物转运便利〔 ３ 〕以及两国的自由贸

易问题ꎮ 应当补充的是ꎬ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友好、

合作、和平条约»在其签署后 ２５ 年已经失效ꎮ 尽管条约中包含了更新条约

的条款ꎬ但是双方却悄无声息地使之失效ꎮ 这一条约是 １９７２ 年所需要的一

份政治声明ꎮ 它并不能协助解决自那时起出现的任何争议ꎮ 在 １９７２ 年签

署这一条约的人民联盟意识到ꎬ随着形势的变化ꎬ该项条约是其最好加以摆

脱的负担ꎮ 事实上ꎬ对于合作与友好而言ꎬ两国当时掌权的政府之间新的良

好关系以及新德里处理其与邻国关系态度的转变ꎬ被认为是比另一项无关

紧要的条约更好的保证ꎮ

一直被提出的一个问题是ꎬ如果法拉卡水坝问题一直都不存在ꎬ那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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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Ｊｕｌｙ ２１ꎬ１９９７.

«共享恒河水条约»第 ９ 条ꎮ 然而ꎬ应当指出的是ꎬ与«１９７７ 年协议»序言一样ꎬ该条约序言

指出印度和孟加拉国寻求恒河解决方案的期望不得被认为“确立了任何一般法律原则或先例”ꎮ 很难

想象ꎬ两国就其他 ５３ 条河流讨论并缔结条约时不援引«共享恒河水条约»的任何条款ꎮ 作为与孟加拉

国共享的所有河流的上游国ꎬ印度似乎是引入这一条款的一方ꎬ并且该条款与前文第二章所讨论的印

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条约»的第 １ 条第 ２ 段相类似ꎮ 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协议中不存在这一条

款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两国签署了«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政府关于内水转运和贸易的议定

书»ꎮ Ｓｅｅ Ａｖｔ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ＢｈａｓｉｎꎬＩｎｄｉａ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ꎬａｔ １２３３. 困难源于 １９６５ 年印巴战争期间铁路和公路的交通被切断ꎬ而且

在 １９７１ 年孟加拉国出现以后这些交通仍未恢复ꎮ 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ꎬ为恢复这些交通已经进行了一些活

动ꎮ



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会怎样ꎬ而两国对于超过 ５０ 条共享河流的合作又

将会怎样呢? 答案当然相当难以预测ꎮ 然而ꎬ事实仍然是ꎬ法拉卡水坝问题

已经成为近四分之一世纪塑造两国关系的焦点问题ꎬ也成为两国关系的离

心点ꎮ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ꎬ恒河流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ꎬ其人口数

量超过了北美ꎮ 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ꎮ 流域面临着

极大的挑战:洪水、干旱和环境退化ꎬ包括河岸侵蚀ꎮ 两国之间面临的其他

共享水资源挑战同样令人惊愕ꎮ 这些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应对ꎬ而且此

种合作不仅需要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进行ꎮ 尼泊尔、中国和不丹也应该

被纳入到更广泛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合作管理安排中

来ꎮ 这些安排应当超越这些河流的水量分配事项ꎬ纳入有关这些河流的诸

如增加旱季流量、水力发电、防洪和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ꎮ 任何流域管理安

排都将需要及时处理灌溉系统的扩大和现代化问题以及这些河流水资源的

有效利用问题ꎬ从而把该流域超过 ５０００ 万的居民从不幸和贫穷中解救出

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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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合作与条约:回顾与展望

由于河流在类型以及特征方面的差异ꎬ南亚次大陆国

家在一条或多条国际河流上所面临的问题存在多样性ꎬ加

之相关国家不同的国家优先事项、不同的政治议程和目标

以及地缘政治的现实ꎬ对本项研究进行总结是一项复杂的

任务ꎬ而且不可能包括所有方面ꎮ 因此ꎬ这里的总结局限

于通过比较而得出的关于不同条约、河流和国家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共同点ꎮ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ꎬ在世界范围内ꎬ近年来与国际水

道有关的一个趋势是管理冲突与加强合作ꎮ 国际社会对

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层次上开展合作的优点的认识ꎬ近年

来已经促成了大量关于国际水道的条约、议定书和公约的

缔结ꎮ 在多边层次上ꎬ这类文件包括 １９９４ 年«多瑙河可持

续发展合作公约»、１９９５ 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

协定»、１９９９ 年«莱茵河保护公约»ꎻ在区域层次上包括

１９９２ 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 (１９９６

年生效)、１９９５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

议定书»(后被 ２０００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

７０２



道的修订议定书»所替代)ꎮ 这些多边和区域性的努力为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联合

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法公约»制造了声势ꎮ 与此同时ꎬ在双边层次上ꎬ１９９６

年«马哈卡利河条约»以及«共享恒河水条约»的缔结使南亚次大陆与关于

国际水道的全球合作趋势相同步ꎮ 实际上ꎬ«马哈卡利河条约»的序言重申

了印度和尼泊尔合作开发水资源的决心ꎬ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的序言

强调了印度和孟加拉国通过双边协议分享流经其领土的国际河流水资源的

希望ꎮ «尼罗河流域倡议»的发表清楚地表明ꎬ通过恒心与决心ꎬ合作精神甚

至在河岸国利益非常多样化的流域也能够流行起来ꎮ 即使是以分水而不是

共享为基础的«印度河条约»也强调以合作精神处理争议的重要性ꎮ

一、各条约的目的

尽管南亚次大陆国家之间具有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ꎬ但是它们的每一

条共享河流都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问题ꎬ而且已经产生了适于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套管理规则体系ꎮ 通过研究自身特定需求和要求以保障它们在自己所

认为的公平利用方面的利益ꎬ作为特定河流沿岸国的每个国家已经构想或

者发起了自己的问题解决程序、合作尝试以及国际水道开发项目ꎮ 什么构

成或者不构成本项研究中每一特定跨界河流事例中的公平利用ꎬ已经由每

一沿岸国自己通过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情感进行了界定ꎮ

本项研究所审视和分析的所有条约都是双边条约ꎬ尽管在大多数情况

下ꎬ相关河流除了条约签署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共享ꎮ 这些条约涉及广泛

的事项ꎻ如ꎬ用于一般或特定用途、特定项目的水资源分配ꎬ以及有关灌溉、

水力发电、防洪蓄水等事项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甚至包括了分配生态环境

用水的条款ꎮ 这些条约均签订于过去的 ５０ 年中ꎬ即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结束于 ９０ 年代ꎮ 不过ꎬ尽管国际法领域关于水资源或者环境问题的国际法

有了重大发展ꎬ但是即使是近期的一些条约也没有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吸收

关于国际水道公平和可持续利用的更为现代的思考ꎮ 南亚次大陆上政治意

愿的缺乏以及水政治的不可预测性也许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ꎮ 这种不可

预测性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些协议的谈判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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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变化ꎬ这些协议的谈判过程非常紧张ꎮ 关于

国际水法的论点与反驳、命题与反命题都支配着这些谈判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是ꎬ各国在解释国际水法原则时的立场(尤其在谈

判过程中ꎬ而且取决于是上游国还是下游国)已经发生波动ꎮ 在讨论水资源

分配的过程中ꎬ它们的观点在领土主权以及与之相反的河岸权原则之间、或

者在先占原则以及与之相反的公平利用之间波动ꎮ

在条约如何对待其所确立的原则时也能发现这种变化ꎮ 例如ꎬ印度和

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条约»明确规定ꎬ条约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认为

以任何方式确立了一项国际法原则或者先例ꎮ １９７７ 年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

的恒河协议也同样包含了一项类似的条款ꎬ而且两国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

条约»于序言中再次重申了类似条款ꎮ 从理论上来讲ꎬ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

的ꎬ因为这项条款ꎬ这些条约的缔约国可以在不受«印度河条约»或«共享恒

河水条约»管辖的未来任何水资源争议中ꎬ恢复其根本的法律立场ꎮ 尽管有

讨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ꎬ即«印度河条约»或«共享恒河水条约»所包含的此

类条款并不能阻止其他国家把争端解决视为一项先例ꎬ也不能阻止其他国

家从协议的条款中选择任何一般原则ꎬ但是这项条款是避免条约中规定的

权利为另一国所复制或者主张的一项明显且故意的措施ꎮ 尽管«１９７７ 年协

议»中包含了这一警告ꎬ印度和孟加拉国关于恒河的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谅

解备忘录»把两国之间的«１９７７ 年协议»作为其所讨论的部分事项(例如水

资源分配)的一项先例ꎮ 类似地ꎬ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

水条约»已经包含了之前协议的一些条款ꎬ尤其是«１９７７ 年协议»ꎮ «１９７７ 年

协议»很可能被作为先例进行了谈判ꎮ 然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ꎬ印度和尼泊

尔之间签署的任何协议均不包括任何类似条款ꎮ 就这一点而言ꎬ应当指出

的是ꎬ印度在印度河和恒河事例中是上游国ꎬ但是就其与尼泊尔共享的大多

数河流而言ꎬ印度相对于尼泊尔来说是下游国ꎮ

二、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尽管关于涉水条约谈判中的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详细讨论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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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长时间ꎬ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ꎬ占据支配地位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路

径仍然是双边主义ꎮ 尤其是对印度而言ꎬ双边主义自 １９４７ 年以来一直是该

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ꎮ〔 １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ꎬ印度对双边主义的

强调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ꎬ即多边谈判的焦点不集中、更为复杂且因而更加

冗长ꎮ〔 ２ 〕另外ꎬ对于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而言ꎬ尽管一直认识到了将问题予以

国际化的作用ꎬ它们常常选择双边谈判ꎬ而这主要是因为不能获得可靠的流

域整体数据ꎮ 因此ꎬ本项研究所审视的所有条约谈判均是在双边的基础上

进行的ꎬ并且除了印度河的事例(第三方的参与对其非常重要)以外ꎬ双边主

义已经对挖掘南亚水资源开发潜力构成了一系列障碍ꎮ

毫无疑问ꎬ双边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其比较简单ꎮ 不过ꎬ它却以超出必要

的频率被用作避免反对力量的联合以及保护谈判能力的工具ꎮ 这已经限制

了关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可能协议所带来的共同利益ꎮ 由于各国之间存在

一种一国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损失的(零和博弈)观念ꎬ这一问题变

得更为复杂ꎮ 这一观念赋予谈判以一种特殊的属性ꎮ 一方在其国家优先目

标方面的任何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另一方的胜利ꎬ而各国政府很难改变它们

的观念ꎮ 实际上ꎬ这些国家具有以国家性而不是区域性为基础的水资源开

发愿景ꎬ而且它们不愿意因为其他国家的关切而作出调整ꎬ这样就破坏了各

方彼此妥协才可以实现区域的更大收益这一事实ꎮ

如果能够同意实施跨部门的、区域性的以及一体化的水资源开发路径ꎬ

那么南亚次大陆存在的巨大国际交易潜力将得到充分开发ꎮ 例如ꎬ尼泊尔

将能够向印度和孟加拉国提供水电ꎮ 印度将能够向尼泊尔提供航行和转运

权利、建设资金以及工程专家ꎬ并向孟加拉国提供满足最低流量期望的保证

以及蓄水利益等ꎮ 类似地ꎬ孟加拉国将能够向尼泊尔提供航行和转运权利ꎮ

对于印度来说ꎬ孟加拉国将能够为印度的航行及其进出东北各邦货物的转

运权利提供便利ꎮ 但是ꎬ为了区域共同利益而充分开发可开发资源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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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国家将必须在谈判中采取多边路径并具备以区域为基础的水资源开

发愿景ꎮ 不过ꎬ这一路径仍然可能遭受无法解释的抵制ꎮ

三、第三方干预

在复杂的谈判中ꎬ第三方干预被认为是一项相当有用的因素ꎮ 尤其是ꎬ

当第三方是一个卓越的国际机构的时候ꎬ其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加具有意

义和吸引力ꎮ 第三方调解具有减少谈判困难的作用ꎮ 世界上很多长期悬而

未决的冲突都是由于经验丰富的第三方的干预而得到了解决或大大缓解ꎮ

然而ꎬ就南亚次大陆的水资源而言ꎬ尽管一些国家进行了努力(例如前面章

节讨论的孟加拉国试图通过联合国将恒河争端国际化)ꎬ但是仅仅在一起争

端中出现了第三方干预ꎮ 作为一项例外ꎬ«印度河条约»是一项经过谈判获

得了超过 ４０ 年的解决方案的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ꎬ而世界银行在其中作出

了巨大贡献ꎮ 除此之外ꎬ在印度与尼泊尔之间或者在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

的其他任何争议的解决方案以及与之有关的条约中都没有第三方的地位ꎮ

当然ꎬ在印度和尼泊尔关于共享河流的谈判中ꎬ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引

入第三方的建议ꎮ 事实上ꎬ印度和尼泊尔达成的两项安排(科西河和根德格

河)是在«印度河条约»签署之前进行的ꎬ因此«印度河条约»所作出的示范

(连同世界银行的角色)以及这种第三方角色所带来的益处在当时并不为人

所知ꎮ 另一方面ꎬ就恒河争端而言ꎬ当孟加拉国试图引入联合国参与时ꎬ这

一企图并未实现ꎬ尤其是因为印度坚持在恒河争端中没有第三方参与的空

间ꎬ而且这一问题应当由它们作为当事方自己解决ꎮ

四、水权利和收益

南亚次大陆国家的主流政治形势也一直是在条约成果中发挥积极或消

极作用的一项重要因素ꎮ 如果政治不稳定性应该为一些条约(印度—尼泊

尔)中大部分的模糊性负责的话ꎬ那么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在其他一些条约

(印度—巴基斯坦)中则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例如ꎬ如果以频繁的政府更迭为

特征的政治不稳定性在尼泊尔并非主流的话ꎬ那么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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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将已经采取了一种更少模糊性的形式ꎮ 类似地ꎬ要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

府在巴基斯坦掌权的话ꎬ那么«印度河条约»的签订将会被拖延ꎮ

尽管南亚次大陆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形势和选择ꎬ各方仍然通过条约

开发水资源以求实现共同的经济增长ꎬ确定和限制各方对共享河流的利用

权以及利用份额ꎮ 从本质上讲ꎬ它们想要解决区域可用水资源的短缺问题ꎬ

而这种短缺既体现在水量方面也体现在水质方面ꎮ 这些协议的序言对其意

图作出了一般性规定ꎬ而且这些意图聚焦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和区域

发展带来的共同利益ꎮ 例如ꎬ«共享恒河水条约»与分享恒河旱季流量有关ꎻ

«科西河项目协议»与防洪的具体事项有关ꎻ«根德格河协议»与灌溉、电力和

防洪有关ꎻ«印度河条约»则处理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的广泛问题ꎮ

在所有条约中ꎬ最有趣的实质性事项是把利益和分配描述为合理和公

平的利益和分配ꎮ 一种公平地衡量权利的方法是:就可利用的水资源量和

其他沿岸国保证获得的最低流量达成协议ꎮ 水量分配的计算直接影响被调

节河流的利用ꎮ 这是本项研究所分析的所有协议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ꎮ

«印度河条约»绝对是本项研究中最具综合性的条约ꎮ 该条约把印度河流域

划分为东部河流与西部河流并进行相应的分配ꎻ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ꎮ 在

这种复杂问题上ꎬ没有其他条约能够如此清晰和完整ꎮ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

条约»同样试图明确规定水资源分配问题ꎬ但是孟加拉国和印度在实施条约

的第一年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仅仅使该条约具有有限的相似性ꎮ 另外ꎬ在很

大程度上ꎬ«马哈卡利河条约»仍然仅具有理论意义ꎬ而正如前面几章所讨论

的ꎬ印度和尼泊尔之间有关科西河以及根德格河的协议因太过凌乱和模糊

不清而不值得专门提及ꎮ

大多数协议具有关于获得可执行利益(例如ꎬ将要生产的水电或者将要

建设的用于调水的引水渠)的条款ꎮ 然而ꎬ特别是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协

议ꎬ不是在协议中塑造“积极利益”ꎬ而是选择处理“有条件的利益”ꎬ而这导

致了各方抽象权利的存在(科西河以及根德格河协议中的航行权)ꎮ 另外ꎬ

«印度河条约»向各方分配积极的且可执行的权利和利益ꎮ «共享恒河水条

约»则介于上述两类条约之间ꎬ因为该条约规定了一些并不总是可以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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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权利ꎮ

其中一些条约中的另一共同点与分担项目成本的程序有关ꎮ 在适当的

时候ꎬ成本事项将会被委托给已经成立的机构进行管理ꎬ但是通常会存在关

于如何分配成本的意向的规定ꎮ «印度河条约»发起成立了印度河开发基金

用于融资ꎮ 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所有协议均包含与财务有关的问题ꎮ «马

哈卡利河条约»在均等原则之外提及了寻找额外的金融支持的最终可能性ꎮ

五、制度性安排和争端解决

尽管可以发现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存在的不足ꎬ本项研究中的所有条约

都具有内容丰富的制度性安排ꎮ 每一项条约都引入了多样化的管理结构以

实施协议或者在协议实施中发挥咨询功能ꎮ 这些委员会被赋予的职权按其

性质可以分为立法性、管理性和司法性三个类型ꎮ 立法性功能始于流域调

查、制订开发计划相关的职能ꎬ如联合河流委员会所具有的职权ꎮ 管理性职

权包括建设、监督以及管理各自条约下相关权利的职能ꎮ 法律和技术争议

的解决具有更多的司法属性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立的印度河永久委员会ꎬ

印度和尼泊尔成立的马哈卡利河、根德格河委员会以及科西河委员会ꎬ印度

和孟加拉国设立的与恒河有关的联合河流委员会以及联合专家委员会ꎬ分

别是相关条约所规定的主要制度性框架ꎮ 关于这些联合机构的平衡问题ꎬ

所有协议均规定了参与方相等的代表数量ꎬ而这些机构的权力根据条约的

性质、谈判参与方的权力影响以及实力而变化ꎮ 在这些委员会中ꎬ印度和巴

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永久委员会是最为有效的一个ꎬ而且并非巧合ꎮ 实际

上ꎬ«印度河条约»为印度河委员会的运行设置了非常复杂的制度性安排ꎬ而

这毫无疑问是参加谈判各方的政治力量所致ꎮ 总的来说ꎬ该委员会以及事

实上«印度河条约»本身总体上都一直运行顺利ꎬ即使是在两国发生战争期

间ꎮ 为了处理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所共享的 ５０ 多条河流而设立的联合河

流委员会无疑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想法ꎮ 然而ꎬ该委员会的职权集中于制定

建议和进行研究ꎮ 此外ꎬ恒河争端对该委员会根据其规约本来能够发挥的

作用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显然ꎬ在相当程度上ꎬ任何条约的成功都取决于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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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约下安排的机构的有效性ꎮ 这种有效性通常因为具有秘书处职能的

常设机构而得到强化ꎮ 不幸的是ꎬ上述所有的南亚次大陆委员会都不具有

这种结构ꎮ

本项研究所审视的所有条约的另一共同特征与管理争议的程序有关ꎮ

无论是否具有综合性以及有效性ꎬ所涉及全部河流的所有协议都包含争端

解决事项ꎮ 它们都承认以一种分阶段的方式解决和管理争议的必要性ꎮ 争

议将通过当事方协商得以解决ꎮ 如果当事方未能解决争议ꎬ那么相关事项

将提交政治决定或者仲裁ꎮ 仲裁庭通常由来自缔约双方的代表组成ꎬ并且

有 １ 位双方共同任命的仲裁员(或裁判员)ꎮ 可供使用的程序或者是实质性

的(例如ꎬ印度河的情况)ꎬ或者是灵活的外交方式(例如ꎬ科西河和根德格河

的情况)ꎮ 在有关印度河的复杂条款与有关科西河及根德格河的不完整规

定之间ꎬ是关于马哈卡利河及恒河的条约ꎻ它们也规定了详细的争端解决机

制ꎮ 实际上ꎬ«共享恒河水条约»在争端解决机制中赋予联合河流委员会以

一定的职责ꎬ但是由于该委员会在等量代表的基础上运行ꎬ可以认为最终的

解决方案经常是一种政治性的方案ꎮ

六、条约的期限

本项研究所审查条约的期限之间差别巨大:从没有期限到一个仅有 ３０

年的具体期限ꎮ 例如ꎬ«印度河条约»在被另一项专门条约终止之前将一直

有效ꎮ 类似地ꎬ«根德格河协议»不包括任何明确的终止日期ꎮ 另外ꎬ«科西

河协议»的期限为 １９９ 年ꎮ «马哈卡利河条约»将在 ７５ 年内有效ꎬ而且该条

约的条款将每隔 １０ 年或者在经任何一方请求的更短期限内受到审查ꎮ «共

享恒河水条约»的有效期为 ３０ 年ꎬ而且将在双方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进行修

订ꎻ该条约将每隔 ５ 年或者在经任何一方请求的更短期限内受到审查ꎮ

尽管所审视的全部国家所遵循的法律原则源自同一法系(普通法系)ꎬ

但是它们却包含不同的实体或者程序性因素ꎬ包括与条约批准有关的规则

方面的因素ꎮ 在南亚次大陆有很多关于条约批准的宪法性要求和判例ꎮ 在

印度ꎬ所有导致该国承担财政义务的条约均需提交印度议会予以批准ꎮ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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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尼泊尔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要求议会的正式批准ꎬ而在此之前已经

缔结了关于科西河以及根德格河的协议ꎮ 尼泊尔的 １９９０ 年新宪法要求对

国家有长期影响或者涉及自然资源的条约均需得到议会 ２ / ３ 多数的批准ꎮ

因此ꎬ科西河、根德格河协议以及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不需要任何正

式的批准并在其签署时立即生效ꎮ 经过尼泊尔国内的长期政治争论后ꎬ«马

哈卡利河条约»得到了印度和尼泊尔双方议会的批准ꎬ并在此后生效ꎮ «印

度河条约»获得了双方的批准ꎬ但是ꎬ正如前文所讨论的ꎬ该条约具有溯及

力ꎮ

七、展望

在过去 ５０ 年里ꎬ南亚次大陆水资源合作的历史发展复杂多变ꎮ 南亚次

大陆国家已经不得不管理与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并存的严重的水资

源问题ꎮ 无论具有何种形式的保守性ꎬ这些国家都已经表明了行动的意愿ꎬ

而且已经在管理其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ꎬ而这有利于在处理这

类问题和冲突时采取更具合作性的路径ꎮ

实际上ꎬ冲突中的任何国家都把其寻求希望获得与实际能获得之间平

衡的能力视为其生命力所在ꎮ 在本项研究所讨论的事例中ꎬ可以发现每一

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在条约之外有所获得ꎮ 因此ꎬ南亚次大陆这一部分的历

史启示我们ꎬ双边或者多边水资源问题中的成就并不是源自纯粹的经验主

义和修辞ꎬ而是来自各方寻求改变以及在寻找解决方案过程中的合作能力ꎮ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以及受贫穷困扰的地区ꎬ南亚次大陆需要更加努

力来应对自己的问题ꎬ包括与水资源分配和开发有关的问题ꎬ从而为生活在

这一次大陆上的超过世界 １ / ５ 的人口谋求福祉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也值得关注ꎮ 由于其提供的制度框架ꎬ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能够为涉及一些政治议题的谈判提供便利ꎬ无论这些议题是否

与水资源有关ꎮ 实际上ꎬ尽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宪章并未专门提及关于

共享水资源的合作ꎬ但是它的确强调了在会员国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

采取联合行动并强化合作需要ꎮ 这种意图陈述显然有益于南亚次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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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促成这样一种环境ꎬ即系统性地预示在更高水平上进行讨论和决策的

环境ꎮ

在目前所缔结的条约以及就其他共享河流协议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ꎬ

对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是非常明显的ꎮ 而且ꎬ尽管关于国际河流的条约和其

他法律文件本身并不能解决此类河流的所有问题ꎬ但是同样正确的是ꎬ没有

这些法律文件就不会有关于水资源争议和冲突的解决方案ꎮ 这些文件实际

上是把合作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可适用的和可执行的行动的唯一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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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条约

印度—孟加拉国

１９９６ 年«共享恒河水条约»

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２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７２ 年«印度—孟加拉国联合河流委员会规约»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 (ｅｄ. )ꎬ Ｉｎｄｉａ￣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Ｖｏｌ. Ｉ (Ｄｅｌｈｉ: Ｓｉｂａ Ｅｘｉｍ Ｐｖｔ. Ｌｔｄ. ꎬ１９９６) ａｔ

３３.

印度—尼泊尔

１９９６ 年«马哈卡利河综合开发条约»

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３１ ( １９９７ )ꎬ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ＥｍｂａｓｓｙＩｎｄｉａ / ｉｎｄｎｅｐｒｅｌ. ｈｔｍ.

１９６６ 年«科西河项目修订协议»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 ( ｅｄ. )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７０) ａｔ １５６ － １６３.

１９５９ 年«根德格河灌溉和水电项目协议»

Ａ. Ｓ. Ｂｈａｓｉｎ ( ｅｄ. )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ｐａｌ’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７０)ꎬａｔ １６６ － １７０.

印度—巴基斯坦

１９６０ 年«印度河条约»

４１９Ｕ. Ｎ. Ｔ. Ｓ.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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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湖泊译名对照表

Ａｍｕ Ｄａｒｙａ　 　 　 　 　 　 　 　 　 　 阿姆河

Ａｒａｌ Ｓｅａ 咸海

Ｂａｇｍａｔｉ Ｒｉｖｅｒ 巴格马蒂河

Ｂａｒａｋ Ｒｉｖｅｒ 巴拉克河

Ｂａｒａｋａ Ｒｉｖｅｒ 巴拉卡河

Ｂｅａｓ Ｒｉｖｅｒ 比亚斯河

Ｂｈａｇｉｒａｔｈｉ Ｒｉｖｅｒ 帕吉勒提河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 界河

Ｂｒａｈｍａｐｕｔｒａ Ｒｉｖｅｒ 布拉马普特拉河

Ｃｈａｍｌｉａ Ｒｉｖｅｒ 卡米利亚河

Ｃｈａｖａｎｄｉｇａｄ Ｒｉｖｅｒ 恰范迪加德河

Ｃｈｅｎａｂ Ｒｉｖｅｒ 杰纳布河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 毗邻国际河流

Ｄａｍｏｄａｒ Ｒｉｖｅｒ 达莫达尔河

Ｆｏｎｔ￣Ｖ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 坊特维吾溪

Ｇａｎｄａｋｉ ＲｉｖｅｒꎬＮａｒａｙａｎｉ Ｒｉｖｅｒ 根德格河ꎬ纳拉亚尼河

Ｇａｎｇｅｓ Ｒｉｖｅｒ 恒河

Ｇａｓｈ Ｒｉｖｅｒ 加什河

Ｇｈａｇｈｒａ Ｒｉｖｅｒ 卡克拉河

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Ｒｉｖｅｒ 戈达瓦里河

Ｈｏｏｇｈｌｙ Ｒｉｖｅｒ 胡格利河

７２２



Ｉｎｄｕｓ Ｒｉｖｅｒ　 　 　 　 　 　 　 　 　 　 印度河

Ｊａｌａｎｇｉ Ｒｉｖｅｒ 贾兰吉河

Ｊａｍｕｎａ Ｒｉｖｅｒ 贾木纳河

Ｊｈｅｌｕｍ Ｒｉｖｅｒ 杰卢姆河

Ｊｕｂａ Ｒｉｖｅｒ 朱巴河

Ｋａｍｌａ Ｂａｌａｎ Ｒｉｖｅｒ 卡马拉巴兰河

Ｋａｍ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ꎬ Ｇｏｍｔｉ Ｒｉｖｅｒ 戈默蒂河

Ｋａｒｎａｆａ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 戈尔诺普利河

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 科西河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Ｒｉｖｅｒ 克里希纳河

Ｋｕｔｈｉ￣Ｙａｎｋｔｉ Ｒｉｖｅｒ 库蒂—扬科提河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 马哈卡利河

Ｍａｈａｎａｄｉ Ｒｉｖｅｒ 默哈讷迪河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马纳斯河

Ｍｅｇｈｎａ Ｒｉｖｅｒ 梅克纳河

Ｎａｒｍａｄａ Ｒｉｖｅｒ 纳尔默达河

Ｎｅ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内切河

Ｎｏｒｔｈ Ｐｌａｔｔｅ 北普拉特

Ｐａｄｍａ Ｒｉｖｅｒ 帕德马河

Ｒａｉｄａｋ Ｒｉｖｅｒ 瑞达克河ꎬ旺楚河

Ｒａｍｇａｎｇａ Ｒｉｖｅｒ 拉姆根加河

Ｒａｖｉ Ｒｉｖｅｒ 拉维河

Ｓａｐｔａ￣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 萨普塔—科西河

Ｓａｒａｄａ Ｒｉｖｅｒ 萨拉达河

Ｓｈｉｂｅｌｉ Ｒｉｖｅｒ 谢贝利河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ｉｖｅｒ 接续国际河流

Ｓｕｎｋｏｓｉ Ｒｉｖｅｒ 逊科西河

Ｓｕｔｌｅｊ Ｒｉｖｅｒ 萨特莱杰河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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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ｒ Ｄａｒｙａ 锡尔河

Ｔｅｅｓｔａ Ｒｉｖｅｒ 蒂斯塔河

Ｔｏｎｓ Ｒｉｖｅｒ 通斯河

Ｗａｒ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瓦特河

Ｙａｍｕｎａ Ｒｉｖｅｒ 亚穆纳河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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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译名对照表

１９６０ ＴｈｅＩｎｄ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ｙ １９６０ 年«印度河条约»

１９５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ｓｉ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５４ 年«科西河项目协议»

１９６６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ｓｉ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６６ 年«科西河项目修订协

议»

１９５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ｎｄａｋ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５９ 年«根德格河灌溉和水

电项目协议»

１９９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ｋｅｓ

１９９２ 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

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

１９９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１９９５ 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

发展合作协定»

１９９５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Ｗａ￣

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ＤＣ)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９９５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关于共享水道的议定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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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ａｋａｌｉ Ｒｉｖｅｒ

１９９６ 年«马哈卡利河综合开发条约»

１９９６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ｍ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ｇａ / Ｇａｎ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ｔ Ｆａｒａｋｋａ

１９９６ 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共享恒河

水条约»

１９９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

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９９７ 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公约»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

１９９８ 年«莱茵河保护公约»

１９９９ Ｎｉｌ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１９９９ 年«尼罗河流域倡议»

２０００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Ｗａ￣

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ＤＣ)

２０００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

共享水道的修订议定书»

２００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Ｓｅｎｑ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０ 年«关于建立奥兰治—森善库

河流委员会的协定»

２００４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４ 年«关于水资源的柏林规则»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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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下列术语在南亚次大陆广泛使用ꎮ 为了便于参考ꎬ对它们

定义如下:

Ｂｉｇｈａ　 　 　 尼泊尔的土地计量单位(等于 ０. ６７７２ 公顷)

Ｃｒｏｒｅ 计算单位ꎬ等于 １ 千万

Ｃｕｍｅｃ 立方米 / 秒

Ｃｕｓｅｃ 立方英尺 / 秒

Ｋｈａｒｉｆ 秋收作物ꎬ一种雨季作物

Ｌａｋｈ 计算单位ꎬ等于 １０ 万

ＭＡＦ 百万英亩英尺

Ｒａｂｉ 拉比ꎬ一种冬季作物

Ｒｓ. 卢比ꎬ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货币单位ꎬ

但是在不同国家的价值不同

２３２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法律的视角 / (苏丹)
萨曼ꎬ(尼泊尔)于普勒蒂著ꎻ胡德胜ꎬ许胜晴译 .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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